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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 “犹太人问题”

———重提马克思早期思想演变中的一桩 “公案”

聂锦芳

【摘要】在马克思早期思想演变中，“犹太人问题”是解构其与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因缘关系的导火索。但长期以来，由

于不注重对原始文献资料的搜集、翻译和辨析，我们对这一复杂的思想纠葛的了解和把握，基本上都是单纯根据马克

思的概括和论述来推测其批判对象乃至当时的理论图景的。本文根据新挖掘的文献资料， “复原”了１７０年前那场
“有关犹太人的问题的讨论”的复杂情形，重新梳理和审视了作为这场讨论主角的鲍威尔与马克思的观点、思路及其

论证逻辑，探究了二者的差异、得失与互补和融通的可能性；同时，凭借犹太人问题这面 “棱镜”剖析了认识复杂的

社会历史问题的方法、重新思考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意义和界域。

【关键词】犹太人问题；宗教解放；政治解放；人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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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缘何要重新讨论 “犹太人问题”？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早期思想演变中，有一

个很重要的思想背景和参照系，那就是青年黑格

尔派思潮 （Ｊｕｎｇｈｅｇｅｌｉａｎｅｒ）。如果从马克思开始
撰写博士论文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

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１８３９）算起，他与青年
黑格尔派的关系，从深受其影响、融入其间再到

发生歧见、反叛出来，直至与其进行彻底的思想

剥离，这中间不过六、七年时光。在这一思想因

缘的解构和转换过程中，“犹太人问题”是一条

导火索。正是在对这一复杂的社会历史事件的认

识和评论中，马克思与他的思想先贤、作为青年

黑格尔派主将的布鲁诺·鲍威尔首次展开论争，

在对同一个重大问题的观照中开始显现出理解世

界的思想方式的差异。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由

于不注重对原始文献资料的搜集、翻译和辨析，

我们对这一复杂的思想纠葛的了解和把握，基本

上都是单纯根据马克思的概括和论述来推测其批

判对象乃至当时的理论图景的。比如说，作为马

克思开启其与鲍威尔思想剥离进程序幕的重要作

品 《论犹太人问题》，实际上是对后者先前刊印

的一部小册子 《犹太人问题》和一篇重要论文

《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较为详

尽的评论，但由于国内研究者过去对这些文本几

乎没有直接接触过，致使所获得的思想信息实际

上很单一、肤浅乃至很片面，所得出的结论自然

也就很难说是客观、准确和到位的了。随着文本

研究的深化，必然要求我们改变这种在马克思思

想理解上 “不求甚解”和 “外围言说”的状况。

最近，我们花比较大的精力系统而全面地搜

集到这些重要资料 （在目前的德国学术界，它们

也属于很少有人问津的文献！），据此才得以了解

和 “复原”了 １７０年前那场 “有关犹太人的问

题的讨论”的复杂情形。根据鲍威尔与马克思著

述中提供的线索，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在１８４０－
１８４３年间德国思想界展开的那场著名的论争中，
躬逢其盛者不仅有连续发表了 《犹太人问题》、

《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被发

现的基督教》、《目前什么是批判的对象？》等著

述的鲍威尔和以 《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与其展开

争论的马克思，还有撰写了 《犹太人在基督教国

家不可能获得解放》的 Ｗ．Ｂ．法兰克尔 （Ｗ．
Ｂ．Ｆｒｎｋｅｌ）、《普鲁士犹太人的祭祀仪式》的Ｊ．
Ａ．法兰克尔 （Ｊ．Ａ．Ｆｒｎｋｅｌ），出版了 《宗教

研究》的色尔 （Ｓｅｒｒｅ），发表了 《被揭露的基督

教》的布朗格 （Ｂｏｕｌａｎｇｅｒ）和发布了 《致Ｚ．弗
兰克尔先生的公开信》的萨洛蒙 （Ｓａｌｏｍｏｎ）等
人，更有 《科隆报》、《莱茵报》、《辩论报》的

专题报道、评论，和法兰克福众议院有关犹太人

问题的多场辩论。这真是众声喧哗、莫衷一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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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它仿佛提供了一个特殊的 “论坛”形式，

不同论者关于相同议题的言说和交锋，显现了理

解和评判复杂的社会历史问题的多重维度，而思

想史的一幅生动画面和一条具体线索由此也就清

晰地确立起来了。

我和我的学生对上述文献进行了深入研究。

承蒙 《现代哲学》编辑部同意，这里先行刊发

《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的译文；

原先发表于 《德意志科学和艺术年鉴》（１８４２）、
后在不伦瑞克以单行本形式出版 （１８４３）的
《犹太人问题》篇幅较大，翻译成中文有七万余

字，而作为 《神圣家族》批判对象之一的 《目

前什么是批判的对象？》等也是很重要的论文；

以上文献连同马克思的 《论犹太人问题》以及我

们对其所做的详尽的解读和分析，将以 《“犹太

人问题”三论》为题结集出版。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观照这场争论，我们无意

藉由文献资料的新发掘和新解读就 “矫情地”拔

高这一理论事件及其相关著述在思想史上的地

位，只想尽可能回到当年复杂的理论纷争和情境

中，重新梳理和审视作为这场讨论主角的鲍威尔

与马克思的观点和思路，借此深化对包括 《论犹

太人问题》在内的马克思早期文本及其思想的复

杂性和客观性的理解。同时，我们也知道，“犹

太人问题”由来已久，迄今为止也还是最为难以

理解更无法彻底解决的 “世界性难题”。因此，

这里只把它作为马克思早期思想演变中的一桩

“公案”，凭借这面 “棱镜”探究认识复杂社会

历史问题的方法、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意

义和界域。

二、被归结为宗教信念的 “犹太人问题”

如果仅仅根据 《神圣家族》等著述对青年黑

格尔派理解世界的 “思辨结构的秘密”的揭示，

必然会推测出鲍威尔是以纯粹的观念导引来理解

“犹太人的解放之路”的。然而殊不知，这恰恰

是误解，在 《犹太人问题》一开始，鲍威尔着重

纠正的正是这一思路。不错，他确实承认，“自

由，人权，解放，终结千百年的不公正”是非常

重大的权利和义务，人人对其心向神往；然而，

他马上笔锋一转，郑重地指出：单是这些神圣的

词汇和符号 “能够取得短暂的成功，但却无法赢

得真正的胜利，无法解决现实的困难”①。特别

是在当时有关犹太人问题的讨论中，这些振聋发

聩的词汇被口耳相传，得到了很多赞誉；但是它

们并没有把事情本身向前更推进一步。因此，他

建议人们：“少使用一点这样的词汇，同时严肃

地思考它所涉及的对象，这样做也许会有所帮

助。”②

鲍威尔从关于 “犹太人解放”的几派方案谈

起。

根据各自对犹太人解放的态度，当时参与这

场讨论的人大致可以分为三派，即 “拥护派”、

“反对派”和 “批判派”。在鲍威尔看来，“拥护

派”把犹太人的解放单纯看作是社会认可他们的

生活方式、戒律和扩大其权限的问题，并没有研

究也没有真正表述 “犹太人的解放与我们总体处

境的发展之间的联系”③。这就是说，他们认为，

所谓 “犹太人的解放”仅是对犹太人之外的社会

及其他阶层、成员的呼吁、诉求，而不是针对犹

太人自身而言的。“反对派”则是与犹太教对立

的基督教国家的主张，他们把自己假设为唯一真

正的、体现人性的国家，站在这样的 “制高点”

上反观共同生活在同一国度的犹太人，认定他们

本质上背叛了人性，与主流观念始终处于龃龉乃

至对抗状态中，而在一个与其对抗的世界里，犹

太人永远也不会有愉悦和在家的感觉，还奢谈什

么自由和解放呢？鲍威尔则自谓是超越以上两派

的 “批判派”。他的考虑是，由于 “拥护派”与

“反对派”之间是对立的，所以 “批判派”就必

须与它们双方都对立，“惟其如此，才能找到解

决对立的办法”④。而 “拥护派”和 “反对派”

的问题只在于，他们都没有抓住 “犹太人问题”

的根源，因而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清除观念上的

顽疾，寻找到正确的出路。

（一）犹太人的民族个性与历史法则的背离

很多人抱怨现代犹太人在基督教的世界中生

活上遭受到压迫，并且认为正是这种压迫造成了

其 “性情沉沦”的状态。鲍威尔不认同这种看

法，他在 《犹太人问题》中设专章对犹太教的演

变进行批判性考察，剖析了犹太人的现代处境与

其自身的民族个性之间的关系。

２

①
②
③
④

ＢｒｕｎｏＢａｕｅｒ：ＤｉｅＪｕｄｅｎｆｒａｇｅ．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１８４３，Ｓ１．
同上。

同上。

ＢｒｕｎｏＢａｕｅｒ：ＤｉｅＪｕｄｅｎｆｒａｇｅ．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１８４３，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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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人们对犹太人问题进行观照和思考的时

候，印象深刻的往往是，长期以来，犹太人一直

保持着自己的民族个性，严格恪守着古老的戒

律、准则和观念，拒斥历史的运动和习惯的改

变。但是，历史的 “特性”或 “第一法则”恰

恰在于，它必然要发展、进步和改变，不断地淘

汰旧的观念、寻求新的形态。这样，总是想保持

原始状态的犹太人就明显要与这种 “特性”或

“第一法则”作对，既然 “他们使自己与历史联

系起来的每一个纽带都失效了，也就不会参与、

干涉到历史的新发展中来了”①。据此似乎就能

获得这样的解释：现代犹太人为什么要受到处罚

呢？只是由于他们的戒律、生活方式和民族性与

时代脱节，换言之，他们确实遭受了迫害，但对

此负有责任的应当是他们自己！鲍威尔不是不承

认犹太人的劳碌、简朴，他们经营自己的工作时

的那种勤奋、创造力，在寻找新的收入来源时不

懈的毅力等等。但他认为，犹太人这样做不是为

了他人、不是为了社会发展，而只是为了他们自

己。鲍威尔不无情绪化地追问道：在过去 １８００
年间一直为欧洲的教养而努力工作的是谁？在战

争中击溃了一直想谋求统治地位的等级制的是

谁？创造了基督教和现代的艺术并用永恒的丰碑

装点了欧洲城市的是谁？造就了科学的是谁？完

成了宪法理论的是谁？他的答案是：没有一个犹

太人！② 所以，他得出这样的结论： “犹太人的

劳碌和历史的进步没有半点关系。”③

那么，这种不放弃民族个性的韧性是值得炫

耀的吗？鲍威尔对此也颇不以为然。举例说，有

一些民族在融合中形成了法兰西民族，为此他们

放弃、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这丢脸了吗？肯定

不！献身、融入整体之中只是证明了他们顺应历

史变迁的能力和胸襟，体现了他们为转换和锻造

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族精神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

还有一些民族聚居在一起缔造了北美共和国，这

些民族保持自己从前的特殊性了吗？也没有。即

使以当时进入德意志的人口为例，他们在短时间

内都有了新的国家整体认同感和特性，这对于他

们而言并不是真的耻辱，只是证明了他们有能力

融入那里的民族生活及其时尚和潮流，并于其中

快乐地生活着。针对有人极力鼓吹 “犹太人的韧

性”，鲍威尔反问道：欧洲的各个民族用这种韧

性保护自己了吗？没有！相反，他们都改变了自

己的特征，而这种改变也是历史的期望和趋势。

这样，在鲍威尔看来，犹太民族精神的韧性

并不是一个优点，相反人们倒应该追问一下：这

种韧性根本上说是什么？它来自哪里？质言之，

这种个性和韧性表征的不过是历史发展能力的匮

乏，起因于这个民族彻底的非历史性，而这种非

历史性又只能归因于这个民族的 “东方”本

质④。这样的特性和法则当然给了一个民族特殊

的韧性，但是也夺走了他与历史一起发展的一切

可能性。

（二）固执于民族个性给犹太人带来的后果

理论逻辑必然招致现实的后果。在鲍威尔看

来，上述观念的长期流行可以说流毒甚深，造成

犹太民族具有以下特征。

首先，这是一个排他性的民族。他们局限于

本民族内思考问题而又沾沾自喜，往往将自己的

家园视为绝对的、唯一的民族，认为除了犹太民

族，其余者都没有资格成为一个民族。任何其他

的民族与其相比都是有缺陷的、不够格的，他们

作为被选中的民族才是唯一的、真实的，犹太民

族就是一切，应该占据整个世界。这意味着，他

们的存在是排他的，其存在的本质即是排他性。

对于犹太人来说，只有他的同胞才是兄弟和亲密

的人，除了犹太人，所有其他民族对他而言———

按照其戒律，必然是不合法的，而且是不受戒律

保护的。从历史上看，一个民族只相信自己，认

为自己这个民族就是一切，这种自负和狂妄会由

于还存在着其他的民族而受到刺激，同时也会使

它变得焦躁、忐忑、固执、野蛮乃至残暴，这些

是犹太民族往往在诸如战争等危难中所表现出来

的特征；支撑他们与其他民族进行作战的理由，

３

①
②

③

④

ＢｒｕｎｏＢａｕｅｒ：ＤｉｅＪｕｄｅｎｆｒａｇｅ．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１８４３，Ｓ５．
众所周知，斯宾诺莎也是一个犹太人，那么曾经受到

鲍威尔高度评价的他是一个例外吗？鲍威尔对此的解释是：“当

斯宾诺莎创作自己的体系时，他已不再是犹太人了。” （Ｂｒｕｎｏ
Ｂａｕｅｒ：ＤｉｅＪｕｄｅｎｆｒａｇｅ．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１８４３，Ｓ９．）鲍威尔的看
法与那些激赏犹太人的民族性及其对现代世界的巨大贡献的论

者之间的差别是多么大啊！详细的分析见本文第四部分。

Ｂｒｕｎｏ Ｂａｕｅｒ： Ｄｉｅ Ｊｕｄｅｎｆｒａｇｅ． 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 １８４３，
Ｓ１０．

鲍威尔解释说：“这里的东方指的是那种静态民族的家

园，在那里人的自由以及发展的可能性都是受制约的。”（Ｂｒｕｎｏ
Ｂａｕｅｒ：ＤｉｅＪｕｄｅｎｆｒａｇｅ．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１８４３，Ｓ１１．）这是他戴
着西方 “有色眼镜”观照其他地区及民族时表现出来的 “傲慢

与偏见”，与下文所分析的犹太民族的 “排他性”具有一致性。

“真正的批判家”不自觉地按照他所批判的对象的思维方式在思

考问题，这是多么有趣而又值得深思的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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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他们认为这些民族完全不应该存在。

其次，这是一个不自由的民族。如此心胸狭

窄的民族，必然是不自由的。他们为戒律所束

缚，但从未反省过戒律本身；他们不能解释那些

被称作戒律的东西，不清楚它们也是从环境中来

的，只是特殊环境和世俗关系的反映，所有的戒

律都具有任意性和不确定性，其内容也是最偶然

的，只是一个规定。在他们眼中，戒律是至上崇

高的、无法解释的、绝对超越特定的环境的东

西，是耶和华的意志，不可以追问，只能服从，

他们自愿成为这些戒律无条件的、不明所以的奴

仆。

再次，这是一个缺乏人文创造的民族。心灵

上不自由的民族不能从事艺术和科学，因为其精

神缺少与其他民族建立自由的人的关系的视野，

也缺少理论地、自由地处理自然与人的关系所必

需的能力。其精神本质从一开始就受到束缚、压

缩，最终成了最奇特、最微不足道、最无足轻重

的东西，只能被封闭在日常生活的餐具、家具、

服饰和圣油钵里。

最后，这必然是一个自己背叛自己的民族。

犹太人恪守戒律，但戒律本身最后背叛了他们自

己。鲍威尔认为，犹太人在世界历史上是唯一无

法与自己的戒律统一起来的民族，只有当它不再

是一个民族，丧失了民族独立性的时候，它才会

明了戒律之于它的限制。如果说戒律只有远离民

族生活才能维持，那么这样的戒律从来就没能理

性地影响其民族的事业，如果说戒律的功能只是

颠覆民族关系，那么这也是自然而然的、唯一不

会出人意料的事实。戒律并不能给一个民族提供

长久的内在的伦理支持，因为它不具备在任何时

代都不过时、都需要遵循的合法性和可操作性。

这样，恪守这些戒律就变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假

象；为了 “真诚地”维持这个没有灵魂的假象，

人们最终必须把虚伪作为避难所。

（三）现代犹太人获得自由的能力

鲍威尔分析的情况如此严重，那么，犹太人

是否就注定没有自我改变、获得自由的能力吗？

他在另一篇著名论文 《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

自由的能力》中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就历史而言，基督教来源于犹太

教，后来二者又处于错综复杂的竞争和敌对状态

中。鲍威尔不无偏见地认为，在一切涉及到进步

的地方都会发现基督教世界处于领先地位，但这

并不意味着，与犹太教拒斥变革不同，基督教本

身要彻底改变自我，“想要进步并引起了进步”。

相反，它与犹太教一样也力图保持个性，“也想

把进步变成不可能的事”，但恰恰奇怪的是，基

督教却成为现代人道主义、资本主义产生不可或

缺的重要因素和前提条件，由此引起了社会巨大

的变迁。从这个意义上说，基督教是人性发展的

一种另类的 “动力”，因为它是 “纯粹的、最高

的、最充分发展的非人性”①。就是说，基督教

是从否定性的方面促进了历史的变迁：在１８世
纪它并没有使精神得到解放，并没有把特权和垄

断的桎梏炸开；但是它启发人性做了这一切：在

基督教这个封闭的圈子里面，人性从内部引领了

文明的发展，冲破了基督教的宗教局限性，取代

了基督教的规定性，最后战胜了基督教。在这过

程中，犹太人被这种剧烈的运动拖着走，他们只

是迟到者，而不是进步的引领者和领导者；如果

他们想要在等待中把自己的戒律融入新的文明和

社会运动，他们就将永远无法维持自己的传统和

目前的状况。

启蒙运动和社会批判是近代历史的潮流，而

在１７、１８世纪，犹太教和基督教作为宗教就其
本质而言与其古老的形式和传统相比，已经成为

一种启蒙和批判的形式。一方面启蒙和批判与宗

教是对立的，另一方面二者又是相互交织和促进

的，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尽管启蒙在它们那

里曾经由于宗教形式的存在而被削弱，但由于它

们自身包含的启蒙和批判因素而又使宗教形式逐

步毁灭，而在它们自身毁灭时又加大和 “释放”

出启蒙，这就是它们的命运。换言之，在它们为

了得到真正的、理性的启蒙而打碎宗教形式的时

候，以宗教形式表现出来的启蒙也毁灭了它们自

身。鲍威尔认为，在这一进程中，基督教同样还

是引领潮流者，因为 “基督教本身不过是由于自

己本身的启蒙而毁灭的犹太教，即犹太教所包含

的启蒙在宗教上的充分发展”②。

通过上述分析，鲍威尔得出自己的判断：基

督教远高于犹太教，基督徒远高于犹太人，而且

他们获得自由的能力也远大于犹太人的能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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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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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ｇｅｂｅｎｖｏｎＧｅｏｒｇＨｅｒｗｅｇｈ，ＺüｒｉｃｈｕｎｄＷｉｎｔｅｒｔｈｕｒ，１８４３，Ｓ６６．

同上，Ｓ６７。



再论 “犹太人问题”

为人类在他们作为基督徒所处的位置上已经触及

到一场强劲的革命，将治愈由一般宗教探索造成

的一切伤害，而且把它引向这场革命的那种力量

的活力是无限的。

按照他的认识，在现代，犹太人虽然与基督

徒共处，但由于他们失去统一的家园而不得不寄

居在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当启蒙运动使他

们意识到，犹太教和基督教一样都是精神的农奴

制，他们既是奴仆又是农奴时，已经太晚了，他

们想借助洗礼就能变成自由人和公民这样的自负

和自欺已经不再可能，至少不能再是由衷而发的

了。他们只是用另一个等级代替了这个特权等

级，用另一个显得更优越的等级代替了这个更劳

累的等级。有些犹太人为了使自己在基督教国家

中变得更有优越性而进行洗礼，他们这样也能获

得基督徒这个特权等级一样所享有的更大的优越

性，但是洗礼并不能使他自由。

这样鲍威尔根据 《路加福音》中的说法，就

将基督徒与犹太人比喻为 “树”，但有 “有汁水

的树”与 “枯干的树”的分野和差别①。基督徒

的义务是真诚地承认基督教发展的结果，消除基

督教并且把人提高到基督徒之上，即是说为了成

为人，为了获得自由，不再做基督徒。与此相

反，犹太人则必须牺牲他们幻想出来并长期支配

着他自己民族的特权，牺牲自己想象的、深不可

测的戒律和信念，这种牺牲对他们而言非常艰

难，因为他们必须完全消灭自己，而且必须否定

犹太教。从历史发展的趋势看，基督徒和犹太人

必须摒弃他们的整个本质。但是这种分裂离基督

徒更近，因为它直接起源于他的过去的本质的发

展，而非起源于他的任务。相反，犹太人不仅要

摒弃自己的犹太本质，而且要摒弃自己宗教的趋

于完成的发展，即那种始终与自己相异的发展，

而且他没有为这种发展贡献过任何东西，同时，

他作为犹太人既没有造成也不承认自己宗教的全

面发展。

“基督徒只要跨越一个台阶，即跨越自己的

宗教，就可以完全废除宗教；如果犹太人想把自

己提高到自由的高度，他面对的困难更大。”②

（四）犹太人解放的出路就在于放弃犹太教

但是，鲍威尔没有气馁，他在这篇论文的最

后指出：“在人面前，一切皆有可能。”③ 现代犹

太人获得自由的能力有限，但命运并没有堵死其

出路。“花朵为什么绽开紧锁的蓓蕾？果实为什

么离开花瓣？成熟的种子为什么冲破果壳？因为

如果停留在过去，就不会有未来，因为如果倚重

过去，未来就不会出现。”④

回到关于犹太人解放问题上 “拥护派”和

“反对派”的争论。不难看出，解决它们之间对

立的根本途径，在于对立被全面废除，犹太人不

再是犹太人，也不再成为基督徒，或者说，必须

不再是犹太人而且不可以成为基督徒，犹太人才

能获得解放。只有当他们使自己成为人、成为和

周围的人、同一社区乃至同一国家不存在任何界

限的人，犹太人的解放才会是彻底的、成功的和

稳固的。

所以，首当其冲的就是要破除其政治偏见和

宗教偏见，改变自身。为此，鲍威尔不惜为犹太

人出谋划策，提出了很多具体方案，指出他们必

须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放弃本民族的语言，“完

全放弃以这种语言来教导青年人”⑤。二是放弃

割礼等宗教仪式，不要在后代身上打上这种本民

族性的标记。因为无论是基督教的洗礼还是犹太

教的割礼，都是从孩子的生命之初开始，甚至等

不及聆听他们的想法，就已经把其与国家、世界

以及其他人分离开了。三是放弃日常生活中那些

特殊的规定和禁忌，诸如饮食。在公共生活领

域，似乎只有自己享受的是神奇的、天国的食

品，而别人的喜好就不足道也不吉利，从而将自

己和所有其他人隔离开来。“但是，你怎么看见

了你兄弟眼中的碎屑，而不愿意察觉自己眼中的

大梁？或者，你可以对你的兄弟说：停一下，我

想把你眼中的木屑拔出来？看呐，你自己眼里有

一个大梁！”⑥

总之，一直以来，人们只是把解放问题视为

一个单方面的问题。视为犹太民族自身的问题，

在鲍威尔看来这样理解是完全错误的。以这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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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第２３章第３１节上说：“这些事既行在有
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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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思考犹太人问题，既找不到理论的解决方式，

也找不到实践的解决方式。所以，他总结说：

“解放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我们这个时代

的一般问题。不仅犹太人，而且人人都想要得到

解放。”① 这就是说，他把 “犹太人问题”的解

决提高到全人类解放的高度和地位来看待了！

这不正是长期以来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的思

想吗？竟然是作为他的批判对象的鲍威尔的观

点！由此可知，一方面，如果不直接面对文本而

单纯依靠外在的臆想和抽象的推断，会造成多么

离谱、荒腔走板的阐释，居然把批判者与批判对

象混为一谈，把后者的观点强加在前者身上；另

一方面，以 “人类解放”来概括马克思的思想，

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超越鲍威尔思想的原始初

衷、复杂考量和具体论证，从而把批判者降低到

批判对象的水准上。

这一谜团只能从马克思的论述中才能得以解

开，让我们转向对 《论犹太人问题》的分析。

三、从世俗关系所理解的 “犹太人问题”

与我们通常把 《论犹太人问题》看作与

《犹太人问题》截然对立的文本不同，鲍威尔的

论证技巧实际上还受到马克思一定程度的欣赏，

他说鲍威尔 “做得大胆、尖锐、机智、透彻，而

且文笔贴切、洗练和雄健有力……他对问题的表

述就是对问题的解决。对犹太人问题的批判就是

对犹太人问题的回答”②。但是，马克思对其思

路和观点是不赞同的，他尖锐地指出，鲍威尔对

犹太人问题的理解是 “片面”的，其观点则过于

“抽象”。其实，早在１８４３年３月１３日在给阿·
卢格的信中马克思就表达过这样的看法③。在这

里，他再次指出，鲍威尔将 “抽象性”延伸到关

于人的解放问题上：“只是探讨谁应当是解放者、

谁应当得到解放，这无论如何是不够的。批判还

应当做到第三点。它必须提出问题：这里指的是

哪一类解放？人们所要求的解放的本质要有哪些

条件？”④

（一）为什么犹太人问题不能抽象地讨论

在马克思看来，犹太人问题依据犹太人所居

住的国家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情形。在德国，

它是纯粹神学的问题，因为这里不存在现代意义

上的政治国家，由犹太人同基督徒组成的社会处

于宗教对立之中， “这个国家是职业神学家”⑤。

在法国，犹太人问题则已经是政治问题，因为在

这个业已实现了立宪制的国度，尽管犹太人对国

家的关系仍然保持着宗教、神学的外观，但已经

是毫无意义而且自相矛盾的形式，至多只能算是

现代政治解放不彻底的表现。至于在北美，由于

在很多州实行了现代共和制，犹太人问题就完全

失去其神学的意义而成为真正世俗的问题。这样

说来，笼而统之或以偏盖全地从神学立场和宗教

观念来观察整个犹太人问题，很难切中要害，更

谈不上据此可以找到真正的出路。

那么，鉴于当时德国的落后以及犹太人问题

在这一国度所显现的独特性质，是不是意味着，

只有废除了宗教才能使其走向现代国家、实现政

治解放？或者说，政治解放必然与宗教解放对

立、以宗教解放为前提呢？不是的。马克思提醒

大家注意，甚至在政治解放已经完成的国家，宗

教不仅仅存在，而且生气勃勃、富有生命力，这

就证明宗教的存在与现代国家的建立是不矛盾

的。但是，由于宗教的存在毕竟是一种有缺陷的

定在，那么这种缺陷的根源就只能到国家自身的

本质中去寻找。因此，二者的关系应该这样来解

释：宗教不是世俗局限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现

象。对于现代公民来说，只能用他们的世俗束缚

来说明他们的宗教束缚，而不能说他们必须消除

他们的宗教局限性，才能消除他们的世俗限制；

只能说他们一旦消除了世俗限制，就能消除他们

的宗教局限性。

这样，马克思就确立了与鲍威尔不同的重新

审视犹太人问题的视角和思路：“我们不把世俗

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

问题。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

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⑥

或者说，犹太人问题貌似宗教问题，其背后实质

上是政治问题、世俗问题、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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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鲍威尔的观点还是太抽象。”见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

ａｎＡｒｎｏｌｄＲｕｇｅ（１３．Ｍｒｚ１８４３），ｉｎ：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
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Ⅲ＼１，ＤｉｅｔｚｖｅｒｌａｇＢｅｒｌｉｎ，１９７５，Ｓ４５．

［德］马克思： 《论犹太人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文

集》第１卷，第２５页。
同上，第２６页。
同上，第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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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常世俗生活中的犹太人及其观念变迁

按照上述视角和目标，马克思开始探究现实

的犹太人———不是像鲍威尔那样关注安息日中的

犹太人，而是考察日常世俗生活中的犹太人。他

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

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他们的宗教的秘密。

这样一来，呈现出来的状况就完全不同了———

“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

自利。犹太人的世俗礼拜是什么呢？经商牟利。

他们的世俗的神是什么呢？金钱。”① 据此可以

推断出，犹太人的自我解放就是从经商牟利和金

钱中解放出来，从而是从实际的、世俗的犹太教

中解放出来；而犹太人的政治解放就是通过一种

社会组织，消除其经商牟利的前提，从而消除其

经商牟利的可能性；随着这种社会变革，他的宗

教意识也会像淡淡的烟雾一样在社会这一现实

的、生命所需的空气中自行消失。更进一步，如

果犹太人承认自己经商牟利的世俗生活毫无价

值，并为改变它而工作，那么他就会从自己的历

史困境中解脱出来，直接为实现人的解放而工

作，致力于反对和改变人的自我异化的现实世

界。所以，“犹太人的解放，就其终极意义来说，

就是人类从犹太精神②中解放出来”③。

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在名义上没有给予犹

太人政治权力，但实际上他们却有着很大的权

力，而且在很大范围内显示着自己的政治影响，

鲍威尔对此很不理解，认为 “这种情况是虚假

的”④。但从马克思的思路看，这是很容易解释

清楚的：这不过是实际政治同金钱势力之间的矛

盾关系，虽然在观念上，政治凌驾于金钱势力之

上，其实前者是后者的奴隶。与鲍威尔认定犹太

人固执于古老的戒律、拒斥历史变迁的看法不

同，马克思认为犹太人有一种与时俱进的本质，

犹太精神从不违反历史，而是通过历史保持下来

的。特别是在现代市民社会，犹太人更能如鱼得

水，他们的宗教的基础已经不是那些刻板的规

则、顽固的理念，而是在市民社会中大行其道甚

至可以说是其基本原则的实际需要和利己主义。

因此，犹太人的一神教，在其现实性上就成了凝

聚着诸多物质利益和需要的多神教，“一种把厕

所也变成神律的对象的多神教”。而实际需要和

自私自利的神是什么呢？就是金钱！金钱是妒忌

之神，在它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的。它贬低了

人所崇奉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它

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因此它

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

的价值。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同人相异化

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

顶礼膜拜。

犹太人不仅使其原来的神世俗化了，而且使

新的神成了世界性的神。货币、票据就是犹太人

的现实的神。犹太人的神只是幻想的票据。这带

来了犹太人理解世界的整体观念的巨大变迁。在

私有财产和金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

然界的真正的蔑视和实际的贬低。在犹太人的宗

教中，自然界虽然存在，但只是存在于想象中。

抽象地存在于犹太人的宗教中的那种对于理论、

艺术、历史的蔑视和对于作为自我目的的人的蔑

视，是财迷的现实的、自觉的看法和品行。就连

类关系本身、男女关系等等也成了买卖对象！妇

女也被买卖。现代社会不是制定了那么多法律、

契约和规则吗？其实，正像以往的戒律是随意和

偶然的一样，这些法律、契约和规则也是 “毫无

根基的”。本质上看，“犹太人的毫无根基的法律

只是一幅对毫无根基的道德和对整个法的宗教讽

刺画，只是对自私自利的世界采用的那种徒具形

式的礼拜的宗教讽刺画”⑤。表面上看，在这个

自私自利的世界，人的最高关系是法定的关系，

是人对法律的关系，但是，这些法律之所以对人

有效，并非因为它们是体现人本身的意志和本质

的法律，而是因为它们起统治作用，因为违反它

们就会受到惩罚。

（三）基督教与犹太教关系的重新审视

针对在现代社会中基督教与犹太教并存的情

形，鲍威尔竭力贬抑犹太教、看轻犹太人获得自

７

①

②

③

④

⑤

［德］马克思： 《论犹太人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文

集》第１卷，第４９页。
马克思这里说的 “犹太精神”，德文原文是 Ｊｕｄｅｎｔｕｍ。

在这里，马克思是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 Ｊｕｄｅｎｔｕｍ一词的：
一种是在宗教意义上，指犹太人信仰的宗教，中文译为 “犹太

教”；一种是在世俗意义上，指犹太人在经商牟利的活动中表现

出的唯利是图、追逐金钱的思想和习气，中文译为 “犹太精

神”。

［德］马克思： 《论犹太人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文

集》第１卷，第５０页。
Ｂｒｕｎｏ Ｂａｕｅｒ： Ｄｉｅ Ｊｕｄｅｎｆｒａｇｅ． 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 １８４３，

Ｓ１１４．
［德］马克思： 《论犹太人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文

集》第１卷，第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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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的能力。马克思则一方面指出，市民社会只有

在基督教世界才能完成，因为基督教把一切民族

的、自然的、伦理的、理论的关系变成对人来说

是外在的东西，所以只有在基督教的统治下，市

民社会才能完全从国家生活中分离出来，扯断人

的一切类联系，代之以利己主义和自私自利的需

要，使人的世界分解为原子式的相互敌对的个人

的世界。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对犹太人给予

更高的评价。他认为，犹太教之所以能保持与基

督教同时存在，不仅因为它是对基督教的宗教批

判，不仅因为它体现了对基督教的宗教起源的怀

疑，而且因为犹太人在基督教社会中保持了自己

独特的地位，甚至得到高度的发展。

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又还原为犹太教。基

督徒起初是理论化的犹太人，因此，犹太人是实

际的基督徒，而实际的基督徒又成了犹太人。基

督教只是表面上制服了实在的犹太教。基督教太

高尚、太唯灵论了，因此要消除实际需要的粗陋

性，只有使它升天了。基督教是犹太教的思想升

华，犹太教是基督教的鄙俗的功利应用，但这种

应用只有在基督教作为完善的宗教从理论上完成

了人从自身、从自然界的自我异化之后，才能成

为普遍的。只有这样，犹太教才能实现普遍的统

治，才能把外化了的人、外化了的自然界，变成

可让渡的、可出售的、屈从于利己需要的、听任

买卖的对象。让渡是外化的实践。正像一个受宗

教束缚的人，只有使自己的本质成为异己的幻想

的本质，才能把这种本质对象化，同样，在利己

的需要的统治下，人只有使自己的产品和自己的

活动处于异己本质的支配之下，使其具有异己本

质———金钱———的作用，才能实际进行活动，才

能实际生产出物品。基督徒的天堂幸福的利己主

义，通过自己完成了的实践，必然要变成犹太人

的肉体的利己主义，天国的需要必然要变成尘世

的需要，主观主义必然要变成自私自利。

这种对比，使马克思进一步意识到，不能用

犹太人的宗教来说明他们的顽固，而应该相反，

用犹太人作为宗教的人的基础、用实际需要和利

己主义来解释这种顽固。因为犹太人的真正本质

在市民社会得到普遍实现，并已普遍地世俗化，

所以市民社会不能使犹太人相信他的宗教本质

———这种本质只是实际需要在观念中的表现———

的非现实性。因此，不仅在 《摩西五经》或

《塔木德》中，而且在现代社会中，我们都看到，

现代犹太人的本质不是抽象本质，而是高度的经

验本质，它不仅是犹太人的狭隘性，而且是社会

的犹太人的狭隘性。

因此，犹太人问题的解决，就是要消除犹太

精神的经验本质，即经商牟利及其前提，那时犹

太精神的主观基础即实际需要将会人化，人的个

体感性存在和类存在的矛盾也将被消除，所以说

“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精神中解放

出来”①。

（四）“人的解放”才是当代最关键的问题

马克思不仅用世俗关系替代鲍威尔的宗教信

念作为观察犹太人问题的视角和思路、用政治解

放、社会解放化解鲍威尔所提出的借助宗教解放

以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出路的 “抽象性”，而且更

深刻的注意到，政治解放、社会解放也只是一个

“中介”，较之真正的 “人的解放”，它们也是抽

象的。

政治解放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当然是一

大进步，但它 “不是彻头彻尾、没有矛盾的人的

解放方式”，也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

政治解放的限度一开始就表现在：即使人还没有

真正摆脱某种限制，由此看来，国家也可以摆脱

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

为自由国家②。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一方面，人

通过国家这个中介得到解放，他在政治上从某种

限制中解放出来，就是在与自身的矛盾中超越这

种限制，就是以抽象的、有限的、局部的方式超

越这种限制；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得到解放的人

仍然只是用间接的方法承认自己，仅仅是通过一

个中介 （尽管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中介）而使自己

得到解放，国家只是人和人的自由之间的中介

者。正像基督是中介者，人把自己的全部神性、

自己的全部宗教束缚都加在他身上一样，国家也

是中介者，人把自己的全部非神性、自己的全部

人的自由寄托在它身上，仍然不能真正摆脱束

缚。

我们知道，人的自由、发展和解放也是鲍威

尔的旗帜和方向。在现代社会中，所谓的人权概

念、意识和观念更是大行其道，然而只要 “看看

８

①

②

［德］马克思： 《论犹太人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文

集》第１卷，第５５页。
德文原文是 “Ｆｒｅｉｓｔａａｔ”，原义为 “共和国”。在这句话

中，这个词在字面上也含有 “自由国家”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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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人权，确切地说，看看人权的真实形式”，

就会发现其中大有诡谲和奥妙。

马克思仔细甄别了所谓的 “人权”。概而言

之，它有两方面的内涵及不同的现实意义：一部

分是政治权利，即 ｄｒｏｉｔｓｄｕｃｉｔｏｙｅｎ，是与他人共
同行使的权利，其内容就是参加共同体，确切地

说，就是参加政治共同体、参加国家，属于政治

自由的范畴，属于公民权利的范畴；而另一部分

是个人权利，即 ｄｒｏｉｔｓｄｅｌ’ｈｏｍｍｅ。与 ｃｉｔｏｙｅｎ
不同的这个 ｈｏｍｍｅ究竟是什么人呢？不是别人，
就是市民社会的成员。不同于ｄｒｏｉｔｓｄｕｃｉｔｏｙｅｎ的
ｄｒｏｉｔｓｄｅｌ’ｈｏｍｍｅ，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
利，就是说，是利己的人的权利、同其他人并同

共同体分离开来的个人的权利。

马克思引用了那部被他称为 “最激进的宪

法”即１７９３年 《人权和公民宣言》中的论述，

指出ｄｒｏｉｔｓｄｅｌ’ｈｏｍｍｅ是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剥
夺的权利，具体而言指的是平等、自由、安全和

财产等等。他特别强调：“这里所说的是人作为

孤立的、自我封闭的单子。”① 就是说，自由这

一人权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相结合的基础上，而是

建立在人与人相分隔的基础上。这一权利就是这

种分隔的权利，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个人的

权利。可见，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

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

有超出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

己的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在这些

权利中，人绝对不是类存在物；相反，类生活本

身，即社会，显现为诸个体的外部框架，显现为

他们原有的独立性的限制。把他们连接起来的唯

一纽带是自然的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

对他们的财产和他们的利己的人身的保护。人，

正像他是市民社会的成员一样，被认为是本来意

义上的人，与 ｃｉｔｏｙｅｎ不同的 ｈｏｍｍｅ，因为他是
具有感性的、单个的、直接存在的人，而政治人

只是抽象的、人为的人，寓意的人，法人。现实

的人只有以利己的个体形式出现才可予以承认，

真正的人只有以抽象的 ｃｉｔｏｙｅｎ形式出现才可予
以承认。

据此，马克思明确地阐明他关于 “人的解

放”的思想。他指出：“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

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②政治解放具有两

方面的后果：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

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又把

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而只有当 “现实的

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

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

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

人认识到自身 “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

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

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

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后来马克思的思想发生

过变化，但这一观点始终一直坚持着，并不遗余

力地予以强调、深化和推进。例如，《德意志意

识形态》对 “现实的个人”与 “共同体”关系

的思考；《哲学的贫困》前 “得出一个结论：人

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

史”③ 和在该书中更明确提出把人 “既当成他们

本身的历史剧的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④ 的论

断；《共产党宣言》中的名言已经为我们所熟知：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

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

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⑤；在

《资本论》中，马克思又反复 “设想有一个自由

人联合体”，那时人们 “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

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做一

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认为 “这个联合体的总

产品是社会产品”⑥。可以说，这是贯穿马克思

思想发展始终的中心线索之一。可惜的是，长期

以来，马克思的上述思想并没有得到国内学界的

理解，直到现在，绝大多数论者仍然把马克思关

于人的解放的思想错误地解释为 “人类解放”。

导致这种误解的原因，一方面与过去中文译本的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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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德］马克思： 《论犹太人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文

集》第１卷，第４０页。
同上，第４６页。
［德］马克思：《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

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０卷，第４２—４３页。
［德］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１卷，第６０８页。
［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

斯文集》第２卷，第５３页。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马克思恩格斯文

集》第５卷，第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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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不无关系①，另一方面，也表明不在少数的

论者在研读马克思著述时 “不求甚解”，根本没

有深入到马克思的语境、思路和论证逻辑中理解

其思想，结果马克思煞费苦心、苦心孤诣的努力

就被我们漠视乃至曲解了！

四、“犹太人问题”是一面 “棱镜”：

如何求解复杂的社会历史问题

　　在梳理了鲍威尔与马克思的思路及其论证
后，我们站在当代的立场来对其重新做出评判。

可以说，关于犹太人问题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很重

要的个案，从中既表征着不同维度的理解的合理

性和独特性，也显现出各自的局限性和界域。对

于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和事件，最忌讳的就是以

单一维度介入以至于以偏概全地做出判断。比较

而言，我们更倾向于多重视角的互补、融通和超

越。

（一）破除复杂的社会历史问题理解和评价

上的片面性、极端化倾向

由于犹太人问题至为复杂性，为从不同角度

的理解和评说留下了很大空间，特别是由于很多

论者把自己个人特殊的情形，诸如出身、情感、

经历等因素掺入其间，致使各种观点彼此龃龉甚

至视若冰火。

我们已经知道，鲍威尔是在否定性的意义上

来看待犹太人的民族性的。他认为这些特性是基

于犹太人古老的戒律、观念和生活方式而形成

的，由于与时代的发展严重脱节，因此是不值得

炫耀的。鲍威尔的这种看法虽然与那些更为激进

的 “反犹主义”言论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但其

煽动性也是需要警惕的。

与其形成强烈反差和截然对立的，是另一派

对犹太民族性可以说高度激赏的观点。以美国作

家托马斯·卡希尔在 《犹太人的礼物：一个游牧

部落如何改变了世界的思考和感受方式》一书中

的说法为例：“犹太人所给予我们的既包括外在

的形式也包括内在的内容，既有世界观也有内心

生活……我们做的梦铭刻着犹太人的印记，我们

所怀有的希望也被打上了犹太人的烙印。事实

上，我们词典里那些最美好的词汇，诸如 ‘创

新、探索、惊奇、独特、个性、个人、天命、时

间、历史、未来、自由、进步、精神、信仰、希

望、正义’等，都是犹太人给予我们的礼物。”②

另一位犹太教徒埃里克·Ｊ·弗里德曼则专
门为中国人写了一本名为 《七个中国式提问，七

种犹太式回答》的小册子。以他之见，“两千多

年来，西方文明一直建立在犹太民族伦理、神学

和社会价值之上。犹太民族的价值观对西方的发

展产生了难以估量的积极影响。犹太民族的价值

观成为西方看待自身和周围世界的基础”③。虽

然他可能并不知晓鲍威尔的看法，但仿佛又是专

门针对其而言地认为：“犹太民族在教育、学识

和伦理方面的古老传统在千年散居中得到发展和

完善。这些传统使得犹太民族在整个西方世界成

为知识和思想的真正传播者……欧洲犹太人对西

方文化与科学做出的杰出贡献与他们相对减少的

人口极不成比例。”他还列举数据说： “１９、２０
世纪期间，做出贡献的犹太人实际规模是惊人

的。例如，１９世纪晚期欧洲文学贡献者中犹太
人的数量是其人口比例的４倍，在音乐领域是５
倍，生物学领域是８倍，物理学领域是９倍，数
学领域是１２倍，哲学领域是１４倍。”④ 言之凿
凿，似乎令人不能不信，但不知其中 “标志性人

物”、 “贡献者”以及各个领域的数量是按照什

么标准、又是如何统计和怎样确定的。

最值得深思的是马克思和爱因斯坦。

马克思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恰恰作为一个

犹太人，他丝毫没有站在自己民族立场、沉湎于

情感层次进行思考，而是从资本时代的新变化和

“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大趋势来观照 “日常

世俗生活中的犹太人”，指明犹太教的世俗基础

是 “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礼拜

０１

①

②

③

④

最典型的例子，如 “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普遍

的人的解放，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确切地说，部分的纯政治

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一

句，通常被翻译成：“对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

……”１９５６、２００２年出版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１卷第
４６３页、第３卷第２１０页）和１９７２、１９９５年出版的 《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１１页、第１２页）均是如此，直到２００９年
出版的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第１４页）和２０１２出版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１２页）中才得到纠正，但是并
未引起学界的注意。

［美］托马斯·卡希尔：《上帝选择了犹太人———一个

游牧部落如何改变了世界的思考和感受的方式》，徐芳夫译，赵

叙校，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１８页。
［以］埃里克·Ｊ·弗里德曼：《七个中国式提问，七种

犹太式回答》，徐新等译，南京：南京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３６
页。

同上，第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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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经商牟利”以及他们的世俗的神是 “金

钱”。把犹太人问题做世俗化的理解，马克思的

判断应该说是一种现实的态度和中性的立场。

同样是犹太人，爱因斯坦明显带有一定程度

的主体倾向。他对犹太人传统的特征的理解是

“为知识而追求知识，几乎狂热地酷爱正义，以

及要求个人独立的愿望”，并且特别说明 “我为

自己属于它而感到庆幸”①。与那些狂热而激进

的教徒相比，爱因斯坦的态度较为理性。在一篇

《有没有一种犹太人的生命观》的短文中，他一

方面说 “从哲学意义上来说，我认为并没有什么

特殊的犹太人的观点”，另一方面又指出 “我觉

得犹太教几乎只涉及人生的道德态度和对待生命

的道德态度。我认为，与其说它是摩西 《五经》

所规定的并为 《犹太教法典》所解释的那些戒律

的本质，倒不如说它是犹太民族中间所体现的对

待生命的态度的本质”②。他总结说：“犹太教决

不是一种先验的宗教；它所涉及的是我们在过着

的生活，并且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掌握的生活，

此外就没有别的。因此，我觉得，如果按照宗教

这个词的公认意义，那就很难说它是一种宗教，

特别是要求于犹太人的，不是 ‘信仰’，而是超

越个人意义上的生命的神圣化。”③ 很明显，较

之马克思的 “世俗化”视角，爱因斯坦的理解要

更为 “超现实”。

以上的对比分析昭示出，在犹太民族性理解

和评价上的片面性、极端化态度，是多么妨碍对

这一问题的准确判断！人诚然不能完全排除情感

的介入，但任凭其汪洋肆意地延伸甚至左右，很

难做出客观而全面的把握和分析，最终必然导致

理论推导和实践指向的双重偏差。犹太人问题复

杂难解，与参与者的情感迷障不无关联。我们在

那些极端贬斥和过分褒扬的言论和主张背后，看

到的是一致的思维方式和各自自私的考量，局限

于自己的思路看待别的看法和作为，永远走不出

恶语相向和以怨抱怨的循环、魔咒，当代以色列

与巴勒斯坦之间难解难分的关系不正是如此吗？

（二）仅仅把复杂的社会历史问题归结为精

神信念的支撑并不能解释其历史变迁和现实处境

鲍威尔把犹太人问题归结为单纯的宗教信

念，这就意味着是对这些信念的敬畏、恪守、践

履支撑着他们走过漫长而苦难的岁月、表征着犹

太民族独特性的存在。然而，我们看到的真实情

形是，犹太人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却是其敬畏淡

化、信念退却、戒律松懈和式微的过程。在艰难

的历史进程和个人命运中，犹太人不得不一次又

一次发生嬗变和蜕化，今昔对比，物是人非，真

正有沧海桑田般的感慨。鲍威尔其实也已经意识

到这一点，我们不妨顺着他在的思路来透析其观

点的粗疏和漏洞。

信念总是抽象的，犹太人宗教信念通常体现

在对其古老戒律的遵守，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

题：这些戒律究竟是什么呢？是早先的 《摩西戒

律》，还是后来已经发生了修正和变迁的 《塔木

德法典》？按照很多犹太教徒的解释， 《摩西戒

律》包含着他们最纯粹的理想、学说和规定，他

们自己是摩西戒律的 “仆人”。如果其敌人凭借

后来的 《塔木德法典》中的观点和诫命用来作为

反对他们的武器，或者，如果他们自己在更后来

的历史进程中受到包括启蒙运动在内的新潮观点

不自觉的影响，甚至对 《塔木德法典》中的条例

也失去了兴趣，这时他们往往会发出内心的呼

吁：为了改变他们民族日趋衰落的命运，“返回

到纯粹的摩西主义”吧！但是，现实与信念的矛

盾不得不使其发生这样的疑问：什么是 “纯粹的

摩西主义”？究其实，那些特定的观念和制度规

定了特定的祭祀仪式、祭司规则和财产关系，这

只有在其诞生地———迦南地区，只有在民族自治

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换句话说，在现代社会，

这些东西已经仅存于人们的记忆之中，成为一种

无可奈何的幻想了。进一步追问：在当代，“摩

西主义”何以能得以回复并进而 “变得纯粹”？

是放弃那些已经与古老的祭祀仪式、祭司制度和

财产关系完全不同，但却构成当代生活的环境、

条件和规则的一切东西吗？如果你仔细检视一下

身处当代的犹太人的生活，古老的传统现在还剩

下什么？这就表明，那些戒律、规定不过仅仅是

一个特定阶段的特殊的存在，它们如果不想脱离

地面就必须有现实的根基，如果缺乏这种根基，

它们必然会散架。因此，“回归纯粹的摩西”戒

律，甚至把它纯粹化，始终是不愿正视历史与现

实者的幻觉。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犹太人实际上不能再以

１１

①

②
③

［美］爱因斯坦：《犹太人问题》，许良英等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３页。
同上，第１２页。
同上，第１２—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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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方式遵守摩西戒律了。固执于传统诚然会得

到赞扬，但它的徒劳无功又证明这种赞扬不过是

一个谎言，它会被整个世俗生活所否定，而且短

期内还看不到恢复的希望。犹太教徒说这些戒律

体现了一种永恒的伦理价值和道德原理，但就现

实而言，它有什么伦理价值？它对生活已没有任

何影响，其诫命也很少被哪怕是最虔信者贯彻；

它又算什么道德原理？只有在极少犹太人团体它

才会被人念叨和顾及，如果走出这个边界，就烟

消云散了。这说明，压根不可能存在真实的摩西

主义；一心想要顺从摩西戒律的犹太人，在当代

是生活在一个不真实的幻觉之中。

那么，稍后出现的 《塔木德法典》是不是既

保留了古老信念而又能适应时代变迁的一种 “形

式”呢？我们只能说，它确实是摩西戒律和整个

《旧约》的继续发展，但也只是空想的、幻觉的

和 “没有精神”的 “发展”。这种发展是幻想

的，因为它是古老事物的单纯分裂，是和古老信

念和价值的交易与讨价还价，是古代事物被稀释

过的重复，却唯独不是新的创造。这种发展是

“没有精神”的和幻想的，因为它不敢脱离古老

的东西、甚至连已经变得不可能的古老的东西都

不敢脱离。犹太人必须放弃古人的生活条件，然

而却没有勇气根据新的原则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塔木德法典》没有打破古老事物的形式，在精

神上为给自己寻找一个更好的形式并击溃古老事

物后，却成了古老事物瓦解之后留下的碎片和残

渣的汇集，《旧约》在 《塔木德法典》中的 “进

步”不是自由的行动，不是创造者的英雄行为。

意识到这一事实不能支持其观点的鲍威尔形象地

比喻说：“经历了一场打碎旧事物的历史革命之

后，拉比并没有引发这场革命，他只是捡到了一

些碎片。他们至多只是把这些碎片碾压得更碎、

研成粉末。”①

古往今来，信念总与一个词汇相关联，这就

是 “真理”，很多人都希望追求真理，赋予生命

以真理的意义。然而，“真理”是什么？它是一

成不变的、亘古永恒的吗？究其实，“真理”不

是某种东西而是一种前进的运动，它不像岩石、

山脉、行星和太阳系那样存在着，持续、永恒地

保持着原样———它总是在变化过程中。历史上自

古以来产生过多少阶段性的 “真理”！先前产生

的真理会像化石一样违抗、抵制历史的向前发

展，但这些真理都会消失。用这样的视角来看犹

太人问题，犹太教也许曾经是真理，但它同样摆

脱不了上述命运。因此，犹太人也必须在历史中

经历着历史，在批判中经受着批判，真理必须经

受得住时间的烈火。为此，鲍威尔特别创造了一

个新的概念——— “真理 －斗士” （Ｗａｈｒｈｅｉｔｓ
Ｋｍｐｆｅｒ），并且将其定义为 “发现、说出一个新

真理并使这个真理得到承认的英雄”②，他们借

助更高的真理消灭了较早的、更低微的真理，后

者只有在与新真理的比较中才会变成非真理 （新

事物为此而斗争），变成孕育新事物的腐殖层。

在现代资本主义时代，犹太人发生的蜕变更

是极为巨大，不仅在具体的生活层面，在观念领

域和交往方式方面更是如此。犹太商人很早就开

始从事物流业 （货物和商品的运输传递），活动

范围涵盖从西班牙到中国广袤的地域，逐步建立

起横跨欧亚大陆的经商网络。后来犹太商人从南

欧和地中海向北迁徙，沿着西欧和中欧的商道建

立起重要的流散社区，并从欧洲地方统治者那里

获得了经商贸易的权利和保护，通过增强商业联

系，寻求自己的生存空间。在这过程中，由于享

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和伴随着前所未有的困境，

以及西方社会对犹太人的接纳和排挤，使得成千

上万犹太人选择不去接受古老犹太教育或者不参

与犹太机构的活动，结果是犹太人在文化和观念

上疏远了自己的民族，相当多的人甚至放弃了自

己的犹太人身份。

马克思超越鲍威尔之处就在于，他看到了现

代社会对犹太人的重新塑造。“《莱茵报》时期”

的遭际使马克思认识到，在研究社会问题时，人

们往往 “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

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

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既决定私人的行

动，也决定个别行政当局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

的方式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人们一开始就

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人们就不会违反常规地以

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善意或恶意为前提，而会在初

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起作用的地方看到这些关系

在起作用”③。这样，与青年黑格尔派把一切现

２１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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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马克思：《摩泽尔记者的辩护》，《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３６３页。



再论 “犹太人问题”

实生活问题都变成神学问题，片面鼓吹 “批判”，

试图通过 “纯批判”来改变现存事物的思路开始

决裂，马克思把对宗教的批判服从于迫切的现实

生活和斗争，强调要 “更多地在批判政治状况当

中来批判宗教，而不是在宗教当中来批判政治状

况”。同时，马克思提出：“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

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随着以

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

自行消亡。”① 这样，犹太人问题的现代特征一

定程度上就被马克思揭示出来了。

（三）只局限于现实世俗关系来解释复杂的

社会历史问题又体现不出问题本身的独特性与超

越性

越是复杂的社会历史问题，越显现出其矛盾

性，犹太人问题也是如此。一方面，“变迁”成

为其数千年历史发展中最重要的特征，因此以不

变的宗教信念、规章、戒律来予以统摄和解释，

就存在着很大的盲区和漏洞；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 “坚

守”，也确实构成犹太人在数千年坎坷的历史进

程中，甚至在失去自己独立生存的家园、被迫作

为 “外邦人”而浪迹天涯，甚至人身安全都得不

到保障的环境下，得以顽强地存续下来并且得到

发展的表征：一代又一代的犹太拉比不懈地对

《托拉》和 《塔木德法典》进行阐释和解读，目

的就是想把犹太人的文化、观念和精神坚持下

来，以便得到传承和提升。这就表明，仅仅把犹

太人问题还原为世俗问题是必要的，但又不能是

唯一的。

就以现代资本主义背景下的情况看，横跨欧

亚大陆的犹太商业网络的建立，确实改变了犹太

人的很多传统和生活方式，但不可思议的是，随

着各地经济的发展，这些地区日趋繁荣昌盛、都

市化的犹太社区也出现了，从而犹太文化的连续

性不仅没有中断，反而得以保存下来。１７、１８
世纪，随着犹太人进入欧洲主流社会，犹太民族

的活力和创造力不仅没有被抑制，反而在 《托

拉》价值观的引领下重新迸发出来。在接下来的

２００年里，他们在艺术、哲学、科学、医学和金
融方面，为西方文明做出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独有

的巨大贡献。到１９世纪末，犹太人更酝酿并兴
起了 “复国主义运动”，旨在通过建立犹太人国

家的方式恢复民族自决权。这虽然是在席卷整个

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大背景下开始的，但在某种

意义上也可以被视为是犹太民族认同的一种强烈

表达。“建立一个自由独立犹太国的思想也是直

接基于犹太民族从未丢弃、延续千年重返古老犹

地亚家园的渴望。”②

检验犹太人不能被彻底 “世俗化”、 “现实

化”的标志，是在过去的１００年里最触目惊心的
世界性事件———欧洲有６００万犹太人在大屠杀中
惨遭灭绝，１９４８年以色列国的建立，以及持续
不断的阿以冲突，这些成为犹太人在当代面临的

最巨大的挑战。然而，在挑战面前，犹太民族的

现代复兴也开始了。在重塑自我、适应今日快速

变化的全球文明的过程中，犹太人仍然像以往一

样，从古老经典中汲取伦理、文化、精神方面的

养分，基于 《托拉》之上的公正、平等、改善世

界的价值观，引领犹太人再次意气风发地进行犹

太教和犹太传统的实践。这也是其具有千年历史

的古老文化充满活力、固守自己的核心认同观和

生活目标的一种现代表达。

这里我们必须谈谈希伯来语的留存与复兴对

犹太人思想、信仰和认同的重要意义。

前文指出过，鲍威尔为彻底解决犹太人问

题，提出的一个方案就是让其放弃民族语言。然

而，我们看到，犹太民族数千年来一直保持着那

份对传统母语———希伯来语的挚爱。我们知道，

绝大多数犹太文献以及传统的犹太礼拜祷词，最

初都是用希伯来语写就的。这是一种闪米特语，

其开端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前２０００年的中东。在
随后的两千年里，希伯来语是绝大部分犹太人的

主要日常生活用语。古希伯来语作为犹太故土语

言的最早考古证据，是在犹地亚山地发现的公元

前１０世纪犹太人使用的希伯来语农耕历法。公
元１至２世纪，由于罗马人剥夺了犹太人的国家
主权，绝大部分犹太人逐渐流亡到外邦人国家。

在流散中，希伯来口语逐渐被外邦语言和犹太流

散语所代替。所谓 “犹太流散语”，如意第绪语、

拉迪诺语和犹太－阿拉伯语等，指的是希伯来语
元素与外邦语言相糅合的混合语言。然而，即便

如此，书面希伯来语在现代到来之前一直是作为

犹太礼拜、教育和学术的主要用语而留存。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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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的信 （［１８４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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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口传律法和传统汇编的 《密西拿》和 《塔

木德法典》的核心内容，是公元２至７世纪时用
希伯来语记录下来的。在整个中世纪的欧洲和伊

斯兰世界，希伯来语继续为犹太人所使用，并大

量地用在法律文献、科学、数学、哲学和文学活

动中。有趣的是，尽管希伯来语不再作为口语已

经若干世纪，但是还是有许多犹太人用它写作、

祈祷和思考。随着１８、１９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
开展和欧洲犹太人的解放，希伯来语的地位开始

发生改变。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努力使希伯

来语重新成为民族口语和使希伯来语成为在犹太

故土复兴的文化之源，一直是主导思想和中心内

容。自１９４８年以色列国建立以来，希伯来语一
直是以色列的正式用语 （具有同样地位的还有阿

拉伯语），并造就了一种充满激情和活力的希伯

来文化。世界上还有成百上千万的犹太人经常学

习和使用希伯来语以增强他们的犹太认同和犹太

精神。

引人瞩目的还有希伯来语的复活和当代以色

列希伯来文化的发展。据统计，在以色列７００万
讲希伯来语的人口中，有 ２００多家出版商，仅
２００５年就实际出版了７０００本左右的新书①。不
仅如此，现代希伯来文化达到的高度令人印象深

刻：希伯来语作家塞缪尔·阿格农荣获１９６６年
诺贝尔文学奖；现代希伯来语诗歌、音乐、电

影、戏剧和歌剧因其创新性和真挚的情感在世界

上享有盛誉；希伯来语还被运用于以色列极为成

功的计算机科学、材料学和生物技术等行业中

……所有这一切竟然都是基于１２０年前几乎没有
一位母语使用者的语言之上的！希伯来语空前的

复活使得犹太人得以利用其古老母语的历史力量

去创造一个有活力的现代文化，这的确令人匪夷

所思。不仅如此，以色列现代希伯来文化在文学

和科学方面的许多创新还为全人类的生活增添了

色彩。在研究施蒂纳与马克思的语言观时，我曾

经指出：“各民族引人自豪的语言文字，决不仅

仅是古人表情达意的工具，更熔铸成他们特有的

思维；人们用这些语言文字创造、拓展和丰富了

人类的精神空间，甚至构造了只能用自己的民族

语言而不能依赖其他文字表达的精神境界。”②

在犹太人问题上，这一点再次得到佐证。

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根据世俗生活来观照

人、理解民族是必要的，但仅仅局限于此又是不

够的。因为人是一种矛盾性的存在物，在灵与肉

之间、物质与精神之间、个体与共同体之间是摆

脱不掉的困境，而由这些人所组成的民族、国家

等共同体形式就更为复杂。我们既要理解、认同

现实，更要批判、超越现实，人生之难、民族之

艰，永远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获得解决，我们只能

在 “坚守”与 “变革”之间逐步前行。对于复

杂的社会历史问题来说，不能固执于单一视角的

观照而只能从多个维度予以透视，才能找到切实

可行的解决之道。这样说来，马克思从青年黑格

尔派的同道走向论敌，不是抛却他之前所有的积

累和历练，而是在此基础上的扬弃和发展；《论

犹太人问题》与 《犹太人问题》之间在观点和

思路上既是对立的、有差异的，更可以是互补

的、融通的和超越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论犹太人问题》较

之于马克思以后的著述，也许算不上他最重要的

作品，但它的意义在于，这一时期马克思的思想

发展处于一个重要关节点，即他意识到只注重从

精神、观念角度来思考问题所具有的片面性，从

而开始从现实关系、物质利益出发寻求对世界的

理解。然而，这是不是意味着马克思完全否定、

抛却了前一种方式？马克思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

一个极端、以一种片面性取代另一种片面性？

“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建立的是一种与青年黑格

尔派截然相反的思想体系，还是在批判、扬弃其

思维方式之上的超越形态？马克思的哲学变革是

在所谓哲学路线、政治立场上站队，还是在不断

寻求对复杂的社会历史问题客观、到位而深入的

理解和解决？如此说来，长期以来，很多人对马

克思苦心孤诣的探索和思考的理解是过于简单和

肤浅了。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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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


［德］布鲁诺·鲍威尔／著　李彬彬／译

【摘要】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解放的前提是自由。就他们获得自由的能力来看，犹太人远低于基督徒。原因在于：在

犹太教中，人的精神还受狭隘的利己主义、粗陋的感性需要的限制；在基督教中，在宗教的表象之下已经包含了一个

完善的人的形象。摆脱犹太教之后，犹太人只能达到基督徒现有的高度；摆脱基督教，基督徒则获得了自由的人性。

尽管犹太人比基督徒面临更大的困难，他们同样有机会获得自由。

【关键词】自由；解放；人性；特权；宗教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３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３）０６－００１５－０８

　　解放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犹太人也像
基督徒一样希望获得解放。历史的最终目的是自

由，使犹太人和基督徒在要求和追求解放的时候

相融合。历史至少必须而且将会为了实现这一点

而努力，因为他们二者之间没有任何现成的区

别，而且在人的真正本质面前、在自由面前，他

们必然以同样的方式表明自己是奴隶。为此，犹

太人行割礼，基督徒行洗礼。因此，他们都不能

在人类中发现自己的本质，毋宁说自绝于人类，

表明自己是某个陌生本质的奴仆，终其一生在自

己生命的所有事情上都这样过活。

如果我们说这两者必定会在要求解放时相遇

并合二为一，那么我们借此想说的并不是统一的

力量比分裂的力量更大，因为这是众所周知的；

更不是由于引起犹太人要求解放的那些运动和讨

论，已经在基督徒中唤醒了自由的要求；或者甚

至是，如果他们配得上而且想要从过去生活于其

中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基督徒必须依赖犹太人的

鼓动和帮助，并且让犹太人也依赖自己的鼓动和

帮助。我们唯独想说，人的本质不是割礼，也不

是洗礼，而是自由。当这一点被普遍承认的时

候，才可能有解放的成果，即解放本身、一般的

解放成果，同时解放才肯定会得到贯彻。

此刻，我们更想研究的是，犹太人和历史最

终目的有着何种关系 （这个目的是历史以 “非此

即彼”的坚决性设定的，历史非常坚决，它 “只

争朝夕”实现这个目的）？他们是否为历史鼓起

勇气坚决追求自己的目的作出了贡献？他们是否

比基督徒距离自由更近？抑或，成为自由人以及

有能力在这个世界和国家中生活，这对他们是否

比对基督徒更困难？

如果为了证明自己能够成为善良的市民，犹

太人引用的是其宗教道德学说的优点，即其启示

戒律的优点，和参加一切国家公共事务的权利，

那么对于批判家来说，他们要求自由和黑人要求

变成白人并没有什么不同的含义，或者说更没意

义，即要求一直不自由。谁要是想了解被解放的

犹太人，谁就不仅是在做无用功，就像他想把一

个黑人洗白，而且是在用他那无用的烦扰来欺骗

自己，即在他想要给黑人打肥皂的时候，却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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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干海绵来洗，一点水也不蘸。

是的！有人说，而且犹太人自己也说，犹太

人要获得解放就不应该作为犹太人。这并非因为

他是犹太人，亦非因为他具有什么高超的普遍的

人的伦理原则；相反，犹太人自己将退居公民之

后，而且也将成为公民，尽管他是而且应当始终

是犹太人。这就是说，他是而且始终是犹太人，

尽管他是公民并生活在普遍的人的关系中，但他

那犹太人的狭隘的本质最终总要战胜他的人的义

务和政治的义务。偏见始终存在，尽管普遍的原

则胜过它；但是既然它始终存在，那么它就会反

过来胜过其余的一切。

只有按照诡辩，即从外观来看，犹太人在国

家生活中才能始终是犹太人；因此，如果他想始

终是犹太人，那么单纯的外观就会成为本质的东

西并且取得胜利。这就是说，他在国家中的生活

只会是一种外观，或者只是违反本质和通则的一

种暂时的例外。

犹太人或许会说，他们的戒律没有妨碍他们

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起着和基督徒一样的作用，

也没有妨碍他们在安息日进行抗争。尽管有戒

律，他们还是在战争中服役并作战，这是真的。

犹太教堂和拉比甚至已经给了他们明确的许可，

允许他们服役、承担战争的一切职责，即使他们

会反对戒律的诫命。但是，在这里，在安息日为

国家工作、奉献例外地被接受了，而且在这种情

况下例外地允许这样做的犹太教堂和拉比根本上

是站在国家之上的，国家这次得到了一个不稳定

的优待。而按照最高的、神的戒律，国家也有可

能无法得到这种优待。

凭借良知为国家服务，良知本来在他心中是

可以看到罪恶的，这一次却没有看到罪恶，这是

因为拉比豁免了他，并说道———但是在别的地方

这些话却是不需要说的，因为事实上他任何时候

都不能说———这一次为国家服务不是罪。这种服

务是不道德的，因为良知不同意这样做；为国家

服务是危险的，因为戒律禁止它，事实上随时都

能禁止它，因此每一个有道德的共同体都不会同

意这样做。只有对自己都不了解时，才会说这一

次为国家服务是特例；而当终于完全了解了人类

时，则会把它作为千百倍的伪善而拒绝。那些为

国家服务而赢得声誉的人，就算不愿意相信自己

做的事是空洞的，也会同情自己是一段内在说来

完全错误的过去时光遗留下来的不幸牺牲品。

为了使自己超出那个必然使他们变得伪善的

立场，为了填满那个阻碍他们达到真正的、自由

的人性之高度的鸿沟，犹太人做过什么呢？只要

他们想保持为犹太人而且生活在他们能成为自由

人的想法中，他们就什么都还没做。

为了让人类摆脱最危险的自欺和最初的错

误，基督徒曾经利用批判一般地反对宗教，而犹

太人是如何对待批判的呢？他们认为，这场斗争

只是针对基督教的，而且因为他们只想着福音书

的统治地位给他们带来的那些痛苦和折磨，在批

判———自莱辛以来，即自从犹太人开始听到批判

的某些行动以来———严厉批判基督教的时候，他

们总是很开心。他们是如此狭隘，以至于在他们

幸灾乐祸时并没有发现，如果基督教由于自己的

宗教必定会失败，充分发展的犹太教也会失败。

他们至今还不知道，这一刻在他们周围正发生着

什么。他们对宗教和人的普遍事务是如此的漠不

关心、缺乏兴趣，以至于他们没做过任何反对批

判的事；而且在宗教蒙蔽的束缚下又是如此奴颜

婢膝，以至于他们从没有加入到反对专制和宗教

的大军之中。在批判中，没有一个犹太人做出过

重大贡献，也没有一个犹太人反对过批判。基督

教的狂热分子一门心思发誓与批判为敌，他们比

犹太人更符合人的形象，后者在远远地听说基督

教又受到指责时，只顾着开心。这些基督教的狂

热分子和批判相对立，这也证明了他们和批判是

纠缠在一起的，即使这种对立很紧张。他们认为

必须要和批判作斗争，因为他们感到在这场斗争

中涉及到了人类的事业。但是，犹太人相信他在

自己的利己主义中是安全的，只是想着他的敌

人，即基督教，而从来没有作过任何重大的事情

来反对批判。

犹太人没能做出任何反对基督教的事，这是

因为他缺少进行这种斗争所要具备的创造力。只

有承认真正的、完整的人才能具备与充分发展的

宗教作斗争的力量。他自己只能反对基督教，因

为基督教，尽管还是以宗教的形式，毕竟已经包

含了人类本质的普遍概念，即包含了它的敌人。

６１



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

犹太教并没有把完整的人、发展了的自我意识，

即在任何东西中看到的都不再是令它窒息的限制

的精神，而是把受束缚的意识，即和自己的局限

性，特别是只和感性的、自然的局限性作斗争的

意识，变成宗教的内容。当基督教说只有唯一

者、基督才是人、是一切的时候，还说人是一

切、是上帝、是无所不包和无所不能的，虽然基

督教只是在宗教中说出了这个真理。与此相反，

犹太教说外部世界是意识的奴仆，即上帝创造了

世界的时候，犹太教只满足了一直和外部世界、

自然相关的人，而且也只是以宗教的形式满足了

他的需要。因而，基督教满足的是在一切东西

中、在一切事物的普遍本质中———以宗教的方式

表达的话———在上帝中也想一再看到自己的人；

犹太教满足的则是只想看到自己不依赖于自然的

人。

因而，反对基督教的斗争只有从基督教这一

方开始才是可能的，因为基督教本身而且只有基

督教才把人、意识理解为一切事物的本质，而且

重要的只是消除人的这个宗教表象，这个表象事

实上消灭了整个人类，因为在这个表象看来，只

有唯一者才是一切。与此相反，对于犹太人而

言，自然需要把他的感性的宗教活动、洒扫、宗

教选举和日常餐饮清洗都变成义务，相比于思考

人在根本上是什么，犹太人更注重满足这些自然

需要。犹太人不能与基督教斗争，因为他从来不

知道斗争的重点是什么。

每一种宗教都必然和伪善与狡猾相关，因为

它命令人把他事实上所是的东西看作礼拜的对象

或陌生的东西，因而命令人做出就好像他根本不

是这些东西，即他自身没有任何这样的东西的样

子。但是人性不会让自己完全被压制，它本是受

人崇拜的对象 （一个受人崇拜的对象本应是具有

效力的），现在试图成为不再受人崇拜的对象，

以此为代价使自己变得具有效力。

但是，按照以上所阐述的基督教和犹太教这

两种宗教的内容而言，这两种宗教的狡猾，尤其

是现代犹太教的狡猾，明显并不相同！

基督教的狡猾是一种普遍的人的行为，而且

有助于产生现代的自由。在基督教之外还存在着

犹太人的狡猾，这种狡猾从一开始就是目光短浅

的，对历史和人类一般没有任何影响，只是一个

边缘教派的幻想。

犹太人在宗教中看到了自己需要的满足和摆

脱自然的自由：在安息日，他的宗教观点应该变

成行动，或者说他摆脱、超脱自然的自由应该也

变成真实的观点。但是，因为他的需要在宗教中

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因此在安息日他并没有

安息，真实的、平淡的、充满需要的生活，与他

不需要为满足自己的需要操心的理想生活是对立

的。为此他必须盘算方法和出路，既可以满足自

己的需要，而又不有损于他在遵从戒律、超出了

需要的限制这一假象。犹太人的狡猾是感性利己

主义赤裸裸的狡诈、卑鄙的狡猾，因为他总是和

自然的、感性的需要有关，一般而言这是不高明

的、笨拙的伪善。他是如此笨拙、可恶，以至于

人们只是恶心地避开他，但却从来不会严肃地反

对他。例如，犹太人在安息日让基督教的家仆或

邻居为他点灯，他感到满足的是：尽管看起来他

得到了好处，他本人却没做这件事；尽管在安息

日不能生火这条上帝的诫命不能保护他免受寒冷

和冰冻，他为了不致受冻却可以让陌生的家仆为

房间生火。又如，他在交易所只满足于消极的生

意，他认为这样并没有逾越安息日戒律，就连他

为了应付生意而朝交易所走去并参与交易，也好

像不是积极地做生意一样。如果他最终有了合伙

人或者伙计在安息日为他经营生意，就好像他们

的工作不能给他的工厂或钱袋带来好处一样———

这就是伪善，经不起诚实人一击的伪善。

但是如果基督徒以宗教的方式把握住了，因

而也必然是颠倒地把握住了精神的概念和自我意

识，同时真实的自我意识反对这种颠倒、可以没

有颠倒地直立，那么由此产生的狡猾就是完全不

同的。由此，科学的斗争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

是必然的，甚至是最高的、人的自由诞生和开端

的前提。

犹太教的狡猾是满足最感性的需要的狡诈，

因为假装出来的满足和戒律命令的满足不足以满

足需要。这种狡猾只是动物的狡计。与此相反，

基督教的狡猾是争取自身自由的精神的理论炼狱

之作，是真实的自由和扭曲的、假装的自由，即

和不自由之间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虽然有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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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的自由，但只要它进行斗争，特别是进

行宗教、理论的斗争，这个斗争就总是一再陷入

不自由。然而，这种恐怖、可怕的游戏最终会惊

醒人类，并且刺激他们严肃地征服真实的自由。

真正的狡猾本身，即教堂修会的狡猾是反对

宗教条例的斗争，是对浅薄的嘲讽，是启蒙的行

动。因为启蒙和浅薄都是以纯粹教会的，而非自

由的、人的形式出现，因此恰恰是可恶的，甚至

是肮脏的。

如果犹太教的诡辩家、拉比问道，是不是允

许吃鸡在安息日下的蛋，那么这就是头脑简单的

愚蠢行为和宗教局限性的可耻结果。

与此相反，当经学哲学家问道，就像怀在处

女腹中一样，上帝是否也能变成例如一颗南瓜

时；当路德派和改革派争论，上帝的肉身能不能

同时出现在一切地方时，虽然这是可笑的，却因

此更多地是以宗教和教会的形式出现的泛神论争

论。

基督徒把宗教的狡猾、把连自身都扼杀的不

自由发展到了一切都岌岌可危的地步，发展到不

自由包围一切的程度，而自由和真诚必定是不自

由的专制的必然结果，因此他们站得更高。犹太

人远低于这种宗教伪善的高度，因而也远低于这

种自由的可能性。希腊哲学和古典教育的阳刚精

神在软弱时和热切的犹太教融合，这就产生了基

督教。保持自身不变的犹太教在产下果实之后就

忘记了这种融合和爱的拥抱，也从来不想承认自

己的果实。与此相反，在回忆中长久兴奋地保存

着不信神的世俗哲学超凡形象的犹太教，从来不

能忘记自己的果实，而且它总是想着不信神的情

人的美好的人的形象，直到它因回忆而死，现实

的哲学再次占据它的位置———这种犹太教死于自

己非基督教的爱和融合，这就是基督教。

在基督教中，非人性达到的程度比在任何其

他宗教中都更高，达到了其最高的顶点。这只是

因为它把握住了人的最无限的概念，在宗教理解

中只是颠倒、扭曲了这个概念，这必然把人的本

质搞得非人。在犹太教中，非人性还没有达到如

此的高度。犹太人作为犹太人，必然有诸如属于

家庭、家族、民族的宗教义务，即必须为了某种

人的利益而生活。但是这种优点只是表面上的，

而且只是由于犹太教并不了解人的一般本质，它

所认识的人只是家庭、家族或民族的一员，这是

一种缺点。

因此，启蒙在基督教中有自己真正的位置。

启蒙在这里扎下了最深的根，它在这里是决定性

的，更确切地说对一切时代、对整个人类都是决

定性的。但是希腊人和罗马人从前也有自己的启

蒙，不过他们的宗教解体只是给新宗教的诞生提

供了契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启蒙只能推翻某种

尚未充分发展的宗教，即一种还不彻底的，毋宁

说还和政治的、爱国主义的、艺术的以及所谓人

的利益混合在一起的宗教。基督教是充分发展

的、纯粹的宗教，只是宗教。启蒙产生了基督教

又把它推翻，因此它决定了宗教的事业，一般而

言也决定了人类的事业。但是，由于这两个原因

（其实只是一个原因），即因为基督教是非人性的

顶点，同时是纯粹的、不狭隘的、无所不包的人

性的宗教表象，它必然会引起这种决定性的启

蒙。

由于这个原因，基督教声明：必然需要数世

纪的漫长时间，启蒙和批判才能够达到完善和纯

粹，只有在完善和纯粹的状态下，它们才能真正

开创人类历史的一个新时代。恰恰因为基督教包

含一个非常全面的人性表象，它才能长时间地抵

抗对其非人性的攻击。人们往往很难攻击基督

教，在攻击时显得怯懦、软弱———在某些启蒙地

区，人们依然对普遍的人类之爱的基督诫命、对

自由和平等的基督教戒律大加赞扬，在这些地方

对基督教的攻击依然唯唯诺诺———因为人们如果

以兄弟之爱的宗教诫命而使自己受到敬佩，就很

难能够发现，由于这条诫命是宗教诫命，因此爱

也被信仰限制和消灭了，也恰恰是这条诫命引起

了仇恨、追责的怒火，挥舞起了利剑，点燃了火

刑的柴堆。低一级的宗教更容易失败，因为反对

人类发展的阻碍很容易被察觉，这种宗教从一开

始就奠基于对人类本质的狭隘理解，过早地引起

启蒙，过早地开始摆脱宗教。但是这种启蒙对于

一般的宗教还不是决定性的，因为它只废除了一

个特定的限制，而没有废除整个限制，没有废除

一般的局限性和不自由。这种启蒙不是决定性

的，还因为它压根没能正确阐明宗教的幻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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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和人性根源，从而消除那个还没有充分发展的

宗教。只有完全阐明、消除了一般的幻觉和宗教

的启蒙，才能正确阐明低一级的宗教形式的幻觉

和起源。

基督教本身为这句话提供了例证。天主教徒

比新教徒更容易从宗教专制中解放出来，但是他

们消除一般的宗教并正确阐明其根源却要更加困

难，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宗教专制越是不文

明、浅薄，就越为抨击提供了方便、浅显的可乘

之机，因为它还没有侵入最内在的部分，还没有

抓住人的全部，因而也更容易被摆脱或驳回。同

时，它也被错误地解释、控诉为粗陋的、理智的

欺骗。在天主教这里，宗教的真正源头，即被监

护人的幻觉和自我欺骗依然存在，至少能够维持

下去，而且会再次屈服于只是摆脱了某个幻觉

（甚至摆脱这个幻觉都不是以正确的方式）的被

启蒙的人，并在他的启蒙中误入歧途。与此相

反，在新教中，幻觉变得充分而且威力巨大，因

为幻觉控制了人的全部，而且不是通过牧师的、

教阶制的、教会的权力从外部而是从其自身内部

控制了人。在新教中，纯粹的、有最大的普遍性

的依赖感，亦即完全的、绝对狭隘的依赖感被提

升为原则。这个原则形成了人的本质，人是宗教

人。除此之外，人不是任何别的东西，例如政治

家、艺术家、哲学家，至少不允许是这些别的东

西。在新教中，人用了最长久的时间才敢于攻击

他自己的本质 （他一直承认这是他唯一的、真正

的本质），毋宁说，把自己的本质作为自己的非

本质与自己分离并消灭它。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

一次，那么从根本上对一切时代和整个人类而言

它都发生了。这件事就这样永远解决了，而且再

也不需要重复进行这种斗争。但是，它首先要正

确地发生，即宗教幻觉不再被归因于祭司种姓的

单纯欺骗，而是根本上被理解为人类的一般幻

觉。

新教现在完成了它所能完成的最崇高的东西

———这也是它的最高的规定性：它消灭了自身，

消灭自己的同时也消灭了一般的宗教。它为人类

的自由牺牲了自己。犹太教做到了什么呢？或者

毋宁说，如果犹太人压根没有消除而是触犯了它

的戒律，这有什么用？如果犹太教追求自己的需

要和利益又宣布自己的需要和利益是无，这又有

什么用？这对于人类百无一用，只是能顺畅满足

某一种狭隘的感性需要。如果新教解体，同时基

督教融人新教，那么完整的、自由的人，有创造

力而且不再妨碍自己的最高创造力的人类就登场

了。如果犹太人触犯了他的戒律，那么某个人或

某些人就能不受阻碍地做运输生意，吃喝自然提

供的东西，天黑了就点亮灯光，即使是安息日也

生火。

在被启蒙的新教徒甚或基督徒出现之前，被

启蒙的犹太人就出现了，这是因为宣布一条戒律

无效比消除依赖感更容易———这种依赖感的统治

地位奠基于人性的发展中，而且只有在人认识到

了自己的真正本质时，才能推翻它。尽管存在着

上帝的戒律，满足感性的需要还是比确立和贯彻

对人的本质的新的、尤其是真的见解更容易。这

种见解和人过去对自己的总体看法是对立的，而

且必然要进行生死斗争才能确立起这种见解。

如果犹太教徒轻视自己的狭隘戒律，那就不

会对人类有任何贡献。在基督徒消除了自己的基

督教本质时，他为人类贡献了他所能够得到的一

切———他把他自己都给了人类。过去人类一直遗

失了自己，实际上从来没有占有自己，现在基督

徒把人交给了他自身。当犹太人以自己的方式，

即仅仅为了感性需要而避开神性的戒律时，他就

从来都不能安宁，也不会有好的性情。人在宗教

中遗失了自己，此后他只有再次赢得自己才会以

宁静的性情占有自己，才赢得了自己真正的纯粹

性和纯洁。谁要是想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消灭一个

狭隘的戒律，他就无法通过斗争增加一点力量，

因为这样的斗争很容易结束。与此相反，有一种

斗争反对的是一般的不自由和最初的错误，它把

人类所有的力量都还给了人。这种力量具有不可

抗拒的活力，会祛除过去限制了人类的所有局

限。

“因此，你们不承认，基督教的教养即基督

教的启蒙有多少归功于犹太人？而且你们是不是

也不愿意承认，你们争取政治自由被犹太人对解

放的要求极大地刺激、促进了？”

斧头能否对那个挥舞它的人说，是它在挥舞

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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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影响了上个世纪的启蒙，或者说，甚

至是有创造性地影响了它，这些都是不正确的。

他们在这个领域所完成的事，远远低于基督教的

批判家，对历史的发展也没有任何意义，基督教

的启蒙或者起源于基督教世界的反基督教启蒙刺

激了他们，他们对历史的意义只是这个刺激的结

果。

确实有人会说我们不敢指责基督教，说我们

只是受党派偏见的规定和指引而偏袒基督教。如

果我们否定犹太教刺激或者促进了追求自由的新

时代，还会有人希望我们做这种指责时没有绞尽

脑汁。如果人们把犹太人问题和时代的普遍问题

分隔开，而且没有考虑到，不论犹太人还是我们

都想得到解放，那么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双方都

犯了个大错误。

犹太人只能要求解放，因为整个时代都要求

解放———他们被时代的普遍欲望和追求所吸引。

如果人们想要严肃地说，犹太人由于他自己要求

解放而刺激或促进了那个推动整个１８世纪运动
并且在法国革命中被相当严肃地处理、决定的问

题，这会是最可笑的夸张。

如果我们在一切涉及到进步的地方都发现基

督教世界处于领先地位，那么基督教就证明了自

己是进步的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基督教本身、

自为的基督教想要进步并引起了进步。相反，如

果问题真是这样的，那么进步就是不可能的了。

毋宁说，因为它想把进步变成不可能的事，恰恰

因此它才引起了巨大的进步；它是真实人性发展

的动力，因为它是纯粹的、最高的、最充分发展

的非人性。基督教本身在１８世纪并没有使精神
得到解放，也没有把特权和垄断的桎梏炸开，是

人性做了这一切。人性在基督教内部引领了文明

的发展，在这个封闭的圈子里面，它和自己本身

处于最深刻的对立之中，并取代了自己的规定

性。在冲破局限性 （这种局限性把它束缚在自己

的基督教宗教局限性中）的时候，人性做了这一

切，而它必然会战胜这一切。犹太人被这种剧烈

的运动拖着走，他们只是迟到者，而不是进步的

引领者和领导者，如果他们想要在等待中把自己

的律令融入新文化运动，他们就永远无法维持自

己现在的状况。为了使自己处于这个运动中，犹

太教首先必须感染上基督教的或者———人们愿意

的话也可以说是———反基督教的教养和启蒙的毒

素。

犹太教和基督教作为宗教，就它们自身而言

已经是一种启蒙或批判形式。如果说控制人类是

它们的规定，那么它们由于自身以及自身包含的

启蒙而毁灭，并在自身毁灭时释放出启蒙 （启蒙

在它们那里曾以宗教的方式被削弱），这是它们

的命运。或者换句话说，只有打碎宗教形式，以

宗教形式表现出来的启蒙才能变成真正的、理性

的启蒙。

显然，在这种观点之下，基督教还是领先

的，因为基督教本身不过是由于自己的启蒙而毁

灭的犹太教，即犹太教所包含的启蒙在宗教上的

充分发展。

人生来就是一个民族的一员，并由此被规定

为他生下来就属于的那个国家的公民，但是他作

为人的规定远超出他出生的那个国家的界线。启

蒙把人提高到国家生活中的藩篱之上，并使他和

某个国家以及所有国家分离。犹太教以宗教的形

式说出了这种启蒙，它敌视这种启蒙。所有的国

家和民族在唯一者耶和华面前没有资格而且无权

存在。犹太教只是反对自己本身，反对这个民

族，它不想严肃对待这种启蒙。这个民族使自己

成为唯一有资格存在的民族，由此恰恰造成了它

最狭隘和最荒诞的民族生活和国家生活。

基督教把犹太教开启的启蒙进行到底。它也

从民族的大名单上删掉了那个静止的民族，直截

了当地对这个被拒绝的民族说明了这一点，并消

灭了所有的民族关系和国家关系，声明所有人都

是自由和平等的。

基督教随着这个声明出现，新启蒙的作品及

其创造者，即自由的、无限的自我意识也以这个

声明宣布自己即将降临世界，并向所有局限性和

特权宣战。自我意识既不是农民、市民，也不是

贵族；在它面前，犹太人和异教徒是相同的；它

既不只是德国人的自我意识，也不只是法国人的

自我意识；它不会允许自己产生的东西和它自己

是完全分离的，或者高于它自己；它是战斗宣言

和战争本身。确实，如果它完善自己、发展成为

真正的自我意识，它就会战胜专制、特权以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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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排他的东西。因此，不要抱怨它摧枯拉朽的力

量，你们为之奋斗、基督教想要完成但由于想以

宗教的形式完成而错误地完成了的东西，它都希

望完成而且做到了。

宗教只是在表面上消灭了某种东西，因为它

使那些关系解体时不是借助它们自己的辩证法，

即借助科学的、理论的证明从内部消灭它们，而

只是简单地把自己提高到它们之上，草率地、简

单地否定了它们。从根本上说，宗教让它们继续

存在，而且是非常糟糕地存在下去，因为很难摆

脱它们，宗教就又生产了它们，但却是以一种荒

诞的形式生产了它们。宗教离开地面、飘进幻

想，而且照这么说，宗教还是它自认为远不及自

己的那些东西的幻想的映像。就像共同体和它的

统治者的联姻，或者像修女和天国的关系，僧侣

对天国少女的痴迷，尼姑对自己曾许下誓言的情

郎着迷一样，基督教消除的婚姻关系就这样再次

被生产出来了。在被指定的人、被选中的人以及

那些按照至高无上的存在的高深莫测、恣意妄为

的决议受到处罚的人的等级中，社会等级差别再

次复活。和政治等级一样，宗教等级也以自然为

基础，但却只是以一个空想的自然为基础。国家

———更确切地说是专制国家———再次出现于人群

中，这群人为了自己，没有骨气地向他们的统治

者屈服，天堂的帝国和这个世界的帝国出现了对

立，甚至国家和帝国的对立也再次被唤醒。如果

天堂的诸侯和这个世界的诸侯不停地在一切地方

争斗的话，诸侯间就会充满战争；如果羊群和鹿

群、左边和右边对立而且互相视对方为绝对不同

的即纯粹的对立面的话，民族间的仇恨和敌对就

会被再次煽起。

宗教是对立的，它必须否定它的意志所追求

的一切，空想着加固它想否定的一切，拒绝提供

它预言要提供的一切。它否定等级和民族的自然

差异，同时又说这些差异只是幻想的差异；它否

定特权，却又在唯一者的统治以及随意选定的人

的优先权中再次把特权生产出来；它否定罪恶，

却又把一切都归在罪恶之下；它解救了罪人，却

又把一切人都变成罪人；它想要提供自由和平

等，却又拒绝这样做，反倒造成了不平等和不自

由的经济。

它不能真正消灭它想要否定的东西，因为它

不是以真实的自我意识，而是相反以鲁莽的、过

度兴奋的因而也是无能的意志，以想象来行事。

它不能真正提供它答应提供的东西，因为它只想

提供而不想挣到、赢得那些东西。只是靠别人施

舍，而不是努力争取到的平等和自由本身就是不

平等和不自由，因为它没有在劳动和真实的斗争

中消灭特权和奴役，而是听任它们继续存在。

由于这种对立，充分发展的宗教消亡了。它

刺激了对平等的要求，即与特权抗争的要求，但

它并没有满足这要求，因为它从来不允许征讨，

相反把平等的敌人变成了不朽的、神圣的东西。

它想要提供自由，但是不仅没有提供自由，反倒

提供了奴役的锁链。

但是，它向往的、刺激的东西是人类的意志

及其要求的对象，因此如果最终执行了宗教的意

志，按照这种意志宗教就必须消亡。但是，它的

意志的贯彻就是启蒙、批判、获得解放的自我意

识，这种自我意识没有像它那样逃走、钻进这个

世界的幻想映像中，而是渗透在这个世界中，并

且真正和局限性、特权做斗争。

基督教就是这样的宗教，预言会给人类大部

分、几乎所有的东西，但又拒绝给人类这些东

西。就此而言，它是最崇高的自由的诞生地，即

是说，它是最大的奴役力量。在批判中使它解

体，即消除它的对立是自由的诞生条件，是这种

最崇高自由的第一个行为。人类掌握了这种自

由，而且必然会掌握这种自由，同时只有在反对

充分发展的宗教的斗争中才能掌握这种自由。

就此而言，基督教远高于犹太教，基督徒远

高于犹太人，而且他获得自由的能力也远大于犹

太人的能力。因为人类在他作为基督徒所处的位

置上已经触及到，一场强劲的革命将治愈由一般

宗教造成的一切伤害，而且把它引向这场革命的

那种力量的活力是无限的。

犹太人远低于这个位置，因而也远低于自由

和一场决定整个人类命运的革命的可能性，因为

他的宗教本身对历史没有意义，而且不能影响世

界历史。只有通过把它融入基督教中并充分发展

它，它才能变得具有现实的和世界历史的意义。

犹太人想要获得自由，但是由此并不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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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为了更接近自由的可能，他必须变成基督

徒。犹太人和基督徒一样，他们既是奴仆又是农

奴。而且当启蒙发现犹太教和基督教一样都是精

神的农奴制时，已经太晚了。犹太人借助洗礼能

变成自由人和公民这样的自负和自欺已经不再可

能，至少不能再是由衷而发了———他只是用另一

个等级代替了这个特权等级，用另一个显得更优

越的等级代替了这个更劳累的等级。由于基督教

国家本身不了解自由和国家权利，它不能与这个

等级分享自由和国家权利。有些犹太人为了使自

己在基督教国家中变得更有优越性而进行洗礼，

他们这样也能获得基督徒这个特权等级所享有的

更大的优越性。但是洗礼并不能使他自由，而且

如果所有犹太人都想摆脱基督教教义，基督教的

力量也不会由此得到任何增长。

太晚了！基督教无法再征服任何重要的、有

意义的东西。世界历史为它赢得了所有民族，这

个时代永远成了过去，因为它自己丧失了自在的

信仰本身，彻底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如果犹太

人想要获得自由，那么他们不应该信奉基督教，

而应该信奉解体了的基督教。信奉解体了的宗

教，即信奉启蒙、批判及其结果———自由的人

性。

承认基督教甚至一般宗教的解体是一个完成

的事实，同时承认人类注定会战胜宗教，这个历

史运动不会再受到阻碍，因为自由的自我意识已

经摆脱了所有现存的关系，和这些关系处于完全

的对立之中，同时现存事物为了反对自由的自我

意识采纳了某些笨拙的、无力的规则，这些规则

只会为自我意识赢来新的胜利和战利品。

即将引领这个运动的那些民族，将不再向其

他依旧生活在牢笼中的民族和地区宣传唯一者的

福音 （这种福音把所有人都归为罪人），而是宣

传人性和获得解放的人类的宣言。不想加人这个

运动，而且不愿以人类为信仰的小团体和民族将

会得到惩罚，因为这些人很快就会被超越，生活

在历史之外，处在野蛮人和贱民的等级上。

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

来怎么样呢？① 因此，想停留在基督教之内因而

最终被人类的发展超过了的基督徒，如果他们的

未来非常晦暗，处在更低位置而且想停留在这个

位置上的犹太人的未来会怎样呢？

他们可以看到他们自己将决定自己的命运，

但历史是不让人嘲弄自己的。基督徒的义务是真

诚地承认基督教发展的结果，消除基督教并且把

人提高到基督徒之上，即是说为了成为人，为了

获得自由，不再做基督徒。与此相反，犹太人必

须———为了人类，即基督教解体和发展的结果

———牺牲他幻想出来的自己民族的特权，牺牲自

己想象的、没有根基的戒律———这种牺牲对他而

言非常艰难，因为他必须完全消灭自己，而且必

须否定犹太人。他不再需要正式辟谣，即他为了

另一种宗教牺牲了自己的宗教。但是，与只是用

一个宗教替代另一个宗教相比，他需要做的事情

更多也更难。

基督徒和犹太人必须摒弃他们的整个本质。

这种分裂离基督徒更近，因为它直接起源于他的

过去的本质的发展，而非起源于它的任务。相

反，犹太人不仅要摒弃自己的犹太本质，而且要

摒弃自己宗教的趋于完成的发展，即摒弃自己宗

教的那种始终与自己相异的发展，而且他没有为

这种发展贡献过任何东西，同时他作为犹太人既

没有造成也不承认自己宗教的全面发展。基督徒

只要跨越一个台阶，即跨越自己的宗教，就可以

完全废除宗教。如果犹太人想把自己提高到自由

的高度，他面对的困难更大。

但是，在人面前，一切皆有可能。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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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西方公民身份理论：理想、权利与现实


夏　瑛

【摘要】文章梳理了西方公民身份研究的主要发展脉络。文章认为，公民身份研究大致经历了 “公民身份作为理想”

的古典规范研究阶段，“公民身份作为权利”的现代历史社会学研究阶段，以及 “公民身份作为现实”的经验研究这

三个阶段。公民身份研究的各个发展阶段虽各有侧重，风格迥异，但也联系紧密。新的理论多为对已有理论的回应与

发展，而连接各个阶段的纽带正是人们对 “何为好公民”这一根本问题的持续关注。

【关键词】公民身份；自由主义；共和主义；权利理论；经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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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身份是西方政治学中的基本概念。对公
民身份最普遍的理解是公民在政治共同体中所拥

有的政治成员身份，通过这种身份，公民得以享

受国家赋予的权利并履行一定的义务。公民身份

关注政治学研究中最基本的一组关系———公民与

国家的关系。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之前，有关

公民身份的讨论大多只存在于西方古典政治学理

论中；二战后西方社会的几次重大变革，才逐渐

把公民身份引入现代社会学及政治学研究中①，

使公民身份不再仅仅是哲学意义上的规范性论

题，而更多地成为学者们探讨现实问题的理论场

域。

１９４９年英国社会学家 Ｔ．Ｈ．马歇尔在剑桥
大学的数次演讲将公民身份带入社会学家的视

野。马歇尔试图解决公民身份所蕴含的平等原则

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体现的不平等结果之间的

深刻矛盾。他从 “福利国家”的角度寻找解决办

法，认为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通过利益再分配可

帮助实现公民均等化的、普遍的 “社会权”，从

而缓解资本主义体制下因初次分配所造成的贫富

不均，保证所有公民在基本社会权利 （主要指教

育、医疗等各种福利权利）方面的平等。“社会

权”的提出被认为是马歇尔对公民身份社会学的

突破性贡献。而马歇尔对公民身份研究更广为人

知的贡献，在于他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对公民身

份权利所作的经典类型分析。

马歇尔的学说在战后西方政治学和社会学界

引发了一段关于公民身份和福利国家的讨论，但

这些讨论在当时并未对西方社会科学界产生持续

的影响。直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学界对马歇

尔公民身份学说的热烈回应才集中地体现出

来②。学界的这一转变与现实生活的各种变化息

息相关。一方面，世界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如

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以及后来的欧洲一体化和遍

及世界各个角落的全球化浪潮，突破了传统公民

身份理论将 “政治共同体”理解为 “民族国家”

的单一思维框架。民族国家不再是 “政治共同

体”的唯一类型，人们不得不重新界定 “政治共

同体”的边界，而与此相关的法律制度上的安排

以及公民的政治认同也需要作全新的研究。另一

方面，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西方民主社

会先后出现的两个看似矛盾的现象———新社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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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潮①以及民主的 “衰退”②，让人们开始关注公

民对权利的实践及其具体的政治参与行为，而不

再仅仅从法律和制度上讨论公民拥有哪些权利。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公民身份研究经历二战后

的第二次 “复苏”。 “复苏”后的公民身份研究

逐渐离开马歇尔的通过公民身份的 “社会权”来

治愈资本主义体系下阶级不平等的分析思路，转

而回应现实政治生活中所出现的更多新问题。在

研究风格上，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新的公民身

份研究也积极向经验研究靠拢，并在方法上尝试

使用定量与定性的研究方法来验证传统公民身份

理论的核心观点并发展新的研究思路。

一、作为 “理想”的公民身份

“何谓好公民？”对公民身份最古老的论辩发

端于人们对这一经典问题的不同回答，它体现了

人们对理想状态的公民身份的想象。这种想象从

两个层面展开：一方面是公民与政治共同体 （或

国家）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公民与公民之间

的关系。从遥远的古希腊城邦时代开始，政治学

家们就开始对这两组关系展开不同的想象，并逐

渐形成了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这两大主导性的理

论话语体系。

公民身份的自由主义视角重视公民的个体自

由 （ｆｒｅｅｄｏｍ）和自主权利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在这个
古老经典的分析框架中，公民是独立存在的个

体，拥有平等且不可侵犯的权利。公民的权益和

独立性是所有理论分析和现实制度设计的首要考

虑，政治共同体或国家的角色被简化为公民个体

权利的提供者和保障者。不同于自由主义者，在

公民与政治共同体这组关系中，共和主义者更加

关注政治共同体，关注公共的 “好”多于私己的

“好”，重视 “团结”的价值多过追求个体的

“独立”。共和主义者认为，好的公民应该多问自

己能为政治共同体 （或国家）贡献什么，而不是

单向地企盼国家能为自己提供怎样的权利。共和

主义批评自由主义过于强调个体主义，将社会简

单化为 “公民个体在不和同伴发生冲突的前提下

最大程度追求其私利的市场 （ｍａｒｋｅｔｐｌａｃｅ）或战
场”③。共和主义者不将个体视为完全自主的人，

而视他们为根本上嵌于各种复杂社会关系中的社

会人。在他们看来，理想的 “好”公民并不是仅

仅关注私己利益的理性人，而是应该拥有一种自

觉且强烈的公民美德及公共情操，并且能够为了

维护共同的好而积极参与共同体的治理。对于所

追求的价值，自由主义者关注 （个体的）独立、

自由、平等，为了实现这些价值，国家有责任对

公民赋权并从法律和制度上对这些权利提供实质

性的保障；共和主义者则重视公共、团结、互

助，他们不将公民视为孤立存在的完全个体，而

视其为共同体中固有的一部分，公共赋予个体存

在的意义，而个体有责任积极参与公共事业，建

设公共福祉。换言之，自由主义强调制度和结

果，而共和主义关注行动和过程以及与此相关的

情感和关怀。

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传统对后来的公民身份

研究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自由主义关注个

体，关注权利，顺着自由主义思路发展而来的研

究更多地关注国家对公民权利的供给以及权利获

取与扩展的历史过程。共和主义关注共同体、公

共利益和公共价值，共和主义思路下的研究更感

兴趣于公民通过实践权利建构和完善共同体的过

程。从学界最新的研究趋势来看，共和主义的思

维正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人们逐渐将视线

从历史的、法律的和制度的结构层面转移到公民

参与共同体建设的具体行为及过程。在这个价值

转变的大背景下，其中一个突出的理论发展表现

４２

①

②

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西方社会涌现一波 “新社会

运动”潮。相对于十九世纪的工人运动，新社会运动在参与者、

议题、所追求的价值以及行动方式上都有着明显的不同。简单

而言，新社会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多为一群基于共同文化特征而

非经济特征所形成的群体，参与者追求独立、自由、身份认同

等价值而不仅仅是经济利益，也更倾向于使用制度外的、自发

性的、非正式组织的形式进行抗争。见 ＣｌａｕｓＯｆｆｅ，“ＮｅｗＳｏｃｉ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ｏｆ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Ｓｏ
ｃｉ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５２，Ｎｏ４（Ｗｉｎｔｅｒ１９８５），ｐｐ８１７－８６８．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政治学界兴起了一股对 “民主

衰退”（ｔｈｅｄｅｃａｙｏｆ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政党政治衰退” （ｔｈｅ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ｐａｒｔ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ｓ）的研究潮。研究者用大量的数据反映一个坚定
的事实，西方民主的发展正遭遇巨大的困难，因为人们越来越

难对政治产生兴趣，也越来越少地参与政治；不断下降的投票

率让作为西方民主 “支点”的选举岌岌可危。

ＲｏｂｅｒｔＰａｕｌＷｏｌｆｆ，ＴｈｅＰｏｖｅｒｔｙｏｆ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Ｂｏｓｔｏｎ：Ｂｅａ
ｃ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８，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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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将 “情感”带入公民身份研究的分析框

架。“情感”分析的最核心表现即公民对政治共

同体的归属感及认同感，这种情感可能来自于公

民对共同体所赋予的权利的功利性反馈，但也可

能是公民在参与建构美好共同体的过程中所自觉

建立起来的对于共同体以及共同体中其他成员的

真挚情感。

关注公民身份 “情感”要素的学者逐渐发展

了公民身份认知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ｉｄｅｎｔｉｔｙ）这一研究
主题 （这一研究主题的开发与共和主义思想在公

民身份理论中的再次流行息息相关）。这一理论

同时也是在批判传统权利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的。传统权利理论过多倚重于理解公民身份权利

的具体特性和历史演变，武断地假设权利一旦通

过法律和制度的形式被赋予给公民，公民出于自

利的考虑，便将积极地利用权利来维护和实现个

体利益。权利理论以及与其一脉相承的自由主义

公民身份观，共同认为公民身份的要义在于保证

国家确实向公民提供权利以确保公民的自主性和

独立性。在他们看来，只要公民的权利得到保

障，那么，通过技术性的制度安排和法律体系便

可确保共同体各种秩序的稳定———它们因此被称

为私人公民身份或者消极公民身份。与共和主义

对自由主义公民身份观的批判一致，关注公民身

份情感要素的学者认为公民身份的要义并不在于

国家是否以及能否提供给公民必要的权利，而在

于公民是否存在一定的自觉性和积极性通过自己

的参与行动来争取、维护、声张和实践权利。在

他们看来，共同体的秩序不能仅仅通过制度设计

来保障，还需要通过公民积极的、持续的参与性

实践来建构。他们因此强调公民对公民身份的发

展而非国家对公民身份的提供。由于强调公民实

践公民身份的具体行为和过程，这一流派的研究

因此也被概括为公民身份的 “过程”理论，与公

民身份研究中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 “资格”理论

流派，共同构成了二战后期西方公民身份研究的

主流①。

二、作为 “权利”的公民身份

二战后，Ｔ．Ｈ．马歇尔对英国公民身份演

变的研究拉开了当代公民身份研究的序幕。马歇

尔对公民身份概念的理解着墨于 “权利”一端，

他因此也更关注权利的制度供给及其历史过程。

在马歇尔的语言中，公民身份意味着公民在政治

共同体中平等地拥有着的完全成员资格。“一个

共同体中的完全成员”意味着公民作为个体足以

“被承认来分享整个社会遗产 （ｓｏｃｉａｌｈｅｒｉｔ
ａｇｅ）”②。换言之，公民身份赋予公民以 “通向

各种权利及权力的资格”。③ 基于英国公民身份

权利的演变历史，马歇尔将公民身份权利分为公

民权、政治权与社会权。

马歇尔的研究开辟了公民身份的权利理论。

在马歇尔所提出的 “公民权 －政治权 －社会权”
的三维分类体系下，学界随后的讨论探究的是推

动权利演变的主要因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

一维度的讨论在公民身份的权利理论中占据主

流。④

然而马歇尔对英国公民身份演变的历史性分

析存在一个问题，即他仅仅追溯了针对特定问题

的制度化过程，并且潜在地假设人类社会终将向

着一个不存在贫穷、更加人性化的社会稳步发

展。然而，他忽视了历史演变过程中所存在的特

定的、动态的及偶然的因素：某个具有历史突破

性的立法发生时的特定历史环境 （背景），其主

要推动力量，在这样的立法成型过程中的主要行

动者及其利益对比，其所面临的政治权力结构的

变化 （成因及过程），以及这种立法性突破所带

来的历史性后果 （结果）。马歇尔之后的学者从

这些被马歇尔忽视的因素入手，试图从这些因素

中寻找塑造公民身份演变路径的决定性因素，并

５２

①

②

③

④

之所以被称为 “资格”理论，是因为权利理论分析的

起点在于认识到公民身份首先意指国家通过法律形式给予公民

的完全成员资格，公民正是通过这一法律资格才得以享有国家

所赋予的各种公民身份权利。

Ｔ．Ｈ．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Ｃｌａｓ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０，ｐｐ６９－７０．

ＧａｂｒｉｅｌＡｌｍｏｎｄａｎｄＳｉｄｎｅｙＶｅｒｂａ，ＴｈｅＣｉｖｉｃ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ｒｉｎ
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５，ｐｉｘ．

如ＧａｂｒｉｅｌＡｌｍｏｎｄａｎｄＳｉｄｎｅｙＶｅｒｂａ，ＴｈｅＣｉｖｉｃ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５．ＲｅｉｎｈａｒｄＢｅｎｄｉｘ，Ｎａ
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ｎｄ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Ｏｕｒ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Ｏｒｄｅｒ，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６，ｐ４３１．ＭｉｃｈａｅｌＭａｎｎ，“ＲｕｌｉｎｇＣｌａｓ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ａｎｄ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２１，ｎｏ３（Ａｕｇｕｓｔ
１９８７）：３３９－３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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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马歇尔对公民身份演变的描述性分析转向

因果解释。

对公民身份演变逻辑的因果解释大致在 “国

家－社会”及民主政治发展这两大理论框架下展
开。在 “国家 －社会”视角下展开的讨论，从
“社会抗争”及 “国家统治策略”这两个相对立

的角度寻找推动公民身份发展的关键因素。“社

会抗争”是典型的 “社会中心”的分析视角，

从社会内部寻找推动公民身份扩展的动力；相对

的，“国家统治策略”则为典型的 “国家中心”

的分析视角，将公民身份的扩展归因为统治阶级

为了维护及加强其统治合法性的策略性手段。从

社会内部寻找历史发展原动力的讨论，大多采用

阶级分析的框架来解释社会变化，其主流观点认

为导致社会变化的关键因素来源于社会内部，社

会分工造就阶级体系，阶级间的互动推动社会发

展，国家或政府仅仅是这些社会结构的产物，而

非社会结构的塑造者。这些分析深受马克思主义

研究传统的影响。在马克思那里，人类社会的各

个阶段均存在某种主导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

孕育一种由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这两个主要阶

级所构成的阶级结构，社会变化就产生于这两个

阶级之间不断进行的各种互动所造就的特定历史

发展次序。本迪克斯很好地概括了马克思关于社

会理论的推论逻辑：工业革命改造了封建社会的

生产方式，使得一个独立的、强大的资产阶级得

以登上历史舞台。生产方式的变革强化了处于上

升阶段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并孕育了深刻的阶

级意识。资产阶级不断强化自我组织能力，通过

与封建政权的讨价还价促其改革，甚至通过革命

的方式向国家要求新的权利和庇护。封建君主统

治者对资产阶级革命的镇压却反向激励了更加激

烈极端的政治行动，并最终导致封建统治阶级被

推翻。作为胜利者的资产阶级成为公共权力新的

拥有者，它通过法律的、制度的、政策的安排重

整权力关系，将其阶级利益制度化。随后，资产

阶级逐渐发展成为另一个新的反应性统治阶级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ｒｕｌｉｎｇｃｌａｓｓ），在新的社会和政治环
境下被另一个被统治阶级———无产阶级所挑

战。①

作为 “社会抗争”论的反对者，曼恩将公民

身份视为统治阶级处理阶级冲突的统治策略②。

通过考察美国、英国以及几个欧洲国家统治策略

的历史演变，曼恩阐明了阶级冲突的暂时性，他

指出，公民身份的演变及其特定形式都是统治阶

级所采取的特定的统治策略的结果。

对公民身份发展演变作出解释的研究无疑强

化了整个公民身份的权利理论，但由于这些研究

大多是在认同马歇尔公民身份权利学说的基础上

展开的，因而局限于 “权利”这一分析思路。实

际上，正如金登所意识到的那样，在公民身份的

讨论中，已经有明显迹象表明人们对于自由主义

权利话语的疲倦甚至厌烦③，赫尔曼亦呼吁学界

尽快超越传统的权利研究④。只有当我们从检验

公民身份内在构成，转而介绍更广泛的理论议

题，如国家、社会结构或社会经济转型，我们才

能发现公民身份构成和外部因素之间复杂的因果

关系，而这些关系则是由特定的公民身份的内在

结构所导致或被导致的。新的研究转向将会使理

论化和经验预测变得更加有意思和更加有意义。

三、公民身份的经验研究

由马歇尔开创的公民身份的权利研究占据了

战后西方公民身份研究的主流。从二十世纪八十

年代开始，公民身份研究经历第二次范式研究的

转折。伴随西方政治生活的剧烈变动以及社会科

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影响，此后公民身

份研究的主题更加多样且具体：在研究方法上，

从哲学思辨转向回应现实问题的实证研究；在研

究视角上，人们也逐渐把注意力从权利以及相关

的法律制度等结构性因素，转移到具体的社会群

体实践或争取合法公民身份资格及权利的行动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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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ＲｅｉｎｈａｒｄＢｅｎｄｉｘ，Ｎａ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ｎｄ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Ｓｔｕｄ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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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ｒｍａｎｖａｎＧｕｎｓｔｅｒｅｎ，“Ｆｏｕｒ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ｉｎＢａｒｔｖａｎＳｔｅｅｎｂｅｒｇｅｎｅｄ．Ｆｏｕｒ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Ｌｏｎｄｏｎ：
Ｓａｇ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４，ｐｐ３６－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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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民身份进行经验研究的尝试也体现了学

者们对公民身份研究中的规范思辨传统的回应，

从事经验研究的学者们又 “老话重提”地对

“何谓好公民”这一古老问题产生兴趣。当然，

不同于知识精英之间的理论对话，经验研究者们

尝试在现代统计技术的帮助下，向拥有 “公民”

这一身份的普通人了解他们自己对 “公民”或

“好公民”这一概念的理解。研究者们试图通过

经验材料去验证公民身份的各种规范讨论。康诺

弗等人对英国人和美国人公民身份观念的比较开

启了公民身份的经验研究①，他们意识到当时公

民身份研究中理论思辨过多而经验研究空缺的失

衡状态，试图验证公民身份的主要理论。在当时

的公民身份理论中，人们普遍认为美国和英国分

别代表公民身份的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传统，康

诺弗等人则试图考察这一 “共识性”观点的真

伪。他们采用 “焦点小组”这一深度访谈方法分

别访问了四组英国人和四组美国人，从权利、义

务以及公民认同这三个角度解读访谈对象的公民

身份观念。他们的研究发现，人们对公民身份有

着非常复杂且多重的理解，并不像现有理论所理

解的那样有一个清晰的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区

别。在公民身份不同的维度上，人们表现出差异

性的理解。比如，对权利的理解，英国人和美国

人都表现出自由主义的倾向；而在义务和公民认

同这两个维度，英国人表现出更多的共和主义特

征，而美国人则有很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

塞斯莫丝同样意识到公民身份研究中经验研

究，尤其是通过量化方法所进行的经验研究的匮

乏。她首次尝试通过分析量化的实证材料来了解

公民自己如何理解 “好公民”，验证相关的理论

观点，并进一步在人们的公民身份观念和他们的

政治参与行为之间寻找可能的因果关系。② 塞斯

莫丝在美国的一个城市进行了随机抽样的电访调

查，从收集来的数据她发现这些市民大致持有四

种公民身份观：持 “代表式民主”观的公民强调

政府对公民的责任，尤其是政府有责任向公民提

供有关竞选和候选人的充分信息，公民的责任则

被简化为参与投票；持 “政治热情”观的公民则

将投票理解为最基本的公民义务，他们认为除此

之外公民应该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参与政治，建构

公共利益；持 “利益”观的公民认为国家应向公

民提供参与政治的机会，但并不是所有公民都需

要参与政治；持 “政治冷漠”观的公民认为政府

有向公民公开信息的义务，公民也有参与选举的

义务，但公民的义务也仅止于投票。塞斯莫丝进

而发现人们对公民身份的理解和他们的政治行为

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联系。比如，就是否参与投

票而言，持 “代表式民主”观的公民认为公民有

义务进行投票，因为投票是让官员向人民负责的

最主要方式；持 “政治热情”观的公民则认为投

票并不是一种有效的参与行为，公民应该通过其

它方式参与政治；而持 “利益”观的公民则认为

公民无需参与政治，因为公民对公共决策的影响

有限，即使参与政治也无法带来真正的改变。

康诺弗和塞斯莫丝的研究奠定了当代西方公

民身份经验研究的基础，此后的研究从相似的研

究思路出发，通过经验材料了解公民对 “什么是

好公民”这一问题的理解。从经验研究最初所关

注的重点来看，研究者表达了对公民身份这一基

础概念以及 “何谓好公民”这一最古老的规范性

问题的兴趣。当然，经验研究者的思路，在很大

程度上也受到战后公民身份研究传统尤其是马歇

尔权利学说的影响，具体表现在研究者在对概念

和问题进行操作化的时候，研究者关注最多的依

然是人们对权利、义务以及两者关系的理解。自

康诺弗和塞斯莫丝之后，学者们对公民身份的经

验调查表现出了持续的兴趣，相关的指标体系也

不断地扩展与完善。除了公民的 “权利”、 “义

务”这些核心指标之外，许多用于衡量民主发展

质量的指标，如公民的政治与社会容忍度、政治

参与、政治信任、政治效能感以及 “公民礼仪”

（ｃｉｖｉｌｉｔｙ）等都被纳入公民身份经验内涵的衡量
指标，而对公民身份经验内涵的测量范围也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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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Ｐａｍｅｌａ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Ｃｏｎｏｖｅｒ，ＩｖｏｒＭ．Ｃｒｅｗｅ，ａｎｄＤｏｎａｌｄＤ．
Ｓｅａｒｉｎｇ，“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Ｇｒｅ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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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５３（Ａｕｇｕｓｔ，１９９１），ｐｐ８００－８３２．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ＴｈｅｉｓｓＭｏｒｓｅ，“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ＧｏｏｄＣｉｔｉ
ｚｅｎｓｈｉｐ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１５，ｎｏ４（Ｄｅ
ｃｅｍｂｅｒ，１９９３），ｐｐ３５５－３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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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一国家扩展至跨国研究。①

四、结语与讨论

公民身份还在持续地吸引着更多学者的关

注。从最新的理论发展来看，公民身份理论似乎

正经历着一次新旧范式的转变。传统公民身份理

论深谙自由主义传统，或将公民身份理解为静态

的、正式的法律资格，或将其视为由公民普遍享

有的平等权利。在理论层面，传统公民身份体现

一种消极的、私人的公民身份；在经验层面，传

统公民身份理论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内讨论公

民身份，公民身份概念中的政治共同体被等同于

有着明确边界的民族国家单位。新的公民身份理

论在批判传统公民身份理论的背景下发展而来，

它们深受共和主义以及社群主义思想的影响，倡

导用一种发展的、建构主义的视角对公民身份作

更全面深刻的理解。公民身份不再仅仅是静态

的、正式的资格或权利，它的本质在于公民是否

具备实践这一资格或权利的实际参与行为。新的

公民身份理论于是更关注公民实践公民身份的动

态过程，而不是从正式的法律文本上解读权利。

在理论层面，新的公民身份理论体现一种积极

的、公共的公民身份；在经验层面，由于关注公

民身份的实践过程，新的公民身份理论不再拘泥

于现代民族国家，在他们看来，公民身份的 “场

域”是多层次、变动的、非正式的，由公民身份

实践所发生的具体地点而定，它并不一定是固定

的、唯一的，或必须以国家主权为依托的。

新旧范式的转变体现学界对公民身份的解读

由 “稀疏”向 “深厚”的转变，在这一转变的

过程中，“公民”被带回到理论分析的核心，逐

渐替代传统的 “国家中心”分析视角。在分析方

法方面，从当前的理论进展来看，学者们正试图

从纯粹的理论讨论转向具体的经验研究，他们或

试图对公民身份进行操作化，通过量化的分析方

法对不同国家或者不同时期公民身份的特性进行

比较研究；或通过质性分析描绘特定群体实践公

民身份的具体过程或考察公民本人对公民身份的

理解和定义。

当然，公民身份理论的发展亦面临一些新问

题。一方面，公民身份理论的新近发展使其快速

成为一个庞杂的理论体系，然而，新理论的过快

发展加上理论整合工作的缺乏导致整个理论体系

显得零散，各个新学说之间缺乏对话的平台，严

重影响了公民身份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

面，虽然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将公民身份操作化

并将其运用于经验研究，但这些尝试依然存在诸

多困境。首先，由于学界对公民身份的概念尚不

存在一致的认识，对其进行操作化也就缺乏统一

的标准，这使得相关的尝试经常陷入一家之言的

困境，缺乏相互对话及继续发展的空间。其次，

目前为不少学者认可并致力于开发的从公民行动

或权利实践的角度来理解公民身份的视角，虽然

对批判静态的、国家主义的、权利中心的传统公

民身份理论颇具启发性，然而通过公民实践来确

定公民身份场域并定义多元公民身份的做法似乎

又走向了另外一个危险的极端———它使得对公民

身份的定义过于随意，缺乏边界。这一方向的理

论探索者尚面临诸多理论发展的困境：如何处理

公民身份的边界及其多元性？若每一个公民实践

的过程均可建构一种公民身份的具体形式，那么

由利益相对的不同社会群体所开展的实践是否将

建立起相互对立的公民身份？我们将如何处理多

元公民身份之间的关系？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标准

来界定公民身份的场域以及公民身份本身？到目

前为止，新的理论尝试尚不能对这些问题提供令

人满意的答案。未来的公民身份理论，还需在传

统公民身份理论与新的探索方向之间寻求平衡

点，在选择性的批判和接纳传统理论要素的基础

上更深入地探索公民身份的经验研究。

（责任编辑　林　中）

８２

① “国际社会调查计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Ｐｒｏ
ｇｒａｍ，ＩＳＳＰ）定期于全球范围内对不同国家的公民身份状况进行
调查。这一项目与亚洲地区的合作也推动了亚洲地区公民身份

经验调查的发展。与用于测量西方社会公民身份经验内涵的调

查不同，亚洲地区的调查更多地结合当地文化和特殊的政治、

社会发展背景。在中国社会中，台湾地区 （“台湾社会变迁调

查”项目）已多次就公民身份专题进行全台地区的调查；香港

地区对公民身份的经验调查则大多依存于定期进行的有关港人

政治文化的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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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构造 －不平衡发展 －差异与正义

———哈维基于过程辩证法的生态社会主义政治学图绘


付清松

【摘要】借助过程的辩证法和认识图式，哈维将社会与环境、空间与时间的辩证关系熔铸到时空构造的社会过程元理

论当中。他阐明，在自然－生态的社会性生产和政治斗争同地理之间的双向建构中，差异和正义既不是给定的也不是
绝对的，而是不平衡时空过程的产物。基于此认识前提，哈维试图促成以差异和正义为旨趣的后现代政治诉求同基于

普遍性叙事的阶级政治之间的双向反哺，勾画一种兼具后现代韵味的生态社会主义政治学蓝图。

【关键词】时空构造；社会过程；不平衡地理发展；差异；正义；解放政治

中图分类号：Ｂ０８９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３）０６－００２９－０５

一、关于过程的辩证法和认知图式

过程思想是哈维 （ＤａｖｉｄＨａｒｖｅｙ）辩证法的
灵魂，他曾说：“用来说明辩证法的方式，即聚

焦于过程、物和系统之间的关系……把有关辩证

法的抽象讨论作为一套过程原则。”“从探究物以

及物之间的分门别类关系转换到寻求产生不同类

型秩序的生成原理。”①不过，他主要依据对 《资

本论》的深度阅读来理解过程，而且为说明其辩

证法的广阔参照系，他综合了马克思的整体性方

法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奥尔曼的内在关

系哲学、怀特海和鲍姆的过程哲学、皮亚杰和卢

卡奇的总体性思想，并对莱布尼茨、黑格尔、海

德格尔、威廉斯、莱文斯、莱温廷、德里达等不

同辩证法路向加以批判性借鉴。总体上看，他强

调过程的方法论意义，即 “具体的辩证思维模

式”。

在早期的城市化研究中，哈维就已将过程

（生成性）思维提到首要位置，作为转向马克思

主义立场的标志，１９７３年的 《社会正义与城市》

就全面阐述了其 “社会过程决定空间形式”的核

心命题。他宣称：“缺少对社会过程的全部复杂

性的充分理解，就不可能理解社会空间的所有复

杂性。”②经过２０多年的积累，他在 《正义、自

然和差异地理学》中集中阐发了以过程为中轴的

“辩证法原理”，即十一条基本命题：

１．对过程、洪流、关系的理解优先于对要
素、物、结构和组织系统的分析。２．要素产生
于在特定领域发生作用的过程和关系并由过程和

关系构造。３．物是多重过程建构的，被想当然
地视为不可还原的物和系统实际充满内在矛盾。

４．物在每一水平上都是内在地异质的，理解物
的质和量的唯一方式就是理解内在于它们的过程

和关系。５．空间和时间既非绝对的也非外在于
过程，而是偶然地含在过程中。６．部分和整体
相互构造对方。７．部分和整体的交叉导致主体
与客体及原因与结果的互换性。８．改造行动源
自矛盾和系统内部的异质性。９．变化是系统及
其所有方面的特点，物或系统的稳定性外观必须

得到解释。１０．辩证研究自身也是个过程，它创
造出概念、理论和制度化的知识结构等 “永恒”，

又必将被持续的研究过程支持或破坏。１１．探究
“可能的世界”是辩证法的有机组成部分。③

９２





本文系国家社科重大项目 “城市哲学和城市批评史研究”（１１８ＬＺＤ０８９）、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不

平衡发展问题研究”（１２ＹＪＣ７２０００６）、江苏大学项目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不平衡地理发展理论研究”（１１ＪＤＧ１８９）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付清松，山东曲阜人，哲学博士，（镇江２１２０１３）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①　 ［美］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６６、６８页。
②　ＤａｖｉｄＨａｒｖｅｙ，Ｓｏｃｉ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ｉｔｙ，Ｏｘｆｏｒｄ：Ｂａｓｉｌ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１９８８，ｐ３６．
③　 ［美］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第５７—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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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强调过程而非

物的辩证法，《资本论》则是过程辩证法的杰出

运用①。哈维青睐过程和关系，旨在打破资本主

义生产出的物化景观和意识，把开放性和流动性

还给历史，尝试在社会过程的诸环节中探索另一

种可能的世界，从而为其政治策略确立方法论根

据。为更具体地展示这种辩证法原理，哈维随后

又将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和福柯的话语理论、

认识型和权力的谱系学吸收进来，将其拓展为一

个宏大的关于社会过程的 “辩证认知图式”。

该图式由话语、权力、信仰／价值、制度、
社会关系和物质实践等六个环节构成。由于哈维

在德国古典哲学语境中使用 “环节”一词，所以

它不是要素而是关系。哈维概括说，社会过程流

入、贯穿并包含所有这些环节，每一个体的行为

也都同时内化这些环节，而对图式的分析是辩证

的。他做了五点说明：

１．在社会物质生活之流的整体过程中，每
一环节都被建构为其他环节的内部关系并将其他

环节的力量内在化于自身。２．内部关系在一种
环节向另一环节的转化中形成。３．每一环节借
助来自其他环节的冲突性结果而将异质性内化。

４．环节间的关系要理解为 “流”和从一环节到

其他环节的开放过程，但 “流”暂时物化为物、

景观、制度等，呈现 “永恒”的表象。５．话语
是人们围绕行动或信仰进行讨论、沟通或说服的

环节，同权力相关。话语不论如何抽象或超验，

都不能被当成孤立、隔绝乃至凌驾于更广泛的历

史地理变迁过程的自在之物。②

哈维的这一图式实际把新社会运动和多元主

义立场加以批判性评估后，整合进其过程辩证法

框架，从而既汲取后现代思想的活力，又保留现

代性的宏大叙事传统及其在揭示历史本质上的优

势。他的立场是，过程思维拒绝任何本体和还原

意图，社会过程中的任一环节都不具有绝对的优

先性，认为研究一个环节就能获得对社会的总体

理解，是典型的 “单子唯心主义”和 “莱布尼

茨奇想”，不能将某环节视为社会发展的终极力

量并将改造社会的行为赌在其上。由此，哈维主

张变革社会的时间和地点是 “随时随地”的，然

而难题不是从哪里开始行动，而是如何在不同的

环节间穿梭，把不同环节上的行动协调起来推动

整体变革。同时，他强调尽管物质实践不是变革

社会的唯一杠杆，但所有其他的作用和力量都必

须聚集其上，以使变革成为经验和物质的现实而

非想象和虚构③。哈维苦心孤诣地经营其过程辩

证法和认知图式，主旨就是要为他基于过程的生

态社会主义政治想象打下认识论基础。

二、“自然的生产”与不平衡时空构造的

社会－生态过程

从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史看，虽然列斐弗

尔提供了空间生产的元命题和基本问题式，但缺

乏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实支撑导致他未能避免以空

间生产范式置换马克思的物质生产范式的冲动。

换言之，他潜在地具有空间本体论倾向，这种倾

向被后来的索亚做了很大发挥；哈维及其学生史

密斯 （ＮｅｉｌＳｍｉｔｈ）则试图通过对 “空间的生产”

的历史和逻辑前提即 “自然的生产”进行系统的

理论化来狙击上述倾向。尽管哈维很早便清理出

相关思想地平，但因精力所限并未亲自完成此项

工作，而是由史密斯在１９８４年的 《不平衡发展：

自然、资本与空间的生产》中落实。“自然的生

产”思想的核心主张在于：自然及其主导性差异

日益是社会生产的结果，当自然的直接表象被置

于历史语境中，物质景观的发展就体现为自然生

产的过程，它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空间与社

会、生态与环境等融为一体。④

哈维再次讨论 “自然的生产”是为分析生态

和环境问题搭建历史唯物主义平台，将生态、环

境、时空及其差异，视为从 “自然的生产”这一

基始性的生产过程衍生出来。如果史密斯是对

的，即 “除非将空间概念化为独立于自然的现实

存在，否则空间生产就是自然生产的逻辑结

果”⑤，那么，生态、环境及包括正义在内的价

值同样源发于 “自然的生产”过程，随着自然生

产的社会方式的改变而改变，又反过来改造 “自

然的生产”。在哈维看来，启蒙以来 “对自然的

统治”的辩论见证了如下问题：生产方式决定了

０３

①
②
③
④

⑤

［美］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第７２—７８页。
同上，第９０—９４、１００页。
同上，第１０８页。
ＮｅｉｌＳｍｉｔｈ，Ｕｎｅｖｅ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ｘｆｏｒｄ：Ｂａｓｉｌ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１９９０，ｐ３２．
Ｚｂｉｄ．，ｐ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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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然的使用及其评价机制，关键不在于是否使

用 “统治和征服自然”这样的字眼，而在于人类

实际生产自然的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自然

空前地生产出来，却竭力维护自然的自在和永恒

外观，这正是资产阶级自然观念的意识形态性。

法兰克福学派则要证明人从对自然的支配自反性

地走向对人自身的统治，但这条逻辑是成问题

的，因为两者没有必然联系，归根结底，自然的

生产是社会问题，人对自然的态度如何取决于生

产方式。

正如生态学家本顿 （ＴｅｄＢｅｎｔｏｎ）所言：
“任何形式的社会和经济生活的生态问题都必须

作为这种自然／社会接合的具体结构的结果从理
论上加以说明。”① 哈维进而认为，生产方式变

迁必将带来一系列空间规模上的生态系统改变，

改造生态可能导向对生产方式的改造和替代。深

度生态学的缺陷类似于法兰克福学派：“生态稀

缺论”的潜在假设也是自然本体论。“说稀缺性

存在于自然，而且自然极限是存在的，这就忽视

了稀缺性是如何社会地产生的，以及 ‘极限’是

自然内部的一种社会关系，而不是某种由外部强

加的必然性。”② 所有围绕自然的可承受力、生

态稀缺、人口过剩及通过资本和货币方式解决可

持续发展的声称，都是保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

其社会秩序的自然和生态意识形态。

时空作为特定条件下人类不同实践的产物和

标记，必将是不平衡的并嵌入上述所有过程，同

时将它们内化到自身。只有将时空构造的社会－
自然－生态过程视为不平衡的，由不同时空规模
勾连起来的多线头政治才能得到恰当的评估。经

由 “自然的生产”，哈维尝试建构不平衡时空构

造的社会－生态过程框架，以面对如下困境：环
境问题的社会定义常常是看似矛盾并相互排斥

的。从而把环境问题同社会变迁及 “自然”和

“环境”的评价方式联系起来。这样，所有改变

“环境”的提议都必然是一种社会 －时空变迁的
动议，与此相关的行动总是被某种 “自然的生

产”的评价体制所表述。

既然全部社会－政治规划都是生态规划 （反

之亦然），那么某种 “自然”和 “环境”概念就

将时时处处嵌入我们的言行。“如果概念、话语

以及理论能够发挥作用，当它们作为塑造历史的

‘物质力量’在社会 －生态实践和行动中内在化

时，那么当前发动的围绕 ‘自然’和 ‘环境’

概念的斗争就具有无比的重要性。”③ 不平衡的

时空构造理论须具有生态敏感性，应根据社会－
生态的本质和规模的变化来阐明政治斗争的原

则。哈维由此批评说，既有的生态主义运动假设

生物区域是历史或自然形成的，而不是在不平衡

的时空规模上交叉的社会 －生态过程生产出来
的，局限于地方或社群主义，这种强烈的特殊主

义姿态忽视了制造生态后果的更广泛的物质再生

产过程，陷入 “莱布尼茨奇想”。

唯维主张，同自由市场一样，生态也是嵌入

社会而不是脱嵌于社会的，当代的生态剥削和压

迫属于资本剥削的具体内容和形式，生态问题和

观察社会的生态视角必须被置于阶级政治中。所

以，生态政治是解放政治的题中之意，替代资本

主义的方案内在地包含生态斗争，但生态斗争本

身不能取代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的阶级政

治，理由仍是因为生态问题根本上隶属于资本主

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议程。生态社会主义致力于走

出由资本座架生态的循环发展陷阱，其中心任务

是 “定义一种特殊的生态社会主义规划，并为之

奋斗，把我们从资本主义通过其非常明确的生态

规划而生产出来的特殊社会压迫和矛盾中解放出

来”④。

三、包容差异和正义等后现代诉求的

普遍性政治

在苏东社会主义遭受挫败和后现代立场对左

派的普遍敲诈氛围中，哈维仍然坚持阶级分析的

重要性，但与传统左派不同，他基于过程思维将

阶级视为过程和构造而不是实体。他也没有像教

条的左翼政治那样，将后现代的差异和正义政治

视为异端一棒打死，而是以正义问题作为打开新

的阶级政治的钥匙，将后现代的差异主张融合到

具有普遍性质的反资本主义的阶级联合政治当

１３

①

②
③
④

ＴｅｄＢｅｎｔｏｎ，“Ｍａｒｘｉｓｍ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ｉｍｉｔｓ：Ａ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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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阶级问题上，他试图通过这种操作打破

人们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基于还原论对马克思的批

评，从而为新的斗争主体释放空间。”①

后现代主义城市学评论迪尔 （ＭｉｃｈａｅｌＤｅａｒ）
曾说：“新兴的社会运动向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

发起了挑战，因为马克思政治观建立在劳动力是

第一位这一基础之上。从这些新社会运动产生出

另外一种政治理论，即主张压迫在起源上的多样

性”。② 诚如斯言，在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

除了生产和政治领域的剥削与压迫外，自然、环

境和生态灾难也都经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通过

不平衡发展和剥夺性积累机制转化为阶级压迫。

阶级压迫有时同空间、民族、种族、性别和宗教

等压迫重叠，但有时又彼此矛盾，阶级认同因上

述差异遭到破坏或扭曲，身份政治同阶级政治有

时发生冲突，阶级普遍性因多元主义的介入而改

变着自身存在的方式。

哈维主张，要正视上述差异和矛盾并恰当地

认识和评估它们。“多样的人类行为已经营造出

光怪陆离的地理景观，文化差异和社会结构差异

深深植根于这种景观之中。在资本循环的同质化

倾向下，这种特殊的地理差异也许会被包容，但

绝不会被清除。”③ 空间同质化与空间分异化的

对立统一趋势，在根本上是剩余价值生产所要求

的 “时间消灭空间”的逆反性后果，周转时间要

加速，“空间障碍和地区差异必须被打破。但达

到这一目的手段却是生产出新的空间和地理差

异，而它们随即又成为必须被克服的对象”④。

这正是哈维和鲍德里亚等人共同指证的问题：当

代差异由资本的垄断性生产出来并受其支配。

在资本原子化的时空积累中，空间障碍越不

重要，资本对空间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就越敏感。

地方被迫建构自身的空间差异 （特色）以吸引资

本入驻，直至牺牲本地福利进行政策倾销，这种

“洼地竞争” （ｔｈｅｒａｃｅｔｏ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又译 “竞

次”）严重破坏着地方的社会正义。而每一个渴

望维系本土真正差异 （文化和生活方式等）的主

体或组织，都会奋起与资本的同质化逻辑抗衡。

为规避和转嫁过度积累的危机，资本必将在不同

地方进行贬值等创造性破坏活动，势必激起地方

人民的反抗。不平衡时空构造的过程理论要积极

回应这些差异环境中的正义问题，促进有益的地

理差异的增殖。

在哈维看来，“正义”也是社会地建构和生

产的信仰、话语、制度和物质实践系统。恰如马

克思恩格斯强调的那样，诸如平等、正义都是历

史的产物⑤，其含义和社会内容因生产方式、社

会形态、文化结构、时空条件等而定，具有相对

性。然而，对正义的某种定义总内在地以某种更

高的标准为前提假设，从而能够声称一种正义诉

求比另一种更合理，这样论证就无限推延。在现

实政治中，毫无歧义地接受一种特殊的价值观

念，亦能为政治行动提供有力的话语动员 （如法

国大革命中的自由、平等观念）。把某些特殊价

值投射到全世界，仿佛它们具有普世性，这种做

法已对全球的历史地理变迁产生了极大影响。比

如，联合国宪章的普遍人权宣言，ＷＴＯ关于自
由贸易的契约，被人们不假思索视为天经地义的

“自然法则”或 “国际惯例”，违背或破坏它们

则被视为非正义的。

可见，正义具有普遍性基因，但像 “空间的

本质这一哲学问题并没有哲学的答案”⑥ 一样，

正义的普遍性也不依赖于哲学追问，试图确证正

义本质的话语将导致绝对主义和专制，正义的普

遍性基础只存在于人类实践：谈论一种替代性的

社会秩序就是在揭示一种新的可能世界，其中正

义得以解释并被制度化的替代性方法也是可能

的。因此，正义普遍性的难题在于如何在正义的

各环节 （观念、话语、制度、物质实践等）之间

进行翻译和转化。

这样，差异和正义问题似乎径直落入特殊主

义和普遍主义的张力之中，并不可能在理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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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和政治上稳定地居于两极中的任何一极。《共

产党宣言》中具有同一价值追求和完全抹平各种

差异的同质化工人阶级是一种理想状况，必须在

尊重地方正义观念和强调差异的相对独立权的前

提下实现 “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所以，

后现代政治对正义和差异的要求有合理性。但后

现代策略将差异本质化和绝对化了，正义价值被

抽象化了，各种差异主张和不同空间规模上的正

义诉求成为不可沟通的了。

如何超越两极思维而在现实差异和地方正义

基础上寻找解放政治的普遍性？哈维认为，答案

只存在于不平衡时空构造的过程。首先，“绝对

不能回避普遍性，那些试图这样做的人最终只能

是掩盖而不是消灭这一条件。但是，普遍性必须

以它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来解释。它们相互定

义，从而使普遍性标准总是易于通过差异的特殊

性进行协商”。其次，“须把普遍性看作一个具有

细微差别的构造，它嵌于在完全不同的时空规模

上运行的过程中。它因此使这些规模间的矛盾内

在化，从而确保永远不会有某个无法还原的原则

（或 ‘根本没有根基’）”①。哈维的解放政治以

具体普遍性而非还原论的抽象普遍性为前提，在

资本主义大规模地政治经济创造性破坏过程导致

的不平衡时空条件下，它以内在关系和过程性思

维极大地包容了后现代的政治姿态和策略。

四、试探性结论：

后现代式的生态社会主义政治想象

整体来看，哈维基于过程辩证法的政治学旨

趣是建立在其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元叙事基础上

的，而后者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分析的

晚期马克思主义路径；在立场上，他同伊格尔

顿、德里克、杰姆逊等人都婉拒当代资本主义发

生根本性变化，而同拉克劳－墨菲、奈格里－哈
特等后马克思主义，德里达等后马克思思潮和齐

泽克、斯皮瓦克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都谨慎地

保持着距离。

哈维将 “后现代主义”作为现代主义的固有

方面去理解，即后 “现代”主义，认为 “在现

代主义广泛的历史与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运动之

间更多的是连续性，而不是差别。在我看来更明

显的是，把后者看成是前者内部的一种特定危

机，一种突出了波德莱尔所阐述的分裂、短暂和

混乱一面的危机，同时又表达了对于一切特定处

方的深刻怀疑态度，正如怀疑应当如何设想、表

达或表现永恒与不变一样”②。因此他反对把

“后现代主义”理解成脱离现代主义的独立概念

即 “后”现代 “主义”。

哈维原则上与后现代划清界限，但他又依据

资本主义生产模式 （后福特制）和积累机制

（弹性积累）变迁的判断，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

意识的层次上指认了后现代观念的合理性，并以

其积极洞见反思现代性对重要的差异和价值的忽

视，试图在具体的差异性情境中重建现代的普遍

性知识前提，为阶级政治注入新的认识论资源。

因此，１９７３年以后，哈维一直在拒绝差异的宏
大叙事和拒绝宏大叙事的差异立场之间进行协

商，鲜明地提出 “视角切换”、 “环节穿梭”和

“既－又”思维。具体到空间问题，则是要 “把

历史的过程性与时空相对性联系起来主张社会的

开放性，从而把空间差异置于未来想象的焦

点”③。在 《希望的空间》中，哈维正是通过，

反思传统马克思主义只注重过程叙事的不足，提

出了 “辩证的时空乌托邦”的政治口号。

正是在这一脉络中，本文将哈维以 “时空构

造－不平衡发展－差异与正义”为叙事线索、基
于过程思维的政治规划视为一种兼具后现代韵味

的生态社会主义政治想象。它把革命和改良、集

体政治与个体反抗协调起来，号召人们做 “反叛

的建筑师”，建设 “反叛的城市”。但困难在于，

从一种理想的生态社会主义话语和规划到现实的

政治斗争，要真正激活的环节还很多，或许，哈

维的意义在于通过恰当审理现代与后现代的关

系，为打开解放政治新的潜在空间提供一种尝

试。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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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生命存在方式探赜

———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人性根源


郑永廷　曹春梅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性的人性根源，是对其自身何以存在与发展这个基本前提进行探讨的重要维度。透过人的

生命存在方式的实践本性，可以看到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性与人的生命存在方式的实践本性的内在联系：后者是前者存

在与发展的现实根基，前者是后者所内蕴的要求和体现。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人的实践性；实践；存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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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落脚点。对思
想政治教育实践性何以存在与发展这个基本前提

进行的一切理论探讨，均离不开对人的生命活动

存在方式的本质追问。人是生命存在的根本方式

是什么？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性之间存在着怎样

的关联？在此，我们将在马克思关于人的生命存

在的实践本质思想视域中，探究人所独具的存在

方式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性之间的关系，揭示思

想政治教育实践性的人性根源。

一、实践：人的生命存在的根本方式

关于人的生命存在方式的本质，历史上不同

时期的思想家们提出过不同的看法。苏格拉底认

为 “人是一个对理性问题能给予理性回答的存在

物”①，强调人是一种理性的存在者。亚里士多

德认为 “谁也不会选择单独一个人去拥有一切

善。人是政治动物，天生要过共同的生活”②，

阐述了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社会动物的思想。

在德国哲学家卡西尔看来，人 “是符号的动物”，

“正是符号思维克服了人的自然惰性，并赋予人

以一种新的能力，一种善于不断更新人类世界的

能力”③。这些思想家从不同角度出发，在一定

程度上揭示出人的某个或某些特性，为我们认识

和把握人的生命存在方式的本质及其特征提供了

宝贵的思想之源。

从本质上看，人的生命存在方式与动物生命

存在方式的根本区别究竟是什么？人之生命存在

方式具有怎样的特征？

关于人的生命存在方式，马克思曾有过许多

精辟阐述。他认为人 “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

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

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

展过程中的人”，是现实的、 “感性的活动”的

人④；人具有区别于别的生命体的类本质特征，

即 “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直接把人跟动物的生命活

动区别开来”、“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

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活动是有意

识的”⑤；而且， “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

己”，“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⑥。

人作为 “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有意识的”

的人，存在于社会现实生活之中，并通过 “感性

的活动”使自然界、社会和人自身发生现实的变

化。“感性的活动”指的是人在人与世界关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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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变革外在的客观世界，同时也改变自己内在的

主观世界，并把自身的本质力量展示出来的活

动。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这种独特的把握世界的

方式，既不是黑格尔所说的那种人对绝对精神的

认识活动，也不是费尔巴哈所指的人对自然界的

“感性的直观”，而是人改造世界、创生自身的具

体的、现实的、感性的活动。这种现实的、感性

的、体现着人的主体能动性与受动性统一的物质

性活动，是人之生命存在的根本方式。人的 “有

意识的”、“现实的”、“感性的活动”也就是人

的实践性的活动。

从马克思关于人及其存在方式所作的相关论

述中，我们看到，虽然人是自然界经过漫长的历

史时期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是作为自然

生物产生的”，但人是迄今为止生命有机体的最

高级形式。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人的生命的存

在方式与其他动物相比，已发生了质的飞跃。换

言之，“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

人之外的动物主要靠外界已有的现成物生存；动

物的自然本能活动，是一种仅仅维持自己肉体生

命存在的活动。而人由于先天并不具有特定的机

体功能去适应特定的环境，必须靠人自身后天的

现实的感性活动去变革对象才能生存下来，进而

在改变环境中获得更进一步的发展。

第一，人的生命存在与发展，主要是通过认

识、变革和改造对象的活动即人的实践活动，来

满足自身的需要，并在需要及其被满足的矛盾运

动中，也就是从需要到需要满足和产生新的需要

再到新的满足，这样一个连续不断的持续进程中

实现的。在认识和变革世界的实践活动基础上，

人的生命基本生存需要不仅得到满足，而且得到

发展。当人原有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又会生发

出新的需要，催生新的满足方式。“已经得到满

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

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①

在这种需要———满足———新的需要———新的满足

的交相互动中，人在改造对象的同时也使自身得

到丰富和提高。

第二，人的需要及需要的满足，都与人的实

践活动相关联。一方面，人的需要源于人的具体

现实的实践活动，即 “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

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至于你

是否意识到这一点，那都是无所谓的。这个任务

是由于你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的联系而产生

的”②。另一方面，人的需要又在具体现实的实

践活动中得到满足。生产物质生活资料以满足人

的自然性的物质需要的生产劳动这一最基本的人

类实践形式，就是在满足人之生命生存的需要进

程中而形成和发展的。

第三，人是自己实践活动的产物。人的发展

史，就是人在物质生产劳动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自

己的历史。物质生产劳动作为最主要的实践活

动，是人的第一需要。“人是唯一能够由于劳动

而摆脱纯粹的动物状态的动物———他的正常状态

是和他的意识相适应的而且是要由他自己创造出

来的。”③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

劳动而诞生的过程。”④ 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

性、精神属性等都是在实践中产生与发展的。这

种现实的、感性的、体现着人的主体能动性与受

动性统一的物质性活动即实践。人之所以必须且

能够 “实践地栖息”在这个世界上，主要是由于

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人的 “未完成性”。从事 “感性的

活动的人”是 “未完成的”，必须通过 “人自己

去完成”。关于人的 “未完成性”，德国文化哲

学人类学家兰德曼认为：“人的生活并不遵循一

个预先建立的过程，而大自然似乎只做完一半就

让他上路了。大自然把另一半留给人自己去完

成。”⑤ 人的存在又总是 “人之为人的特性在于：

世界上一切存在都只能是 ‘是其所是’，而惟有

人这种存在不仅是 ‘是其所是’，而且还可能是

‘是其所非’，他是一个必须不断去 ‘在’中的

‘能在’”⑥，即人的未特定化，也就是人是未完

成的存在者。人的未完成性 （未特定化）是人不

同于动物的一大特点，表明人有完善自身的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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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７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２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６０年，第３２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２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１年，第５３５—５３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第１３１页。
［德］米夏埃尔·兰德曼：《哲学人类学》，张乐天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７页。
王啸： 《教育人学：当代教育学的人学路向》，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４６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３年第６期

需要，因此人必须不断追求超越当下的不完满而

达致完满。

另一方面，人的 “能动性”。人拥有对象意

识和自我意识，可以能动地认识与改造世界。在

把人的生命活动与其他任何生命体进行比较之

后，我们可以看到，别的生命体的生存都是直接

依赖和满足于外界所提供现成的实物，人则具有

真正意义上的自觉目的性活动。“他不仅使自然

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

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

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

志服从这个目的。”① 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在

谈到建筑师劳动和蜜蜂的 “劳动”的区别时，通

过人有别于其他生命体的本质特征，表明了人的

能动性，亦即 “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直接把人跟动

物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

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的生命

活动是有意识的”②，“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

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

的活动恰恰是人的类特性”，人能够能动地认识

世界。同时，由于 “人的不完满性为自我理解所

补偿，这种自我理解告诉他能够怎样来完善自

己”③；“人不仅通过思维，［Ⅷ］而且以全部感
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④，即人还能够 “通

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

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⑤，人可以能动地改造世

界。

此外，人能动地变革世界的活动，与动物

“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

不同，人 “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

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

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⑥。

“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

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

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⑦

这就是说，人是在按照外在 “物的尺度”与内在

“人的尺度”的统一中，变革客观物质世界与人

自身内心世界而渐进生成着的存在者。

人的生命存在的活动过程表明，人与其他动

物的不同在于，他虽然不能像动物那样从自然界

直接获取现成物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但却可以

自身自觉能动的实践活动改变世界来实现其需要

的满足。人通过认识和改造外部世界，使之为自

己服务，而不是简单地适应外部世界。这就是

说，人既是未完成的或人的存在是不完满的，但

又是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超越当下，从未完成或

不完满走向完善获得升华的；人是从自身创造性

的生存活动中生成为人的，人是自身活动的创造

者。人在自我生成的创造活动中，使自然成为从

属于人的 “无机身体”；人 “在他所创造的世界

中直观自身”，“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

现实”⑧。

正是人的实践活动本身，构成了人的生命及

其本质和本性的现实基础和最终根据。实践不仅

是人之区别于动物的特殊生命活动，是人的生命

活动的特有存在方式，而且是人之为人的特殊生

命本质。实践是人所特有的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

的对象性的物质活动，“是对象性的人在对象性

活动中向自我同时也是向世界和未来而生的那种

辩证生存方式”⑨。人是自己创造自己需要的生

活资料，并把自己创造为人即自我生成和自我创

造的。在此活动中，一方面人改造外部世界，使

之成为人的活动客体；另一方面也改造了人自

身，人由此成为自身活动的主体。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人是一种实践性的存在”，实践活动被理

解为人的最为基本的生命存在和生命活动方式，

是人之生命存在的根本方式。

二、人的生命存在方式的实践性：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性存在与发展的现实根基

人通过物质生产实践，满足并提升人的衣、

食、住、行等自然生存需要；通过生产实践建立

社会关系，并在调整和处理社会关系的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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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生命存在方式探赜

中，满足与完善人的社会生存需要；通过物质生

产与精神生产实践，以劳动产品表现和确证自己

的价值，满足和提高人的精神需要。人的生存发

展与人的实践活动相伴而生，相互促进。人的实

践内容与形式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日趋丰富多样，

人也在多种多样的实践活动中认识、丰富和发展

自己。其中，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

活动形式，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马克思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 “一切人类生存的

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

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 ‘创造历史’，必须能

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

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

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他还说：“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活动

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成的感性世界的

基础。”① 物质生产实践不是 “把自己的生命活

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

而是人自己生命的活动和本质力量的确证，同时

也是人的创造性活动和精神享受的活动，是人的

生命自为生存、发展的方式。

人的生命存在方式的实践特性即人的实践性

本质，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性予以满足。前者

是后者的存在与发展的现实根基，后者是满足人

实践性本质需要的重要方式。

首先，就人的生命存在的实践活动过程而

言，这既是人认识世界的对象性活动，又是改造

世界的对象性活动。无论是认识世界，还是改造

世界，都需要有正确的思想理论的指导、需要激

发人的能动性、需要增强人的主体性等等，这一

切都需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其次，就人的生命存在的实践活动条件来

看，这既是以现实客观条件为基础，与外部环境

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活动，又是以人为

主体，以一定理论和一定目标为指导的活动。也

就是说，人的生命存在的实践活动既不是纯客观

的也不是纯主观的活动，而是主观与客观、物质

与精神、观念与行为相统一的活动，是马克思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界定的 “自由的

有意识的活动”，是在 《资本论》中所讲的 “自

由自觉的活动”，亦即是物质性、精神性、超越

性活动。如果割裂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就会像

马克思在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批判
的那样，“总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种关系来

理解”实践，其结果就会看不到人的能动性，抹

杀人的生命存在与动物生命活动的区别。由此可

见，人的生命存在的实践活动，需要确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远大的理想信念，需

要以一定的思想理论特别是科学先进的思想体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行动的指南。这同样需

要实施思想政治教育。

其三，就人的生命存在的实践活动遵循原则

来讲，这是既坚持 “物的尺度”，又坚持 “人的

尺度”的活动。马克思指出，人 “懂得按照任何

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

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

来构造”②。所谓 “物的尺度”，也称为 “外在尺

度”，就是符合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人的生命存

在的实践不能违背事物的发展规律，否则会招致

实践活动的失败。所谓 “人的尺度”，也称为

“内在尺度”，主要指符合人的目的性与价值追

求，是人的内在需求。因而，人的生命存在实践

活动的 “两种尺度”，体现了实践过程合规律性

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结合，也体现了 “物质力量”

与 “精神力量”的辩证统一。无论是哪一个方

面，都需要正确的、可实现的实践目标确立，特

别是远大的理想信念形成，需要强化思想政治教

育。

其四，就人的生命存在的实践活动结果来

说，这既是创造物质财富的活动，又是创造精神

财富的活动。毛泽东在论述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

实践任务时指出：“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

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

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

客观世界的关系。”③ 改造客观世界包括改造自

然界和社会，主要是创造物质财富，为人们生存

与发展提供基本条件并促进社会发展；改造自己

的主观世界，主要是提高认识水平与思想境界，

提升人的理论水平，创造精神财富，满足人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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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生活需要，促进人自身的发展。不论是物质财

富还是精神财富的创造，都离不开人们的认识水

平与思想境界的提高，都需要拓深思想政治教

育。

从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满足人的实践性本质需

要的分析可以看出，人的生命存在方式的实践性

内蕴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从

人的实践活动中分化出来并为实践服务的活动，

是人的生命存在的重要实践活动方式之一。两者

统一于人对物质与精神的需要和转化。正如马克

思在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概括
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

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

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

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

本就是人本身。”① 这里所讲的 “理论一经掌握

群众”、“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

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表明人的生命存在

方式的实践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性存在与发展

的客观现实基础。

三、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性：

人的生命存在方式的实践性的

内在诉求与体现

以人的思想与行为为对象、以实现思想政治

教育的对象化为实质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是与人的思想行为的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的政治、

经济、文化发展相关联的教育实践活动。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就是思想政

治教育的现实性和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的实效

性，在社会生活中表现为与其他实践活动的结合

与渗透，它是思想政治教育显著的本质属性”②。

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性发展 “越

来越注重理论本身的实践解释力和对象化程度，

越来越重视理论的可操作性，这些与当代理论所

处的特殊时代和它所面对的社会现实问题具有内

在相关性”③。

人的生命存在方式的实践性，内在地规约思

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性”，

是人之生命存在的实践本质的内在诉求，蕴涵以

下四意：

其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实践性。思想政

治教育内容来源于变革自然、社会与型塑人思想

行为的实践活动，要在人的生命存在的实践活动

基础中，既能及时、准确地反映社会现实发展的

要求，还应能满足人的合理需求。这必须是社会

的客观要求与人的主体需要的统一。

其二，思想政治教育形式的实践性。思想政

治教育活动的开展，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实践中，

以与其他实践活动相结合和渗透的形式进行的。

如美国的学校思想政治教育，都十分重视思想政

治教育向社会实践活动的渗透：通过纪念馆、历

史遗迹、名人故居、博物馆、展览馆、国会大

厦、航空航天技术馆、国家公园等楼堂馆所；结

合新生入学、老生毕业以及校庆、国庆和节假日

等节庆庆典；文艺演出、体育活动、竞选宣传、

旁听审判大会、政论咨询会、环境治理、为伤残

人服务、为移民子女提供外语训练、社区服务活

动等庆典仪式，这些都成为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的重要形式。

其三，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实践性。思想政

治教育的最后目的，是使受教育者通过接受思想

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能够形成符合社会

与人发展要求的理想信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观

念，并养成相应的良好行为习惯。这必须体现出

思与行的统一。

其四，思想政治教育双方 （人）的能动性。

这包括发挥教育者的能动性与充分激发受教育者

的能动性两个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双方都是

具有能动性的人，因而人的能动性的发挥，是思

想政治教育活动能否顺利展开并取得预期效果的

重要环节。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性是人的生命存在方式的

实践性的体现。在坚持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实践

性中以满足人的实践性本质需要，主要体现在以

下三个方面：

首先，教育引导人们开展劳动是第一需要。

物质生产劳动创造了世界，也创造了人本身。

８３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９页。
张耀灿、郑永廷、吴潜涛、骆郁廷等：《现代思想政治

教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１６页。
同上，第２９２页。



人之生命存在方式探赜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

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

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

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

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

的变更出发。”①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

作为动物进化的特殊阶段，必然具有与动物共同

或相似的自然属性。因而人们必然有物质性需

要，人只有通过劳动，才能满足并提升人最基本

的衣、食、住、行等物质需要，为生存与发展奠

定基础。没有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人将无法

生存下去，其他的需要的满足也将无从提起。

其次，协调与引导人们的社会关系满足人的

社会需要。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在人之生命存在

的实践活动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

本质，实现自身的完善与发展。正因为如此，

“人们从一开始，从他们存在的时候起，就是彼

此需要的，只是由于这一点，他们才能发展自己

的需要和能力等等，他们发生了交往”②。列宁

把社会关系 “分成物质的社会关系和思想的社会

关系。思想的社会关系不过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

上层建筑，而物质的社会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和

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是人维持生存的活动的

（结果）形式”③。社会关系，不管是物质的社会

关系，还是思想的社会关系，都是人的创造和人

的存在方式，是人的内在需要与外在制约，决定

并推进着人的发展。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

精神属性，决定人对物质关系、社会关系、思想

关系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通过研究人的社会关

系结构及功能，满足人们社会关系的需要。在调

节人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使之协调和谐的过程

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发展，从横向与纵

向的关系来看，“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

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

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的肉体的存

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

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这就决定他们这一代

的相互关系。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

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

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④。

其三，帮助人们立足于现实丰富内心世界以

满足精神需要。人是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与精神

属性的统一体。人的精神属性亦即意识属性，是

人类特有的属性，人 “生命活动的性质包含着一

个物种的全部特性、它的类的特性，而自由自觉

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征”⑤。恩格斯更为

明确地指出：“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

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

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

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

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⑥ 人的

意识、思虑、意图、目的，是人的精神属性。人

的这种精神属性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人在与自

然、社会以及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人有肯定自

己、展示自己本质的需要，这种需要表现为人的

能动性，成为人的精神需要。人只有通过实践过

程，特别是劳动产品，表现和确证自己的价值，

才能真正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因此，思想政治教

育要满足人们的精神性需要，就要增强人们实践

的能动性，帮助人们提高精神境界，丰富精神家

园，确立远大的理想信念并坚定不移地为之奋

斗，才能在实践中取得更大的成果。思想政治教

育帮助人们实现对现实的超越，主要是指提高目

标的追求层次，其目的不是为脱离实际而想入非

非，而是为更大更艰巨的实践提供目标与动力。

综上所述，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性的人性根源

揭示出：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外在强加于人的活

动，而是人通过思想将自身的活动作为思想对象

加以反思，从而为自己的生活确立根据的活动；

它是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生存方式，是人的生

命生存重要方式之一，是人的生命实践生存的内

在诉求。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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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第６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第３６０页。
《列宁全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

１２０—１２１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６０年，第５１５页。
［德］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

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５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第２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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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分析、底层收益与社会再造

———基于对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农村调查报告的分析


吴重庆

【摘要】本文认为，中国革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乡村熟人社会、人地关系紧张的边远山区及根据地等多重社会背

景下酝酿发动的，导致中国革命可配置的政治动员资源、社会文化资源、物质资源极为有限，由此决定了中国革命的

道路选择、目标设置、革命动员的方式与斗争策略。１９３０年代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开展的一系列农村调查，围绕阶级分
析、底层收益与社会再造，展现了中国革命艰巨、复杂、丰富的过程。

【关键词】中国革命；中央苏区；毛泽东农村调查

中图分类号：Ａ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３）０６－００４０－１４

　　毛泽东在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一

句名言： “革命不是绘画绣花。”不过，他却以

“绘画绣花”般的精细功夫，在革命情势异常艰

难的中央苏区，有时甚至是在战斗的间隙，开展

深入的农村调查。毛泽东的农村调查当然不是出

于他的个人爱好与雅兴，他在这一时期的农村调

查报告，基本是围绕土地、阶级分析以及革命的

底层动员问题①。当时的中国革命被左倾教条主

义严重束缚，毛泽东强调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

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他试图通过一系列

的农村调查，对中国革命过程中革命策略的灵活

运用、社会资源的最大化动员、阶级斗争分寸的

及时调适等重大问题，提出符合实际情况与革命

需要的主张。

一、中国革命发生的特殊性

但凡革命的兴起，无非涉及外在的结构性约

束 （社会压力、土地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佃户的

比例、租佃矛盾等）与内在的革命者的主观努力

（革命意识的灌输、阶级觉悟、社会动员的策略

等）两大因素。在研究革命的学者中，既有强调

结构性因素的，也有强调人的因素的，更有综合

此内外两种因素的。

西达·斯考切波 （ＴｈｅｄａＳｋｏｃｐｏｌ）反对 “目

的论的想象”，认为革命不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

革命只是自然来临；“历史上，没有一场成功的

社会革命曾经以大众动员和公开的革命运动的方

式制造出来”，强调革命发送的外在结构性的约

束②。Ｒ·霍夫海因茨 （ＲｏｙＨｏｆｈｅｉｎｚ，Ｊｒ）则认
为，“外在的结构性的因素不能解释中国革命的

结果，在结构性条件和中共成败之间，没有重要

的关系。在所有关于中共成功的解释中，或许最

为重要的但又最缺少人研究的因素，恰恰是中国

共产主义者的行为本身”③。邹谠、裴宜理和李

丹 （ＤａｎｎｉａｌＬｉｔｔｌｅ）则致力于阐述外在结构约束
之下革命者因素的重要性。邹谠认为：“在充分

重视结构约束和历史偶然事件的重要性的同时，

必须确认人的选择的重要性……与法国大革命相

反，中国的革命从一开始就是由一组革命者所领

导……中国的个案表明，在政治行动者的选择

中，创新过程、系统化过程和策略互动过程，恰

０４



谨以此文纪念毛泽东诞辰１２０周年暨 《长冈乡调查》和 《才溪乡调查》发表８０周年。
作者简介：吴重庆，（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

①　 “毛泽东正是这样一个人，推动他１９３０年５月在寻乌进行调查的，不仅出于他作为一个执着的、充满热情的人民生活的观察
者和分析家所具有的好奇心，而且还有对革命政策深远的、实际运用的考虑。”（［美］韦思谛 （ＳｔｅｐｈｅｎＡｖｅｒｉｌｌ）：《江西山区的地方精
英与共产主义革命》，载 《事件·记忆·叙述》，孙江主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０６页。）

②　 ［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７页。
③　ＲｏｙＨｏｆｈｅｉｎｚ，Ｊｒ，ＴｈｅＥｃｏｌｏｇ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Ｓｕｃｃｅｓｓ，１９６９．转引自 ［美］邹谠：《中国革命的再阐释》，甘阳编，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２０－１２１页。



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分析、底层收益与社会再造

恰是导致宏观历史变化的微观机制……中国共产

党不仅在组织和制度领域里有所创新，而且在意

识形态领域里也有所创新。这些创新不仅影响了

人民的愿望，而且主导了对人民愿望的解释以及

从整体上对人民愿望的代表。”① 裴宜理认为：

“激进的理念和形象要转化为有目的和有影响的

实际行动，不仅需要有益的外部结构条件，还需

要在一部分领导者和其追随者身上实施大量的情

感工作。事实上，中国的案例确实可以读解为这

样一个文本，它阐明了情感能量如何可能 （或不

可能）有助于实现革命宏图。”②李丹认为：“将

客观的物质因素、社会压力与政治动机相结合，

试图在客观的物质因素与政治行为模式之间建立

紧密联系———经济系统产生一组各个阶级的客观

利益，而且，阶级内的成员能够认识到其物质利

益并相应地采取行动，阶级觉悟是农民政治行为

的一个核心变量。”③

应该说，研究中国革命的学者，基本上都特

别强调革命者的因素，这也符合中国革命过程的

客观事实。值得讨论的是，与法国、俄国以及其

他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相比，在中国革命的发动

及开展过程中，为什么特别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发

挥出主观能动性？这其实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有

关。换句话说，与别国相比，中国革命是在革命

过程中可配置的政治动员资源、社会文化资源、

物质资源更为匮乏的情况下被发动起来的，尤其

需要革命者对革命策略的创造性运用及一系列艰

苦卓绝的主观努力。

中国革命发生的特殊性可以归结为如下几点。

第一，中国革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背景下

发动的，革命的政治动员资源匮乏。别国的成功

革命，要么打着 “反封建”的旗帜号召民众群起

推翻封建帝王 （如路易王朝之于法国革命、沙皇

之于俄国革命），要么打着 “反帝” （反殖民）

的旗帜号召民众群起争取民族独立 （如法国殖民

统治之于越南革命等）。但等到中国共产党人发

动革命之际，辛亥革命已经推翻了满清王朝，已

无 “封建”可 “反”④，而且中国当时也并非殖

民地国家，无法将 “反帝”作为革命动员的符号

资源。为了尽可能地发掘中国革命的政治资源，

中国革命需要开展出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论

述。“半封建”不仅指当时中国的经济结构，还

指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即权力金字塔顶端的封

建帝王不在了，但封建文化封建势力依然存在；

“半殖民地”指国家形式上保持独立和主权，但

其政治和经济都被帝国主义所控制。毛泽东明确

地说：“我们认识了中国是半封建性的社会，那

末，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封建，改造封建，以封建

的对头———民主来对抗。”“我们懂得了中国社会

还有半殖民地的性质，那末就要反帝。”⑤ 他在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称 “很短的时间

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

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

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

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

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

入坟墓”，“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

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

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⑥。可见， “反帝”、

“反封建”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可加利用

的中国革命的政治资源。当时左倾教条主义企图

在大城市发动革命却屡屡失败，事实上是没有认

识到中国革命面临的政治资源匮乏的问题。毛泽

东主张以农村包围城市，也是有见于只有在农

村，才方便于启发民众感受帝国主义对小农经济

的破坏以及封建势力对农民的压迫，从而激发起

农民 “反帝”、 “反封建”的革命激情。所以毛

泽东进一步呼吁，“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

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

有所补益”⑦，“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

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 （地主阶级）”⑧。

第二，中国革命是在乡村底层的熟人社会里

开展的，支持革命的社会文化资源匮乏。中央苏

区所在的闽西赣南一带，是客家聚居的地区，宗

１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邹谠：《中国革命的再阐释》，第１２１－１２４页。
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 《中国学

术》２００１年第４期。
［美］李丹：《理解中国农民》，张天虹、张洪云、张胜

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７５页。
辛亥革命不仅打出 “反封建”旗帜，其实还将 “反帝”

作为革命动员的符号资源，如孙中山先生提出的 “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毛泽东：《认识中国社会性质是重要的中心的一点》，

《党的文献》２００２年第３期。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

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３－１４页。
同上，第１２页。
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 〈农民运动丛刊〉

序》，《毛泽东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
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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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文化发达，是一个典型的乡村熟人社会。熟人

社会总是沾亲带故，其行为逻辑基于人情、面

子①，其文化并不支持农民起来打倒在村地主，

难以像城市产业工人那样撕破脸皮跟资本家斗

争②。此外，地主往往是财富、地位、权力的合

一体，在乡村社会构筑起 “权力的文化网络”③。

在属于中央苏区的江西寻乌县，越是小的地主就

越与农民发生密切的联系，“在这个乡村环境中，

他们扮演着各种领导的角色：小宗族或宗族分支

的族长、民团团长、私塾教师或村老”④。在村

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并不是如沙皇俄国的农奴主与

农奴之间的单纯的人身依附关系，而是兼有经济

剥削、宗族认同、文化认同关系，即所谓 “地方

文化价值观认同阶级之间不平等关系的正当性”，

所以，革命要求脱离对宗族、村庄、主从关系以

及其他形式关系的效忠⑤。革命需要破除一切地

方社会关系，即将传统的 “社会成本”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瞬间归零，这对底层农民来说并不是一
件容易做到的事情。为此，需要共产党人在发动

革命的过程中既给农民带来实际的利益———分给

土地，同时也需要给因为参与革命从而脱离了乡

土熟人社会、宗族文化的农民塑造一个全新的社

会网络和全新的 “人”。这是特殊时代背景、社

会背景下缺乏革命资源的中国革命为了有效进行

底层的革命动员而必须确立的目标，也是革命可

以带给农民的综合利益。⑥

第三，中国革命是在人地关系紧张的边远山

区发动的，作为革命的物质资源即土地资源极为

有限。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除中央苏区外，还有

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赣、湘赣、湘鄂西、鄂豫

陕、川陕等苏区，这些苏区都位于各省交界的山

区。毛泽东曾经解释过这些红色政权存在的原

因：“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

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

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

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

的条件。”不过，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苏区都出

现于偏僻的山区。⑦ 人类学家施坚雅 （Ｇ．Ｗｉｌ
ｌｉａｍＳｋｉｎｎｅｒ）的 “巨区理论”可作为解释视角，

他将中国划分为八大巨区，即长江下游、岭南、

东南沿海、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

云贵。他认为巨区之间的边缘地带往往人口密度

低、交通运输资源匮乏、赋税征收量少、行政资

源薄弱， “这意味着当起义在这类地区发生时，

政府只拥有较少的地方资源可用来立刻做出反

应”⑧。施坚雅的 “巨区”理论具有很强的解释

能力，因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各个苏区，基本

都位于八大巨区之间。从地理特征看革命发生的

区位，这被乔尔·Ｓ·米格代尔 （ＪｏｅｌＳ．Ｍｉｇ
ｄａｌ）称为 “革命的政治地理学”。他认为，“关

键的因素是该革命地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使农民

摆脱国家力量的镇压和打击特别是在革命运动的

规模很小和革命很脆弱的时期，这一因素尤其重

要。这些地区似乎总是那些市场结构不完善的地

区，即管理不善、通讯落后、交通不便的地区”，

“在这样的地区，政府在没有进入政治和经济制

度情况下使用军事力量可能导致结果相反的暴力

活动，即对革命者有利的暴力活动”⑨。为了给

参加革命的农民带来物质利益，首要的是让无地

或者少地的农民大致均衡地获得土地，这是革命

能否顺利开展的关键。无奈苏区都位于土地资源

不充足的边远地带，土地革命过程中的土地重新

分配需要精打细算，需要对农村各阶级的土地占

有及其在土地革命中的损益情况做出清醒的评

２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吴重庆：《从熟人社会到 “无主体熟人社会”》， 《读

书》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裴宜理 《上海罢工》一书讨论了来自不同区域、不同

行业工人的阶级觉悟的异同，如来自苏北的从事苦力的工人就

不敢积极参与罢工，而来自南方的工匠因为不愁失业，往往较

敢于罢工。

关于 “权力的文化网络”，参见 ［美］杜赞奇： 《文

化、权力与国家：１９００—１９４２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
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美］韦思谛： 《江西山区的地方精英与共产主义革

命》，《事件·记忆·叙述》，第９０页。
［美］李丹：《理解中国农民》，第１８４页。
吴重庆：《革命的底层动员》，《读书》２００１年第１期。
毛泽东说：“第一，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

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仅仅帝国主

义间接统治的中国这样的国家才有这种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

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

裂剥削政策……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

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第三，

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

红军的存在……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

误。”参见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１９２８
年５月１０日，毛泽东为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
的一部分，原题为 《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

李丹：《理解中国农民》，第２０２页。
［美］乔尔·Ｓ·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

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李玉琪、袁宁译，姜开君校，北

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０１页。



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分析、底层收益与社会再造

估，判断其对革命的态度，以寻找革命的最大合

力。

第四，中国革命的发动者及领导者中国共产

党既是在野党也是一定区域的执政党，其既需要

破也需要立，既需要打仗也需要在极端艰难情况

下建设根据地，重造社会。对此，１９２９年１２月
２８至２９日的 《古田会议决议》给出了明确的表

达：“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

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战

的，它除了打战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有负

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

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

任务……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

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战的意义，也

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中国革命不仅致

力于夺取政权、推翻地主及剥削阶级、建立新的

生产关系，还致力于对社会进行整体性的改造，

包括对 “新人”的塑造。分田、民主选举、民主

监督、婚姻自由、成立各种群众组织，构成革命

及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步骤与内容。革命使广大农

民从社会底层走到政治前台，享受到平等、权

利、自由、尊严及身份感，这是农民投身革命的

强大驱动力。“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

兵。男和女，都是人。一不平，大家鸣”①，“妇

女在土地斗争中是表现非常之喜欢的，因为可以

解决她们没有人身自由的束缚”②，这就是革命

群众获得翻身喜悦的写照。诚如米格代尔所言：

“毛泽东是通过有选择地提供利益和实施制裁的

社会交换方式建立一个完整的制度网络———该网

络能对中国农民中先前的微观经济变革作出反

应，而且能依靠民众完成复杂的社会工作。中国

革命者不是组织起自身去制造暴烈的群众起义，

而是把群众组织起来，创造出比他们敌人更强大

的系统性的体制。”③

以上所归纳的中国革命发生的四点特殊性，

意在为理解中国革命的道路选择、内容设置提供

脉络与背景。明乎此，也就可以更好理解毛泽东

在中央苏区开展的一系列农村调查的焦点所在。

二、土地革命与阶级分析

毛泽东在 《兴国调查》中以兴国县第十区为

例，说明当时各阶级土地占有的情况，如占人口

６％的地主富农占有８０％的土地，占人口２０％的

中农占有１５％的土地，占人口６０％的贫农却只
占有５％的土地，可见农村的阶级分化十分明
显④。不过这也许是较为极端的情形。有研究者

指出，中央苏区所在的闽西赣南地区人多地少，

导致阶级分化并不明显，中农占地３５％，占总人
口２５％左右；贫雇农占地２０％，占总人口４０％
左右；公田占３０％左右。自耕农甚多，一半左右
的农村贫困阶层，人均占有土地不足一亩，无以

维持生计。如人均分土地，可达两亩，正常年景

可维持温饱⑤。毛泽东在 《东塘等处调查》中，

列举吉安儒坊区第十九乡即李家坊下辖的九个村

的人均分地基本都在两三亩之间⑥。他在 《兴国

调查》中列举的 “分田数量”也是每人六七石

即两亩多一点，并说明 “兴国每年只耕一道，照

上述分田数量，老幼扯匀，勉强够食”⑦。可见，

动员中央苏区农民积极投身革命的关键在于，面

对阶级分化并不明显以及土地资源有限时，能否

让广大的贫雇农每人分得这两亩地。所以，毛泽

东此前就曾断言：“在现时革命发展的过程阶段

里，土地问题开始紧急起来，成为现在局面的中

心问题。那个阶级能够毅然攫住这个问题而给以

彻底的答复，这个阶级就是革命的领袖。”⑧

给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分地，就必须先剥夺

地主的土地。这看似简单，但事实上将涉及一系

列非常复杂的问题，如应该在多大的区域范围内

平分土地，是以村为单位还是以乡为单位？地主

的标准该怎么确定？如果无法达到人均两亩左

右，如何进一步扩大剥夺土地的对象？面对这些

问题，需要通过对每个村庄的土地资源及不同阶

级占有土地的情况，做出深入细致的调查后方可

３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中央苏区列宁小学一年级语文教材 《三字经》内容。

毛泽东：《寻乌调查 （１９３０年５月）》，《毛泽东农村调
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８０—１８１页。

［美］乔尔·Ｓ·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
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第２１５页。

毛泽东：《兴国调查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毛泽东农村
调查文集》，第１９９—２００页。

黄道炫： 《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 （１９３３—
１９３４）》，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３页。

毛泽东：《东塘等处调查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毛泽东
农村调查文集》，第２６０页。

毛泽东：《兴国调查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毛泽东农村
调查文集》，第２３９页。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

题决议案 （１９２６年１１月底）》，《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４册，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５３５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３年第６期

提出解决的方案。毛泽东曾说过，“谁是我们的

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

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

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

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

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

作一个大概的分析”①。阶级分析就是通过分析

不同阶级在土地革命中的不同收益，界定受影响

群体的物质利益，以了解其对革命的不同的忠诚

度。划分阶级成份、制定斗争策略时，必须考虑

有哪些土地资源、如何让最多数人受益，这也是

在考虑集体政治行动中可配置的政治资源。土地

集中程度不同的区域，其阶级划分标准及斗争策

略也应该不同。所以，毛泽东明确地说：“我们

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

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

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

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

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

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②

我们先来看看当年的 《土地法》。１９２８年１２
月在井冈山制订的 《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

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用下列三种方法分配

之：（一）分配农民个别耕种；（二）分配农民

共同耕种；（三）由苏维埃政府组织模范农场耕

种。以上三种方法，以第一种为主体。遇特别情

形，或苏维埃政府有力时，兼用二三两种。”“分

配土地的数量标准：（一）以人口为标准，男女

老幼平均分配。（二）以劳动力为标准，能劳动

者比不能劳动者多分土地一倍。以上两个标准，

以第一个为主体。” “分配土地的区域标准：

（一）以乡为单位分配。 （二）以几乡为单位分

配 （如永新之小江区）。 （三）以区为单位分配

（如遂川之黄区）。以上三种标准，以第一种为

主体。遇特别情形时，得适用第二第三两种标

准。”这个 《土地法》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一

是 “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土地”，可

能导致打击面过宽；二是 “以劳力为分配土地标

准而不是以人口为分配土地标准”，可能导致缺

乏劳动力的贫雇农家庭利益受损；三是分配土地

的区域范围过大，可能导致土地资源较丰富的村

或乡产生抵触情绪。这三种情形都不利于革命动

员。

上述 《土地法》制订之后不久，红军从井冈

山移师赣南兴国，于１９２９年４月制订新的 《土

地法》，把 “没收一切土地”改为 “没收一切公

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毛泽东到延安后编

著 《农村调查》文集，在兴国 《土地法》的注

释中认为，“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但其余各点

均未改变，这些是到了一九三年才改变的。这

两个土地法，存之以见我们对于土地斗争认识之

发展”③。

１９３０年２月７日至９日，由毛泽东主持、在
江西省吉安县陂头村召开的红四军前委、赣西特

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联席会议，修订 《土地

法》，即 “二七”《土地法》，明确规定 “没收一

切豪绅地主阶级及祠堂庙宇社会的田地、山林、

池塘、房屋”。会上，毛泽东提出也应该给豪绅

地主及反动派家属分地，所以 “二七” 《土地

法》也指明地主及反动派的家属、乡村中工商学

各业，“得酌量分与田地”。１９３０年６月汀州会
议上，毛泽东根据寻乌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提出

按劳动力分地 （有利于富农），抽多补少与抽肥

补瘦，并将之写进 《土地法》。毛泽东也因此被

指责为 “富农路线”。

《土地法》的频繁修订与革命形势的发展密

切相关。总的趋向是随着中央苏区根据地建设的

逐步推进，过于激进的土地政策得到抑制与调

整。

毛泽东于陂头会议与汀州会议之间的 １９３０
年５月到江西寻乌调查。他召集了１１位当地人
士，开了十多天调查会，目的是了解富农问题和

工商业问题。《寻乌调查》是毛泽东所有农村调

查中篇幅最大、内容最详尽的。

毛泽东在 《寻乌调查》中提出 “公共地主”

的概念，包括 “祖宗地主”、“神道地主”、“政

治地主”。所谓 “公共地主”，是指那些主管

“公田”的人。在闽西赣南客家地区，宗族较发

达，农村需要数量不菲的 “公田”以维持乡村社

区的社会及文化再生产。如寻乌的 “公田”就占

全部土地的３６％之多，如此高比例的 “公田”，

事实上也给人地关系紧张的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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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１９２５年１２月）》，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第３页。

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 （１９３０年５月）》，《毛泽东农
村调查文集》，第６页。

毛泽东：《土地法 （１９２９年４月兴国县土地法）》，《毛
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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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因为没收 “公田”的阻力

远比分地主、富农土地的阻力小。其次就是 “个

人地主”，包括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他们

所拥有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３０％。《土地法》规
定 “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依

此，可以在寻乌没收到６６％的土地，分给无地少
地的贫雇农。

毛泽东在 《寻乌调查》中没有统计到地主阶

级以下的其他阶级的占地比例，但他提到佃农是

寻乌农村中最大一个群体占６０％，而半自耕农占
总人口的１０５％，无地少地农民加起来占总人口
七成以上。估计即使没收了属于 “公共地主”和

“个人地主”的６６％的土地之后，依然不足以让
贫雇农得到可维持生计的土地面积。寻乌不仅大

多数人无地少地，而且总的土地资源本身就不

足，导致分田工作捉襟见肘。如 “开会分田的时

候，农民忙的是把田一概分完，没有提议政府要

留出公田的。原因是人口稠密，土地稀少，农民

分田仅够食用，有些食用还不够，哪里会赞成政

府留出公田呢”；又如寻乌城内及城郊农民分到

的田很少，生活无以为继而不得不兼业，“全家

生活，田收占三分之二，杂收占三分之一”；又

如 “泰和城内泥水木匠二百多人失业，要求分

田，没有分。他们是外县人，城区农民不准他们

分田。又南门城外作甘蔗的，也要求分田。兴国

也闹这个问题”①。

可供分配的土地资源紧张的情况还表现在对

土地分配的区域单位的争执上。兴国 《土地法》

规定以乡为单位分配土地，但毛泽东在 《东塘等

处调查》中记载道，“各村的意见，田多的村要

以村为单位，田少的村要以乡为单位”，“在这次

调查中，使我发现以村为单位分配土地的严重性

……普遍的是以村为单位去分配，乡为单位分配

的很少”②。《兴国调查》中也提到 “农民反对用

大的区域为单位分配土地，欢迎用小的区域为单

位分配土地。一是怕把自己区域的土地分出去。

为了这个，他们不但反对以区为单位分田，并且

连乡为单位都不赞成。他们衷心愿意的还是以村

为单位分田，使他们本村的田完全为本村所得。”

分田早期，甚至有以姓为单位分的，“因为田多

的姓不肯分出田来与田少的姓”，后来才以村为

单位分田。“四乡均以村为单位分配……农民宁

愿在本村分田少一点，不愿离了本村迁往别村。”

兴国 《土地法》之所以规定以乡为单位分配土

地，是为了在更大范围内统筹土地资源，给土地

分配创造更大的回旋余地。而如果较普遍地以村

为单位分配土地，在本村之内可供分配的原来属

于地主的土地不足以让贫雇农获得人均两亩左右

时，就可能导致他们进一步要求分富农的田。

富农本来是一些自耕农或者中农，按照兴国

《土地法》，是不应该分富农的地的。但在可供分

配的土地不足的情况下，当时存在进一步分富农

土地的呼声。加上在农村社会，发生阶级冲突的

往往不是贫农与地主而是贫农与富农，这也加剧

了贫雇农对富农的民愤。毛泽东在 《兴国调查》

中指出，因为地主大多不在村居住，“本区贫农

向地主借钱的完全没有，向富农借钱的占百分之

八十……把钱出借的主要是富农”，富农还借谷、

借油、借盐给贫农，同时收很高的利息，“富农

是完全的剥削主义”，“因此，土地革命中贫农与

富农的决斗，无疑要剧烈的”③。他在 《寻乌调

查》中也说到 “小地主”的问题，“他们看钱看

得很大，吝啬是他们的特性，发财是他们的中心

思想，终日劳动是他们的工作”，“在有些人的说

法却不叫小地主，而叫他作富农，即所谓 ‘半地

主性的富农’。这种半地主性的富农，是农村中

最恶劣的敌人阶级，在贫农眼中是没有什么理由

不把他打倒的”④。毛泽东在 《寻乌调查》中是

这样分析 “富农”阶级的：“另有一种比较富裕

的农民，在普通说法叫他们作自耕农或中农的，

实际仍是一种富农……这种所谓比较富裕的自耕

农或中农，许多人不主张在斗争中打击他们，理

由是他们没有半地主性，他们的全部出产都是亲

自劳动不是剥削他人来的。其实在贫农眼中，他

们仍是一种特殊阶级。他们除不租田给人耕种

外，一样是高利盘剥者，因为他们有钱余剩，他

们有多余的土地。他们在自己农产物上面加工，

如使谷子变成米子，自己挑了出卖。他们还做些

小的囤买囤卖生意。他们供著猪子、猪条子或大

肉猪。以上这些都是与半地主性的富农一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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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毛泽东： 《分青和出租问题 （１９３０年 １１月１５日）》，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２８２页。

毛泽东：《东塘等处调查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毛泽东
农村调查文集》，第２６０、２５４页。

毛泽东：《兴国调查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毛泽东农村
调查文集》，第２０２—２０３页。

毛泽东：《寻乌调查 （１９３０年５月）》，《毛泽东农村调
查文集》，第１２９—１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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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足的中农不相同的。”① 毛泽东接着说：“土

地斗争一发展到群众的行动，便有大批的贫农唤

著 ‘平田’和 ‘彻底废债’的口号，就是对付

这种富农的。共产党如要阻止贫农的行动，那末

贫农就非恨共产党不可了。因此可知，不但打倒

半地主性的富农是没有疑义的，而且平富裕自耕

农的田，废富裕自耕农的债，分富裕自耕农的

谷，也是没有疑义的。必须这样才能争取广大的

贫农群众。这是农村斗争的重要策略之一。”②

“实际的斗争就是在抽多补少里头。这种斗争是

农民对地主富农的斗争，抽多的不愿抽肥，补少

的不愿接瘦”③，“没收富农与否，群众认为是不

成问题的。群众中成为问题的，就是一个肥瘦分

配的斗争，这是土地斗争的中心”④。

令毛泽东感到为难的地方在于，广大贫雇农

强烈要求 “抽多补少”、 “抽肥补瘦”分富农的

地，但他又觉得必须给富农活路。他深知按人口

平分土地最直截了当，最得群众拥护 ，但他也

看到按劳动力分田更有利于生产，如他说 “全般

说来，无劳力的占人口全数百分之七十五，即四

个人中只有一个壮丁有充分力量耕田，这是中国

的大问题”⑤。毛泽东一直在寻找土地革命中所

需求的阶级斗争的平衡感和政策的分寸感，既需

要通过分地激发贫雇农的革命热情，又需要给地

主、富农活路，不能太过于激进。毛泽东于１９４１
年编辑 《农村调查》文集时写道：“到井冈山之

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

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

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

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

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

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

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

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⑥ 其中 “抽

多补少”和 “抽肥补瘦”，是指不仅要抽富农

“多”的地而且要抽富农 “肥”的地给贫雇农，

不能以 “瘦”充 “多”，同时也不能尽将 “瘦”

地留给富农，尽可能让包括地主、富农在内的农

村各个阶级都能活下去。

毛泽东将农村各个阶级进一步细分，将 “地

主”细分为 “公共地主”和 “个人地主”。前者

区分出 “祖宗地主”、 “神道地主”、 “政治地

主”，后者区分出大、中、小地主；又将 “贫

农”区分为 “半自耕农”、 “佃农中较好的”、

“佃农中之更穷困的”、“佃农中之最穷的”四个

层次。之所以作出如此细致的阶级划分，是因为

土地资源越是不足，在分地时就越是需要精打细

算，土地革命就可能越激进，其斗争情况就越复

杂，就越需要深入群众，了解各个阶级对土地革

命态度的差异，以准确把握正确的斗争策略，最

大程度地寻求革命的合力。诚如邹谠在论及 “群

众路线”时所言，群众路线是 “一种查清群众自

己理解的利益所在的方法，一种从群众中获取反

馈的程序，一种估计党所面临的政治现实的过

程”，“群众路线的概念，限制了主导激进政策的

阶级斗争”⑦。在毛泽东强调农村调查、“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的背后，事实上反映着他反对教条

主义、反对过于激进的斗争理念，而这也体现了

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开展革命过程中，所扮演

的既是革命党也是执政党的双重角色。

三、农民在革命中的即时收益

米格代尔说，农民参与革命的目标之一是试

图从革命者那里获得物质利益和社会利益———革

命者必须向农民提供超出其他政治组织者的回报

和制裁，以补偿农民在参与革命时所付出的代价

和所冒的风险⑧。如果说农民是注重眼前利益的

话，那么，发生于中央苏区的革命的确可以给他

们带来包括物质利益、社会利益和政治利益在内

的一系列即时利益。

农民在革命中得到的最大好处当然是分到土

地，这既是农民也是革命领导者最为看重的东

西。毛泽东曾经严厉批评吉安县苏维埃当时试图

实行的 “农业社会化”计划。他说：“吉安县政

府主席杨成芙 （原纯化区委书记，又是主席），

主张将纯化区的田共耕共费，作三步达到：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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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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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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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寻乌调查 （１９３０年５月）》，《毛泽东农村调
查文集》，第１３１页。

同上。

同上，第１７１页。
同上，第１７４页。
毛泽东： 《分青和出租问题 （１９３０年 １１月１５日）》，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２８０页。
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 （１９４１年９月１３日）》，选自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２２页。
邹谠：《中国革命的再阐释》，第１２９－１３０页。
［美］乔尔·Ｓ·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

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第１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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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区为单位分田，第二步组织合作社，第三步共

耕共费。这是完全错误的。”① 所谓 “共耕共

费”，即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当时革命根据地

内有这样一种主张，即全部土地归苏维埃经营，

农民在苏维埃指挥下耕种，生产品由苏维埃按人

口需要分配，剩余部分归苏维埃所有。本来这是

符合社会主义理念的，但这一激进的做法却触犯

了革命动员过程的禁忌，即让农民得而复失土

地，这是万万要不得的。

对农民来说，革命除了让他们分得土地之

外，自然还有其他一系列的收益。毛泽东非常关

注这一问题，他想了解革命造就的经济效果，并

进一步考察在革命中获得不同收益 （包括负收

益）的各阶级对革命可能持有的态度，这是他开

展兴国调查的重要动机。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红一方面军在袁水流域待命
迎敌，毛泽东乘此机会，在江西新余罗坊召集了

兴国送去当红军的八位农民，开了一星期的调查

会，写出 《兴国调查》。毛泽东在 《兴国调查》

的后记中说，此次 “调查了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

的表现，这是我在寻乌调查中做了而没有做得完

全的”②。他本来还想调查革命后儿童和妇女状

况、文化状况、交易状况和物价比较，调查土地

分配后农业生产的状况等，因为马上有军事行

动，只好结束调查。

毛泽东先是做了这八个受访者的家庭状况调

查，他说 “这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其实没有这

种调查，就没有农村的基础概念”③。他想通过

具体了解这八个家庭的土地、财产、收入、支

出、人口、劳动力、婚姻、文化、政治地位等的

变化以及他们对革命的态度，判断土地革命的效

果。总的来说，他们对分地是满意的，只是分的

田还不够多，粮食不太够吃，需要兼业补足生

活；有的家庭劳动力不够，需要请帮工耕田。而

他们对革命是欢迎的，不仅因为分到了地，而且

革命还带来许多额外的好处。

具体到不同的阶级，他们在革命中的收益又

是不同的。《兴国调查》就此有详细列举。

先看中农阶级。平分土地是否损害中农利

益？“中农在土地上不但不受损失，而且多数于

平田时是平进了的”，此外还有五大益处，即

“现在婚姻自由，一个钱也不要，这是很大一个

利益”，“现在迷信习惯破除，死了人埋了就是，

一个钱不费”，牛便宜了， “地主富农权力被打

倒，礼节废弃，迷信破除，送情送礼、香纸蜡烛

都不要了，也可节省一点用项”，“尚有政治上的

利益，算是最重大的利益项。过去，中农在地主

富农统治之下，没有话事权，事事听人家处置；

现时，却与贫农雇农一起有了话事权”。④

至于贫农阶级，共有十二项收益，即分了

田，分了山，分了谷， “革命以前的债一概不

还”，“吃便宜米”，“‘由’了老婆 （江西农民把

婚姻自由中的 ‘由’字变成动词，使之区别于旧

时强迫的买卖的婚姻，通用于全苏区农民中）”，

“死了人不要用钱了，埋了就是”，“牛价便宜”，

“应酬废弃，迷信破除，两项的用费也不要了”，

“没有烟赌，同时也没有盗贼，夜不闭户，也不

会失掉东西”，“分了田，家家能供猪，不专为卖

钱供别人吃，自己也可以吃肉了”，“这是最主要

的，就是取得了政权。贫农是农村政权的主干，

成了农村中的指导阶级”。⑤

雇农阶级的情况有些特殊，由于其自身条件

的限制，导致其无法像中农、贫农那样，全面分

享到革命的 “溢出”效应。如分了地，但无牛力

农具，难以耕作；“雇农没有老婆的占百分之九

十九，是农村中最苦的一个阶级……雇农比较难

于 ‘由’到。女子嫌雇农家中没有器具用品，又

嫌他不常在家中，所以雇农不容易解决老婆问

题”⑥；“革命后雇农在政治上没有当权。中农贫

农总以为雇农 ‘不认得字，不会说话，不开通，

不熟公事’，办不得事”⑦。

手工工人在革命后的境况包涵许多社会信

息。“‘上头的命令’，是手工工人分半田，但手

工工人要求分全田。理由是失业的失业，工作减

少的工作减少，并且靠不稳，只有分田才靠得

稳。”⑧ 为什么手工工人在革命后出现工作减少

乃至失业？《兴国调查》列举了十八种手工艺，

不同工种有不同的际遇。 “过去木、泥、缝、篾

７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毛泽东： 《分青和出租问题 （１９３０年 １１月１５日）》，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２７７页。

毛泽东：《兴国调查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毛泽东农村
调查文集》，第１８３页。

同上。

同上，第２１６—２１７页。
同上，第２１９—２２１页。
同上，第２２２—２２３页。
同上，第２２５页。
同上，第２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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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匠，每年多的做二百工，少的百把工。革命

后，泥匠、缝匠做工日子大减，大概一年只能做

几十工了。木、篾二匠仅比过去稍为少做一点，

差不很多。剃头比过去发达，因为女子都剪发

了。革命后，锡匠、画匠、漆匠、纸匠都不见

了，因为用不着他们了。”① 革命前只有地主富

农才有钱修建房屋、添置衣裳，革命后地主富农

被打倒或者逃到白区了，“地主富农倒，不造房

子了”②，导致 “泥匠、缝匠做工日子大减”③；

革命前宗族文化、民间宗教、人情礼仪发达，革

命后 “地主富农权力被打倒，礼节废弃，迷信破

除，送情送礼、香纸蜡烛都不要了”，导致专事

传统的文化消费产品生产的锡匠、画匠、漆匠、

纸匠失业。在手工工人是分给 “半田”还是分给

“全田”的问题上，农民与手工工人之间进行利

益博弈——— “农民说： ‘上头命令，你们分半

田。’工人说：‘分半田就要涨工价。’”“贫农雇

农不愿涨工价”， “贫农说： ‘好，你们就分全

田，不要涨工价。’”④

至于小本商人和游民，其在革命中的收益与

贫农类似。

可以将底层社会在革命中的多方面收益概括

如下：政治上翻身，有了话事权，“成了农村中

的指导阶级”；获得田地、山林、房屋等生产生

活资料；生产及日常生活成本降低，如 “革命的

一天多一天，一般利息减下来”，“‘叨红军的恩

典’，百物都便宜了”⑤；废除一切旧债务， “革

命以前的债一概不还”，本来规定商家的帐、会

帐、贫苦工农相互的帐要还，“一概废债是最正

确的”⑥；婚姻自由，废除买卖婚姻， “政府下

令，男子无老婆的赶快 ‘由’到老婆，女人无老

公的赶快 ‘由’到老公，于是 ‘由’老婆、

‘由’老公的事情，就突然增多起来”⑦；中止传

统文化，礼仪习俗、人情往来的费用大为减少。

在底层社会获得的这些革命收益中，我们看

到了革命在推翻旧的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后给农

民带来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利益，补偿了农民在摆

脱熟人社会、宗族网络之后参与革命时所付出的

代价和所冒的风险。同时，也看到了一个新社会

的端倪。

四、再造一个新社会

能否让农民在革命中获益，是能否成功进行

革命动员的关键。为了使这种获益具有持续性，

就必须建立一系列制度加以保障。这也是根据地

建设中再造一个新社会的过程。

米格代尔在研究第三世界的农民革命时，将

“外来的领导人愿意而且有能力通过有组织的工

作，建立一种能够向旧的制度挑战的新的政治和

经济制度”，作为使农民持久参与革命运动的行

为制度化的三个先决条件之一⑧。中央苏区各级

苏维埃的工作，事实上都是围绕 “建立一种能够

向旧的制度挑战的新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而开展

的。

江西兴国县的长冈乡和福建上杭县的才溪

乡，是当年中央苏区里的 “苏维埃工作的模范”。

从毛泽东的 《长冈乡调查》和 《才溪乡调查》

中，可以了解到模范苏维埃是如何有效地进行政

治选举、社会组织、经济合作、文化革新的制度

建设。

毛泽东是在１９３３年１１月先后进行长冈乡和
才溪乡调查的。１９３３年１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
从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的政治中心瑞金，直接领

导中央苏区的工作。２月中旬，在长汀休养了四
个月的毛泽东，接到回瑞金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

作的命令。１９３３年６月８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
布 《关于召集第二次全苏大会的决议》，规定

“第二次全苏大会以前应改选各级地方苏维埃”。

７月２１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 《关于重新划

分行政区域的决议》，强调苏维埃政府 “须尽量

接近群众，为群众谋一切利益。因此，不论乡、

区、县、省，区域都不应过大”。行政区域划分

完毕后，立刻开始进行选举。８月９日，中央执
行委员会发布关于选举运动的训令，指出这次选

举是从乡、市一直到中央执行委员会完全实行改

选。要充分发动群众，预先公布候选人名单，收

集选民关于自己实际生活和对政府政策法令意见

８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毛泽东：《兴国调查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毛泽东农村
调查文集》，第２２６页。

同上，第１９５页。
同上，第２２６页。
同上。

同上，第１８７页。
同上，第２２０页。
同上，第２２２页。
［美国］乔尔·Ｓ·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第

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第２０２页。



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分析、底层收益与社会再造

的提案，在此基础上开好区、县、省三级苏维埃

代表大会。９月６日，毛泽东在瑞金主持召开中
央苏区南部十八县选举运动会议，作了 《今年的

选举》的报告。９月至 １０间选举达到高潮，１１
月上旬选举基本完成后毛泽东即着手长冈乡和才

溪乡调查。

以下分四个方面阐明中国革命中的苏维埃是

如何再造一个新社会的。

第一，政治选举。

毛泽东在 《兴国调查》中将农民从革命中获

得的政治上的利益算为 “最大的利益项”，如何

让底层社会在政治上翻身，选举出各级苏维埃代

表，是苏维埃工作的头等大事。

１９３１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瑞金通过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写

明：“在苏维埃政权下，所有工人、农民、红军

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都有权选派代表掌握政权的

管理，只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资本家、

富农、僧侣及一切剥削人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是没

有选派代表参加政权和政治上自由的权利的。”

毛泽东随后发挥道，“我们自己的生活完全由自

己管理着，我们现在是真正自由平等的，而对于

敌人，却是镇压，却是专政”，“苏维埃给予一切

被剥削被压迫的民众以完全的选举权与被选举

权”。总之，苏维埃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权，

就是为了让底层民众感觉到绝对优越于一切 “反

革命”分子的政治地位，让民众时刻拥有 “翻

身”得解放的激情，从而 “使苏维埃成为最能动

员民众以适应国内战争适应革命建设的机关”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确定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的性质 “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

国家”，所以，选举各级苏维埃代表时，必须同

时有工人和农民代表。但是在中央苏区，农民占

绝大多数，到哪里去寻找工人呢？结果是中央苏

区里少量的手工业者及其家属都被当作 “工人”。

即便如此，“工人”的人数还是大大少于农民，

为了追求工人和农民代表在人数上相当，结果是

工人当选苏维埃代表的比例大大高于农民当选的

比例。《才溪乡调查》对此有详细的记录。如上

才溪，“本乡泥水工人多”，“此次选举，工人家

属算入工人成份”， “工人家属的选举比例提高

了”②。上才溪共５２３户，２３１８人。工人家庭１６３
户，１８３个手工业者，连其家属共４８９人，选出
代表３５人 （新增 ２２人），当选比例为 １３：１；

农民家庭３６０户，１７２９人，选出代表４０人，当
选比例为４３：１。 “下才溪：前七十三个代表，

现在九十一个代表，新增了十八个代表，也是因

为工人家属的选举比例提高了。”③ 与一年前的

乡苏维埃代表选举相比，才溪乡此次大比例增加

了工人苏维埃代表的人数。

乡苏维埃代表选举程序严格，选民积极参

与。群众可以对候选名单直接进行批评，如 《才

溪乡调查》里提到 “候选名单，下才溪一百六十

多人 （内应选九十一人），一村贴一张，每张均

写一百六十多个名字。群众在各人名下注意见的

很多，注两个字的，五六个字的，十多个字的，

儿童们也在注。注 ‘好’、 ‘不好’等字的多，

注 ‘同意’或 ‘消极’的也有。有一人名下注

着 ‘官僚’二字。受墙报批评的有二十多人，被

批评的都是只知找自己生活，不顾群众利益，工

作表现消极的。有诗歌。内有三张批评乡苏对纸

业问题解决得不好”④。之后是以乡为单位开选

民大会，乡苏维埃报告工作。在选举大会上还可

以发动选民提案，交给新选出的代表讨论。

这些苏维埃代表选出来后又如何开展工作？

每个村大概选出十至二十个代表，村代表各自开

会再选举一人，成为乡苏维埃的代表主任，比较

小的工作即由主席召集代表主任开会解决。每次

代表会开会之先，召集代表主任开会，代表会约

五天开会一次。如此频密的代表会议，反映了苏

维埃代表真正参政。此外，每个代表都必须联络

居民，才溪乡 “每个代表管辖的居民，有十多人

的，二十多人的，三十多人的，四十多人的，以

五十多人的为最多。工人代表管辖少些，农民代

表管辖多些”⑤。

虽然 “一切苏维埃工作服从革命战争的要

求”，但是群众并不是革命战争机器上的一个零

部件，苏维埃工作的开展必须充分突显群众的政

治主体性，让群众从社会底层走上政治参与的前

台，获得政治上的翻身解放。正如毛泽东所说：

９４

①

②

③
④
⑤

以上引文见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的报告》，１９３４年１月
作于瑞金。

毛泽东：《才溪乡调查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毛泽东农
村调查文集》，第３３４页。

同上。

同上，第３３７页。
同上，第３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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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项革命工作的竞赛，不管是上级指示的或

本乡发起的，都要经过乡代表会议的讨论，村群

众大会上与各代表小单位群众会上的报告。同某

个群众团体有关系的还要提到那个团体的会议去

报告，得到每个代表每个民众的明白与承认，只

有在大家完全明白了承认了之后，才能使大家负

起责任来，才能激发大家的革命热情努力去做，

才能使工作做得好又做得快，按期或更提早完成

竞赛的要求。在这个上面，要废除一切强迫命令

的方法。”①

第二，社会组织。

革命瓦解了农村的熟人社会和宗族社会的各

种社会及文化网络，农民脱离了对各种地方性社

会关系的效忠，俨然成为原子化的个体。而革命

在破除农民的地方社会关系之后，又及时地将他

们纳入一个超越血缘和地缘的、更为广阔的新的

社会网络之中。毛泽东说：“将乡的全境划分为

若干村，依靠于民众自己的乡苏代表及村的委员

会与民众团体在村的坚强的领导，使全村民众像

网一样组织于苏维埃之下，去执行苏维埃的一切

工作任务，这是苏维埃制度优胜于历史上一切政

治制度的最明显的一个地方。”② 毛泽东所说的

“村的委员会与民众团体”，就是中央苏区的如网

状般的各种新型社会组织。

《长冈乡调查》和 《才溪乡调查》里都列举

了设立于乡苏维埃下的一系列委员会，分乡和村

两级，是辅助乡苏管理各种专门工作的群众组

织，吸收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为委员，每个乡代表

都要加入一个或者两个委员会。如长冈乡 “乡苏

下的委员会”计有十五个之众，如扩大红军委员

会、土地委员会、土地登记委员会、山林委员

会、建设委员会、水利委员会、桥梁委员会、国

有财产委员会、仓库保管委员会、没收委员会、

查田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卫生委员会、防空防

毒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在这些林林总总的委员

会中，“有些委员会是经常组织的，如像扩大红

军、优待红军、慰劳红军、赤色戒严、防空防

毒、农业生产 （春耕、夏耕、秋收秋耕、冬耕）、

生产教育、山林、水利、调查登记、教育、卫

生、桥路、粮食、国有财产 （有国有财产的乡）、

工农检察这些委员会”；“有些委员会是临时组织

的，如像查田、没收征发、土地税、公债、开

荒、选举”等委员会；有些委员在乡、村两级皆

设置， “如像扩大红军、优待红军、生产教育、

春耕、山林、水利、教育、卫生这些委员会”③。

这些 “乡苏”下属的各类委员会的职能虽然服务

于战时社会动员，但同时也提供了农村生产生活

所需的 “公共产品”，是对革命前宗族职能的及

时替代。

除上述的 “乡苏下的委员会”外，还有工

会、贫农团、妇女会、儿童团、互济会等群众组

织。这些群众组织并非徒有其表，而是活跃地开

展活动。如才溪乡 “妇女代表会十天开一次”，

“妇女代表会讨论的问题，凡乡苏讨论的她们都

讨论，除对慰劳红军、推销公债、发展生产极其

努力外，本身利益如婚姻问题，也常讨论”④。

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央苏区，找一个与 “组织”

无关连的人并不容易。值得一提的是，在大量青

壮男子被动员去参加红军的情况下，活跃于各类

社会组织的主角其实是妇女，由此可见中国革命

对妇女的真正解放。

第三，经济合作。

毛泽东说：“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

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

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

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

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

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

问题。”⑤ 他强调苏维埃必须用尽它的一切努力

解决群众的问题，切实改良群众的生活。

在战时状态的中央苏区， “扩红” （扩大红

军）是一项紧迫的政治任务，青壮男子基本都当

红军去了，如上才溪 “男劳力五百五十四 （十六

岁至五十五岁，下同），女劳力五百八十一，内

当红军的四百一十九，调外工作八十八 （男六十

六，女二十二）。五百五十四个十六岁至五十五

岁有劳动力的男子中，共去了当红军、做工作的

四百八十五 （四百一十九加六十六），留在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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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乡苏怎样工作 （１９３４年４月）》，《毛泽东文
集》第１卷，第３５７页。

毛泽东：《才溪乡调查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毛泽东农
村调查文集》，第３３６页。

毛泽东：《乡苏怎样工作》（１９３４年４月）》，《毛泽东
文集》第１卷，第３５４页。

毛泽东：《才溪乡调查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毛泽东农
村调查文集》，第３４１页。

毛泽东：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１９３４年１
月）》，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第１３６—１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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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只六十九人，与女劳力五百五十九人 （五百八

十一减二十二）比较，男子仅占劳动力总数的百

分之十一”①。由于劳动力紧缺，农业生产明显

受到影响，亟需开展生产合作；其次，虽然革命

后出现 “百物都便宜了”的现象，但这并非表明

中央苏区物资丰富。随着地主富农这批有消费能

力的人群在革命中被悉数打倒或者出逃，中央苏

区的市场瞬间供过于求，导致物价暂时跌落。由

于农业产出不足以及接踵而至的白区对苏区严厉

的经济封锁，苏区生活物资短缺，亟需开展消费

合作。

先看生产合作。为相互调剂紧缺的劳动力，

当时成立了劳动合作社和耕田队，优待红军家

属、群众之间互助和帮助孤老。才溪乡的劳动合

作社以区为单位调剂劳动力，但劳动合作社设立

于各个乡。“乡的劳动合作社委员会五人，主任

筹划一乡”，“每村一个委员，筹划一村。要请工

的，必经村委员，不能私请，否则混乱了劳动力

的调剂。工钱，‘雇’ ‘佣’双方自理，不经委

员”，“委员手里有一个簿子，登记有劳动力的，

无劳动力的，或缺劳动力的。有人请工，即刻可

以分配。间有不知者，问耕田队的中队长 （每村

一个中队，五人为一小组，两组十人为一班，三

班或四班为一中队），中队长手里也有个簿子”；

同时还规定了工钱标准， “帮助红属：带饭包

（不带菜），带农具，莳田割禾也是这样。群众互

助：议定每天工钱二毛，男女一样，紧时平时一

样”，“红属帮助红属，每天一毛半；红属帮助群

众，每天二毛；群众帮助红属，不要工钱”②。

长冈乡的情况是 “群众热烈地欢迎劳动互助社”，

“凡有劳力的，十分之八都加入了”，他们在帮助

完成没有劳动力的孤老耕田时，“只要吃饭，不

要工钱”③。另外一种生产合作就是 《长冈乡调

查》介绍的 “犁牛合作社”。因为养牛成本不

菲，许多贫雇农家庭没有耕牛，有的是两户、三

户、四户甚至五户人家共养一头牛。当时规定

“牛老牛病应杀的，报告乡苏派人去看，准杀才

杀”④，可见耕牛之宝贵。“根据瑞金石水乡 （无

牛的百分之三十）、兴国长冈乡 （无牛的百分之

二十五）、上杭才溪乡 （无牛的百分之二十）三

处的材料，可以知道农民中完全无牛的，平均要

占百分之二十五，这是一个绝大的问题。解决方

法，莫妙于领导群众组织犁牛合作社，共同集股

买牛。办法是在自愿原则下 （经过社员大会同

意），每家照分田数每担谷田出谷二升至三

升。”⑤

其次是消费合作。长冈乡 “群众以每股五角

为单位，集了八十多元，开始做生意，有成绩”，

“货比市上便宜，得到群众欢迎”；合作社分区、

乡、村三级，设社长、采办、会计兼营业各一

人，另有管理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若干人；“社

员及红属买货”，便宜百分之五，非社员照市价。

赢利部分 “百分之五十为公积金，百分之十为营

业者及管理委员、审查委员的奖励金，百分之十

为文化教育费 （为俱乐部、学校及红属儿童买纸

笔），百分之三十分红”； “分红时，清算账目，

悬榜公告”⑥。而才溪乡的消费合作社则进一步

细分为油盐肉合作社、布匹合作社、豆腐、糖

果、猪子合作社，合作社的办事人员二至三人，

合作社每月查账两次，开社员大会一次，“只红

军家属困难的可赊账，赊一圩的，两圩的，最多

三圩 （五日一圩）。还时，米、豆等等均可。圩

期未收清的，每年七月、十月两期收清”，“货缺

时，红属先买，社员后买，非社员再后买”，“货

价，红属 （有证章）照市价减百分之五，社员不

减。别乡甚至别区的红属来买亦然”。当时群众

认为 “合作社第一好”，上才溪百分之六十、下

才溪百分之九十的人家加入了这类消费合作社，

以致 “卖 ‘外货’的私人商店，除一家江西人

开的药店外，全区绝迹 （逐渐削弱至此）”⑦。此

外，才溪乡还成立粮食合作社 （原名 “粮食调剂

局”），其运作办法是： “每年向群众买进谷米，

比私人买的少收二升，如私人每元一斗七升，调

剂局只收一斗五升。卖出时先卖给红军家属，后

卖给困难群众。但群众是否困难，要经过乡代表

会调查通过。卖出时，也不照当时市价，仅照买

进价格略除耗失。例如买进每元一斗五升，卖出

则为一斗四升五合，除去耗失五合。红军家属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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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才溪乡调查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毛泽东农
村调查文集》，第３４２页。

同上，第３４３—３４４页。
毛泽东：《长冈乡调查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毛泽东农

村调查文集》，第３０９—３１１页。
同上，第３１２页。
同上，第３１３页。
同上，第３１５—３１６页。
毛泽东：《才溪乡调查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毛泽东农

村调查文集》，第３４５—３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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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的，群众特别困难的，可以借给，割禾后照数

归还，不取利息。每年收谷出谷工作完了，由乡

苏通知群众，举出代表，向调剂局负责人算帐，

并发公告。每年秋后收谷子量入谷仓，用乡苏长

条标封。春夏出谷一次二次不定，由群众决定，

群众需要了，即开仓出卖。大概每年三月莳田时

与五月青黄不接时，均是出谷时节。”① 值得一

提的还有致力于社会救济的互济会，以乡为单

位，“下分小组”，绝大多数家庭加入，如长冈乡

四百三十七户，只有约二十户没有加入互济会，

这二十户多属孤老。每个会员 “月费一铜片”，

没有不交的。募捐所得主要使用于 “乡里火烧了

房子的，失业工人生病无药的”，接济红军家属

中的困难户以及本乡家贫饿饭的。②

第四，文化革新。

中国革命在瓦解旧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

文化结构的同时，也造就出新的政治结构、社会

结构和文化结构，这是一个细致的相互配套的系

统工程。因此，才能给底层社会带来翻身得解放

的喜悦，带来对新政权、新社会以及新人的向

往。

文化革新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方面，大到女性

解放婚姻自由，小到学习识字个人卫生，都是文

化革新的内容。按当时中央苏区群众的话说，就

是 “‘红军共产党什么都想到了！’‘政府工作人

员真正顾乐 （爱惜的意思）我们！’”③

女性解放婚姻自由。在农村社会的层面上，

女性绝对是中国革命的活跃角色，如 《兴国调

查》“妇娘子都赞成革命”④，《寻乌调查》 “妇

女在土地斗争中是表现非常之喜欢的”，因为女

性此前实际上受到政治与性别的双重压迫，“她

们是男子经济 （封建经济以至初期资本主义经

济）的附属品。男子虽已脱离农奴地位，女子却

依然是男子的农奴或半农奴。她们没有政治地

位，没有人身自由，她们的痛苦比一切人大”⑤。

中国革命的开展，女性不仅获得政治解放，也获

得性别的解放，“妇女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力量，

在苏区是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在查田运动等各种

群众斗争上，在经济战线上 （长冈乡是主要依靠

她们），在文化战线上 （许多女子主持乡村教

育），在军事动员上 （她们的扩大红军与慰劳红

军运动，她们的当短夫），在苏维埃的组织上

（乡苏中女代表的作用），都表现她们的英雄姿态

与伟大成绩”⑥。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查时还观察

到 “本乡离婚无不自由的。丈夫骂老婆的少，老

婆骂丈夫的反倒多起来了。 （应该彼此都不

骂。）”，妇女的衣服也 “改短了，去掉了 ‘花

边’”，长发也剪掉了， “老婆太也有剪发的”，

完全一副新的形象。⑦

识字教育。每村设立一所列宁小学，七至十

三岁学龄儿童入学；十四十五岁的则半工半读；

十六到四十五岁的入夜学；年纪更大的，编入识

字班。《兴国调查》对识字班有生动记载： “编

制：依住所接近，少的三人、多的十人为一组，

举一组长———稍识几个字的。组长多属夜学学

生。教法：随时，随地，随人数，乘凉时，喝茶

时，一个人，三个人，五个人。起初，画地为

字，随后各立一簿，学写起来，字从 ‘桌椅板凳

猪牛鸡鸭’写起。各人簿子，大约十天由组长收

齐，送夜学老师看改，‘写得多写得好’的给以

口头夸奖。字，组长有不晓得写的，问夜学老

师，夜学老师有不晓得的，问日学老师。”⑧ 此

外，还有针对流动人群的读报团、识字牌、墙报

等。

破除迷信。《长冈乡调查》提及 “老婆太敬

神 （装香供饭、求神拜佛）的完全没有了，但

‘叫魂’的每村还有个把两个”，毛泽东分析迷

信扫除得这样快的原因是 “打了土豪，分了田

地”，与宗族文化相关的祭祖拜神活动没有了。

还有各村都成立儿童团、少先队，他们入村入户

进行反迷信宣传，看到迷信活动，往往直接干

涉，抹掉她们的香烛，毛泽东认为 “应该拿说服

代替干涉”。另外一个原因是苏维埃大力开展了

“节省香烛钱运动”⑨。

卫生运动。毛泽东说：“疾病是苏区中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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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才溪乡调查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毛泽东农
村调查文集》，第３４６—３４７页。

毛泽东：《长冈乡调查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毛泽东农
村调查文集》，第３２２页。

同上，第３２１页。
毛泽东：《兴国调查 （１９３０年１０月）》，选自 《毛泽东

农村调查文集》，第１９０页。
毛泽东：《寻乌调查 （１９３０年５月）》，《毛泽东农村调

查文集》，第１７７—１７８页。
毛泽东：《长冈乡调查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毛泽东农

村调查文集》，第３２５页。
同上，第３２４—３２５页。
同上，第３１９页。
同上，第３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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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如长冈乡一

样，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

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① 为此，各

乡各村成立卫生委员会，均设主任一名、委员五

名。卫生委员会将住所临近的居民编为一个卫生

班，大多是七八家为一班，设有班长，规定 “五

天大扫除一次，实际七天一次的多，十天的也

有”。卫生运动规定得极为仔细，如 “（一）扫

除：厅堂、睡房不要放灰粪，前后水沟去掉污

泥，坪场打扫光洁，公共的水沟、坪场则轮流疏

扫。（二）饮食：还只说到禁吃死东西。 （三）

衣服：要洗洁。以上各项，不做的，发动童团耻

笑他，特别那些衣服不洁的。文明戏中也唱了卫

生运动”②。

五、余　　论

中国革命由于存在革命动员资源不足、工人

阶级力量薄弱、农村广袤、农民贫困人群庞大等

因素的刚性约束，不得不走上一条武装割据、建

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以均分土地重

塑社会平等为价值诉求的道路。这条特殊的革命

道路的选择，决定了革命动员的方式与斗争策

略。这也进一步影响着 “国家———社会”的关系

格局。

研究第三世界革命的米格代尔曾提出的 “强

社会———弱国家”的理论分析框架，认为大部分

非洲国家在独立革命成功之后建立的国家政权并

没有真正渗透到村社管理层面，从而形成碎片化

的社会控制③。“国家能力”包括渗入社会、调

节社会关系、提取资源以及以特定方式配置或运

用资源四大能力，以此衡量，中国虽然同为通过

革命建立政权的第三世界国家，但由于其特殊的

革命道路，使得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深深地

将政权扎根于农村基层，从而形成 “强国家”。

问题是，对应于 “强国家”的，是不是一定是

“弱社会”呢？

中国革命固然彻底而决绝地与旧社会、旧传

统、旧文化作别，但中国革命同时也在造就一个

新社会、新传统、新文化。中国革命固然是通过

共产党这支农村社会外部的力量发动的，但这并

非一场以武力强加于农民头上的革命。在中国革

命的组织动员与开展过程中，我们看到农民在革

命过程中的主体性———阶级意识、阶级觉悟的确

立，翻身的喜悦，对革命的认同与积极参与，苏

区群众的自组织能力与发达的社会组织。所以，

与其说革命埋葬了农民传统的地方性社会关系，

打压了传统的农村社会空间，不如说中国革命把

农民纳入一张超越地缘血缘的更大的社会网络，

普通农民作为社会成员的主体性得到进一步的激

发。如果我们不把中国革命简单视为暴力行动，

不把 “社会”简单地与地方性传统、家族或拟似

家族组织划等号，那么，我们就能看到中国革命

对新社会的再造的一面，就能够跳出 “强国家

———弱社会”的表述框架。这样，中国革命造就

的 “国家———社会”关系格局也许并非 “强国

家———弱社会”，而是 “强国家———强社会”，

只不过这个 “社会”并非传统的家族社会，也非

现代的公民社会，而是一个突出群众主体性的聊

称之为 “人民社会”的新社会。④ 由此，我们也

可以重新反思１９４９年之后的集体化运动。这场
声势浩大、规模广泛的运动之所以得以推进，除

了国家动员与压力施加之外，如果没有中国革命

造就的 “人民社会”这一新面向的社会基础，我

们很难想象其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铺开。

中华苏维埃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初步基

础、初步尝试，对中国革命的研究是了解今天中

国的钥匙，而不带偏见的社会史视角下的中国革

命研究，也才刚刚起步。

（责任编辑　欣　彦）

３５

①

②
③

④

毛泽东：《长冈乡调查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毛泽东农
村调查文集》，第３２１页。

同上，第３２０—３２１页。
［美］乔尔·Ｓ·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

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张长东等译，张长东校，南

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关于 “人民社会”，参阅王绍光： 《重建人民社会》，

《民主与法制时报》２０１１年８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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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人、经济人与政治人：合作化运动中的乡村政治精英


李飞龙

【摘要】鉴于乡村政治精英的多重身份和独特地位，使其兼有执行国家意志的政治人、维护社区利益的社会人、追逐

自身利益的经济人三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土改后乡村政治精英逐渐成为国家利益的抗衡者和个人利益的追逐者，呈现

明显的离心倾向；但同时，在运动已经成为常态的乡村权力结构中，国家权力的持续介入和乡村群众的广泛动员，乡

村政治精英只能选择顺从和接受，最终在不断的群众运动中，乡村政治精英逐渐由社会人和经济人向政治人转变，不

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乡村政治精英的政治人并未完全实现。

【关键词】社会人；经济人；政治人；乡村；政治精英

中图分类号：Ｋ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３）０６－００５４－０５

一、问题的引入

近年来，随着日常生活史与底层社会视角的

深入，中国乡村政治精英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焦

点。关于乡村政治精英的行为特征和价值取向，

中外学者已经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形成了诸多不

同的解释框架。美国学者徐维恩 （ＶｉｖｉｅｎｎｅＳｈｕｅ）
认为，乡村政治精英和传统乡绅一样，都将忠于

乡村的共同体作为第一选择①。戴慕珍认为农村

社区中存在着干部与群众间的庇护—被庇护关系

（ｐａｔｒｏｎｃｌｉ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在毛泽东时代曾经削
弱过国家在农村地区的政策执行能力②。韩敏也

持类似的观点，她认为生产队干部对社员的生活

和社会流动机会的控制是干部与公社社员之间委

托 （ｃｌｉｅｎｔ）—代理 （ｐａｔｒｏｎ）关系形成的主要原
因③。萧凤霞则提出不同观点，主张地方基层干

部已经完全为国家权力所同化，成为党和国家在

乡村的代理人④。Ｊ·瓦特 （Ｗａｔｔ）认为， “地

方”只不过是由县衙门任命并直接对其负责的乡

间代理人，他们并不代表乡村社会，也不是乡村

利益的保护者⑤。杜赞奇则强调地方精英人物自

身的独立性和利益诉求⑥。这些解释框架都是根

据不同的研究对象和时代特点作出的合理性判

断，乡村政治精英的多重身份和独特地位，也决

定其不同的行为选择：是服从国家权力、执行国

家意志的政治人，还是维护社区利益的社会人，

或是追逐自身利益的经济人。不同的研究对象和

时代特征，都会呈现出不同的行为倾向。

新中国成立以后，伴随着国家权力向乡村社

会的不断推进，党和政府与乡村政治精英之间的

关系也呈现出复杂的状态，尤其是新解放区，这

种关系的复杂性表现得更加明显。在土改中，乡

村政治精英并未完全成为国家的忠实代理人，而

是在社会人、理性人的角色指引下与国家权力进

行博弈，以维护村社利益或追逐个人私利。同

时，基层精英既内在又外在于国家权力体系，处

于明显的权责分离状态，这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

谋求私利和 “去政治化”的离心倾向⑦。不过，

在１９５６年年底，党和国家凭借近乎完美的权力

４５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中国共产党领导西南民族地区农村社会治理的历史经验研究 （１９４９—１９６６）”（１２ＢＤＪ０２４）、教
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 “土改后黔南地区改造落后村运动与乡村社会重构研究”（１２ＹＪＣＺＨ１０１）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飞龙，江苏东海人，（贵阳５５０００４）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史研究所教授，中央党校中共党史专业博士。
①　ＶｉｖｉｅｎｎｅＳｈｕｅ．ＴｈｅＲｅａｃｈ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Ｓｋｅｔｃｈ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Ｂｏｄ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
②　ＪｅａｎＯｉ，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Ｐｅａｓａｎｔ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Ｖｉｌｌａｇ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
③　韩敏：《回应革命与改革：皖北李村的社会变迁与延续》，陆益龙、徐新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３０页。
④　ＨｅｌｅｎＳｉｕ，ＡｇｅｎｔｓａｎｄＶｉｃｔｉｍ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ｃｅｓｉｎＲｕｒａｌ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ＮｅｗＨａｖｅｒ：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
⑤　Ｗａｔｔ，ＪｏｈｎＲ，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ｍａｇｉｓｔｒａｔｅｉｎＬａｔｅ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２．
⑥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１９００－１９４２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⑦　李里峰：《不对等的博弈：土改中的基层政治精英》，《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０７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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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运用强大的宣传手段，并对与农民利益直

接相关的稀缺资源进行了有效的调控，在一个遍

布小农经济的国度顺利实现合作化。仅仅四年的

时间，乡村政治精英就由维护村社利益或追逐个

人私利，转为实践合作化的政治人。其中，党和

政府如何调节乡村政治精英，学界还未见专门讨

论。有鉴于此，本文借助于黔南地区的档案资

料，对土改后乡村政治精英的价值属性进行分

析。笔者认为，土改后乡村政治精英逐渐成为国

家利益的抗衡者和个人利益的追逐者，呈现明显

的离心倾向；但同时，在运动已经成为常态的乡

村权力结构中，国家权力的持续介入和乡村群众

的广泛动员，乡村政治精英只能选择顺从和接

受，最终在不断的群众运动中，乡村政治精英逐

渐由社会人和经济人向政治人转变，不过需要指

出的是这种乡村政治精英的政治人并未完全实

现。

二、国家利益的抗衡者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国家权力的下移，乡

村社会的发展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对外开放的过

程，而是国家权力的渗透与乡村社会反应的互动

过程①。斯科特强调农民的反抗有两种。一种是

对国家权力明显的、直接的反抗。对于任何可能

直接威胁到生存的举措，一无所有的农民只有起

来反抗。“这是因为，生存问题最直接地关系到

农民生活的根本需要和忧虑。”② 另一种更偏重

无形的、间接的反抗。这些相对的弱势群体的日

常武器主要有：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

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

等③。后者是农民更为常用的反抗武器。在国家

权力的渗透与乡村社会反应的互动之中，农民成

为国家利益的抗衡者。

土改后不久，国家即推行粮食的统购统销政

策和合作化运动，统购统销政策规定农民必须按

规定将 “余粮”出售给国家，粮食的收购量、收

购标准、供应量、供应标准，都由中央统一管

理④。而合作化运动则将刚刚分配的土地和大型的

生产工具重新归入集体。这显然有悖于这些刚刚

从农民上升为乡村政治精英的最初愿望，因而基

层政治精英以各种隐蔽手段抗衡国家的情形十分

普遍，包括拖延上级布置的各种任务、转移精力

而不执行上级的指示、隐瞒村庄的粮食产量等等。

乡村政治精英利用套购粮食、黑市交易、隐

瞒产量等手段抵触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而且人

数众多，据黔南地区福泉等八县２８５１个农村党
员的统计：对粮食统购统销抵触、闹缺粮的有

３６７人，违反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有２５６人，拦
路抢购、抬高价格、黑市出售的有８２人，三者
合计７０５人，占核查党员总数的２５％。对丹寨、
平塘１７７３个积极分子的检查，上述情况的计有
７１５人，占核查积极分子总数的４８３％。三都县
二区发生过全区性闹粮事件，平塘县卡罗党支部

全体党员全部闹粮⑤。丹寨、三都乡党支部书

记、乡长带头闹粮，从而每人分得６００余斤。麻
江县蛇场支部２７个党员，其中２４个套购粮食，
支部书记，曾两次到都匀套购大麦２６５斤，小麦
７升半⑥。

在合作化推行中，很多乡村新精英也表现出

了较为消极的态度，主要体现在不愿意参加合作

社、想退社单干，因而重视自由经营和个体副

业。据平塘县１１７８名党员检查统计，对互助合
作运动消极，违反互助合作政策的就有１７７人；
平塘县二区９８名党员，其中对参加合作社消极
的、要求退社的、不愿意干社主任的就有３１人。
乡村新精英一般都是田土肥沃、耕牛农具齐全，

参加合作社无疑是一件吃亏的事情，麻江县甲村

乡支部书记被动员多次，都不参加合作社；都匀

二区谷蒙乡一名党员三迁其家，为的就是躲避入

社⑦。

５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２０世纪川东双村
的表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美］詹姆斯·Ｃ·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
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第９页。
［美］詹姆斯·Ｃ·斯科特： 《弱者的武器》，郑广怀、

张敏、何江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页。
《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

（１９５３－１０－１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４）》，中共中央文
献研究室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４７７—４８８页。

中共都匀地委： 《关于开展批判富农思想的情况报告

（１９５５－１２－１３）》，黔南档５－１－６４。
中共都匀地委：《关于各县开展批评富农思想所揭发检

查的富农思想情况汇集 （１９５５－１１－２７）》，黔南档１－１－３６６。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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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利益的追逐者

乡村政治精英是在国家的授权下对乡村社会

进行治理，因而具有国家权力代理人和社区利益

维护者的双重身份。不过，乡村政治精英在双重

身份的背景下，利用权力追逐其个体利益的情况

也十分普遍。黄宗智将传统的小农特征概括为既

是一个追求利润者，又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当

然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①。利润是乡村政治精英

的基本价值追求，土改后出现的雇工、放高利

贷、买卖土地等趋利现象，乡村政治精英占有很

大比例。

在黔南州的党员群体中，据都匀等 ９个县
４０５５个农村党员的统计：雇工的党员有 ５１人，
放高利贷、出租土地的有６６人、买卖土地的有
６１人，自由经营的有１２３人，总计有３０１人，共
占农村党员总数的７４％。黎平尚重支部２２个党
员有６个买田、１个卖田、３个雇工，这部分党
员占支部总数的４５％②。独山县下司区羊凤乡党
员罗玉全从贫农上升为新富农，购有３间房子出
租，雇有长工１个，并经常雇用月工零工。从合
作社主任群体看，都匀全县 １３１７个社主任中，
有３个买卖土地，１２个放高利贷，７个请雇工，
５２个从事自由经营，共占统计人数的５６％。平
塘县新隆乡有 １１４名合作社干部，请雇工的 ５
人，买田者 ９人，卖田者 ４人，贪污者 １１人，
出租土地者１１人，其它３４人，总计７４人，占
合作社干部总数的６５％③。在积极分子群体中，
据丹寨、平塘１７７３个积极分子的统计，有７２人
请雇工，８０人放高利贷、出租土地，２４人买卖
土地，６５人作自由经营，总计占积极分子总数
的１３５％④。个别乡村积极分子已经上升为新富
农，都匀县凤麓乡庆云宫的一名团员，原是中

农，土改后几年的时间就已经拥有４１挑田 （约

水田８亩）、水碾、耕牛，以及各式农具，共放
贷２０００斤谷，仅收息就达到２０００斤谷，并且雇
用大量零工。都匀一区王司村在１９５４年全村有
放贷的４２户 （其中老中农３０户，贫农上升为中
农的 １２户），谷子有 １４０００斤、欠债户 ８１户，
每年利息９２４０斤谷，其中张氏有债主１２人户，
欠债２０５０斤，每年要出息１１００斤谷，最后将出
卖土地⑤。显然，黔南地区雇工、放高利贷、买

卖土地等趋利现象已经十分普遍。

乡村政治精英的权力来源于党和国家的授

予，而他们往往会利用手中的权力直接多占分配

果实、多分地、分好地。柯鲁克在河北省十里店

的调查中发展，村干部大多得到了额外的好地和

近地⑥；他们还利用权力逃避征兵、征粮等义

务，在阶级划分中，给予亲属照顾，皖北李家楼

的干部经常试图保护他们的同姓亲属，“李姓干

部都想把老李家的阶级成份划得比其应该划得成

份低一些”⑦；甚至在经济上出现了严重的贪污

现象，政治上闹退党、退团。黔南地区都匀县

１３８个农村支部书记，有２０个不愿意干工作，有
３４个农村党员要求退党⑧。平塘县 ９８个党员，
对参加农业合作社消极和不愿意干社主任的就有

３１人⑨。应该说，土改后乡村政治精英逐渐成为
国家利益的抗衡者和个人利益的追逐者，呈现明

显的离心倾向，这也成为党中央决心纳入集体化

道路的原因之一。

四、国家权力对乡村政治精英的改造

论者指出国家在通往合作化的道路中，通过

向互助组或合作社提供农业贷款、新式农具、良

种以及日常生活用品等稀缺资源的经济性调控，

通过划分阶级成分、使用 “积极分子”和 “落

后分子”的标签等政治性压力，通过强大的宣传

６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
书局出版社，１９８６年。

中共都匀地委： 《关于开展批判富农思想的情况报告

（１９５５－１２－１３）》，黔南档５－１－６４。
新隆乡工作组：《县委农村工作部批转新隆乡开展反富

农思想斗争的报告 （１９５５－１２－２１）》，黔南档５－１－８８。
中共都匀地委： 《关于开展批判富农思想的情况报告

（１９５５－１２－１３）》，黔南档５－１－６４。
中共都匀地委：《关于都匀一区纸房、凤麓两乡开展批

评富农思想情况的报告 （１９５５－１２－１）》，黔南档５－１－６４。
［加］伊莎贝尔·柯鲁克、［英］大卫·柯鲁克：《十

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安强、高建译，北京：北

京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２８页。
同上，第９１页。
中共都匀地委：《关于各县开展批评富农思想所揭发检

查的富农思想情况汇集 （１９５５－１１－２７）》，黔南档１－１－３６６。
中共都匀地委： 《关于开展批判富农思想的情况报告

（１９５５－１２－１３）》，黔南档５－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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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和动员技巧，直接或间接的诱发小农入社动

机①。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导致小农投身集体化

的重要因素。不过，土改后乡村社会的整党、整

团、改造落后村、反对富农思想等针对乡村政治

精英的历次运动也是合作化推行不可忽视的推

力。

为了改变乡村政治精英这种 “经纪人”心

理，更好的将党和国家的意志灌输到乡村社会，

土改后国家不断对乡村社会进行改造。乡村政治

精英的改造伴随着粮食的统购统销、发展农业合

作社、推行精简节约等各种运动，黔南地区还开

展了所谓的 “批判富农思想”，中共都匀地委指

出，富农思想 “一般可以粮食统购统销、生产互

助合作、服从国家计划方面为主，可联系到与党

和政府关系、工农联盟、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镇反、与地富联系、不干工作、不交党费、向退

党、不买国家建设公债……等方面。总之，凡是

牵涉富农思想有关方面，都可以联系实际加以检

查批判和提高，从各方面堵塞富农思想的引诱和

侵袭”②。可以说，凡是与党和国家相左的思想

和行为，都可以纳入富农思想之中，从而给乡村

政治精英以巨大的政治压力。

国家权力的持续介入，使得基层政权不断开

展对乡村政治精英的检查和批判。独山县通过各

种会议首先由区委书记、区委委员，再到支委和

一般党员，从上到下的进行检查。其中三四个区

委书记承认放纵家庭成员有余粮，使用手中权力

减免统购统销的粮食，酿酒漏税；六区委书记因

为并没有批评自己，而将矛盾指向副书记，结果

成为被批判的典型。丹寨县则是通过抓住典型，

突出一点，进行批判。他们抓住乌乐党委支部的

集体闹粮事件，党支书、乡长、干事都因为闹粮

分得粮食，结果在该乡国家只统购１０万斤，而
向市场出售２５万斤，从而使得该乡成为向资本
主义道路发展，使社会主义阵营退缩的典型。麻

江县采取了先揭发党外，再揭发党内，然后联系

开会的代表本身。县委认为，“为了逐步提高觉

悟，易以党外典型教育到会代表，这样坚持自己

就会感到自然，不会碰钉子”。都匀县采取支书

带头自我批评，群众提意见，对党员进行思想排

队，结果造成党员都争当一类党员而互相揭发。③

针对上述四县乡村政治精英批判的实践，都

匀地委对其做法进行总结，认为独山、丹寨应该

将双方做法进行结合，“自上而下领导带头检查，

启发一般自觉检查，抓住典型和突出一点”，“都

匀过于急躁的走过场的做法应防止，麻江上下内

外颠倒的做法应坚决纠正”④。随后都匀地委在

黔南地区推广这种做法：一、层层推进、人人过

关。在总结工作、肯定成绩、明确问题之后，采

取先党内、后党外，先积极分子、后群众，由乡

到社、再到组和广大群众，层层发动，人人教

育，反复讲解富农思想产生的根源和它的危害，

阐明开展批判富农思想的重要性，力求让群众结

束顾虑，大胆开展批判。二、典型示范，重点突

破。在做好准备、摸清底细、物色典型的前提

下，采取逐级带头检查，党员和积极分子深入在

群众中进行活动，树立典型人物，以典型人物的

示范作用带动一般群众开展自我检查，由浅到

深、彻底剖析。三、举办各种会议。在批判中，

反复召开党员会议、团员会议、积极分子会议、

贫农会议、青年会议、妇女会议等，加上个别访

问和串联，以揭发的实例进行反复教育。在国家

权力的持续介入下，乡村政治精英的国家利益抗

衡因素和个人利益追逐因素逐渐减少。

五、作为政治人的乡村政治精英

虽然土改后乡村政治精英同时呈现国家意志

执行者的政治人、社区利益拥护者的社会人、自

身利益追逐者的经济人三重特征。但随着国家权

力的持续介入，乡村政治精英就必须要在三者之

间进行取舍，可想而知，乡村政治精英在权衡利

弊之下，越来越倾向于作为一种政治人⑤。

７５

①

②

③
④
⑤

周晓虹：《１９５１—１９５８：中国农业集体化的动力———国
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社会动员》， 《中国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１
期，第２２页。

中共都匀地委：《各县党代会情况第一次简报 （１９５５－
１１－２）》，黔南档１－１－４２９。

同上。

同上。

本文强调的是乡村政治精英的政治人倾向在不断增加，

而并不是认为乡村政治精英完全转变为国家权力代理的政治人。

就在群众运动性的改造进行高潮的１９５５年底，黔南从江县崇义
乡在传达上级干部批判富农思想的会议中，到会的５３名代表，
中途逃跑者就有２３人，足以见得乡村政治精英的政治人价值取
向并未完全形成。 （中共从江县委： 《批判富农思想综合报告

（１９５５－１２－２）》，黔南档１－１－４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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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政治精英逐渐认识到对抗国家意志和追

逐自身利益会将自己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于是

乡村政治精英在运动中，纷纷表达对党和政府的

忠心。都匀县凤麓乡的党员在运动中激动地说：

“我们经过批判富农思想，才认识到毛主席的指

示是合理的。对照党员八项条件，我们过去好像

忘了，如去年的闹粮我们党员思想都被闹乱了

……这种富农思想如不克服，我们就要走到死路

上去。”① 新隆乡党员普遍反映： “幸好这一反，

不然，新地主又不知出现多少啦！”一名团员

（贫农）说： “这次反富农比读十年书还教乖

人。”其中一名合作社主任在对比以前给地主当

雇工的悲惨事情，现在又请地主给自己当雇工的

事实之后，留着泪说：“要不是党教育的快，我

快死亡了，还不晓得信哩！”另一名合作社主任

在痛悔自己富农思想的同时，决心当好合作社的

主任，用实际行动回答党的关怀，并且揭发了富

农的投机套购和破坏统购统销行为。该乡连续三

年对统购有抵触的上中农合作社委员表示：“过

去不错已错，保证卖清，保证不闹。”并下决心

打通思想来弥补过去的损失。党支部支委在批判

自己的富农思想后，很痛悔很激动地说 “昨天不

算，从今天起，我立志作个新人”，并保证加强

学习，防止富农思想的再侵蚀②。

这种表忠心行为即使不能说明乡村政治精英

的政治素养在增强，也可以认为他们已经意识到

对抗国家意志和追逐自身利益的严重后果。因为

乡村政治精英很快认识到 “社会主人”与 “阶

级敌人”的差别，国家权力在持续的介入中，将

“社会主人”与 “阶级敌人”相对立的政治思想

意识灌输进农村的公共管理与空间话语的表达

中③，使得身份的认定成为每个乡村政治精英所

必须面对的实际问题。农村党员、团员、基层干

部、积极分子一旦被定性为阶级敌人，日常生活

中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资源都将受到极大限

制。而且这种认定的比例很大，黔南荔波县地

义、水庆两乡４０名人大代表中，被查出９名阶
级异己分子，水庆乡的乡长、地义的副乡长不是

漏网地主就是被地主所收买④。在这种环境下，

乡村政治精英即使是被动的，也很快认识到这一

点。黔南独山县麻万合作社主任在土改后富农思

想被称为 “已经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并且是屡经

教育，仍不悔改”，在受到批判之后，态度就立

即发生转变，进而认为是这次思想批判教育了

他，并表示 “如果党再不提出批判富农思想，我

明年恐怕就不会在党内了”。独山县打羊乡行政

组长因为被误认为黑市交易，遭到群众围攻追问

了两晚上，如果不是后来查清并不是他从事黑市

交易，可能这种追问还会继续⑤。国家持续发动

的群众运动逐渐给乡村政治精英以清晰的认识，

只有将自己置身于国家权力乡村代理人的语境

中，才能在身份认定中成为主人，而非敌人。

乡村政治精英在受到批判以后，立即进行自

我保护性的顺从，强烈进行自我批判，深入地剖

析自己的思想及其危害。在农村日常生活中，国

家嵌入的这种身份认定制度对农村社会的基本价

值判断、日常生活习惯，以及道德观念等都形成

了巨大的冲击，将国家赋予政治意义根植于乡村

政治精英的身份认定之上，主人还是敌人也就成

为农村日常生活极为重要的一部分。通过批判，

不仅揭发了一批与国家意志相悖的乡村政治精

英，也涌现了一批新的积极分子，他们成为调整

合作社干部的补充力量。这使得乡村新精英更加

明晰了资本主义道路与社会主义道路的区别，也

使得决策者区分了党员、团员、积极分子和合作

社干部的好与坏，从而实现了乡村新精英的思想

再造，为最终实现和巩固合作化运动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责任编辑　欣　彦）

８５

①

②

③

④

⑤

中共都匀地委：《关于都匀一区纸房、凤麓两乡开展批

评富农思想情况的报告 （１９５５－１２－１）》，黔南档５－１－６４。
新隆乡工作组：《县委农村工作部批转新隆乡开展反富

农思想斗争的报告 （１９５５－１２－２１）》，黔南档５－１－８８。
马维强：《红与黑：集体化时代的政治身份与乡村日常

生活———以平遥双口村为中心的考察》，《开放时代》２０１１年第
８期。

荔波县委：《第二期改造三类村工作总结报告 （１９５５－
３－９）》，黔南档１－１－４７１。

中共独山县委：《关于开展群众性的批判富农思想运动

的报告和今后意见 （１９５５－１２－７）》，黔南档５－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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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毛泽东移风易俗的经验和启示

王　颖

【摘要】建国初期，毛泽东在领导人民致力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十分留意扫除旧中国留下来的愚昧落后，推动

社会风气转变。他摒弃孤立单一方式，运用强制打击、说服教育、经济保障、舆论宣传、群众动员相结合的手段，多

管齐下，营造良好社会风气。他高度重视党风对社会风气的示范和引领作用，狠抓党风廉政建设，以党风带动社会风

气转变。建国初期，毛泽东推动社会风气转变的基本经验，对于我们当前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

好风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建国初期；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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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时，摆在毛泽东和中国
共产党面前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不仅经

济处于崩溃边缘、民生贫困，而且社会风气问题

严重，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赌博等伤风败

俗的社会丑恶现象仍然存在，封建迷信、包办买

卖婚姻、铺张浪费等旧风陋习仍然在民间流行。

然而，经过几年至十几年的整饬，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的社会风气发生根本转变，不仅种种丑

恶现象销声匿迹，旧风陋习在群众中完全失去根

基，而且以集体利益为重、平等互助的良好社会

风气逐渐形成。

作为开国领袖，毛泽东当年采取哪些有效措

施推动社会风气转变？其移风易俗的经验有哪些

是现今可以吸取借鉴的？这是在深化改革开放新

形势下值得我们认真总结思考的问题。

一、运用强制打击、说服教育、经济保障、

舆论宣传、群众动员相结合的手段，

推动社会风气转变

长期封建专制制度和传统文化造就了中国人

封闭保守的社会心理。１９世纪末，一位来华的
美国人曾这样评价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国是世

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她大多数的观念、习

俗、还有民众的个人习惯是多年传承下来的古老

的传统，而且老百姓非常守旧，不愿意做出任何

改变。”①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社会制度的革新、

社会结构的变动、社会关系的调整，有力地冲击

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风气，但是要彻底打破

世代沿袭的旧思想、旧习惯，并非易事，必然会

遭到传统势力的抵制和反抗。

毛泽东推动社会风气转变并不排斥强制性手

段。他认为在不良风气泛滥的时候，只有动用国

家机器采取严厉打击的办法，才能有效铲除社会

丑恶现象。１９４９年进入北京，了解到黄、毒、
赌、盗、道等活动猖獗、危害人民群众的情况

后，毛泽东指示公安部长罗瑞卿：“新中国绝不

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

净！”②１１月２２日，北京市出动２０００多干部和民
警连夜封闭全市 ２２４家妓院，集中老板和领家
４２４人，收容妓女１２８９人。在明娼现象消失后，
北京又于 １９５２年 ９月采取统一行动，对野妓、
暗娼实行全面收容。天津、上海等城市虽然没有

采用 “北京方式”直接封闭妓院，但严格管理限

制，使卖淫业逐渐萎缩，最后归于灭绝。

这些大刀阔斧的强制性行动表面看似简单易

行，实际上是政府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准备工

作。这也是毛泽东的一贯要求。在封闭妓院之

前，１９４９年３月，经北平市人民政府批准，市公
安局制定的 《对妓院进行管制的若干暂行规定》

下发执行。５月，由市有关单位抽调干部组成工

９５

 作者简介：王　颖，（北京１０００１７）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副编审。
①　 ［美］约翰·斯塔德：《１８９７年的中国》，李涛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７８页。
②　穆玉敏：《１９４９北京全面禁娼》，《人民公安》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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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组开始调查工作，掌握了妓院数目、名称、地

址，妓女数目，分布状况及老板领家之姓名、住

址、罪恶、财产等。８月，北平市第一届各界代
表会议讨论通过 《改造妓女，参加生产，以减少

寄生人口》的决议。９月出台 《北平市处理妓女

办法 （草案）》，组成 “处理妓女委员会”，为全

市统一领导机构。１１月２１日下午，北京市第二
届各界代表会议通过了封闭北京所有妓院的决

议。经过这样一系列准备工作，才有了当晚的统

一封闭妓院的行动，也才能 “毕其功于一役”。

１９５０年１月７日，中央公安部在关于封闭妓院的
经验通报中总结了北京这次行动的优点，即 “调

查较精确，组织配合尚好，思想动员成熟，行动

迅速”①。

毛泽东虽然肯定了运用强制性手段转变社会

风气的必要性，但反对一味地命令、打压，主张

采取强制与说服教育相结合的方法。他后来说：

“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

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

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

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

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强制性

的行政命令 “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

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着维持社

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

服教育，单靠行政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

通”②。他还说：“对人民的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解决思想问题，不能用专制、武断、压制的

办法，要人服，就要说服，而不能压服。”③

建国初期对妓女的改造，就完全贯彻了毛泽

东的这一思想。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１日，北京市委书
记彭真等向毛泽东报告封闭妓院的决议。毛泽东

听完他们对妓院老板惩处、对妓女教育帮助的处

理意见后，说 “这个决议很好”。在这次统一行

动之后，北京将妓女收容到生产教养院中，开始

对她们进行改造。相比于封闭妓院，这是更为艰

难的工作，需要极大的耐心和诚挚的感情。起

初，大多数妓女对改造有抵触情绪，教养院里整

天是哭叫声。针对这种情况，教养院干部逐渐摸

索出一套 “热情感化、耐心教育和严肃纪律相结

合”的教育方法。组织学员劳动和学习，在日常

生活中培养其劳动习惯的同时，着重进行劳动观

念的教育。还向她们介绍党的政策，指出娼妓制

度对新社会的腐蚀破坏作用，对社会治安以及她

们本身的危害性。教养院还千方百计从生活上关

心学员，花重金购买当时十分紧缺的药品为她们

治疗性病。待时机成熟后，引导学员回忆往事，

召开控诉会，结合个人的思想和经历揭发旧社会

的黑暗和罪恶。今昔对比，妓女们深受感动，认

识到是政府把她们救出火坑。经过一段时间的教

育感化，学员们终于摆脱过去的恶习，开始了正

常的生活。

除了说服教育，毛泽东还认识到社会风气是

社会意识的外在表现，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注重

铲除旧思想、旧风俗存在的经济条件。早在抗日

战争时期，他就说过：“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

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的

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

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

过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

信职业家的来源。”④ 建国后，毛泽东认为要根

除社会丑恶现象，必须为不良从业者找到生活出

路。取缔妓院后，经过教育改造的妓女基本上都

得到妥善安置。各地教养院对妓女的安置大都遵

循以下原则：有家可归的送其回家，有结婚对象

的助其结婚，其余的组织学习手艺进行生产以谋

生活自立。如上海，１９５５年派遣１２８４人去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工作，其中包括改造好的妓女９６４
人。１９５６年，上海妇女教养所将所内经过初步
改造的妓女１５６０人遣送白茅岭农场易地教养和
安置，后来她们逐步转为国营农场职工。安置就

业从根本上消除了妓女从良的后顾之忧，“妓女”

群体在中国终于消失。

在毛泽东看来，新观念、新风尚的树立，同

样需要与经济工作相结合。在推进农业合作化运

动中，他说：“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

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

神，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

作化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证。这一工作是艰

巨的，必须根据农民的生活经验，很具体地很细

０６

①
②

③
④

《中央公安部关于封闭妓院的经验通报》。

《毛泽东文集》第 ７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０９—２１０页。

同上，第２５２页。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第６４５—６４６页。



建国初期毛泽东移风易俗的经验和启示

致地去做，不能采用粗暴的态度和简单的方法。

它是要结合着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不能孤立地

去做。”① 毛泽东还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发现进

一步扫除文盲、提高群众文化水平的有利条件。

１９５５年，他在 《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

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一文按语中说，消

灭文盲这个严重的问题 “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

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

能解决。农民组织了合作社，因为经济上的需

要，迫切地要求学文化。农民组织了合作社，有

了集体的力量，情况就完全改变了，他们可以自

己组织学文化”②。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工厂、

农村中很快掀起扫盲高潮，人们把业余时间更多

用在读书识字上，出现了 “见字问字，见人问

人，处处是课堂，一片读书声”的喜人景象。

采取强制打击、说服教育和经济引导的手段

都需要舆论宣传的配合。毛泽东历来高度重视宣

传工作，为移风易俗而进行的宣传更是要求大张

旗鼓，１９６０年在重新发动爱国卫生运动时就说
过：“必须大张旗鼓，大做宣传，使得家喻户晓，

人人动作起来。”③ 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２６日，毛泽东
亲自批转中央关于贯彻婚姻法的指示，要求各级

机关 “遵照执行，并在党刊上发表”。这份指示

强调 “贯彻婚姻法运动的首要工作，是宣传婚姻

法，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进行教育，树立对婚姻

法的正确认识”，要求 “以１９５３年３月为宣传贯
彻婚姻法的运动月，务期达到家喻户晓，深入人

心，从而改变空气，移风易俗”④。根据中央要

求，１９５３年３月全国掀起婚姻法宣传运动月活
动。各地积极训练基层干部，组织由党员、青年

团员、报告员、宣传员组成的宣传大军，在群众

中大规模开展宣传活动。与此同时，报刊报导各

地试点经验、介绍苏维埃婚姻与家庭立法原则等

资料、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针对群众提出的

有关婚姻家庭问题作的解答。这样大规模的宣传

教育，使广大群众对婚姻法有了比较深入的认

识，数千年来封建社会的 “父母之命，媒妁之

言”等陈规陋习受到挑战和涤荡，婚姻自主和恋

爱自由的风气开始形成，家庭关系逐渐变得和

睦。

毛泽东非常重视宣传的教育功能，要求牢牢

把握社会舆论导向。他说： “报纸、广播、文工

团、剧团、文学艺术都是教育人民的。有人说，

‘不讲教育，说娱乐好了’，这也可以，但是你演

戏，总要影响人。”⑤ 毛泽东曾指示新闻媒体要

注意揭发坏人坏事，表扬好人好事，使社会能

“发扬正气、压倒邪气”，“社会上的歪风一定要

打下去”，“打的办法就是说理。只要有说服力，

就可以把歪风打下去。没有说服力，只是骂几

句，那股歪风就会越刮越大”⑥。毛泽东又指出：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

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

占领市场，当然不行。”⑦

毛泽东指出，宣传思想工作要采用群众喜闻

乐见的方式，注意鲜明性和生动性，讲究宣传艺

术，无论是写文章、作报告、作演说都要力求生

动活泼，不能干瘪无味。他要求做宣传工作的同

志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因为人民群众的语汇

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要

注意运用好各种宣传工具，如报纸、刊物出版、

戏剧、美术广播等，把这些宣传工具和载体都搞

好、加强，统统动员起来、动用起来。毛泽东还

要求对旧社会留下的艺术作品进行彻底改造，使

之符合社会主义时代的新生活、新风尚。当时改

编了 《十五贯》等旧戏，创作了很多优秀的电

影、话剧和新戏，如 《英雄儿女》、 《龙须沟》、

《刘巧儿》等，都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受到

广大群众的欢迎，起到净化社会风气的作用。

毛泽东认为塑造良好社会风气，榜样的力量

是无穷的。他曾经说过：“无证民不信，不信民

不从，搞典型才有证据，才能说服人。”⑧ 劳动

模范有三种作用：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

用。⑨ 他要求通过典型人物和事件，教育大多数

人。１９６３年３月，毛泽东发出 “向雷锋同志学

１６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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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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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集》第６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４５０页。

同上，第４５５页。
《毛泽东文集》第８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５０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３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６１２页。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第２５２—２５３页。
同上，第１９７页。
同上，第２３２—２３３页。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 （下），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４８８页。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华

通讯社编，北京：新华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４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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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号召。周恩来将雷锋精神概括为：“憎爱

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

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在这一号召下，学雷锋的活动风靡全国。先进典

型来自群众，又高于群众，其先进事迹鼓舞和教

育着一代又一代人，成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内

容和激励群众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在推动社会风气转变过程中，毛泽东始终坚

持一个原则，那就是尊重群众在社会风气转变中

的主体地位。早在大革命时期领导农民运动时，

毛泽东就指出：“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

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

的。”① 建国初期，毛泽东发现土地改革和民主

改革后群众中蕴藏的积极因素，在增产节约运动

中采取竞赛等方式，层层发动群众，使广大工

人、农民对国家、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主人翁

责任感增强，推动形成热爱劳动、勤俭节约的新

风尚。在扫盲运动中，他也强调 “政府领导，依

靠群众”的方针。当时，提倡 “以民教民，能者

为师”，在师资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出现无数

“十字先生”、 “百字先生”，“亲教亲，邻教邻，

夫妻识字，爱人教爱人，儿子教父亲”，男女老

少都被动员起来，学习文化在社会上蔚然成风。

对于社会上存在的不正之风，毛泽东认为，

只有经过群众参与、投入的方式，将不正之风、

不良习惯亮出来，让群众自己去明辨是非才能彻

底改正。１９５７年，他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说：
“要勤俭持家，作长远打算。什么红白喜事，讨

媳妇，死了人，大办其酒席，实在可以不必。应

当在这些地方节省，不要浪费。这是改革旧习

惯。把这个习惯改过来，要通过大鸣大放，也许

是小鸣小放，争一番。还有赌博，这样的问题过

去是没有法子禁止的，只有大鸣大放，经过辩

论，才能改过来。”还说除四害 “这是文化，要

把这个文化大为提高”，也需要 “全国动员一

下”，并且在群众中间 “要来个竞赛，硬要把这

些东西灭掉，人人清洁卫生”。② 当时由于广泛

发动群众，采取鸣放辩论等形式，群众很快认识

到勤俭节约、“除四害”带来的实在好处，更加

自觉投入到运动中，形成丧事从简、喜事新办、

讲卫生的新风尚。

建国初期毛泽东以强制打击、说服教育、经济

保障、舆论宣传、群众动员相结合的手段推动社会

风气转变，效果自然也非一般宣传、倡导所能相

比，强烈震撼了中国国民传统的社会心理结构。

二、狠抓党风廉政建设，以党风带动

社会风气转变

执政党的党风状况，直接影响和决定着社会

风气的好坏。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注意到这个

问题，他说： “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

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

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

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③ 新中国成

立后，为了保持党风的清正廉洁，毛泽东付出了

不懈的努力。

毛泽东对党风问题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注意

苗头，防微杜渐。１９４９年３月，他在党的七届二
中全会上号召全党警惕骄傲自满情绪，警惕资产

阶级的 “糖衣炮弹”，要求做到 “两个务必”。

１９５０年２月，毛泽东访苏归来，途经哈尔滨、沈
阳等城市参观视察，受到当地 “高规格”的接

待。毛泽东没有留情面，提出严厉批评：“我是

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

学。二中全会刚刚开完就忘了。我们还要继续贯

彻二中全会的精神。我们不能这样做。④

在党内贪腐情况有所发展的情况下，毛泽东

主张采用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的方式，刹住歪风

邪气。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１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开
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决

定。对于在 “三反”斗争中发现的一些重大贪污

受贿案件，毛泽东亲自过问，一抓到底，并严惩

首要，杀一儆百。在公审刘青山、张子善之前，

曾有党内的老同志为二人说情。毛泽东说，正因

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

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

２０个，２００个，２０００个，２００００个犯有各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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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第３３页。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第３０８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第８１２页。
《毛泽东传》（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北京：中

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０５页。



建国初期毛泽东移风易俗的经验和启示

程度错误的干部。①

１９５２年初，在 “三反”运动正走向高潮之

际，毛泽东又作出在工商业界发动 “五反”运动

的决策。据一位当时在北京的日本人回忆，解放

之初，“每天晚上，北平的大饭馆到处是以 ‘业

务需要’的名义举行的接待宴会或答谢宴会，弄

得处处客满”，“经理、副经理、科长等比客人超

过好几倍的人来作陪，一起大吃大喝、杯盘狼

藉”。而 “五反”运动以后， “整个北京稍微大

一点的饭庄好像熄了火似的，拉拢人的宴会完全

绝迹了。原来有点瞧不起共产党的不法资本家们

像被狠狠地烫了手，‘果然，共产党和国民党大

不一样啊。’”②。

作为执政党的领袖，毛泽东严于律己，以身

作则。他毕生保持朴素节俭的生活作风，不吃山

珍海味，不讲排场，衣着简朴，也从不利用自己

的地位和权力为亲友谋取私利。他曾对身边工作

人员说：“我们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能缺我

们一个人、一家子吃的、喝的、用的、花的吗？

不缺，但是有一条，如果说我要生活上不检点，

随便吃了、用了、拿了国家和人民的，部长们、

省长们、县长、村长们都可以，这个国家就没法

治理。”③

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党风问题稍有松懈，就

会死灰复燃，尽管日理万机，他的注意力始终没

有离开党风建设。１９５０年５月，他领导发动整风
运动，要求 “严格地整顿全党作风，首先是整顿

干部作风”。１９５１年到 １９５２年，他领导发动
“三反”、“五反”运动。１９５３年，他要求 “从处

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

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

争”④。１９５６年，毛泽东在 “八大”会议上继续

重申七届二中全会的六条规定：不作寿，不送

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

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并举。１９５７年，针对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内仍存在官僚主义、宗

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情况，毛泽东再次领导发动

和整风运动。他说：“自己来批评自己的主观主

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要使几亿中国人生

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

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

国家，这是一个艰苦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

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

上的错误东西整掉，这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

担负起这项任务。”⑤

建国初期，由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注

意狠抓党风建设，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中做到勤俭

廉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人民群众中树立

了崇高威望，大大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上

级的态度和喜好直接影响到下级的作风，而党员

干部的作风又影响到老百姓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

式。在党风带动下，社会风气发生明显好转。

以推行火葬为例，长期以来，中国人有厚

葬、土葬的风俗，占用耕地，造成很大浪费。

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７日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第
一个在实行火葬的倡议书上签名，随后签名的还

有朱德、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内外１３０
多人。从中央领导到一般党员干部的率先垂范，

极大推动了在全国人民中实行火葬的习俗。

又以推行勤俭节约为例，经过 “三反”、

“五反”等运动，党内贪污腐败的现象得到极大

扼制，多数党员干部能够廉洁自律，生活简朴，

不搞特殊，在国人面前树立了榜样，在全社会形

成了以朴素为美、以节俭为荣的新风尚。

党员干部的模范言行成为社会风气的引领，

同时，党员干部也受到社会风气影响，社会风气

的好转为党风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大环境，二者形

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党风和社会风气都朝着健康

向上的方向发展。

三、启　　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高度重视社会风气问

题，把移风易俗与改造国家的伟大目标联系起

来，塑造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良好的社会风气。

在很多人的记忆中，那是一个艰苦奋斗、乐于奉

献、理想闪光、意气风发的年代。尽管后来党在

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出现失误和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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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０８页。
［日］山本市朗：《一个日本人眼中的新旧中国———北

京三十五年》，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１１７页。
《风范———老一辈革命家的故事》，南京：南京音像出

版社，第１３１—１３２页。
《毛泽东文集》第６卷，第２５５页。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第２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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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遇到严重的经济困难，但全国人民对党的热

爱和信任初衷不改，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艰苦

奋斗，共度难关。毛泽东推动社会风气转变的理

论和实践，对于我们当前培育知荣辱、讲正气、

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启示之一，社会风气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

事业成败的大问题。毛泽东一生非常关注社会风

气问题。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曾以 “改良人心风

俗”为己任，积极探索改造中国社会弊端的途径

和方法。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认识到社会存

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致力于无产阶级的革

命斗争，同时注意对人民群众进行启蒙、教育和

发动。新中国的诞生，客观上为他的 “改良人心

风俗”提供了社会条件。这时，毛泽东从战略

性、全局性的高度把移风易俗作为社会主义建设

的一个重要任务和内容。１９４９年６月，毛泽东在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向全党和全国人民

提出 “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的任务。１９５７年，
毛泽东在领导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时，指出 “除四

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洁卫生，人人振奋，移风易

俗，改造国家”①。在毛泽东看来，移风易俗不

仅关系到人民群众文明程度的提高，而且与改造

国家的宏伟事业紧密相联。今天，我们依然面临

改造国家、改造国民的任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样

需要铲除社会丑恶现象，改变旧风陋习，营造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相适应的良好社会

风气。邓小平曾说过：“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

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

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

窃、贿赂横行的世界。”② 因此，我们必须站在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高度，正确理解社会风气的

实质和巨大作用，把改造社会风气作为一项重要

的战略任务来抓。

启示之二，在中国推动社会风气转变不是一

件轻而易举的事，仅仅依靠某一方面的措施，难

以真正达到目的，只有把它当作一个系统工程，

采取综合性的手段，才能取得 “破旧立新”的效

果。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毛泽东推动社会风气转

变是有 “顶层设计”的。他对当时社会风气转变

的目标、原则、途径、方法、步骤、重点都有全

面的规划，特别是在方法上摒弃孤立单一模式，

运用强制打击、说服教育、经济保障、舆论宣

传、群众动员相结合的手段，多管齐下，营造良

好社会风气。当前，转变社会风气的任务极为艰

巨，同样需要采用综合性的手段。既要完善和健

全社会主义法制和各项规章制度，严厉打击各种

社会丑恶现象，又要耐心细致做说服教育工作；

既要开展切实有效的宣传工作，还要逐步铲除旧

风气赖以存在的经济条件。只有重视社会风气问

题的复杂性、联动性，采取综合手段，发挥聚合

效应，才能有力推动社会风气转变。同时，要始

终尊重群众作为社会风气转变的主体地位，想方

设法调动他们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根据不断

变化的新情况，及时深入了解群众的愿望和觉悟

程度，确定 “破”什么、“立”什么，引导如何

“破”、如何 “立”。

启示之三，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

键。孔子言：“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

之风，必偃。”毛泽东深刻认识到党风对社会风

气的影响，坚持不懈抓党风建设。当他要求群众

改变旧观念、旧习惯时，首先自己做到，并要求

所有党员干部做到。这种示范作用是非常强大

的，比发多少文件、讲多少话都有效果。邓小平

说过：“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

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

则。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

是全党的表率。”③ 现在，党内出现的一些腐败

现象，已经影响到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起

到诱发、刺激不良社会风气滋长的反面作用。如

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一旦不良社会风气形成并

占据主导，就不可避免会影响每个党员干部个

体，那时再去惩治党内腐败现象，面临的形势将

会更严峻，付出的代价将会更惨重。因此，扭转

社会风气绝不是一句空话，必须与严厉整治腐败

相结合，必须从党员干部的作风切实抓起。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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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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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６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６０６页。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５４页。

《邓小平文选》第２卷，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７７—１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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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在世存在的畏与爱：舍勒对 《存在与时间》的解读


钟汉川

【摘要】《存在与时间》一出版，海德格尔就将其寄给舍勒，后者尽管在次年就去世，但对此书仍与前者讨论过并有专

门的解读。这种解读表明，舍勒完全反对海德格尔将畏作为在世存在的行为相关项。在分析畏的可能类型后，舍勒从

畏与实在存在、未知的认识和死亡的关系上认为，只有爱而不是畏的行为才能揭示此在在世的先天结构，并由此指责

海德格尔的此在缺乏本质性和历史性，所以只能走向虚无而无法自我拯救。在世之畏和在世之爱的对抗，从根本上反

映了海德格尔与舍勒现象学哲学的内在分歧。

【关键词】爱；畏；此在；本质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３）０６－００６５－０６

　　１９６４年海德格尔曾告诉 《马克斯·舍勒全

集》的编者之一 Ｍ·弗林斯 （ＭａｎｆｒｅｄＦｒｉｎｇｓ），
１９２７年的秋季学期他在科隆与舍勒讨论过其刚
出版的 《存在与时间》，并主要集中于该书与舍

勒的形而上学和现象学观点的关系，不过舍勒首

先关注此书中有关此在、时间性和死亡的问

题①。有关这些问题，舍勒其实已准备用 《情感

的实在问题》来回答，但该书的写作却中断于其

次年的离世。为此，他只在遗著 （即 《观念论－
实在论》的第五部分）中论述了与操心 （Ｓｏｒｇｅ）
和畏 （Ａｎｇｓｔ）相结合的第一个问题。但由 《存

在与时间》引出的交锋，伽达默尔亦称之为５０
岁的舍勒与３０岁的海德格尔的对话②，其中之
端倪在海德格尔那里不容易获得———弗林斯为此

就指责海德格尔对来自舍勒的影响三缄其口③。

相反，舍勒却对 《存在与时间》进行了细致的解

读，并坦言 “在海德格尔那非常重要但又很奇怪

的书 《存在与时间》上我发现并找到了许多新的

东西”④。今天对 《存在与时间》的讨论已经非

常深入，但就如Ｍ·弗林斯所言，舍勒的这个解
读如果不是第一个深入的分析，也是已有的相关

文献中第一时间进行的其中一种分析。顺着舍勒

的解读，本文试图揭示，舍勒是如何用在世之爱

来回应和反驳在海德格尔那里的在世之畏的，如

果这是对现象学发展中的实事之揭示的话，那么

这种分析也将显示出两种现象学走向的某些内在

特征。

一、在世存在与行为的相关项

１９２７年海德格尔在其 《存在与时间》发表

后即刻就寄一本给舍勒，认为能够认识其新作的

开端意义的，舍勒 “如果不是唯一，就是极少数

人之一”⑤。确实，后者早在 《当代德国哲学》

（１９２２年）的文章中就曾给予了前者极高的评
价：“我本人和海德格尔已经在胡塞尔之外给出

了一种对系统的哲学建构进行明确勾画的现象学

基本路线的模型……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在此形

５６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价值哲学与意向性问题研究”（１１ＹＪＣ７２００６３）、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资助项目 “价值现象学视野中的价值与存在”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钟汉川，（天津３０００７１）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①　参见Ｍ·弗林斯在 《舍勒全集》中的 《编者后记》，载于ＭａｘＳｃｈｅｌｅｒ，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ＷｅｒｋｅⅨ，Ｂｅｒｎ：Ｆｒａｎｃｋｅ，１９７６，ｓ３６２．
②　 ［德］伽达默尔：《哲学生涯》，陈春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３年，第６６页。
③　 ［美］Ｍ·弗林斯：《舍勒的心灵》，张志平、张任之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第２５７、３１３页
④　参见舍勒１９２７年７月３日写给其前妻ＭａｅｒｉｔＦｕｒｔｗａｅｎｇｌｅｒ的信，转引自ＷｉｌｈｅｌｍＭａｄｅｒ，ＭａｘＳｃｈｅｌｅｒｉｎＳｅｌｂｓｔｚｅｕｇｎｉｓｓｅｎｕｎｄＢｉｌｄｄｏ

ｋｕｍｅｎｔｅｎ，Ｒｅｉｎｂｅｋｂ．Ｈａｍｂｕｒｇ，１９８０，ｓ１２３．
⑤　ＭａｘＳｃｈｅｌｅｒ，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ＷｅｒｋｅⅨ，ｓ３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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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种新型的现象学和一门系统的基本路线。

按照其著作的意义有理由产生重大影响。”①众所

周知，在反对胡塞尔的道路上，舍勒和海德格尔

不谋而合。但这里的问题是，他们是如何不谋而

合的？他们在胡塞尔之外发现的是同一条路线

吗？

克劳斯·黑尔德 （ＫｌａｕｓＨｅｌｄ）曾正确地指
出，胡塞尔现象学是对行为与其对象的相关性先

天的揭示，“行为和其对象可以不依赖于经验上

可确定的事实而受到本质的特征描述”②，“对象

种类和其被给予方式的多样性将自身作为一个前

经验认识的领域提供给哲学研究”③。胡塞尔本

人也认为探讨这种相关性先天是他一生的工

作④。尽管海德格尔追随胡塞尔认为，“先天论”

不是虚构，通过它可以重新领会一切真实的哲学

“经验”之意义⑤，但是显然他们对先天论的理

解是不同的。胡塞尔 （尤其是 《逻辑研究》时

期）通过表象和判断的理智认识行为来实现对本

质认识的先天奠基。行为和对象的先天相关性表

现在表象和判断的客体化作用上，这两种认识行

为直接给出意向相关项，而情感行为却要奠基在

前两者的基础上，才能得到描述。如此，这种先

天奠基其实就源于理智的意识行为分析所指示出

的本质结构，而这是情感活动所无法给予的。但

是，海德格尔抛弃了意识分析的先天奠基模式，

认为行为与对象的先天关联是通过 “在世存在”

（ＩｎｄｅｒＷｅｌｔｓｅｉｎ）实现的，即在世存在有其先
天的结构，意识的理智分析只有在在世存在中才

是可能的。当然这里的行为并非胡塞尔那里的理

智认识行为，而是情感 （情绪）行为。情感行为

之中有先天的结构，这个理解的转变，海德格尔

肯定了舍勒的贡献：扭转了亚里士多德以来将情

绪和感受看作是副现象的看法， “把问题引向

‘表象’的行为和 ‘事关利害’的行为之间的根

本联系的讨论”⑥。在作存在者层次上的 （ｏｎ
ｔｉｓｃｈ）与存在论 （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ｓｃｈ）的区分，并说明
此在在世不是从无世界的单纯主体出发这个问题

之时，他还用舍勒的同情理论来加以引证⑦。对

这些评价，舍勒非常清楚：“我和海德格尔是一

致的：实在存在完全不是通过一种感知或宽泛意

义上纯粹理智的行为而被给予的。”⑧ 抛弃意识

行为的先天奠基作用，他们共谋的是在意识之

外，即在世界之中来揭示先天结构，这种揭示依

赖的是情感 （海德格尔更多用情绪）。但这是一

种怎样的情感？更确切地说，将在世存在作为一

种意向相关项来揭示的是怎样的一种情感？

在海德格尔那里，这种情感就是 “操心”以

及专门与操心联结在一起的 “畏”⑨。舍勒分析

说，那种世内的上手存在和现成在手存在是由操

心 （Ｓｏｒｇｅ）在操劳 （Ｂｅｓｏｒｇｅ）先行给予的 “世

界”之中发现，并经历了 “此在”的一种原初

现身，即畏。畏是作为操心背后的原初现身而出

现的，而且其存在相关项是 “在世本身”。此在

对其自身的 “在世存在”的畏，以及对自身之畏

导致了在世界内涵和这个 “人”之中的 “沉

沦”。所以，他认为海德格尔那里 “这个操心奠

基于畏之中，并且在此方面为怕的行为奠基”瑏瑠。

但他质疑的是，畏和操心对某种存在方式，尤其

是对实在存在 （Ｒｅａｌｓｅｉｎ）来说是否是实事上情
感的行为结构。

二、此在的畏与在世之爱

畏是否作为在世存在的情绪？舍勒首先对畏

进行了类上的分析。他认为就畏之所畏而言，其

有四个可能的区域方向。

第一，作为本能生物，人畏其自身———只有

精神生物才能有这种畏———畏其所具有的内在实

在性，这就如弗洛伊德所说的，畏其本我 （Ｅｓ）。
第二，他畏可能的实在存在，畏自然的可能阻力

６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ＭａｘＳｃｈｅｌｅｒ，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ＷｅｒｋｅⅦ，Ｂｅｒｎ：Ｆｒａｎｃｋｅ，１９７３，
ｓ３３０．

［德］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克劳斯·黑尔德编，

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９页。
同上。

［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

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第２０２页注释１。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

熊伟校，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第５９页注释１。
同上，第１６２页。
同上，第１３５页。
ＭａｘＳｃｈｅｌｅｒ，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ＷｅｒｋｅⅨ，ｓ２６７．
Ｉｂｉｄ，ｓ２６７．
Ｉｂｉｄ，ｓ２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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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ｄｅｒｓｔａｅｎｄｅ），因为任何其他动物都不会像他
那样如此差地适应自然。第三，他畏其团体

（Ｇｒｕｐｐｅ）与权威的阻力，这里舍勒认为畏是阻
力之畏，阻力即是权威，即畏生威。第四，人就

其活力尤其是良知来说，畏其精神与行为相对抗

的阻力，畏可能的亏欠和罪责，或者畏良知体验

形成的权力。

其实，这四个区域方向都是与海德格尔在

《存在与时间》中明确表达的、对舍勒的指责密

切相关。第一个区域是人格之畏，即对施行

（Ｖｏｌｌｚｕｇ）中的人格中心的畏。这与海德格尔的
责难相关：“‘施行’的存在论意义是什么？应

当如何在存在论上正面规定人格的存在方式？”①

（在 《时间概念史导论》中此批评更深入②）。第

二个区域是可能阻力之畏，这源于海德格尔对舍

勒的实在概念的指责：实在的分析和阻碍状态

（Ｗｉｄｅｒｓｔｎｄｉｇｋｅｉｔ）及其解释以存在论基础分析
为条件③。海德格尔认为用阻力概念来说明实在

的不当之一，是只涉及到了某种实在。若说海德

格尔的指责是阻力概念只涉及自然实在，那么第

三和第四个区域，舍勒就进一步指出权威 （心理

实在）之畏和罪 （精神）之畏。权威对舍勒来

说来自权力本能 （Ｔｒｉｅｂ）（作为强者权力本能的
控制本能和作为弱者权力本能的臣服本能），畏

是此本能之基础 （对阻力之畏促发此本能）。但

海德格尔曾指责，本能揭示的是世内存在者与外

部世界的关系，而阻力却预设了展开的世界，即

在世存在，而不是外部世界。所以，海德格尔认

为用阻力概念来说明实在的另一个不当，是作为

心理实在，阻力所揭示的是世内存在者与外部世

界的对立，而 “‘对实在的意识’本身就是在世

的一种方式”④。最后，海德格尔指责舍勒的这

一说法：良知有愧是良知无愧之基础⑤。但后者

再次强调，这里对良知可能产生的罪之畏，根源

于精神与其行为相对抗的阻力相关。

这四种区域划分都与实在性相关，进而言

之，畏依赖于实在。舍勒强调，四个区域方向之

间从根本上是最中枢的自然实在性怕畏；畏是一

种被显露的生命感受，人有所畏，来自其生物，

而不是精神存在物的独特构成。但畏是否导向一

种在世存在的基本情绪？这其中争论的焦点是：

畏能否达到实在存在？为此，舍勒试图分析：畏

是如何与 （１）实在存在、 （２）未知之物以及
（３）死亡联系起来的？

对舍勒来说，畏本身不会遭遇和透露出实在

性，畏源于冲动，“畏背后是相对于所满足和能

满足的东西来说剩余的、不能同时得到满足的生

命冲动”⑥。有了冲动，就有世界的阻力，“畏首

先产生于作为可能阻力域的世界之阻力”⑦。也

就是说，畏者虽然有实在性，但不是根源于实在

性，它预设的是 “某种不仅外在同样也内在的

‘心灵上的’不堪承受 （Ｎｉｃｈｔｍｉｔｓｉｃｈｆｅｒｔｉｇｗｅｒ
ｄｅｎ）”，也就是对可能阻力之畏。

如果畏源于世界的阻力，那么畏如何达到实

在存在？亦即对未知之物如何关联？这里，舍勒

否认未知导致畏：“一个方程式的 Ｘ，作为 ‘未

知数’产生不了任何畏。畏只是对未知之中的可

能阻力之畏。”⑧ 为此，他与海德格尔的操心结

构相反，提出这样的奠基问题：

ａ）究竟是什么将 “此在”导向 “世内性”，

导向物的存在；ｂ）进而，是什么将 “此在”导

向知 识 （Ｗｉｓｓｅｎ） 和 认 识 （Ｅｒｋｅｎｎｅｎ） 进
步，———导向完全分有人自身所不是的存

在，———其次也就导向对其自身存在的分

有，———导向自身认识；ｃ）完全从这种根本的
畏状出发导引出的东西，究竟是否存在？⑨

首先，他认为人根本的畏完全不是从自身以

及此在之中获得的。因为如前述分类中，“畏在

自身关联时同样原初地是外界关联和社会关联

的”，所以不会有一个 （像海德格尔那里的）在

世内性和我们之中的 “沉沦”（Ｖｅｒｆａｌｌｅｎ），不是
源于自身才跌入世内性之中。相反，倒是人原初

７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

熊伟校，陈嘉映修订，第５６页。
［德］海德格尔： 《时间概念史导论》，欧东明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第１７０、１７３、１７６页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

熊伟校，陈嘉映修订，第２４１页。
同上，第２４３页。
同上，第３３３页。
ＭａｘＳｃｈｅｌｅｒ，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ＷｅｒｋｅⅨ，ｓ２７０．
Ｉｂｉｄ，ｓ２７０．
Ｉｂｉｄ，ｓ２７１．
Ｉｂｉｄ，ｓ２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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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与世界在一起而立于世上 （ｍｉｔｕｎｄａｎｄｅｒ
Ｗｅｌｔ）。就此而言，他倒是指责海德格尔的在世
存在概念预设了主体性。为此，他的观点是 “外

界的阻力才导向对自身的反 －省 （ＥｉｎＫｅｈｒ）”，
亦即是阻力才导向世内性。

其次，畏不能推进认识。舍勒这样描述畏：

唯当某物吸引并让人专注，唯当某物延缓和妨碍

他从自身及其现状中摆脱出来，才有畏。但畏的

产生和确立，却不能导向对被给予领域的内在性

的推进。畏是所有魔术和迷信的原材料，畏不是

“推进这种 （如此存在的）拥有、这种知识以及

认识 （ＷｉｓｓｅｎｕｎｄＥｒｋｅｎｎｅｎ）的动力”，它抵制
认识进程。他认为，如果是实在存在以 “可能

的”阻碍状态 （Ｗｉｄｅｒｓｔａｅｎｄｉｇｋｅｉｔ）引发了畏，
那么就可以看出畏没有客观性，不是在世存在的

存在相关项。在此，舍勒进一步指出，这个阻碍

状态下只有阻力，没有对象和如此 －存在 （Ｓｏ
ｓｅｉｎ）① 被给予。而且，正是这种阻力的情况下
的有所畏，才妨碍了这个如此存在，这个分有以

及这个可知和新知 （Ｍｅｈｒｗｉｓｓｓｅｎ）的展开。所
以，舍勒的结论是：畏不导致认识 （无论是本质

认识还是自身认识）。那么，推进认识的是什么？

这就是畏的敌手———爱以及源于爱的各种同情功

能。“在爱欲之中，我们不是通过一种由畏所决

定的、对自身和对 ‘在世存在’的此在之怕，而

与如此 －存在 （Ｓｏｓｅｉｎ）之拥有，与 ‘知识’，

最终与完全是派生的认识联系起来。”② 与奥古

斯丁和帕斯卡尔一样，舍勒认为，爱推进认识。

“爱始终是激发认识和意愿的催醒女，是精神和

理性之母。”③ “在一个对象之如此存在的真之把

握背后引发了一种冲动，冲动是爱欲的派生物。

即使是自身认识也是通过自爱，至少通过对自身

的同情而建立起来的。”④ 所以爱派生冲动，冲

动产生阻力，阻力产生畏。海德格尔的在世情

绪，畏，在此完全不是在世存在的相关项了。相

反，舍勒认为，在爱欲面前世界才敞开。亨克曼

（ＷｏｌｆｈａｒｔＨｅｎｃｋｍａｎｎ）曾这样理解舍勒的现象
学：“可以将精神与世界的相关性和根本上的相

容性看作是舍勒现象学哲学的基本公设。”⑤ 那

么就此而言，这种相关和相容就是精神对世界之

爱所导源的。而且更重要的是，爱才导致世内

性，“首先向世界 －内在性转向的是爱 （Ｅｒｏｓ厄
洛斯），而不是对自身的逃避、畏和怕”⑥。前面

的第三种畏提到海德格尔对阻力概念的批判，在

此舍勒的反击就是，建立在畏之上的权力欲和取

胜欲 （权力本能）所导致的阻力其实都是爱的缺

乏，此在由畏走向爱，此在才在世存在。“使我

们开启世界的是 ‘爱’而不是畏。畏预设了被展

示的世界范围 （本能和蒙昧的无畏性）”⑦。

最后，舍勒认为，爱也是面向死亡的自身之

畏的敌手。对于海德格尔那里的死之畏的分析，

舍勒认为并非前者的原创：“畏，它是对死的远

忧，我不仅承认而且在数年前关于受苦的论文中

也已做了断言。”⑧ 但他批评海德格尔没有将死

亡正确地看作是对 “此在之不可能的可能性”的

预知。因为后者的此在之拯救来自于 “其自身虚

无化，通过对自然之死的追求，此在畏惧地 ‘前

行’向死”⑨。这完全不是拯救，甚至也不是佛

教意义上的 “拯救”。在这点上，他指责海德格

尔的哲学是一种生命哲学，因为 “畏”和 “操

心”全然是 “生命概念”，在情感的生命状态之

中，而不是在 “精神”的领域有其源材料 （Ｕｒ
ｄａｔｕｍ），因为甚至海德格尔也经常说，此在是仅
仅 “持续着的生命”之畏和操心，所以 “在海

德格尔那里，我们通过此在可能继续存在的任何

方式除了死看不到任何出路”瑏瑠。为此舍勒认为，

８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区分两种如此存在：一种是进一步规定在预设的此在

领域中的在此者，我们能够在这一领域中通过抽象获得它，另

一种是作为先天的共同规定者通过观念化被展开：后者是纯粹

的何物性或者本质性。参见：ＡｖéＬａｌｌｅｍａｎｔ，Ｅｂｅｒｈａｒｄ，“Ｓｃｈｅｌｅｒｓ
ＰｈｎｏｍｅｎｂｅｇｒｉｆｆｕｎｄｄｉｅＩｄｅｅｄｅｒ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ｎ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
ｉｎ：Ｎｅｕｅｒｅ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ｅｎｄｅｓＰｈｎｏｍｅｎｂｅｇｒｉｆｆｓ，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ｅｎ，Ｂｄ９，Ｆｒｅｉｂｕｒｇ／Ｍüｎｃｈｅｎ，１９８０．这里最初参考了郑
辟瑞的未刊译文。

ＭａｘＳｃｈｅｌｅｒ，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ＷｅｒｋｅⅨ，１９７６，ｓ２７２．
ＭａｘＳｃｈｅｌｅｒ，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ＷｅｒｋｅⅩ，Ｂｅｒｎ：Ｆｒａｎｃｋｅ，１９８６，

ｓ３５６．
ＭａｘＳｃｈｅｌｅｒ， 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ＷｅｒｋｅⅨ，Ｂｅｒｎ：Ｆｒａｎｃｋｅ，

１９７６，ｓ２７２．
ＷｏｌｆｈａｒｔＨｅｎｃｋｍａｎｎ， Ｍａｘ Ｓｃｈｅｌｅｒ， Ｍüｎｃｈｅｎ：Ｂｅｃｋ，

１９９８，ｓ４６．
ＭａｘＳｃｈｅｌｅｒ，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ＷｅｒｋｅⅨ，ｓ．２９４
同上。

ＭａｘＳｃｈｅｌｅｒ，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ＷｅｒｋｅⅨ，ｓ２７１．
Ｉｂｉｄ，ｓ２８３．
Ｉｂｉｄ，ｓ２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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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看法其实在哲学上意味着虚无，而在神学上

也许意味更多，其中包括一种新形式的灰暗的加

尔文主义。

对舍勒来说，死亡是 “收获”，而不是自身

－虚无化 （Ｓｅｌｂｓｔｖｅｒｎｉｃｈｔｕｎｇ）。 “死亡将生命和
生命的消逝包含在内而变得更富魅力，同时也是

将对精神越来越多的自身理解显露出来的时

刻。”① 面向死亡，人将其精神本质显露出来，

但是死亡并不是超越的，与此在无关的。它是生

命和精神的统一。与海德格尔一样，舍勒把死与

生联系起来，但由于在世之爱，而不是在世之

畏，死亡才 “是第一位的、全部的和被把握到的

生活。死亡是对智者来说是真正的自身理解———

生命是馈赠”②。

三、此在与本质

畏与爱的对抗显示出海德格尔与舍勒在现象

学理解上的巨大分歧。在 《现代德国哲学》

（１９２２年）一文中，舍勒将现象学看作是对 “本

质”与 “此在”问题的考察。他认为 “现象学”

这个词预示着，在寻找被实在化于世界之中的本

质性的过程中将会首先涉及到的直接直观的指

明③。舍勒对海德格尔的批判是，他未能区分此

在与本质，并将此在的起源视为由笛卡尔主义激

发的 “本体论的主体主义”④ 或者 “此在的唯我

论”⑤。

他认为，海德格尔的此在属于存在方式，一

种生命的存在方式，当然这里的生命不是对象性

的，而是自身亲历的生命存在方式。但是海德格

尔的此在之中，自在 （Ｅｉｇｅｎｓｅｉｎ）不见了。 “海
德格尔不具有任何方法，去区分人偶然的此在和

本质。这个此在———在海德格尔完全偶然的具体

化中———与头发的颜色和他那偶然的体态一

样。”⑥ “理性”、 “人格”、 “精神”和自持

（Ｓｅｌｂｓｔｓｉｃｈｈａｂｅｎ）的自身法则消失了。这里，我
们回想下海德格尔对舍勒的指责，比如，其存在

论始终没有把握到此在，人格概念缺乏存在论的

基础分析，把人看作是肉体、灵魂、精神的统

一⑦。那么舍勒对此的可能回应就是，海德格尔

的此在学说只把人看作是存在方式，但 “存在方

式依其本质而行”⑧，他却使 “真正的 ‘本质’、

合理性和 ‘绝对存在’的自身法则也从此在中消

失了”。在此意义上，舍勒认为，海德格尔比他

更疏远胡塞尔。因为 “在海德格尔那里现象学不

仅取代一种将全部存在实现于 ‘绝对意识’的片

面的 ‘观念论’倾向，而成为有关存在方式本身

的生存论和 ‘解释学’（对胡塞尔发起的这种攻

击早已被我所认同）；而且现象学也是用狄尔泰

的方式进行历史化的生命哲学之基础”⑨。而后

一方面而言，他指责海德格尔的此在缺少历史

性。

舍勒强调此在的本质性，但也强调此在与本

质的关联性瑏瑠，而且他认为这种本质的此在是在

现象学意义上来阐释的，如此把自身与 Ｎ·哈特
曼 （ＮｉｃｏｌａｉＨａｒｔｍａｎｎ）的存在论区分开来，而后
者却被海德格尔看作是与舍勒一样的瑏瑡。更为重

要的是，本质性领域的 “精神”和 “理性”可

以在历史之中得到实现，这里他特别强调海德格

尔对此在之处境的分析瑏瑢，他的 “功能化”学说

也可以加以说明，这种功能化就是质料先天通过

历史形式不断显露为存在先天的过程瑏瑣。但是，

他认为 “拯救绝对存在要让历史施行，这种提问

９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同上，ｓ２９４．
同上，ｓ２９４．
ＭａｘＳｃｈｅｌｅｒ，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ＷｅｒｋｅⅦ，ｓ３０７
ＭａｘＳｃｈｅｌｅｒ，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ＷｅｒｋｅⅨ，ｓ２８０．
Ｉｂｉｄ，ｓ２６０．
Ｉｂｉｄ，ｓ２９６．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

熊伟校，陈嘉映修订，第５６页。
ＭａｘＳｃｈｅｌｅｒ，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ＷｅｒｋｅⅨ，ｓ２９６．
同上，ｓ２８２．
其关联现象学的说法参见 ＷｏｌｆｈａｒｔＨｅｎｃｋｍａｎｎ，Ｍａｘ

Ｓｃｈｅｌｅｒ，Ｍüｎｃｈｅｎ：Ｂｅｃｋ，１９９８，ｓ４４。舍勒本质关联的现象学及
其困难的分析。参见钟汉川：《价值认定与价值存在———马克斯

·舍勒的价值现象学探析》，《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

熊伟较，第２４０页。
亨克曼认为舍勒在第六卷 （ＭａｘＳｃｈｅｌｅｒ，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

ＷｅｒｋｅⅥ，Ｂｅｒｎ：Ｆｒａｎｃｋｅ，１９６３．）中的分析与海德格尔的 “在

世”相似 （ＷｏｌｆｈａｒｔＨｅｎｃｋｍａｎｎ，ＭａｘＳｃｈｅｌｅｒ，ｓ７５）。
参见ＷｏｌｆｈａｒｔＨｅｎｃｋｍａｎｎ，“ＳｃｈｅｌｅｒｓＬｅｈｒｅｖｏｍＡｐｒｉｏｒｉ”，

ｉｎ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ｎｅｒ，Ｗ．（Ｈｇ．）：ＧｅｗｉβｈｅｉｔｕｎｄＧｅｗｉｓｓｅｎ：Ｆｅｓ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ＦüｒＷｉｅｄｍａｎｎｚｕｍ６０．Ｇｅｂｕｒｔｓｔａｇ，Ｗüｒｚｂｕｒｇ，１９８７；钟汉川：《马
克斯·舍勒的质料先天主义》，《世界哲学》，２０１１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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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被海德格尔隐瞒”①。海德格尔的此在学说

却使得 “理性”本身在此在的历史性中缺失，而

又通过 “人”的历史来派生。如此这种此在学说

就挡住了 “此在自发的自我拯救之路”。

与此在和本质的区分相对应，舍勒区分 “生

命”与 “精神”。爱是精神行为，而且是原行为

（Ｕｒａｋｔ）②，其他情感的先天行为都是奠基于爱之
上。对海德格尔的此在批判其实就是生命存在论

的批判。相应地，这点也导致对海德格尔时间的

批判。他质疑海德格尔 “此在时间化为时间性，

时间性时间化为世界时间”这个说法，而认为精

神不处于时间之中③。舍勒有自己的时间观。在

存在关联上，时空是非常不同的。空间在存在中

是相对的，是与活的存在本质之物即生命相关

联，而时间则是生命本身的形式，不是与存在的

生命关联，而是精神的关联。④ 精神高于生命就

在于它看出生命过程本身及其生成形式。当然前

面提到过，他的早逝使他未能展开对海德格尔时

间问题的分析。

四、结语

舍勒对于 《存在与时间》的解读，海德格尔

可能不了解，因为表达这个看法的 《舍勒全集》

第九卷是在海德格尔去世那年才出版的。但是舍

勒和海德格尔通过１９２７年的科隆对话，肯定已
了解彼此的哲学立场。我们知道，海德格尔听到

舍勒猝死的消息时，曾在 “悼念马克斯·舍勒”

的文章中称其为 “目前的欧洲甚至在现代哲学中

最强的哲学力量”⑤，而且他的康德 （Ｋａｎｔ）书
也题献给舍勒，甚至很快提议主持编辑舍勒全集

的出版。舍勒哲学的价值，海德格尔肯定了然。

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他在著作中一直没有改变

其在 《存在与时间》中对舍勒的看法。在 《时

间概念史导论》中舍勒的人格概念被看作是一个

神性比喻，“是上帝映在存在之墙上的无限影像

之中的一个影像”⑥，舍勒的现象学哲学的特征

完全被他纳入此在的存在论视野而加以忽视⑦。

哲学家普列斯纳 （ＨｅｌｍｕｔｈＰｌｅｓｓｎｅｒ）曾说，
舍勒和海德格尔 “以不同的方式演奏了一曲 ‘绝

对中的、届时瞬间的交响曲：一个把绝对置入创

造性的精神之内，一个则把它置于人生此在的基

础之上’”⑧。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走出胡塞

尔的意识分析之后，海德格尔和舍勒各执一端，

相互指责对方是 “唯意志论者”⑨。一者侧重此

在的生存，另者坚持此在的本质性 （人格）；一

者将存在时间化为虚无，另者将本质性功能化为

价值存在；一者将人看作存在方式，另者还试图

建构完整的人的存在。所以，一者看到的是在世

存在之畏，另者则看到在世存在之爱。这种差别

就如弗林斯所说，源于存在哲学与生成哲学的区

别。在存在论哲学占据主流话语的今天，海德格

尔的在世之畏所引领的哲学气候，或许不能用萨

弗兰斯基 （ＲｕｄｉｇｅｒＳａｆｒａｎｓｋｉ）的这个说法来解
释了：“海德格尔是把统治着他自己的基础情绪

和魏玛危机时期的公众情绪拿来做基础。”瑏瑠 而

谈论舍勒哲学似乎是不合时宜的，其价值论尤其

遭到摧毁。但是，对舍勒来说，“恰恰是人的价

值本质世界限定并决定着他能认识的存在”瑏瑡。

海德格尔在舍勒的悼词中曾言 “一条哲学之路再

次沉入黑暗之中”，如果这个黑暗表达的是，人

只是为虚无占位这种此在有限性，那么在舍勒的

另一端，即在世之爱所显示的人之本质性，却是

照亮存在之黑暗的入口。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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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ｘＳｃｈｅｌｅｒ，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ＷｅｒｋｅⅨ，ｓ２８３．
ＭａｘＳｃｈｅｌｅｒ，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ＷｅｒｋｅⅩ，ｓ３５６．
ＭａｘＳｃｈｅｌｅｒ，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ＷｅｒｋｅⅨ，ｓ３０３．
Ｉｂｉｄ，ｓ２１６ｆ．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ＡｎｄｅｎｋｅｎａｎＭａｘＳｃｈｅｌｅｒ”，ｉｎ：Ｐａｕｌ

Ｇｏｏｄ，ｅｄ．，ＭａｘＳｃｈｅｌｅｒｉｍ 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ｓｇｅｓｃｈｅｈｅｎ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Ｂｅｒｎ：Ｆｒａｎｃｋｅ，１９７５），ｓ９．

［德］海德格尔： 《时间概念史导论》，欧东明译，第

１７６—１７７页。
在海德格尔的影响下甚至怀疑舍勒哲学的现象学特征的

人并不少见。参见 ［美］赫伯特·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

王炳文、张金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５年，第 ４２７页；
［美］Ｍ·弗林斯：《舍勒的心灵》，张志平、张任之译，第１０页。

转引自 ［德］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来自德国的大

师》，靳希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年，第２６５页。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

熊伟校，陈嘉映修订，第２４２页。以及 ＭａｘＳｃｈｅｌｅｒ，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
ＷｅｒｋｅⅨ，ｓ２６０．

［德］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来自德国的大师》，靳

希平译，第２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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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对保罗书信的现象学阐释

———加拉太书阐释作为导论

王　坚

【摘要】在早年弗莱堡时期 “宗教现象学导论”课程中，海德格尔通过释读保罗书信来考察具体宗教现象。其中对加

拉太书的现象学阐释是一个导论，这项工作不仅展示了他理解原始基督徒生命经验的解释学原则，也展示了在他那里

哲学相较于理论科学而言的方法特性。

【关键词】海德格尔；宗教现象学；生命经验；加拉太书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３）０６－００７１－０７

　　早年弗莱堡时期，海德格尔就有一个宏大的
文本释读计划。纳入此计划的文本，不只是亚里

士多德的文本，还有原始基督教文献，他称此计

划是与 “希腊的－基督教的生命解释”的解构性
争辩①。他为争取马堡大学教职而提交的 “那托

普报告”是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阐释，该文本

作于１９２２年。在此之前，他也把精力密集地投
注在保罗书信的现象学解读上。这方面的工作成

果主要体现在题为 “宗教现象学导论” （１９２０～
１９２１年冬季学期）的课程当中，如今被整理编
入全集第６０卷。该课程从哲学方法论的探讨开
始，以对保罗书信的释读结束。这是一份宝贵的

文献，我们从中得以看到海德格尔最为直接地面

对圣经文本。这不仅有助于我们考察他如何从

“神学来源”领受其哲学产业，也可以帮助我们

从根本上理解其哲学动机。

海德格尔择取释读的保罗书信主要是三封：

加拉太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后书，当然也论及

其他书信 （尤其是哥林多前书）的关键章节。而

他对加拉太书的阐释，实际是作为保罗书信阐释

工作的一个导论，因而特别值得重视。课程大概

持续了五个月，或许是遵循规范的要求分为前后

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以 “方法论导论；哲学，实

际生命经验；宗教现象学”为题，是为方法论部

分；第二部分则是 “依据保罗书信的具体宗教现

象的现象学阐明”。两者之间几乎没有衔接，方

法论讨论本应更翔实些，但很可能是由于学生的

抗议———海德格尔老师讲抽象的方法论已经整整

一个月了，还没开始有趣的宗教部分———而不得

不迅速进入具体宗教现象的阐释环节。听青年海

德格尔最后匆匆结束方法论时说话的语气，他似

乎不是很高兴。他说：“我将在对开端和方法不

作进一步考察的情况下以某个具体的现象为出发

点———当然，这对我来说是有前提预设的，这个

前提就是：你们自始至终都会误解整个考察。”②

由此，他开始进入 “加拉太书的现象学阐释”。

一、加拉太书概述

关于加拉太书的成书背景，我们目前能确定

下来的是，保罗在第一次传道行程经过加拉太并

建立了教会 （最早的一批外邦人教会），随后去

往别的城市。这次传道的效果，不惟是犹太教的

归信者，还有大量的外邦人进入教会。但是，又

有来自耶路撒冷的犹太化主义者访问了他初建的

教会 （其中就有加拉太），并带去完全不同于保

罗教诲的另一套 “福音”，宣称若不遵循律法就

不能得救 （参使徒行传１５：１，５，２４）。这在刚
刚归信的外邦人信徒中造成了巨大的 “破坏”，

新信徒为彼此冲突的教导所困惑并开始动摇。保

罗获悉情况之后非常心焦，写下这封书信。信中

言辞恳切，有责备，有诅咒 （针对 “搅扰者”，

１７

 作者简介：王　坚，浙江宁海人，（上海２０００９２）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宁波 ３１５２１１）宁波工程学院教师。
①　 ［德］海德格尔： 《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文选》，孙周兴编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

９４—９７页。
②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ＧＡ６０，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ｓＲｅｌｉｇｉｓｅｎＬｅｂｅｎｓ，Ｈｒｓｇ．ｖ．ＭａｔｔｈｉａｓＪｕｎｇ，ＴｈｏｍａｓＲｅｇｅｈｌｙｕｎｄＣｌａｕｄｉｕｓＳｔｒｕｂｅ，Ｆｒａｎｋ

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Ｖｉｔ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１９９５，Ｓ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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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加拉太书１：８－９），也有争辩、论证和劝勉。
从文学形式来看，这是一封完美的书信。但是我

们要记住海德格尔的提醒，保罗使用书信宣教，

因而他的生命以及生命解释与加拉太教会基督徒

的生命，有赖于宣教现象而关联在一起，我们的

眼光不能被文学分析吸引过去。“为分析书信特

征，人们必须将保罗的处境和书信中传达 （Ｍｉｔ
ｔｅｉｌｕｎｇ）的紧迫动机的方式作为唯一的起点。宣
教内 容、其 实 事 和 概 念 特 征 将 从 宣 教

（Ｖｅｒｋüｎｄｉｇｕｎｇ）这个基本现象得到分析。”①
和罗马书一起，加拉太书历来也被视作 “保

罗神学”的教义基础，海德格尔提到过加拉太书

在路德那里的特殊意味。路德对此封书信的重视

向来为世人所知，他曾多次讲授该书信，而且在

他有生之年至少出版了七个不同版本的 《加拉太

书》注释。在 《桌边谈话》中，他将加拉太书

与妻子凯瑟琳并提：“加拉太书是我的书信。我

和这卷书结了婚。它是我的凯瑟琳。”② 路德讲

授这封书信时，几乎将自己当成保罗，用保罗的

语气说话，用自己的话替代保罗的话。而海德格

尔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工作和教义的神学解经或历

史考证、宗教沉思区分开来，他首先要学生和读

者仅仅去注意到：和当年的保罗一样，路德也是

基督教内最为激烈的抗争者，保罗藉加拉太书所

要抗争的是律法主义，而路德同样要借助加拉太

书注释，去申明保罗在抗争之后所要树立的那部

分工作，如果在保罗教诲中确实有教义，那么只

是一个——— “因信称义”，他们的处境以及基本

情调是相通的。既如此，我们可以猜测海德格尔

为何在课程第一部分关于哲学的方法论导论结束

之后，首选解读加拉太书以为具体宗教现象学阐

明的导论：在当时德国神学、宗教哲学以及哲学

界自身的氤氲气氛之中，海德格尔选择这封争辩

性质的书信，或许是出于和保罗、路德相同的处

境。

二、宗教生命经验的历史性

在释读加拉太书之前，海德格尔进行了一个

漫长而迂回的 “方法论导论”探询过程。他从探

讨哲学与科学的区分以及哲学概念的形成开始，

最后是因被打断而未能充分展开的 “形式显示”

方法论的清理和命名，中间之关键是 “历史现

象”问题。我们首先需要追踪的是： “历史现

象”为何在进入文本之前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

１９世纪后期到２０世纪初，德国学界一直在
历史主义的兴起和对历史主义的抵抗中活动，历

史意识的觉醒使得德国思想界拥有一种优越于英

国经验主义传统的自觉。这种双重精神运动的实

质是德国思想对自然现象与历史现象根本差异的

发现，乃至于面对自然科学的挤压而出现了人文

主义危机意识。这使得历史科学 （或精神科学，

Ｇｅｉｓｔｅ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自发地要去寻求不同于自
然科学的方法论根基。

狄尔泰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Ｄｉｌｔｈｅｙ）和特洛尔奇
（ＥｒｎｓｔＴｒｏｅｌｔｓｃｈ）是海德格尔知识背景中的两个
重要人物。海德格尔通过与狄尔泰的思想争辩，

挖掘到解释学与生命哲学的宝藏；而从限定在当

时的这个课程来看，特洛尔奇的论辩对手位置尤

为明显。特洛尔奇难脱神学家本色，其一生的努

力就是在寻求基督教信仰和现代精神处境里的价

值相对主义之间的调和。他转向对宗教历史进行

宗教哲学的研究，实际是出于寻求宗教确定性的

诉求。由于特洛尔奇在宗教哲学领域最具代表

性，海德格尔在课程第二章专以特洛尔奇为例，

对当时的宗教哲学趋势进行了详尽的批评。他根

据特洛尔奇一生中哲学立场的频繁变动，分别从

心理学、认识论和历史哲学几个方面进行了评

述，但最后只着力于一点———形而上学。海德格

尔认为无论特洛尔奇如何变换自己的立场，他最

终的目标依然是宗教的形而上学本质，即要为宗

教给出一个科学有效的本质规定。海德格尔批评

说，这种对宗教科学本质的规定以及宗教哲学学

科本身都 “并非是从宗教之为宗教本身而来”③，

因此，即便特洛尔奇提到了宗教性 （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ｉｔｔ）
概念，他还是错失了这个问题本身。全部的疑难

依然要回到哲学自身去寻求解答。

回到哲学自身，就是重新厘清哲学作为历史

现象的问题。特洛尔奇的宗教哲学思路将宗教历

史作为对象性材料纳入研究领域，而他对自己的

形而上学方法论前提并无自觉，即他的历史科学

依然未能区分哲学与科学，历史思想也无法使自

２７

①
②

③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ＧＡ６０，Ｓ８１．
［德］路德：《〈加拉太书〉注释》，李漫波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１年，《中译本导言》第５页；
《英译者序言》第２页。

Ｍｏ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ＧＡ６０，．Ｓ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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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自然科学面前赢获独立和尊严。在此，宗教

哲学所错失的，是作为历史和在历史中承受着、

经历着的 “我们自身”，进而也从根本上错失了

生命现象。历史性之生命迥异于其他存在者之

处，一定要高标独立出来。生命的殊异性就在于

生命作为整体，是 “一切现象被嵌入其中的这个
獉獉

领域，这种
獉獉

基本现实性，那个统一地起包围作用

的东西”①。在此以着重号标明的 “ｄｅｒ”和
“ｄｉｅ”就是 “Ｄａ”，就是作为处境的 “此”，也

就是生命的实际性 （Ｆａｋｔｉｚｉｔｔ）。实际生命经验
不是与自我对置的客观化的历史对象，而是一种

“经验着自身的实行历史性的现象”。其中的历史

性 因 素， 总 已 表 现 为 对 自 身 的 关 心

（Ｓｅｌｂｓｔｂｅｋüｍｍｅｒｕｎｇ）这样一种先行结构。
特洛尔奇对宗教历史材料的使用，实际表明

依然是对对象性之物的形式规定在支配他的宗教

哲学。而海德格尔寻求现象学地考察宗教现象，

就要防止实际生命经验滑入客观化趋势的危险，

从方法论上阐明形式的东西根本上是那种 “合乎

关联的东西 （ｅｔｗａｓＢｅｚｕｇｓｍｉｇｅｓ）”，在海德格
尔命名为形式显示的方法当中，生命现象的意义

整体 （内容意义、关联意义和实行意义）首先是

在其实行当中才得以确定。如此，他强调的 “形

式的东西”才是真正保持为形式的，而非内容

的。② 历史的意义不是在故去之物中，不是在文

献中，也不是在历史遗迹当中，相反，“全部对

于历史理解的动机总是由实际生命经验唤醒”③。

因此，面对已被打开的加拉太书这个历史的

宗教文本，尽管它历来被视作教义性文本，但海

德格尔主张进入文本之前，不要急于去确定其中

的教义内容，而是要始终将文本阅读和对原始基

督徒实际生命经验中的宗教性 （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ｉｔｔ）规
定的考察联系在一起。海德格尔说：“形式显示

放弃 （ｖｅｒｚｉｃｈｔｅｔ）那种只在真实宗教经验中才有
的最终理解，它仅只寻求打开通向新约的进

路。”④

三、具体文本阐释

加拉太书共六章，海德格尔将其分作三个部

分：１、保罗的使徒使命与其得自基督召唤之独
立性的证明 （加拉太书１：１１－２：１４）；２、律
法与信的冲突 （２：１５－４：３１）；３、整体的基督
徒生命，其动机和内容倾向 （５：１－６：１８）。海

德格尔对具体经文选章的评论并没有完全覆盖所

有的书信章节，主要集中在前两个部分，其中或

许自有道理。

海德格尔对此书信的归纳是这样的：“加拉

太书包含着保罗自己关于其转变 （Ｂｅｋｅｈｒｕｎｇ）
历史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或译 “事件”）的一个历史

（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ｎ）报道。它是记录保罗的信仰发展
以及历史地报道其强烈不安 （ｌｅｉｄ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ｎ
Ｅｒｒｅｇｕｎｇ）的原始文献。”⑤ 海德格尔严格区分两
个历史概念，在保罗的实际生命当中，他从基督

徒的逼迫者、法利赛人到归信耶稣是一次转变

（Ｂｅｋｅｈｒｕｎｇ），这是发生 （Ｇｅｓｃｈｅｈｅｎ）意义上的
实行历史。而我们从文本中读到了这段往事，就

始终在方法论上存在一个困难：如何防止只是对

象化地将之看作是历史学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的一段材
料？到文本中去阐明保罗的转变，就只须将目光

专注在其宗教生命的实行当中，而无须太多的历

史佐证材料，因此，海德格尔说关于那段客观历

史报道，只需要有使徒行传的记录就足够了。

在此，紧迫的是对作为现象整体的处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的阐明。海德格尔说： “加拉太书

里，保罗正处在与犹太教徒和犹太人基督徒的斗

争之中。因此我们发现了宗教斗争和斗争本身的

现象学处境。我们必须在他作为使徒之实存

（Ｅｘｉｓｔｅｎｚ）的信仰激情中的斗争，即 ‘律法’和

‘信’之间的斗争来看待保罗。这个对立并非是

最终确定的，而是临时的。信和律法俱为拯救途

径之特殊方式。目标在于 ‘拯救’，最后是 ‘生

命’。基督徒意识的基本姿态将从这里，根据其

内容、关联和实行的意义而得到理解。”⑥ 现象

学阐释途径的首要之事明确后，海德格尔才始照

顺序评论部分章节以及一些重要的语词。

（一）

关于 “保罗的使徒使命与其得自基督召唤之

独立性的证明”，涉及的经文主要是开篇的问候

语 （１：１－５）、对 “真福音”的宣示 （１：６－
１０），以及保罗对自身转变和其使徒位分直接来

３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德］海德格尔：《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海德格尔早期

弗莱堡文选》，第４０页。
同上，第７２—７３页。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ＧＡ６０，Ｓ７７．
Ｉｂｉｄ．，Ｓ６７．
Ｉｂｉｄ．，Ｓ６８．
Ｉｂｉｄ．，ＳＳ６８－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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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召唤之独立性的客观历史说明 （１：１１－２：
１４）。在简明的问候中，希腊词 （世代、

宇宙、永恒。参１：４－５：基督照我们父 神的旨
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

代。但愿荣耀归于 神直到永永远远。）出现了三

次，海德格尔将之译为世界 （Ｗｅｌｔ），实际是将
一般的世界 （Ｗｅｌｔ）概念转换到保罗的世界经验
之中。这个 就是他后来在 “论根据的本质”

中对参了的希腊人和保罗的 ，它不是从

存在者整体的内容意义来经验，而是从实际生命

经验之 “如何”而被经验为人之生存的状态和条

件。① 脱离罪恶的世代，意味着当前时间的终

结，耶稣的舍己之死带来了一个新的 ，这

个永恒的 与当前世界就处在对立之中。生

命的内容意义就是这转换了的世界经验，在此前

提下，我们跟随海德格尔读到的１：１０（我现在
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 神的心呢？我岂是

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

督的仆人了。）就是在显明保罗于自身使徒使命

的理解，是要求彻底结束过去以及一切非基督徒

的生命观点，包括同样宣称自己为福音的预先给

定的宗教形式 （比如法利赛人的），如此，出自

自身奠基的原初基督教的宗教性才得以构成。

对于自己的使徒位分，保罗在１：１１－１２重
复了问候语的姿态，再次声明非是从人领受的，

而是从启示而来，并且后文开始从客观历史的角

度证明他得自召唤的独立性 （１：１３－２：１４）。
而保罗对自身客观历史的说明，只是试图说，他

成为基督徒的转变乃是通过一种原初的经验

（ｕｒｓｐｒüｎｇｌｉｃｈｅＥｒｆａｈｒｕｎｇ），而不是通过客观历史
传统。他提到自己从前在犹太教中的 “行事为人

（ ）”，不仅逼迫和残害基督徒与教

会，在犹太教历史传承的律法上也比别人长进且

更加狂热，保罗称自己是热心者 （ ）。

从这样的一种行事为人与宗教狂热状态，因受到

启示而发生的转变，在根本上是生命姿态的转

向，而之前的热心 （Ｌｅｉｄ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却依然
得以保持。保罗在 “蒙召”之后，并未与耶稣发

生客观历史意义上的联系，在见到耶稣的门徒之

前，他就已经开始遵照启示向外帮人传道，而

“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去耶路撒冷，

却去往阿拉伯，或传道或退往荒漠过苦修生活。

三年之后，才上耶路撒冷拜访 （ ）彼

得、雅各，由此才学习认识历史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保

罗这段自陈足以说明客观历史关联的建立并不优

先。十四年后，他再次上耶路撒冷，私下将自己

在外邦人中宣讲的福音只是与那些有名望的人

说。但是保罗说，那些有名望的权衡大事的人，

无论是谁，也都并未加增他什么，他的工作并不

需要门徒们的许可，雅各、彼得和约翰倒是和他

行右手相交之礼，首肯了他向外邦人传道，而这

是他本来就热心去做的 （２：９－１０）。后来彼得
来到安提阿，因为耶路撒冷来了人，彼得就不与

外邦人同桌吃饭，保罗责备了彼得，保罗没有向

加拉太人说明彼得受责备之后的反应 （２：１４）。
在该章结束的时候，保罗已经不再提这些和门徒

之间的具体的历史关联，书信甩开了客观历史陈

述，不顾读者可能有的对历史秘辛的兴趣和好

奇，而过渡到了实际信仰经验处境即律法－信仰
之间斗争的揭示。

（二）

在 “律法与信的冲突”部分，保罗实际面对

两类人说话，且是不同的说话方式。这两类人首

先是 “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 （

）”，其次是 “无知的加拉太人”。书信

是写给外邦罪人———加拉太人看的，但是面对加

拉太人，保罗作为犹太人也必须和同样是自然意

义的犹太人 （犹太化主义者）辩论，因此在犹太

宗教传统中的辩论对宣教来说是必要的。辩论的

核心在 “称义 （ ）”问题。犹太化基

督徒认为受割礼行律法就自然称义，而保罗的争

辩则让自然称义成了问题 （参２：１６）。
他像一位博学的犹太拉比一般展开论辩，熟

练地征引旧约，论证亚伯拉罕的称义首先来自神

的应许，律法是在应许之后，“神预先所立的约，

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

于虚空”（３：１７）。作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今日
的基督徒已经为神所应许，那么基督徒承受的产

业 （ ）， 如 果 是 出 自 律 法

（ ），那就肯定不是出自应许 （参 ３：
１８）。保罗接着问：那为什么要有律法呢？“原是
为过犯 （ ）添上的”（３：１９），是为
教人领会罪的真正意义，律法之前已经有过错，

但此过犯之罪责 （ ）还不算罪

４７

① ［德］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２０００年，第１６５—１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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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参罗马书４：１５；５：１３）。因此，
律法乃是 “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

里，使我们因信称义”（３：２４）。既然已经被领
到了基督那里，自然就不必再在师傅的手下，基

督的到来，应用于基督徒的实际生命，就是律法

的效用已经完成，时候已满，要从 “世俗小学

（ ）” （４：３）当中挣脱出
来，因信称义的效用就是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

我们得自由 （ ）”（５：１）。
保罗质问加拉太人，实际也是在质问犹太基

督徒：若已在基督里称义，却依然被律法定罪，

难道是基督成了罪的仆人吗？保罗回答说：“断

乎不是！” （２：１７）海德格尔提示说， “断乎不
是！”———这是一个典型的保罗式论断①。结论

是否定性的，但并非是对律法的逻辑否定，而是

一种转向神的全新姿态。新的转向的姿态之为否

定，是对 “世俗小学 （ ）”

的克服 （üｂｅｒｗｉｎｄｅｎ）。“无知的加拉太人”同时
也是希腊人，保罗与犹太人论辩的同时，也在和

异教的希腊生命解释争辩。他用了希腊人熟知的

语词 “ ”，海德格尔将之

译作 “ｕｎｔｅｒｄｅｎＥｌｅｍｅｎｔｅｎｄｅｒＷｅｌｔ（在世界的元
素之下）”，或也可译作 “在宇宙的元素之下”。

在斯多亚学派那里， 指元素，就像在恩

培多克勒那里一样，带着鲜明的异教特征。保罗

在４：９－１０中说：“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
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

小学，情愿再给它作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

份，节期，年份。”基督徒对神的 “认识”与神

“认识”了基督徒，这个认识并非是希腊人哲学

理论对神性 （ ）的认识 （参使徒行传１７：
２９），而是在爱的意义而言的，这是基督徒 －神
关联最根本的因素。就此来说，异教徒并不认识

神 （ ），他 们 只 是 将 “本 来 不 是 神

（ ，本性非神。参 ４：
８）”的 认作是神性本质 （ｇｔｔｌｉｃｈｅＷｅｓ
ｅｎ）②。保罗在此提到的日子、月份、节期和年
份，都是在说加拉太人还处身在尚未被克服掉的

“小学”原则下，按照宇宙天体 （世界的元素）

的运行来理解的自然时间经验，这是异教的、希

腊的。因此，即便是特别的 “节期 （ ）”，

也还是不特别的，依然不过是时间之流中的任意

一天。只有 “及至时候满足 （

）”（参 ４：４），就是自然时间的终结，
希腊人的生命经验将被克服，而提升到更高的世

代 （ ）当中。

保罗在此先是与犹太教义展开论辩，而他出

自实际生命的信仰本不必与律法争辩，他的原初

立场只是在实际的生命经验，但如果律法不能否

定自然的称义，那就是死的，因此他才同犹太人

争辩。经由这番辩论， 成了基督的律法，

具有了全新的基督教意义，因而才得以否定了

。这种姿态倒是促成了律法的完成。

（三）

海德格尔并未逐字逐句对加拉太书所有章节

进行评论。他归纳该书信第三部分内容为 “整体

的基督徒生命，其动机和内容倾向 （５：１－６：
１８）”，但我们能见的评论只有５：５和５：１１两
节。这是他草草收场了还是出自现象学阐释的内

在要求？

从第五章开始，保罗向加拉太人言明了基督

徒认清信仰生命之处境的紧迫性。犹太化基督徒

向加拉太人带去的是律法知识，因律法的拯救就

是要外邦人首先成为犹太人，如犹太人一般受割

礼。保罗要求加拉太人保持警醒，站立得稳 （５：
１），“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
们无益了” （５：２）。受割礼不是可有可无的小
事，而是非此即彼的信仰生命决断。“你们这要

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

了。” （５：４）而基督徒的生命，就是 “我们靠

着圣灵 （ ），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

义”（５：５），信 仰 （ ）就 是 在 盼 望

（ ）中的实际生命。海德格尔提示了两者之

间关联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必须清楚这样一件事

情：信仰生命的至福 （Ｓｅｌｉｇｋｅｉｔ）状态并非是一
种完成的状态， “而要推进到更高的 （世

代）中去”③，往更高的世代，就是要进入真正

的生命时间中去经验自己的生命，“向着标竿直

跑”（见腓利比书３：１４）。加拉太人领受保罗所
传的福音，本已在信心中听见，“你们向来跑得

好”（５：７），却受到阻拦，不再顺从真理

５７

①

②
③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ＧＡ６０，Ｓ７０．加拉太书中出现两次，
参２：１７；３：２１；罗马书中出现５次，参３：６，３１；７：７，１３；
１１：１１。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ＧＡ６０，Ｓ７１．
Ｉｂｉｄ．，Ｓ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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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下来试图安享现成方便的拯救法

门。保罗问加拉太人，他们应该知道保罗在归信

之前，本就热心于传割礼，可 “为什么还受逼迫

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

（５：１１）。在此，逼迫非是别的，原初地是来自
“十 字 架 讨 厌 的 地 方 （

）”，得救非是安享，而是受十字架的逼

迫 （ ）（参６：１２：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
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

架受逼迫）。十字架的逼迫是信仰生命的全部动

机和内容，“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

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

互相服事” （５：１３）。自由不是可以放纵情欲
（ ，肉体），相反，是经受十字架的逼迫，

这是基督教真正的产业 （ ），本乎

应许而非本乎律法的产业。其所有的对立就是信

或不信，实现在基督徒的生命内容当中就是圣灵

与情欲的对立。从５：１６之后，都是保罗对加拉
太人关于宗教生活方面在情欲的事与圣灵的事之

间的内容对举。或许海德格尔是意识到这属于宗

教徒生活的伦理内容，所以他放弃了对书信最后

部分的评论，而之前两节的简短评论已足以将宗

教生命经验阐明了出来。

四、方法论收获

从海德格尔的具体评论中可以看出，从头到

尾，他没有纠缠于在神学意义上关于信仰

（ ）、称 义 （ ） 或 是 圣 灵

（ ）与肉体 （ ）等词语的概念化清

理，除了简单提示过新教神学关于保罗与耶稣之

间历史关联的争议①，他完全略过了教义史和经

院哲学史。按照哈纳克 （ＡｄｏｌｆｖｏｎＨａｒｎａｃｋ）对
教义史的构想，他认为基督教教义是从三世纪开

始的，是希腊哲学首先将基督教教义化。但是海

德格尔认为：“在宗教阐明的意义上，真正的 ‘教

义’问题就在原始基督教 （Ｕｒ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ｔｕｍ）。”②
同时，海德格尔认为一般宗教哲学 （比如特

洛尔奇）研究宗教的进路，首先是把宗教纳入哲

学已划定好的存在者领域，宗教本身作为历史的

现象———即宗教之为宗教的宗教性，它是被当成

既定普遍方法论适用的个别实例来处理的。它偶

尔被界定为宗教意识，偶尔又是宗教行为，等

等。但这都是出自同一个康德学派式的形而上学

依据，它总是在既定的可理解的范畴体系当中得

到理解。因此宗教哲学对宗教的理解，只能是理

解其本来早已理解的东西③。在这样的一种问题

姿态面前，原初的宗教现象和鲜活的历史就还只

是 “空洞的材料堆积”④，历史性的宗教现象根

本上只是被把握为超历史的形而上学原则。这种

对象化的研究思路，其后果恰恰是使对象消失，

而现象学理解的方法论要求则相反，是要到其原

始性中去经验对象自身。

因此，抛开神学的或是宗教哲学的研究进

路，海德格尔试图通过原初地阅读加拉太书，去

赢获一种面对宗教现象时问题姿态在自身前提上

的明晰性。这种自我指涉的问题动机就在于要求

文本的阅读者始终警醒，“宗教的基本经验必须

得到阐明，而且必须停留在此基本经验之中，寻

求理解全部源始宗教现象与它的联系”⑤。加拉

太书将我们带进的是两个突出的现象：一是作者

保罗在书信里向加拉太人传达他的生命经验；二

是文本在向我们 （经典阅读者）传达生命本身的

消息。海德格尔说：“表达 （Ａｕｓｄｒｕｃｋｓ） （‘阐
明’，Ｅｘｐｌｉｋａｔｉｏｎ）问题看起来是次要的。然而通
过这个看上去外在的问题，我们却站到了宗教现

象本身之中。这不是一个独立于宗教经验的技术

问题，而毋宁是伴随并驱动着宗教经验的阐明活

动。”⑥ 宗教经验只揭示在语词当中，而且这种

诉诸传达的阐明即是宗教经验本身。但对于今天

尝试阅读原始文本的人们来说，关键是在对实际

生命经验的阐明中，必须看到理论化的概念语言

还不够原始，“在实际生命经验中有一种更为原

始的概念特征，从那里，我们才拥有其实事概念

６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在对１：１２的评论中，海德格尔提及与此有关的一个新
教神学上有争议的理论：保罗并不拥有和耶稣之间的历史联系，

他建立了一个新的基督教，这个新的支配着未来的原始基督教

实际就是保罗的宗教，而非耶稣的宗教。因此基督徒已经不需

要再去追溯那个历史上的耶稣，耶稣的生活完全无关紧要。参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ＧＡ６０，ＳＳ６９－７０；另参尼采： 《敌基督者》，
§４１；《朝霞》，§６８。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ＧＡ６０，Ｓ７２．
海德格尔评论说，将宗教经验把握到非理性范畴的研

究路径，顶多只能算是 “一种与未被理解事物的审美游戏”。参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ＧＡ６０，Ｓ７９．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ＧＡ６０，Ｓ７５．
Ｉｂｉｄ．，Ｓ７３．
Ｉｂｉｄ．，Ｓ７２．



海德格尔对保罗书信的现象学阐释

特征的起点。这种在概念特征上的扭转必须得到

实施，否则就永远不要希望去掌握那个处境。人

们不能仅仅采用自明的那些概念”①。

保罗在其书信中处处揭示了自身生命的基本

姿态 （Ｇｒｕｎｄｈａｌｔｕｎｇ），而要揭示真实的处境，不
仅要警惕自明的语词，而且不是去完全另造新

词。比如第三章的辩论，保罗对犹太教义并不是

弃如敝履，倒是进入了犹太教义传统中与之展开

争辩，这使得他对基督徒生命经验的阐明具有了

一种特别的结构。海德格尔说：“这仍然是一种

出自宗教生活意义本身的原始阐明。”② 争辩是

实际生活经验阐明的原始处境，生命就是要和已

得到理解的东西展开争辩，以此去触及我们尚不

能理解的东西。于保罗来说，唯一得着的确定性

不是已经完成的拯救，而是这种生命姿态里对生

命之动荡不安性的自我确信 （Ｓｅｌｂｓｔｇｅｗｉｈｅｉｔ）③。
保罗正是基于对信仰生命之斗争处境的揭示，确

立起基督徒的生命经验，以对抗周遭世界。

保罗写在加拉太书里的，除了对自身使徒召

唤的说明，就是与犹太基督徒的争辩、对教会信

众共同体的警告和劝勉，他的言说并没有任何特

别或是神秘的东西，而这个过程就是在宣教。海

德格尔将之提取为宣教现象 （Ｖｅｒｋüｎｄｉｇｕｎｇ），认
为 “在其中保罗自我世界 （Ｓｅｌｂｓｔｗｅｌｔ）与周遭世
界 （Ｕｍｗｅｌｔ）和共同体的共同世界 （Ｍｉｔｗｅｌｔ）
的直接的生命关联可以得到理解”。在整体的宣

教现象当中，海德格尔说我们可以从多方面去形

式化地把握这个现象，比如谁 （Ｗｅｒ）宣教、如
何 （Ｗｉｅ）宣教以及宣教的内容 （Ｗａｓ）。但关键
是赢获一种联系 （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ｇｈａｎｇ），从这种联系
显示出那个整体性的统一。海德格尔在此强调了

宣教之实行方式，“生命之实行 （Ｖｏｌｌｚｕｇ）是决
定性的，实行联系 （Ｖｏｌｌｚｕｇｓ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ｈａｎｇ）在
生命中被共同经验”④。海德格尔要求我们必须

将保罗之处境和迫切的宣教动机采纳为进入书信

的唯一起点。然后，我们回过头来考察现象学迥

异于宗教哲学的进入文本的态度。文本不再是历

史材料，而是在根本上适合于其自身宣教特性的

原则上被打开的。解读者对文本的真正理解总是

由实际生命经验所唤醒，也必定要首先站立到

“成问题”的生命之实行当中，观看者由此才成

为学习者，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根本就没必要打

开原始经典。

在对加拉太书的具体阐释中，海德格尔在课

堂上向学生们提供了一份对原始基督教经典进行

现象学阐释的纲要。这份纲要并非是神学或是教

义研究纲要，而是哲学纲要，其动机是要从原始

文本中拯救现象，而非去抽象教义。因此，这份

纲要同样也适用于对哲学文本的阐释。这个现象

学阐释纲要分两个步骤：第一步，因为基本现象

是实际生命经验，而且是历史性的，所以首要任

务就是到客观历史中去确定整体现象联系，也就

是要到我们已经能理解的东西中去确定方向；第

二步，赢获现象之历史处境的实行，这一步是要

去努力言说之前尚不能理解的东西，在这个步骤

当中关键不是去确定那个内容，而是去形式地显

明历史性处境，“人们因此也可以在同时拥有那

‘没看到’的诸意义方向”⑤。

就在这个导论性质的加拉太书释读环节，海

德格尔有些突兀地提出两个命题：“１、原始基督
教的宗教性就在实际生命经验之中，并且就是实

际生命经验本身。２、实际生命经验是历史性的，
基督教的宗教性如此活出 （ｌｅｂｔ，ｌｅｂｅｎ在此用作
及物动词）时间性。”⑥ 他略显粗暴地断言，这

两个基本规定不是有待证明的两个命题，因为实

际生命经验并非是经验论 （ｅｍｐｉｒｉｓｃｈｅ）意义上
的对象性经验。这些基本规定眼下还是假定的，

是理解基督徒的实际生命经验的起点，也是进入

新约文本展开现象学阐释的起点，它们必须 “到

现象学的经验自身中考验 （ｂｅｗｈｒｅｎ）自身”⑦。
也就是说，现象学的阐释活动必须始终将起点的

可疑性保持在眼界之内，如果因此而能帮助我们

重新发现宗教性的基本含义，那么我们就能知

道，这种在方法上的文本与生命历险就是值得一

试的。我们在此见证了海德格尔通过文本解释重

历 （ｗｉｅｄｅｒｈｏｌｅｎ）生命 （Ｌｅｂｅｎ），正是基于对生
命中同一者的揭示，青年海德格尔出色地完成了

对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哥林多前书等新约文献的

现象学阐释，当然也包括对亚里士多德文本的释

读工作。

（责任编辑　行　之）

７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Ｉｂｉｄ．，Ｓ８５．
Ｉｂｉｄ．，Ｓ７２．
Ｉｂｉｄ．，Ｓ７３．
Ｉｂｉｄ．，Ｓ８０．
Ｉｂｉｄ．，Ｓ８６．
Ｉｂｉｄ．，ＳＳ８０－８２．
Ｉｂｉｄ．，Ｓ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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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定义与默会知识

———从 “盖梯尔问题”谈起


陈晓平

【摘要】传统知识定义ＪＴＢ受到盖梯尔问题的困扰，试图解决盖梯尔问题的努力集中于修改 ＪＴＢ的辩护条件和真实条
件，但却几乎都归于失败。消除盖梯尔的反例的另一个思路是指出ＪＴＢ定义过窄，其对象只包括命题知识，而未包括
非命题知识即 “默会知识”。本文对波兰尼的 “默会知识”概念给以分析，并得出结论：“默会知识”实际上只是一种

信念，而信念不等于知识。知识必须具有公共性，非语言的 “默会知识”由于不具有公共性而失去作为知识的资格。

【关键词】盖梯尔问题；知识分析；命题知识；默会知识

中图分类号：Ｂ０１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３）０６－００７８－０６

一、“知识”的传统定义及其困境

在传统的知识论中， “知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被定义为 “得到辩护的真实信念”（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ｔｒｕｅ
ｂｅｌｉｅｆ），缩写为 “ＪＴＢ”。ＪＴＢ在文献中更多地被
称为 “知识的分析”（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它是关于 “知识”的分析性定义，给出了知识的

三个必要条件，通常称之为 “真实条件”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信念条件” （ｔｈｅｂｅｌｉｅｆ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和 “辩护条件” （ｔｈｅ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这三个必要条件合起来构成知识的充分条
件。因此，关于 “知识”的这一传统定义又被称

为 “三元定义” （ｔｈｅｔｒｉｐａｒｔｉｔ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现把
表达某一知识的命题记为 “Ｐ”，ＪＴＢ也可这样来
表达：

Ｓ知道Ｐ，当且仅当：１、Ｐ是真的；２、Ｓ相
信Ｐ；３、Ｓ的这一信念得到辩护。

请注意，此定义只涉及可用命题形式表达的

知识，即所谓 “命题知识”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这立即引起一个问题：有没有不以命题
形式表达的知识，更一般地说，有没有不用语言

表达的知识即不可言说的知识？如果有，那么这

个知识定义就犯了 “定义过窄”的逻辑错误；如

果没有，那么人所具有的一些只可意会而不可言

传的东西属于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将

给予讨论，在此先给出笔者的结论：不可言说的

知识是不存在的；人们心中所具有的只可意会而

不可言说的东西属于信念，而信念只是知识的构

成要素，而不是知识。所谓的 “默会知识”实际

上是把信念混同于知识，因此，以上的知识定义

并未犯定义过窄的逻辑错误。

即使如此，这个传统的知识定义仍然面临困

境，集中体现于著名的 “盖梯尔问题”（ｔｈｅＧｅｔ
ｔｉｅｒｐｒｏｂｌｅｍ），也叫做 “盖梯尔悖论”。盖梯尔

（ＥｄｍｕｎｄＬ．Ｇｅｔｔｉｅｒ）在其１９６３年发表的一篇短
文中针对传统知识定义即 ＪＴＢ提出两个反例①，
具体如下：

反例１
史密斯和琼斯都在向某公司申请一份工作，

该公司老板十分肯定地对史密斯说，琼斯将被录

用。就在十分钟之前史密斯还发现琼斯的衣服口

袋里有十枚硬币，于是，史密斯有充分的证据相

信以下命题：

ａ：琼斯是将要获得那份工作的人并且琼斯
的口袋里有十枚硬币。

由命题ａ可以逻辑地推出以下命题：
ｂ：将要得到那份工作的人的口袋里有十枚

８７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１０ＢＺＸ０２０）、广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０９Ｃ－０１）、广东省高校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
（１０ＪＤＸＭ７２００１）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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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Ｇｅｔｔｉｅｒ，Ｅ．，“Ｉｓ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ＴｒｕｅＢｅｌｉｅ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Ｖｏｌ２３（１９６３），ｐｐ１２１－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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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币。

史密斯看出ａ和ｂ之间的这种逻辑关系，因
而他有充分的理由根据 ａ来相信 ｂ，也就是说，
史密斯对命题ｂ的相信是得到辩护的。

然而，实际的情况是，最终获得那份工作的

人是史密斯而不是琼斯，并且史密斯的口袋里恰

巧也有十枚硬币。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命题 ａ是
假的，但命题ｂ仍然是真的。看起来，命题 ｂ对
于史密斯来说满足 ＪＴＢ的三个条件：１、ｂ是真
的；２、ｂ是史密斯的一个信念，即史密斯相信
ｂ；３、史密斯相信ｂ是有充分理由的，即得到辩
护的。但是，我们却不能说，史密斯知道命题

ｂ，因为ｂ的真实性来自史密斯的口袋里有十枚
硬币和史密斯获得那份工作，而这两个事实都是

史密斯所不知道的。史密斯相信 ｂ的理由是 ａ，
而构成 ａ的一个支命题即 “琼斯将获得那份工

作”是假的。由此可见，满足ＪＴＢ不是使史密斯
知道ｂ的充分条件，因此，ＪＴＢ不能成为知识的
恰当定义。

反例２
史密斯看到琼斯每天开着一辆福特车上班，

于是他相信：

ｃ：琼斯拥有一辆福特车。
史密斯有一位朋友叫 “布朗”，而他并不知

道布朗在什么地方，但他可以从命题ｃ逻辑地推
出：

ｄ：琼斯拥有一辆福特车或者布朗在巴塞罗
那。

然而，实际情况是，琼斯并未拥有一辆福特

车，他上班开的那辆车是租用的；布朗恰巧在巴

塞罗那。我们知道，由布朗在巴塞罗那这一事实

也可逻辑地推出ｄ，但我们不能说史密斯知道 ｄ，
因为ｄ的真实性来自史密斯并不知道的情况即布
朗在巴塞罗那。在这种情况下，ｄ却满足 ＪＴＢ的
三个条件：１、ｄ是真的；２、ｄ是史密斯的一个
信念，即史密斯相信ｄ；３、史密斯相信ｄ是有充
分理由的，即得到辩护的。这再一次表明，满足

ＪＴＢ不是史密斯知道 ｄ的充分条件，因而 ＪＢＴ不
是知识的恰当定义。

多数认识论学者接受了盖梯尔的论证，承认

ＪＴＢ不是知识的充分条件，因而 ＪＴＢ不是知识的
恰当定义。这使得如何对传统的知识定义做出修

改以避免盖梯尔的反例，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问

题，这就是 “盖梯尔问题”。

自从盖梯尔反例提出之后，为解决盖梯尔问

题所做的各种努力几乎都归于失败。对此，扎戈

泽布斯基 （ＬｉｎｄａＺａｇｚｅｂｓｋｉ）试图找出其根本原
因①。她指出构造盖梯尔反例的秘诀是：第一

步，构造一个案例，其中的认知主体 Ｓ得到一个
被辩护的假信念 Ｐ；第二步，适当修改这个案
例，使Ｐ碰巧成为真的。通过这两个步骤可以使
得任何一个 ＪＴＢ类型的方案面临盖梯尔式的反
例。

扎戈泽布斯基给我们的启示之一是：除非让

辩护条件蕴涵真实条件，以阻止通过第一步构造

出一个得以辩护的假信念，否则，盖梯尔反例总

是可以构造出来的。语境主义方案就是有意无意

地朝这个方向靠拢的。扎戈泽布斯基给我们的另

一启示是：盖梯尔反例之所以难以消除，根本原

因在于传统的知识定义 ＪＴＢ，ＪＴＢ只涉及命题知
识而没有涉及默会知识。笔者倾向于采纳语境主

义方案而对后者不以为然，但有必要对后者即默

会知识的可能性加以讨论，给出对默会知识加以

否认的理由。为此，让我们从知识的传统定义的

源头讲起。

二、柏拉图关于 “知识”的论述及其启示

在有关盖梯尔问题的文献中，对知识或信念

的辩护主要限于直接经验的范围，因而主要涉及

经验知识。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经验

知识只是知识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全部。古希腊

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就表达过 “美德即知

识”的观点②，它对后人产生很大的影响。在哲

学史上，只有逻辑经验主义等少数学派把知识限

于经验知识，并提出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今天

９７

①

②

Ｚａｇｚｅｂｓｋｉ，Ｌ．，“ＴｈｅＩｎｅｓ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Ｇｅｔｔｉｅｒ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４４（１７４）（１９９４），ｐｐ６５－７３．

《柏拉图全集》第 １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１８－５２１页。柏拉图在其 《美诺篇》借苏格拉

底之口讨论了 “美德是什么”的问题，虽然他并未明确地表达

“美德即知识”的观点，但却明确地表达了 “美德是智慧”，

“美德是理性”，“美德在其可教性上是类似于几何学的”，等等。

因此，学者们一般都把 “美德即知识”的主张归于苏格拉底和

柏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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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这正是逻辑经验主义的最大失误之处，尽

管它留下不少宝贵的遗产。

从总体上说，知识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经

验知识、道德知识和宗教知识。这里所说的 “宗

教知识”是广义的，包括准宗教性质的形而上

学。为此，我们有必要在前面讨论盖梯尔问题的

基础上把对知识论问题的探讨加以扩展，即从经

验知识扩展到道德知识和宗教知识。当然，本文

对各类知识的讨论不可能全面地展开，只能集中

于它们之间的比较，揭示它们之间的区别特征和

结构关系，进而勾勒出知识大厦的整体轮廓。

关于 “知识”的传统定义，文献一般追溯到

柏拉图。在其 《泰阿泰德篇》中，柏拉图借苏格

拉底之口说出这个定义的主要思想。然而，笔者

查阅这篇文章，并未发现苏格拉底表达了这样的

意思，而只是提到这种定义的说法，但立即给予

否定。苏格拉底谈道：“正确的信念加上解释还

不能被称作知识。”① 他这里所说的 “正确”和

“解释”大致相当于 ＪＴＢ中的 “真实”和 “辩

护”。其实，苏格拉底只是给出一个否定性的结

论，而没有肯定任何知识定义。他在谈话快要结

束的时候说道：“感觉、真实的信念、真实的信

仰加上解释，都不会是知识。”② 可见，柏拉图

只是借苏格拉底之口提及 ＪＴＢ，对 ＪＴＢ的肯定是
后来的解释者们做出的。

不过，在苏格拉底做出否定性结论之前曾经

暂时地认可 ＪＢＴ。他曾赞同泰阿泰德的这一说
法： “真实的信念加上解释 （逻各斯）就是知

识，不加解释的信念不属于知识的范围。如果对

一个事物无法作解释，那么该事物不是 ‘可知

的’……如果能作解释，那么该事物是可知

的。”③ 在这里，苏格拉底特别强调了解释即辩

护的极端重要性，甚至可以说，一个信念的真实

性蕴涵在对它的解释或辩护之中。因为按照后半

句的意思，如果对一个事物观念未能给出解释就

意味着那个事物是不可知的，因而事物观念的真

或假也是不可知的。这一点正是语境主义所继承

的。

不过，苏格拉底的这段话中暗含一个矛盾，

前半句即 “真实的信念加上解释就是知识”，似

乎意味着未加解释的信念也可能是真的。事实

上，传统知识论正是采取这前半句的意思，形成

“知识”的三元定义即ＪＴＢ。
苏格拉底进一步指出：“‘解释’意味着把

你与其他事物的区别用话语说出来。”④ 这个说

法很重要，给出了解释或辩护的语言学特征，进

而给出知识的语言学特征。这就是说，不用语言

来表达的所谓 “知识”是没有的，凡知识都必须

以语言为载体，正如解释或辩护必须以语言为载

体，否则所谓的 “知识”不过是信念或观念而

已。苏格拉底说道：“假定我拥有关于你的正确

观念，再加上关于你的一个解释，那么我们就会

明白，我认识你。否则的话，我只拥有一个观

念。”⑤

笔者非常赞同苏格拉底的这一观点。稍后将

进一步表明，具有语言性的辩护确实是把知识与

信念区别开来的特征，由此可以澄清所谓 “命题

知识”和 “非命题知识”之间的关系，以及相

关的一些重要问题。我们知道，在 “知识”的传

统定义 ＪＴＢ中，知识是由命题 Ｐ来表达的，可
见，ＪＴＢ是不考虑非命题知识的。在这点上，传
统知识定义与苏格拉底的观点相一致。

命题知识就是借助于命题来表达的知识，或

者说是用语言来描述的知识，否则就是非命题知

识。罗素曾把非命题知识叫做 “亲验的知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ｙａｃｑｕａｉｎｔａｎｃｅ，也译做 “亲知”），

而把命题知识叫做 “描述的知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ｙ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以后的文献中又出现 “如何 －知
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ｈｏｗ） 和 “什 么 － 知 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ｗｈａｔ）的划分，大致对应于 “亲验的

知识”和 “描述的知识”的划分。亲验的知识

或如何－知识是与技能知识密切相关的，波兰尼
正是从 “技能知识”出发，引申出 “默会知识”

的概念和理论。

由于盖梯尔问题是针对传统知识定义 ＪＴＢ
的，所以前面的讨论只涉及命题知识而没有涉及

非命题知识。ＪＴＢ对命题知识的强调，与苏格拉
底和柏拉图对知识的语言特征的强调是一致的，

０８

①

②
③
④
⑤

《柏拉图全集》第 ２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３年，第７４８页。

同上，第７５２页。
同上，第７３７页。
同上，第７５０页。
同上，第７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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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却受到那些重视非命题知识的学者们的强烈批

评。接下来，我们将对非命题知识即默会知识加

以讨论。

三、波兰尼的 “默会知识”评析

波兰尼 （ＭｉｃｈａｅｌＰｏｌａｎｙｉ）在其１９５８年发表
的著作 《个人知识》中一反传统知识论对于命题

知识的注重，而把不可言说的知识即 “默会知

识”（ｔａｃｉ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凸显出来。他自知这样做
有违常理，特地在 “前言”中做出声明：“我要

确立另一种相当广义的知识理想……也因为如此

我杜撰了用作本书题目的新词语：个人知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这两个词似乎互相矛盾，
因为真正的知识被认为是与个人无关的、普遍公

认的、客观的。但是，修改一下识知 （ｋｎｏｗｉｎｇ）
的观念，这一表面矛盾就迎刃而解了。”①注意，

波兰尼的着眼点不是 “知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而
是 “识知”或 “认知” （ｋｎｏｗｉｎｇ），也就是说，
他更注重认识的动态过程，而不是认识的静态结

果。相应地，他对传统知识论的修改对准了动态

识知，而不是静态知识。他说：“我把识知视为

对被知事物的能动领会，是一项要求技能的活

动。”② 由此，波兰尼从公共性和语言性的知识

转向私人性和非语言性的识知或认知技能。

波兰尼指出，对于技能而言，能够用语言表

达的只是关于它的一些大致规则或原理，而它的

许多细节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实施技能的目

的是通过遵循一套规则达到的，但实施技能的人

却并不知道自己这样做了。”③ 例如，骑自行车

的技能可被语言表达的内容之一是：当车身向右

边倾斜时车把向右转，当车身向左边倾斜时车把

向左转，用以保持自行车和身体的平衡。甚至还

可以讲出其中的道理：车把向右转可以使车身产

生向左的离心力，以平衡车身向右倾斜的向心

力，同理也适合向左偏转。但是，即使一个人把

这些原则和道理讲的丝毫不差，若不经过实际练

习，他肯定掌握不了骑自行车的技能，因为骑自

行车的技能还包括许多不能言说的细节，而这些

细节只能通过实际练习来掌握。这表明，关于技

能的知识包含不可言说的内容即默会知识。

应该说，波兰尼关于技能含有默会知识的分

析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不过，在笔者看来还稍嫌

粗糙，有必要给出更为细致的分析。首先，有必

要对 “不可言说”和 “尚未言说”做出区分。

以骑自行车技能为例，关于离心力和向心力的平

衡的道理，许多会骑自行车的人都说不出来，但

这些道理对于他们只是尚未言说，而非不可言

说。同样地，骑自行车技能的一些细节即使没有

一个人说出过，它们也可能只是尚未言说，而不

是不可言说，或许将来某一天会被说出。其实，

我们可以把一个人骑自行车的情形用摄像机拍摄

下来，原则上，凡能被拍摄下来的细节都可言

说，只是其中一些细节目前尚未言说罢了。我们

甚至可以把拍摄影像本身当作一种言说，在这种

意义上，凡被拍摄下来的都是已被言说的。

与尚未言说不同，不可言说是指原则上说不

出来，不仅现在尚未言说，而且永远说不出来。

那么，技能是否包含不可言说的内容呢？答案无

疑是包含的，但不是可被摄像机或其他什么仪器

所能检测到的细节。那么，技能中不可言说的内

容是什么？现代心灵哲学给出的答案是：感受性

（ｑｕａｌｉａ）。比如，一个名叫 Ｓ的人正在头疼，他
可以对自己的头疼做出一些描述；这时旁边的一

位医学专家也从Ｓ的脑电图知道他在头疼，并且
把Ｓ头疼的细节说出来，甚至比Ｓ本人描述得还
要详尽。但是，这位医生却感受不到 Ｓ的头疼，
只有Ｓ自己能感受到。这就是 Ｓ头疼的感受性，
无论多么高明的仪器和多么详尽的语言都无法描

述。类似地，当一个人骑自行车的时候，他也有

一些对骑车技能的感受性，而这种感受性是摄像

机所拍不到的。总之，只有感受性是不可言说

的，此外的一切都是可言说的，只是有一些已被

言说，另一些尚未言说。至于不可言说的感受性

能否算作知识，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对 “知识”和 “信

念”做出区分。具体地说，在传统认识论中，信

念只被看作知识的要素之一，而不等于知识。换

言之，除了要求是信念以外，知识还要求信念得

到辩护并且为真。虽然传统的知识定义并非完全

１８

①

②
③

［英］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许泽民

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前言》第１页。
同上，《前言》第２页。
同上，第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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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当，但把知识和信念加以区别是无可厚非的，

否则难免把信念的较强的主观性强加到知识上

去。在笔者看来，知识的客观性体现在对它的辩

护上。比如，Ｓ头疼的感受性只是 Ｓ关于头疼的
一种信念，而不是知识，既然它是不可言说的，

当然也就无从对它给予辩护了。至于感受性以外

的其他信念，如Ｓ头疼时感到血压升高等，如果
它能得到好的辩护如得到高血压的测量结果，那

么就可以成为知识，否则只能停留在信念的层次。

由于波兰尼没有区分 “不可言说”和 “尚

未言说”，以致于他有意无意地把技能中尚未言

说的东西归入不可言说，这便夸大了不可言说之

内容在信念中所占的比例。又由于波兰尼没有注

意区分 “信念”和 “知识”，以致他把信念等同

于知识，这便夸大了知识的主观性。这两方面的

混淆使得波兰尼坚持默会知识不仅存在而且非常

重要。然而，根据以上做出的两种区别，所谓的

默会知识根本不存在，只有默会的信念是存在

的。事实上，波兰尼对知识和信念的混淆把他导

入知识论的主观主义和心理主义。波兰尼对自己

的心理主义倾向供认不讳。他说：“我对这一观

念的修改，用上了完形心理学 （格式塔心理学

———引者注）中的发现作为第一批线索。”① 不

过，他对自己的主观主义倾向只承认一半，并在

“承诺”（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的意义上为其客观性加以
辩护。②

波兰尼一方面强调认识活动的私人参与性对

认识结果即知识的影响，另一方面试图挽留知识

的客观性。他谈道：“这就是识知者对一切理解

行为的个人参与，但这并不使我们的理解变成主

观的……从识知与某一隐藏的现实建立起联系

———这种联系被定义为预期着范围不定的、依然

未知的 （也许还是依然无法想像的）种种真实的

隐含意义的条件———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

识知确实是客观的；把个人性和客观性这两者的

融合描述成个人知识，这似乎还是有道理的。”③

波兰尼这里所说的 “从识知与某一隐藏的现实建

立起联系”，就是他特别强调的 “承诺”。请注

意，承诺是个人做出的关于知识的客观性的保证

或追求，而不是与现实相符的客观性。正因为

此，承诺中的现实是 “隐藏的”，其范围是 “预

期的”、“不定的”甚至是 “无法想像的”。

对于承诺，波兰尼更为详细地解释道：“我

可以在我自己的承诺的情境下谈论事实、知识、

证据、现实等等，因为这种承诺是由我对事实、

知识、证据、现实等等的探索构成的，对我有约

束力。这些都是承诺目标的特有名称，只要我承

诺它们，它们就适用，但它们却不能被派上非承

诺性用途。”④ 可见，波兰尼所说的事实或知识

等等都是因个人的主观承诺而有的，说到底还是

个人的一种主观信念。波兰尼现身说法，以他写

《个人知识》这本书为例： “我的陈述归根到底

肯定的是我的信念，这些信念是通过本书给出的

思考和我本人其他难以言传的动机而得出来

的。”⑤ 波兰尼的潜台词是：通过难以言传的动

机得出来的信念，就是知识即默会知识。对此，

笔者的评论是：波兰尼那些难以言传的动机肯定

不属于知识，他所谓的 “默会知识”其实是不存

在的。至于他通过该书所表达的信念是不是知

识，取决于他对这些信念的辩护是否成功，即使

辩护成功成为知识，那也不是 “默会知识”而是

命题知识，因为它已经通过他的书表述出来了；

若其辩护不成功，那就不是知识，只是他个人的

一种信念，而信念不等于知识。

关于辩护是否成功的标准，在笔者的语境主

义方案Ｃ－ＪＴＢ中，是与语言共同体密切相关的，
即得到集体主流意见的认可。我们知道，集体主

流意见的形成是以语言共同体的背景预设为基础

的。波兰尼注意到认知者的背景预设，但却没有

将它归之于语言共同体，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把它

归之于认知者个人。波兰尼把背景预设称为 “解

释框架”，并对之作了富有启发性但同时具有误

２８

①
②

③

④
⑤

同上，《前言》第２页。
《个人知识》汉译版中把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一词译为 “寄

托”或 “信托”，笔者认为此译法不妥，而应改为 “承诺”。这

不仅符合一般词典对该词的解释，也符合波兰尼的本意。波兰

尼用这个词是要表达个人在创造知识时的那种主动承担、积极

负责的信念。正是基于这种信念，个人知识并不只是主观的，

而是具有一定客观性的，进而把个人知识看成主观性与客观性

的统一。“寄托”则偏于被动，有托付和依赖的含意，在很大程

度上把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所含的主动性抹煞了。在以下的引文中把
原译文中的 “寄托”一律改为 “承诺”。

［英］波兰尼：《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 《前

言》第２页。
同上，第４６４页。
同上，第３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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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性的论述：

当我们接受某一套预设并把它们用作我们的

解释框架时，我们就可以被认为是寄居在它们之

中，就如我们寄居在自己的躯壳内一样。我们眼

下把它们毫无批判地接受下来是在于我们把自己

与它们认同这一吸收过程。它们不是被断言的，

也不可能被断言，因为断言只能发生在一个我们

眼下已经把自己与其认同的框架之内。由于那些

预设本身就是我们的终极框架，所以它们本质上

是非言述性的。

正是由于对科学框架的吸收，科学家才使经

验变得有意义。这样把经验变得有意义是一种技

能行为，这种行为给作为这一行为之结果的知识

打上了科学家个人参与的印记。①

预设 “不是被断言的，也不可能被断言”这

个命题非常重要，不过， “不可断言”不等于

“不可言说”。波兰尼把预设的解释框架看作

“非言述性的”，这不仅是对 “不可断言”和

“不可言说”的混淆，也是对 “不可言说”和

“尚未言说”的混淆，而这种混淆是他得出 “默

会知识”之错误结论的根源之一。另一方面，波

兰尼说科学家预设的解释框架为科学知识 “打上

了科学家个人参与的印记”，这是言过其实的。

正如库恩所说，解释框架属于范式，而范式是一

个科学共同体所有，而不专属某一个人。在笔者

看来，对预设的解释框架给予个人主义的解读，

这是波兰尼得出 “默会知识”之错误结论的另一

个根源。

波兰尼关于 “真命题”的论述也是启发性与

误导性并存。他谈道：“‘Ｐ是真实的’这一表达
使人误解的形式把人引向逻辑的悖论，它把一种

承诺行为伪装成陈述了一个事实的命题的形

式。”② “一个 ‘与个人无关的主张’（即 ‘真命

题’———引者注）是词语上的自相矛盾。”③ 笔

者基本赞同波兰尼的这一观点。命题Ｐ既然表达
一个主张那就不可能与人无关，而与人有关就不

可能与个人无关，因此绝对客观地真实的命题是

没有的，因为它在语词上或概念上就是自相矛盾

的。不过笔者认为，相对客观的真实的命题还是

有的，它与语言共同体的主流意见直接相关，从

而与共同体的个体成员间接地相关起来。对于

“Ｐ是真实的”，波兰尼把它看作一种承诺行为是

深刻的，但这种承诺不像他所说的主要是个人的

承诺，而是基于主流意见的集体承诺。从中可以

看到，波兰尼对真的定义与语境主义特别是 Ｃ－
ＪＴＢ对真实条件定义颇为相近，只是后者强调定
义真的参考系是大语境及其大语言共同体，而不

是个人。

波兰尼关于 “个人知识”或 “默会知识”

的理论，对于抵制传统知识论中的绝对客观主义

倾向有着积极意义，只是走得太远了，以致于矫

枉过正。波兰尼关于预设的解释框架的理论，对

于抵制当时流行的逻辑主义倾向也是有积极意义

的，可以说是库恩 （Ｔ．Ｓ．Ｋｕｈｎ）的范式理论的
先驱。但是，波兰尼过于强调解释框架的个人因

素和不可言说的因素，而对科学共同体的公共因

素有所忽视，使得他的理论失之偏颇，更使库恩

理论后来居上。

顺便提及，库恩的力作 《科学革命的结构》

比波兰尼的 《个人知识》晚三年发表，他们都是

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逻辑主义科学哲学的叛逆者。

库恩承认他曾从波兰尼的论著中受到启发。然

而，科学哲学的社会 －历史转向的优先权属于
谁？他们二人为此存有争议。笔者认为，库恩的

范式理论和波兰尼的个人知识理论尽管都有社会

－历史主义的倾向，但前者所持的是公共知识理
论而不是个人知识理论，因此二者之间有着本质

的区别。

总之，波兰尼所谓的 “默会知识”实际上只

是一种信念，而知识不等于信念。知识作为一种

特殊的信念，其特殊性在于公共性。知识的公共

性是通过语言体现出来的，而非语言的 “默会知

识”由于不具有公共性而失去作为知识的资格。

有鉴于此，传统知识定义ＪＴＢ只限于命题知识的
范围是正确的，相应地，盖梯尔反例难以消除的

原因，不在于ＪＴＢ对 “默会知识”的忽略，而在

于它所包含的三个条件。语境主义方案试图对

ＪＢＴ的辩护条件和真实条件同时加以修改，笔者
认为这一努力方向是正确的。

（责任编辑　行　之）

３８

①
②
③

同上，第９０页。
同上，第３８９页。
同上，第３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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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梯尔反例为什么重要？

———与曹剑波商榷

尹维坤

【摘要】通常认为，盖梯尔反例向传统的知识三要素定义提出了挑战，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当代知识论的特征。但有意

见认为盖梯尔反例并不具有重大意义。本文通过指出反诘盖梯尔反例意义的各种论证不成立，从正面揭示出盖梯尔反

例与当代知识论各种辩护立场的内在逻辑联系，以及盖梯尔反例对知识论研究的促进作用，来论证盖梯尔反例的重大

意义。

【关键词】当代知识论；三要素定义；盖梯尔反例；辩护

中图分类号：Ｂ０１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３）０６－００８４－０７

　　在当代西方知识论中，学者们对盖梯尔
（Ｅ．Ｌ．Ｇｅｔｔｉｅｒ，或译为葛梯尔、盖蒂尔等）反
例的作用和评价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盖

梯尔反例严重地挑战了传统知识的三要素定义

（ＪＴＢ定义），向人们展示了传统知识概念的不
当。它的出现在知识论领域引起巨大的反响，大

大启发和促进了当代知识论的研究，其中以普兰

廷加 （Ａｌｖｉｎ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ａ）①、波洛克 （ＪｏｈｎＬ．Ｐｏｌ
ｌｏｃｋ）和克拉兹 （ＪｏｓｅｐｈＣｒｕｚ）②等为代表。另一
种意见认为，盖梯尔反例没有普遍意义，因为它

依赖一些错误的原则来对知识的传统定义提出反

驳，其中以梅尔斯 （ＲｏｂｅｒｔＧ．Ｍｅｙｅｒｓ）、斯滕
（ＫｅｎｎｅｔｈＳｔｅｒｎ）③、卡普兰 （ＭａｒｋＫａｐｌａｎ）④和
索萨 （ＥｒｎｅｓｔＳｏｓａ）⑤等为代表。国内学者曹剑波
在考察这两种意见的基础上，选择第二种立场，

并发表 《葛梯尔反例意义的诘难》一文 （以下

简称为曹文），为其提出新的论证。首先，曹文

从知识存在三种类型入手，指出 ＪＴＢ定义不是知
识的全部定义，只是命题知识的定义，并且ＪＴＢ

定义不是重要的知识定义；进而否定 ＪＴＢ定义的
重要性，对盖梯尔反例进行釜底抽薪式的反驳。

其次，曹文指出盖梯尔反例存在的各种问题，试

图论证盖梯尔反例不成立。最后，曹文得出 “由

于葛梯尔反例产生于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或混淆

中，因此葛梯尔问题是个伪问题”⑥的结论。笔

者认为，虽然曹文论点清晰、论据新颖，但论证

与结论却不能使人心悦诚服，有待进一步商榷。

与曹文相反，笔者认为盖梯尔反例在当代知识论

领域意义重大。为与曹文的论证逻辑相对应，笔

者先来考察曹文对盖梯尔反例的釜底抽薪是否成

功。

一、ＪＴＢ定义不重要吗？

盖梯尔反例的提出以解构 ＪＴＢ定义的重要性
为目标。如果ＪＴＢ定义的重要性都成问题，盖梯
尔反例的意义当然就岌岌可危了，因此必须严肃

对待曹文的釜底抽薪。知识论者一般认为，ＪＴＢ

４８

 作者简介：尹维坤，湖南江华人，（广州５１０００６）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①　ＡｌｖｉｎＰｌａｎｔｉｎｇａ，Ｗａｒｒａｎｔ：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Ｄｅｂａｔｅ，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ｐ６．
②　 ［美］约翰·波洛克、乔·克拉兹：《当代知识论》，陈真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７页。
③　ＲｏｂｅｒｔＧ．ＭｅｙｅｒｓａｎｄＫｅｎｎｅｔｈＳｔｅｒ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Ｐａｒａｄｏｘ”，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ｖｏｌ７０，ｎｏ６，Ｍａｒｃｈ２２，１９７３，

ｐｐ１４７－１６０．
④　ＭａｒｋＫａｐｌａｎ，“ＩｔｓＮｏｔＷｈａｔＹｏｕＫｎｏｗＴｈａｔＣｏｕｎｔｓ”，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Ｖｏｌ８２，Ｎｏ７（Ｊｕｌ．，１９８５），ｐｐ３５０—３６３．
⑤　ＥｒｎｅｓｔＳｏｓａ，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ｓｈｏｔ：Ｄａｒｔｍｏｕｔｈ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９４．Ｐｘｉｉ．
⑥　曹剑波：《葛梯尔反例意义的诘难》，《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年第５期，第１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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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是知识是得到辩护的 （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① 真

（ｔｒｕｅ）信念 （ｂｅｌｉｅｆ） （缩写为 ＪＴＢ）。这个定义
认为，知识包含三个要素：（１）Ｐ是真的，（２）
Ｓ相信Ｐ，（３）Ｓ在相信 Ｐ上是得到辩护的。当
以上三个条件都得到满足时，我们就能说 “Ｓ知
道 （ｋｎｏｗ）Ｐ”———即 Ｓ具有知识 Ｐ，这里的 Ｐ
指的是命题。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到命题Ｐ在定义
中的重要性，它是定义的核心要素，ＪＴＢ定义就
是对于命题知识的定义。除命题知识以外，知识

论者一般认为还存在其它种类的知识。曹文在此

引用了普杰曼 （ＬｏｕｉｓＰ．Ｐｏｊｍａｎ） （洪汉鼎译为
波伊曼）的知识分类。②

波伊曼将知识分为三种类型：（１）亲知的知
识；（２）命题的知识；（３）能力的知识。这三
种知识虽然有相互联系的一面，但区别是十分明

显的，因此不能将它们混为一谈。在当代知识论

者中，波伊曼的知识分类为知识论者普遍接受。

笔者对此不做过多论述。笔者要质疑的是曹文引

入这个分类的动机。曹文引入知识分类的目的在

于暗中削弱命题知识的重要性，其潜在逻辑是：

既然命题知识只是众多知识的一种，那么它就不

如有些知识论者所认为的那么重要；即使我们找

到了命题知识的完整定义，那也不过是知识的一

种定义而已；更何况这种定义本身就不是重要的

定义。对此曹文引用了卡普兰对 ＪＴＢ定义重要性
的否定论证来支持自己的论点。卡普兰指出，尽

管许多支持盖梯尔反例意义的人，认为 ＪＴＢ定义
是从柏拉图开始的西方传统知识论对 “知识”的

定义，但是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值得注意的是，

盖梯尔的文章中并没有这种主张）。因为卡普兰

认为，柏拉图的知识不是命题，而是非命题的对

象或永恒的形式，即理念。如果进一步考虑到柏

拉图明确地区分知识和真的意见，并将回忆看成

获得知识的途径，那么柏拉图的知识论与命题知

识就明显无关了。同样，卡普兰还认为，作为西

方知识论的代表，笛卡尔对知识的主张也不符合

ＪＴＢ定义的概括。笛卡尔只用真的和自明的 （ｅｖ
ｉｄｅｎｔ）认识来描述知识，主张知识是必然的，是
通过不可错的、内在反思获得的。盖梯尔那种从

假的命题推理出来，其辩护是可被击败的真信

念，绝不是笛卡尔的知识。因此，尽管笛卡尔重

视命题知识，他的命题知识也不同于 ＪＴＢ定义所
说的命题知识，盖梯尔反例对笛卡尔的知识论是

无意义的，所以卡普兰指出西方哲学史没有为

ＪＴＢ定义提供一以贯之的根据。据此，曹文得出
结论：ＪＴＢ定义 “不是知识的重要定义”③。这

个结论的得出确实令人惊讶。因为，如果可以仅

从ＪＴＢ定义没有历史根据就得出这个结论不重
要，那么没有悠久历史的哲学命题，以及未来全

新的哲学命题也就没有重要性了。这个结论即使

卡普兰本人也没有断然接受。他在指出 ＪＴＢ定义
没有历史根据———即没有历史的重要性后，承认

“哲学问题不需要是老的才是紧要的 （ｕｒｇｅｎｔ）。
知识论密切关注的许多问题都不是柏拉图或笛卡

尔感兴趣的问题”④，其言下之意是哲学问题的

重要性不完全等同于其历史的重要性，除了历史

的重要性外，还有当代的重要性⑤，这种重要性

与其历史无关。总之，一个哲学问题的重要性与

其历史性并不必然相关。事实上，卡普兰的文章

绝大部分章节旨在论证ＪＴＢ定义和盖梯尔反例是
否对知识探索起到提升和澄清作用。对此，卡普

兰给出否定的回答，因此他否认 ＪＴＢ定义和盖梯
尔反例的重要性⑥。对于卡普兰的具体论述，笔

者不再详述，因为自盖梯尔反例提出以来，知识

论围绕这个定义和反例做出的种种探索和取得的

各种成就已经从事实上雄辩地反驳了卡普兰的论

证———第一，人们的关注从侧面佐证了定义和反

例的重要性；第二，取得的成就说明定义和反例

在学理上的启发性和重要性 （对此笔者在后文详

细论述）。

５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对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的翻译颇为棘手。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有 “有理由的”、

“（被证明是）正当的 （合理的）”、“被辩护了的”、“得到辩护

的”、“确证的”等意义。国内知识论者中，陈嘉明将 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译
为 “确证”，胡军将其译为 “证实”，徐向东译为 “辩护”，等

等。笔者认为，“证实”译法容易与逻辑实证主义主义的意义证

实原则之 “证实”混淆，故不采用。“确证”译法虽为诸多学者

采用，但 “确证”一词有 “确定地证明”之意，意义过强，不

符合知识论中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与 ｔｒｕｔｈ之间存在裂缝———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信念不
一定是ｔｒｕｔｈ———的情况。因此笔者主张视语境不同，将其译为
“得到辩护的”、 “辩护的”等义。这一译法虽然存在与法学的

“辩护”混淆之嫌，但法律上的 “辩护”正好有 “依据证据合

理的主张，但证据并非就是事实本身”之意。这种意义很好的

指示了证据与事实 （真理）之间的裂缝，故笔者采用这一译法。

［美］路易斯·Ｐ·波伊曼：《知识论导论 （第二版）》，

洪汉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３—４页。
曹剑波：《葛梯尔反例意义的诘难》，《复旦学报 （社会

科学版）》２００４年第５期，第１２８页。
ＭａｒｋＫａｐｌａｎ，“ＩｔｓＮｏｔＷｈａｔＹｏｕＫｎｏｗＴｈａｔＣｏｕｎｔｓ”，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Ｖｏｌ８２，Ｎｏ７（Ｊｕｌ．，１９８５），ｐ３５３．
Ｉｂｉｄ，ｐ３５０．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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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曹文的釜底抽薪的策略是不成功的。

其一、不管知识有多少种类，只要命题知识还是

人类知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那么它就十分重

要。就如不管对人类健康而言，化学元素有多少

种，只要它们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它们中的任何

一种都是重要的。对ＪＴＢ定义的探索和界定应该
得到肯定。尤其是当我们巡视人类历史、追寻文

明历程时，当我们被图书馆里展现在眼前的知识

海洋之浩淼震惊时，我们就越发感到命题知识的

重要性。试图对这种知识进行定义，促进人类对

知识的理解当然也就越发重要起来。其二、ＪＴＢ
定义的重要性即使得不到哲学史的支持，也会得

到这个定义所引发的哲学探讨的支持。虽然它本

身远没有得到普遍认可，还需要各种改进，但是

在哲学领域，如果提出一个问题不比解决一个问

题更重要的话，那么提出问题至少与解决问题一

样重要。当提出的问题引发了普遍的争议与广泛

的探讨时，尤其如此！其三、曹文要否定 ＪＴＢ定
义的重要性的最有效方法，是举出一个在历史上

比ＪＴＢ定义重要的知识定义，或者当下提出一个
全新的知识定义，并论证它比 ＪＴＢ定义更重要。
但是很遗憾，笔者没有看到曹文在这方面有所作

为。这或许是曹文的疏忽，但笔者很怀疑曹文能

否找到或提出一个比ＪＴＢ定义更重要的定义。总
之，曹文试图通过否定ＪＴＢ定义的重要性，从而
否定盖梯尔反例重要意义的策略是不成功的。

二、重估曹文的反驳

对盖梯尔反例的评价更多取决于盖梯尔反例

本身的贡献。为准确地评价其贡献，我们必须清

楚地分析其发生作用的方式，以此考察它是否正

确地发挥了作用。如果真如曹文所述，反例以不

正确的方式发挥作用，那么反例的意义自然很成

问题。

在重述盖梯尔反例的基础上 （由于盖梯尔反

例众所周知，并且曹文已有复述，笔者不再重

复），曹文指出盖梯尔反例的实质是 “某人有一

个合理的但却是虚假的信念 Ｐ，借助这一信念进
行推论，他有理由相信某种碰巧为真的东西，并

由此获得一个合理的真信念，但这一信念却不是

知识”①。这里的 “合理的”和 “有理由”与

“得到辩护的”意义相同。曹文的这个结论，对

于描述盖梯尔反例的作用机制是合适的。但曹文

基于这个描述向盖梯尔反例的意义发起攻击是笔

者所不能同意的。笔者认为仅从这个结论否定盖

梯尔反例的意义是不合理的。

为支持笔者的论断，让我们先详细地考察曹

文的论证。曹文的上述结论意在指出，盖梯尔反

例对ＪＴＢ定义的挑战是如何发生的。为论证这个
挑战的发生机制，曹文引用梅尔斯、斯滕、齐硕

姆 （ＲｏｄｅｒｉｃｋＣｈｉｓｈｏｌｍ）和索萨等人的分析，为
不重复这些分析，笔者留待后文处理。在此，笔

者先考察曹文对盖梯尔反例的作用机制，以及盖

梯尔反例产生的错误根源的分析，其观点和论证

如下②。

首先，曹文指出盖梯尔反例对 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一词
看法武断。盖梯尔在构造反例时，列出三种类似

的对知识的定义，其余两种分别是齐硕姆的和艾

耶尔 （ＡｌｆｒｅｄＪｕｌｅｓＡｙｅｒ）的定义。它们与前文已
述定义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齐硕姆和艾耶尔

分别用 “Ｓ对Ｐ有充分证据 （Ｓｈａｓａｄｅｑｕａｔｅｅｖｉ
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Ｐ）”和 “Ｓ有权确认 Ｐ是真的 （Ｓｈａｓ
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ｔｏｂｅｓｕｒｅｔｈａｔＰｉｓｔｒｕｅ）”代替了 “Ｓ在
相信Ｐ上得到辩护”。盖梯尔针对的主要是前文
已述的定义，而对另外两种定义，盖梯尔指出如

果 “对……有充分证据”或 “有权确认……”

可以完全被 “在相信……上得到辩护”代替，那

么齐硕姆的定义和艾耶尔的定义与ＪＴＢ定义一样
没有为知识提供充分条件③。曹文认为，如果齐

硕姆和艾耶尔反对将他们的定义等同于 ＪＴＢ定
义，那么盖梯尔的反例就失去对它们的反驳意

义，盖梯尔对齐硕姆和艾耶尔的有关知识充分条

件的驳斥也就站不住脚。对这个论证，笔者乃至

盖梯尔本人都会同意，但是这如何构成盖梯尔武

断地理解 “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一词的证据呢？盖梯尔并
没有肯定的指出三个定义相同，而是用假言陈述

表达了他的观点。也就是说，盖梯尔对齐硕姆和

艾耶尔定义的观点，与曹文的观点没有矛盾。因

为如果三个定义完全相同，那么盖梯尔的反例适

用齐硕姆和艾耶尔的定义；如果三个定义不同，

那么盖梯尔反例不能适用于齐硕姆和艾耶尔的定

义。这句话没有任何矛盾。笔者当然赞成三个定

６８

①

②
③

曹剑波：《葛梯尔反例意义的诘难》，《复旦学报 （社会

科学版）》２００４年第５期，第１２７页。
同上，第１２９—１３０页。
ＥｄｍｕｎｄＬ．Ｇｅｔｔｉｅｒ，“Ｉｓ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ＴｒｕｅＢｅｌｉｅ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Ｖｏｌ２３，Ｎｏ６（Ｊｕｎ．，１９６３），ｐ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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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之间有重要区别，比如齐硕姆的定义着重要求

为Ｐ的真提供证据，ＪＴＢ定义着重要求为信念 Ｐ
提供辩护，艾耶尔的定义所要求的 “有权”则更

为模糊。但是这些区别并不构成指责盖梯尔武断

地理解 “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一词的证据———盖梯尔根本
没有将三个定义看成是相同的。因此这个反驳盖

梯尔反例意义的论据不成立。

其次，曹文指出盖梯尔反例混淆了 “有语境

知识和无语境知识”以及 “认知者语境与评价者

语境”。曹文站在知识论语境主义立场，认为任

何知识都是相对于特定语境的，都是语境知识。

语境知识因为与语境相关，它的真假会随着语境

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是相对的。语境知识以认知

者所拥有的证据作为是否有知识的标准，并不涉

及其它未知的证据或实际的事态。但有些正确的

认识结果受主体、时间、地点等客观语境影响很

小甚至看不到它们的影响，人们常把它们看作无

语境知识。无语境知识以证据的客观性为基础，

不涉及认知主体获得了什么证据，而强调一种无

主体的证据，这种证据是借助上帝之眼来获得

的。毫无疑问，根据曹文的论述，盖梯尔反例中

的知识是语境知识。曹文不仅要求区分语境知识

与无语境知识，而且要求区分认知者语境与评价

者语境。所谓认知者语境是指从认知主体的角度

选取的语境，而评价者语境则是从评价主体是否

具有知识的局外人的角度选取的语境。这两种语

境的不同会导致为知识辩护时，要求的证据不相

同。在盖梯尔反例中，从认知主体 （史密斯）的

角度来看，他要具有知识所要求的证据，完全不

同于从认知评价者 （盖梯尔以及作为局外人的我

们）的角度来看史密斯要具有知识所要求的证

据。正是这两种语境的不同，使得盖梯尔能够构

造出反驳ＪＴＢ定义的反例。
曹文的上述分析，如果仅仅是对盖梯尔反例

的分析而言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这却不能构成对

盖梯尔反例的反驳。原因很简单，盖梯尔是针对

ＪＴＢ定义提出反例的，如果盖梯尔反例的如上缺
陷是ＪＴＢ定义本身所没有的，那么盖梯尔反例的
挑战就是无的放矢，没有意义；如果 ＪＴＢ定义本
身就没有对语境做出区分，那么对盖梯尔反例的

挑战同样是对ＪＴＢ定义的攻击。事实上，盖梯尔
正是通过构造形象的反例，使人们通过分析反例

的结构，认识到知识辩护的多种可能，从而将

ＪＴＢ定义的模糊公之于众，指出它对于知识的不

充分性！曹文由此要求，盖梯尔提出反例时应做

出这些语境的区分是过分的。因为盖梯尔构造反

例的直接目的不是为了完善 ＪＴＢ定义，而是指出
ＪＴＢ定义的不足。如果曹文所说是盖梯尔反例的
不足，那恰恰说明盖梯尔反例对 ＪＴＢ定义的攻击
正中要害！曹文从这个角度对盖梯尔反例意义的

反驳，就好像一个不懂Ｘ光诊断的骨裂患者，在
医院里要求医生为其骨裂负责一样。殊不知，医

生只不过是通过更形象的方式向其展示表面很难

发现的病症。如果此时不对症下药反而归罪医

生，那就滑稽而无理了。另外不得不指出的是，

人们提出语境主义的辩护理论的部分原因，正是

为解决盖梯尔反例对知识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

说语境主义受到了盖梯尔反例的启发并不过分。

曹文站在语境主义的立场上反驳盖梯尔反例的意

义恰有一种数典忘祖的滑稽。

再次，曹文指出盖梯尔反例建立在三个错误

的假设之上：“错误的证据能构成人们对一个命

题接受的证据”的假设；辩护的演绎原则假设；

“错误的命题是不能被认识的”假设。

遵循由简入难的顺序，笔者从第三个所谓

“错误的假设”开始考察。笔者认为，曹文将这

个假设安放在盖梯尔头上是没有道理的。这个假

设是ＪＴＢ定义的应有之义。ＪＴＢ定义的第一、二
条，即真理条件 （Ｐ为真）和接受条件 （Ｓ相信
Ｐ）规定：说 Ｓ知道 Ｐ，一定是 Ｓ接受了某个真
命题，否则就不能说 Ｓ知道。曹文否定这个规
定，认为 “命题不论真假都能被认识，不能认识

的是实际的事态”。笔者要指出曹文这里的 “认

识”偷换了概念，曹文将盖梯尔文中的 “ｋｎｏｗ”
（一般翻译为知道）翻译为认识，并将认识扩展

地理解为接受真命题或拒绝假命题。如此在 ＪＴＢ
定义中的 “知道 （接受真命题）”就变成了 “认

识 （接受真命题或拒绝假命题）”。如果曹文的

这种扩展理解是合理的，那么它毫无疑问地可以

说Ｓ认识Ｐ，并且Ｐ是假的。因为这不过是意味
着，Ｓ知道非 Ｐ。这两者并不矛盾，不过是定义
角度不同而已，因此曹文对ＪＴＢ定义要求的真理
原则完全不构成反驳。盖梯尔遵循 （为使反例有

效必须遵循）这个原则当然也就不会遭到反驳。

而对于曹文所说的 “不能认识的是实际的事态”，

笔者表示完全不能理解，难道除了命题，世界就

别无他物可供认识了吗？明显不是，曹文明确主

张除了命题知识，还有其他种类的知识。更何况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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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将 “实际的事态”解释为 “是某种我们所

创造出来的东西或被诠释出来的东西，是为了证

明我们的观点是合理的东西”。如此看来，世界

除了真理还能有什么呢———既然我们如此神通广

大？总之，曹文对盖梯尔第三个 “错误的”假设

的反驳是错误的。

接下来，笔者分析第二个 “错误的假

设”———辩护的演绎原则 （ＰＤＪ）假设。曹文对
这个假设的批评依据盖梯尔的这句话：“对任何

一个命题Ｐ，如果Ｓ在相信 Ｐ上得到辩护，并且
Ｐ蕴涵 Ｑ，Ｓ由 Ｐ推出 Ｑ，且作为这种推论的结
果而接受 Ｑ，那么，Ｓ在相信 Ｑ上就得到了辩
护。”① 这句话简单表述为：如果你在相信 Ｐ上
得到辩护，并且你知道Ｐ蕴涵Ｑ，那么，你在相
信Ｑ上就得到了辩护。这条原则又称为辩护的传
递原则。曹文对此反驳说： “ＰＤＪ是错误的。因
为：（１）证据只能证明不包含有逻辑联系的命
题，而不能证明含有逻辑联系的命题。例如，证

据只能证明 ‘今天会下雨’或 ‘今天不会下

雨’，而不能证明 ‘今天要么下雨，要么不下

雨’，或 ‘今天既不下雨，又不天晴’。 （２）证
据、理由、相信、辩护等有程度之分，辩护的演

绎原则却认为它们没有程度的差别。以 ‘缸中之

脑’的怀疑主义论证为例，如果用ｐ代表 ‘你正

坐在电脑前写论文’，用 ｑ代表 ‘你不是缸中之

脑’，那么你对 ｐ的相信可以从感知的、逻辑的、
记忆的等许多方面加以证明，而对信念 ｑ，你是
不能找到适当理由的。这就是说，尽管你有理由

相信ｐ，并且相信 ｐ蕴涵 ｑ，却由于 ｐ与 ｑ的辩
护程度不同，你不能合理地相信 ｑ，因此，辩护
的演绎原则是错误的。”②

先看第一个理由：“证据只能证明不包含有

逻辑联系的命题，而不能证明含有逻辑联系的命

题。”这是错误的，此处例证的问题十分明显。

将 “今天要么下雨，要么不下雨”这样的逻辑永

真式与经验命题 “今天会下雨”、 “今天不会下

雨”作对比，说明证据只能证明后者而不证明前

者是不合理的。两种命题属于完全不同的命题

类，前者本来就不需要经验证明，而后者则完全

取决于经验证据。它们对证据的要求根本不同，

并不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简单命题与包含逻辑联

系的命题 （复合命题）的区别，而是因为它们的

逻辑性质完全不同。如果我们将逻辑真命题换成

需要证据证明的复合命题，曹文例证的问题就一

目了然了。比如 “明天要么下雨，要么天晴，要

么多云”，这个命题虽然也包含逻辑联系 （它是

一个不完全列举选言支的选言命题），但它的真

假必须经过经验证实，因为它并不包含所有天气

状况，不是一个可以通过排中律来判定的永真命

题。另外，曹文的这个理由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

陷，即 “逻辑”意义模糊，没有区分演绎逻辑和

归纳逻辑。如果我们将它的例证换成有逻辑联系

的经验命题 （复合的经验命题）与简单的经验命

题作对比，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比如 “明天太阳

将从东方升起”与 “如果明天太阳从东方升起，

那么地球自西向东自转”这两个命题。前者为简

单的经验命题，后者为复合的经验命题；前者能

够通过观察证据证明，后者同样能够获得经验证

据的支持。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所有科学的理论

命题，尤其是描述因果规律的理论命题就成为不

可从证据获得支持的形而上学命题了，科学理论

就失去了意义。这无论如何不是曹文，同时也不

是我们想要看到的结果。

其次，既然曹文已经指明辩护的演绎原则是

辩护的传递原则，那么曹文就应该明白，这个原

则的实质，只不过是通过演绎逻辑中蕴含的保真

推理，将命题前件获得的辩护传递到命题后件而

已，它本身并不为命题增加额外的辩护。既然如

此，那么要求这个原则区分辩护的程度就是欲加

之责。就曹文所举例子而言，对 “你正坐在电脑

前写论文”而言是充分的证据，之所以对 “你不

是缸中之脑”而言是不充分的，那是因为后者比

前者要求更严格的证据。在此，“如果你正坐在

电脑前写论文，那么你不是缸中之脑”这个推

论，之所以没有为后件提供像前件那样充分的辩

护，并不是这个推论的错误，而是后件本身要求

辩护的力度完全不同于前件；而且更重要的是，

“如果你正坐在电脑前写论文，那么你不是缸中

之脑”也不是一个严格的逻辑蕴涵式。一言以蔽

之，辩护的演绎原则只负责传递辩护，而不负责

提供额外的辩护。辩护程度的要求是对证据的要

求，当证据本身没有达到要求，不能要求辩护演

绎原则提供。提出这种要求，就是伤及无辜的连

坐，就是要求无罪之人为有罪之人负责。如此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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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ＥｄｍｕｎｄＬ．Ｇｅｔｔｉｅｒ，“Ｉｓ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ＴｒｕｅＢｅｌｉｅ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Ｖｏｌ２３，Ｎｏ６（Ｊｕｎ．，１９６３），ｐ１２１．

曹剑波：《葛梯尔反例意义的诘难》，《复旦学报 （社会

科学版）》２００４年第５期，第１２９—１３０页。



盖梯尔反例为什么重要？

来，曹文攻击辩护的演绎原则的第二个理由是不

成立的。

接下来考察第一个 “错误的假设”———

“错误的证据能构成人们对一个命题接受的证据”

的假设。这个假设的依据来自于盖梯尔这句话：

“对个人而言，在相信事实上是错误的命题上，

得到辩护是可能的。”① 正是在批评这个假设时，

曹文引用了梅尔斯、斯滕、齐硕姆、阿姆斯特朗

（Ｄａｖｉｄ．Ｍ．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等人的分析，指出盖梯
尔反例中作为证据的命题是假的，因此导致建立

在它之上的命题也是假的，而就认识的要求而

言，证据必须是真的，不能是有缺陷的；同时，

曹文引用索萨的观点指出，盖梯尔反例中得到辩

护的真信念来自于一些偶然的、与其辩护无关的

理由。因此反例并不能反映实际的辩护情况，不

具有普遍的意义，从而也无法对传统的知识分析

构成挑战。曹文完全赞同这些结论。笔者认为，

如果单独考察盖梯尔反例，并且在各种辩护理论

中采取不可错的基础主义立场，那么这个批评是

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将盖梯尔反例与 ＪＴＢ定
义联系起来考察，那么这个假设就不是盖梯尔反

例的错误，而正是盖梯尔反例的功绩———它正好

指出了ＪＴＢ定义对辩护的界定存在模糊性。ＪＴＢ
定义中的辩护，并没有旗帜鲜明地采取不可错的

基础主义解释 （更不用说基础主义本身问题重

重），而是一个非常开放的解释。这种开放性，

正是在盖梯尔反例的揭示下，才发展出各种知识

辩护理论。因此这个假设不是盖梯尔的错误，而

是盖梯尔反驳ＪＴＢ定义的模糊性的策略———正如
盖梯尔反例通过展示语境从而展示ＪＴＢ定义的模
糊性一样。

说到这里，有必要回过头来考察曹文对盖梯

尔反例的实质的判断。因为这个判断与这个 “错

误的假设”密切相关。笔者认为，如果这个判断

仅仅针对盖梯尔反例，而不是联系 ＪＴＢ定义来考
察，那么它是没有意义的。仅当将这个 “实质”

看成是盖梯尔反例解构ＪＴＢ定义的策略时，它才
有意义。也就是说，这个实质不是盖梯尔反例的

实质性错误。这样，梅尔斯、斯滕、齐硕姆、阿

姆斯特朗等人对盖梯尔反例的诘难也就不成立了

———更何况他们采取的知识辩护立场不是对盖梯

尔反例的反驳，而是面临盖梯尔反例对 ＪＴＢ定义
的修补和拯救。这正好说明盖梯尔反例促进哲学

探索的作用！

到此为止，笔者已经考察了曹文对盖梯尔反

例意义的反驳论证，得出的结论是它们都不成立。

三、盖梯尔反例的启发作用

到目前为止，笔者都在反驳曹文对盖梯尔反

例意义的反诘，而维护盖梯尔反例意义的最好办

法是正面阐述其意义。这正是此节的目标，达到

目的的方法已经暗含在上文的叙述中，即通过阐

述盖梯尔反例解构ＪＴＢ定义的作用机制，以及人
们为应对反例如何反推知识论研究进步来展示盖

梯尔反例的意义。

前文已经指出，ＪＴＢ定义是个十分模糊的定
义，它的模糊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１）ＪＴＢ
定义没有考虑知识辩护的语境性；（２）ＪＴＢ定义
没有明确界定辩护与真信念的关系。盖梯尔通过

构造反例———某人有一个得到辩护但却是虚假的

信念，借助这一信念进行推论，他得到辩护的相

信某种碰巧为真的东西，而这一真信念不是知识

———指出辩护与真之间存在裂缝。ＪＴＢ定义的第
三条 （辩护条件）不能为第一条 （真实条件）

与第二条 （接受条件）的无缝对接提供足够的保

证。盖梯尔反例从两个方面挑战了 ＪＴＢ定义关于
辩护与真信念的关系的界定：一、推出信念的命

题虽然得到辩护，但仍然是假的，因此它不能为

信念作辩护；二、真正使信念为真的证据不在主

体的信念体系中，因此没有为信念作辩护。

于是应对盖梯尔反例的办法相应地有如下两

种：

１．盖梯尔反例通过指出 ＪＴＢ定义的第一个
模棱两可，直接刺激了知识辩护理论的语境主义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ｓｍ）的提出和发展②。针对 Ｐ既可能
是数学、逻辑学命题 （非语境知识），又可能是

经验命题 （语境知识），当代认识论语境主义主

要讨论经验命题 （语境知识）。针对到底由谁来

判定Ｓ知道 Ｐ有不同答案，语境主义对认知者
（认知主体）语境和评价者 （归赋者）语境作了

区分，并采取不同的立场研究知识的语境性。在

语境主义者的推动下，对知识辩护的语境性的研

究受到高度重视，并发展出知识的语境可变主义

９８

①

②

ＥｄｍｕｎｄＬ．Ｇｅｔｔｉｅｒ，“Ｉｓ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ＴｒｕｅＢｅｌｉｅ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Ｖｏｌ２３，Ｎｏ６（Ｊｕｎ．，１９６３），ｐ１２１．

［美］路易斯·Ｐ·波伊曼：《知识论导论 （第二版）》，

第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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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ｎ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ｉｓｍ）和语境不变主义 （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ｉｓｍ）
分支。

２．盖梯尔反例揭示的 ＪＴＢ定义的第二个模
糊性引发的反响更为深远。这种影响最直接地表

现为：为弥补ＪＴＢ定义的辩护裂缝，诸多西方知
识论学者试图提出第四个条件来应对盖梯尔反例

的挑战。陈嘉明把不同的第四条件归结为如下五

种：不败性 （Ｉｎｄｅ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因果论、可依赖
性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决定性理由以及条件论①。波
伊曼则其归结为四种：非假－信念条件、决定性
理由条件、因果条件和可挫败性条件②。对这些

条件笔者不做详细论述，但是不论是这些条件的

提出者，还是这些补充理论本身，在当代知识论

领域都十分具有影响力。这足以从一个侧面佐证

盖梯尔反例意义重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第四

条件并没有成功地将ＪＴＢ定义从盖梯尔反例的挑
战下解救出来。

这些弥补之所以不成功的原因，随着对盖梯

尔反例的作用方式的进一步分析会变得明晰起

来。以上提到的第四条件措施对 ＪＴＢ定义的完
善，其实不过是为ＪＴＢ定义确定一个明确的知识
辩护理论立场。这些立场不外乎是：内在主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ｓｍ），包括基础主义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和融贯主义 （Ｃｏｈｅｒｅｎｔｉｓｍ）；外在主义 （Ｅｘｔｅｒ
ｎａｌｉｓｍ），包括可靠主义、因果理论、知识条件论
等；可错论 （Ｆａｌｌｉｂｉｌｉｓｍ）与不可错论 （Ｉｎｆａｌｌｉ
ｂｉｌｉｓｍ）等。因此，盖梯尔反例对辩护与真之间
的裂缝的揭示，还与知识论中一系列重大理论争

论存在逻辑的联系。这些联系通过如下方式发

生：

（１）如果知识论者在认知者语境中讨论知识
的辩护，那么他只能采取内在主义立场。体现在

盖梯尔反例中，就是史密斯为主张的知识向自己

提出辩护。他的辩护证据只能是他能够获得的，

在他主张知识时内在于他的意识中的证据。如果

知识论者在评价者语境中讨论知识辩护，那么对

史密斯是否具有知识的证据，就超出了史密斯的

意识范围。那些证据是外在于他的，评价者不能

要求认知主体不能做到的事情。但是评价者对于

认知主体的知识是否得到辩护可以使用这些证

据，即使认知者本人对此一无所知。这就是知识

辩护的外在主义立场———他认为知识只要是通过

合理的、可靠的方式形成的，不管认知者是否掌

握了这个过程，那么他的知识仍是得到辩护的。

这个立场运用到盖梯尔反例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史密斯通过逻辑推导出的两个信念，由某种

史密斯不知道的因果作用，通过一个可靠的过程

形成，那么不管史密斯是否意识到这个过程，评

价者都可以说他有知识。这样就有利于解决真正

使信念为真的证据不在主体的信念体系中、没有

为信念作辩护的问题。总之通过这些分析我们看

到，盖梯尔反例包含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知识辩

护立场的冲突。

（２）即使知识论者在解决盖梯尔反例采取认
知者语境与内在主义立场，并且主要讨论经验知

识的辩护问题，他仍要面对辩护如何保证信念真

的问题。如果一个知识论者认为史密斯对 （ｄ）
“琼斯将得到这份工作，并且他的口袋里有十个

硬币”的信念是得到了基础性辩护，这种辩护通

过辩护传递原则完整地传递给了 （ｅ） “那位将
得到工作的人，口袋里有十个硬币”，史密斯可

以主张自己具有 （ｅ）的知识，一个人具有知识
并不需要一个绝对确定的基础，那么这个知识论

者就是一个可错论的基础主义者。如果这个知识

论者认为史密斯对 （ｄ）的信念是没有得到基础
性辩护的，因此 （ｅ）也没有这种辩护，史密斯
不能主张自己具有 （ｅ）的知识，一个人具有知
识需要一个绝对确定的基础，那么这个知识论者

就是一个不可错论的基础主义者。如此看来，盖

梯尔反例对ＪＴＢ定义中辩护程度的模糊性揭示出
可错论 （Ｆａｌｌｉｂｉｌｉｓｍ）与不可错论 （Ｉｎｆａｌｌｉｂｉｌｉｓｍ）
的冲突。除此以外，知识论者还可以完全不采取

基础主义的辩护立场，而采用融贯主义立场。同

样需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辩护理论都有各自的

缺陷，它们谁优谁劣仍处于激烈争论之中，这就

部分地解释了第四条件的不成功———因为它们只

不过是这些立场的某种具体理论而已 （此处的信

念编号采用盖梯尔原文标号）。

到此为止，我们看到，盖梯尔反例与知识辩

护的各种可能存在着密切的逻辑联系。这足以说

明盖梯尔反例提出的挑战具有重大意义。

（责任编辑　行　之）

０９

①

②

陈嘉明：《“葛梯尔问题”与知识的条件 （上）》，《哲

学动态》２０００年第１２期，第４０页。
［美］路易斯·Ｐ·波伊曼：《知识论导论 （第二版）》，

第９２—９６页。



２０１３年第６期 （总第１３１期）／十一月号
现代哲学

ＭＯＤＥＲ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Ｎｏ６２０１３／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１３１／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传统易学诠释中的象数模式与义理指向


宋锡同

【摘要】传统哲学视域里的易学发展，基本上围绕对 《易经》《易传》两部经典的诠释而展开，其间不仅是对经、传卦

爻辞的文字解释，更有对其言辞之外的象数模式的借重与诠释。以儒释道三教为代表的易学诠释，则是在各自义理旨

趣下对传统易学的发展。传统易学的发展史同时又是传统文化框架下的一种易学诠释史。文章选取较具代表性的邵雍

易学、《周易参同契》与 《周易禅解》为考察对象，通过分析儒释道三教对易学的诠释，指出这种诠释表面上是借助

易学象数模式诠释易学义理，实则藉此阐述和建构儒释道三家各自的教理，并对各家的诠释特色展开探讨。

【关键词】易学诠释；象数；义理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３）０６－００９１－０７

　　儒释道三教对传统易学的诠释路径，异中有
同，即基于观天测地的经验思考，通过引申比

拟，借助易象数理与符号展开由形而下向形而上

的探索，进而建构由形上观照形下的认知路径。

这种从象数到义理，由形象而抽象，通过诠释天

道落实以人事，经由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建构

各自的理论体系的路径中，传统易学不但成为三

教理论建构的思想资源，也是传统经典解释学与

传统哲学认知方法的一大特色。相比而言，儒家

对易学的诠释最为突出，本文拟对宋代理学视域

中的邵雍易学展开分析；而道教尤以围绕着 《周

易参同契》展开的诠释最为明显，故本文以此为

例展开分析；佛教借助易学展开的诠释则相对较

少，本文以较具影响力的 《周易禅解》为例展

开。

一、儒家视野中的象数易学模式与义理诠释

儒家立场上的易学诠释，集中体现在从汉代

易学到宋代易学的演变中，体现了象数易学向义

理易学的转承，也体现了汉代经学与宋代理学对

传统易学的诠释角度差异。在这一历史转承中，

北宋的邵雍是较具代表性的思想家，其兼具象数

与义理特色的易学诠释最终指向传统儒学内圣外

王的价值理想。这既是在儒家立场上对易学的新

诠释，又是对儒学的传承与开新。因此，邵雍的

易学诠释相较于单纯从象数或义理角度诠释传统

易学的其他儒者更具有代表性。从理论体系上

看，邵雍借助新的象数模式 （即易图学）来推阐

儒门义理，藉由这种易学诠释来建构理学的理论

体系。他的易学诠释突出表现在对象数易学的推

演上，以此体现太极之理与万物消长的隐显关

系。前者是体，后者是用，进而强调体用合一，

贯穿宋儒明体达用的致学精神。正是在此基础

上，他提出先天易学与后天易学之分际，主张把

握天地变化之理，以穷人事兴衰治乱之变，进而

得理以应变无穷，成就内圣外王的圣贤事业。这

正是邵雍 《皇极经世》之主旨。

邵雍将易学分为先天易、后天易，尤重先天

易学。在其易学诠释中，他结合卦气说以推阐天

道阴阳之理，由此通观天地万物 （包括人类历史

陈迹），推天道之阴阳消长，明人事兴衰治乱之

用。由推得的阴阳消长之理而明人事进退之几、

存亡之理，强调在人事上应变从时以顺天下之

理。为此，邵雍推演出包括先、后天易学图式以

及六十四卦方、圆图等较为复杂的象数模式。在

这一系列看似复杂的易图背后，他却遵循了传统

儒家 “推天道以明人事”的义理路向，并以此建

构他的新儒学思想体系。例如，他在理学的本体

论建构上，针对佛老所主张现实世界的 “空”与

“无”，提出 “先天”本体论；他强调超越文字

与易象，追问易学背后的形上之实理，由此为儒

１９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文化的认知基础和结构研究”（１０＆ＺＤ０６４）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宋锡同，山东潍坊人，哲学博士，（上海２００２４１）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讲师。



《现代哲学》２０１３年第６期

家成己成物、经世致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他自称其学为先天之学，以 “先天”标定成圣目

标和根据，沿着他的观物方法去体认贯通于天地

万物的先天本体，从而验证天理与人心、性与命

的合一。作为画前之易———先天地万物而在的这

一本体，邵雍也称之为道、太极、心或天地之

心、物理等等。这是邵雍先天学中，以人道贯通

天道展开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根据。

在藉由以图书易学为主要框架的象数模式推

演先天本体的过程中，邵雍将其先天易学归为心

法，此心能生天地万物，亦即宋儒所谓的太极之

理。“先天学，心法也，故图皆自中起，万化万

事生乎心也。”① “先天图，环中也。”② 这里的

“皆自中起”之 “中”，多被后来学者认为是邵

雍先天图中的位置之 “中”，但通观邵雍的 “尚

中”思想，不难看出，此处之 “中”乃在于强

调阴阳消长之理的发显处。再结合 “先天之学，

心也；后天之学，迹也”③ 等相关论述，他言

心、言道，在其先天象数易学中多次以 “中”为

着眼点。此 “中”也即对 “心法”的彰显，即

邵雍所说的先天而在的理。于此，邵雍巧妙地用

儒家 “尚中”的价值理念，来界定其价值本体。

由此，邵雍推出先天易图与后天易图等图式，并

结合其组织的 “元、会、运、世”历史观，以此

模拟天地万物的阴阳消长模式作为他推演形上道

体的工具。

需要指出的是，邵雍的先天易学诠释，同样

是在坚持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这一思路的基础上

展开。例如，他提出人心即天心。其诗作 《观易

吟》云： “一物其来有一身，一身还有一乾坤。

能知万物备于我，肯把三才别立根。天向一中分

体用，人于心上起经纶。天人焉有两般义，道不

虚行只在人。”④ 人自身本备先天之理，人心即

天心。因此，人可由用及体，由人识天，达于天

人合一之境。在借助易学图式与象数推演天道的

同时，他进而提出通过 “观物”这一工夫来达成

天道与人道的贯通，实现明体达用的价值理想。

在邵雍的 “观物”工夫论中，他强调万物皆可

观，人自身、天地万物以及历史陈迹都是他的观

物对象；并主张观物以诚，虚己应物，即沿着儒

家主张的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路线一路而

下，由观物以见道，由道贯通天地人物。这不但

能 “观物之性，尽己之情”，更能观物得理，
!

理而动，在润身之余，以求治人应物、通达 “造

化在我”的自由之境。而他观物的凭借是

《易》，强调由知 《易》到用 《易》，沿着 “推天

道以明人事”的思路，观物得理，
!

理以润身、

应物，达到 “造化在我”的境界。这既是 《易

传》以来传统儒学 “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诠

释路向，也是宋儒指责佛老空无避世而达成的成

己成物之旨。 《易传》也指出 “生生之谓易”，

谓 《易》是宇宙之间生机不息的大化流行，人模

拟此大化流行之天道而行，才可参赞天地之化

育，盛德广业。可见，邵雍的易学思想在其整个

先天学中是为其建构新儒学思想体系服务的，即

借 《易》言理，居 《易》以观物，进而观物得

理，以求造化在我。这正是儒家内圣外王路线的

展开。

邵雍的易学诠释通过大量象数推演，尤其是

对易数、易图的推阐，以 《易》范围天地万物，

推数及理，由象数开出义理。在此过程中，邵雍

援图说易，图与数相结合，形成一套独特的理论

体系，透过这套庞杂的象数易学体系最终体现出

来的是其所主张的内圣外王之道与穷理尽性之

学。他在对其易学思想的阐释中也隐约体现出宋

代理学思想体系的轮廓，即先天本体论与观物工

夫论，由观物工夫体认先天本体，由明体以达

用。此即是邵雍易学诠释最终所要指向的义理旨

趣，也是儒家区别于佛老而注重经世致用之精神

所在。

可见，邵雍的易学诠释在形式上借助象数易

学模式展开，但完成了由象数向义理的转向，是

传统儒家借助象数模式诠释易学义理的一贯风

格。同时，这也标示着宋代象数易学，由汉唐以

来易学 “多参天象”的风尚转向 “释人事”的

理路上来，是易学诠释史上一种新的转承。与汉

代京房的八宫卦与纳甲筮法的象数推演相一致，

邵雍对先天象数易学模式的推演，是传统儒家在

２９

①

②
③
④

［北宋］邵雍： 《皇极经世书》卷１３《观物外篇上》，
《文渊阁四库全书》 （电子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以下本文简称 “四库本”。

同上。

同上。

［北宋］邵雍：《击壤集》卷１５《观易吟》，四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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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代通过易学诠释而展开的一种理论建构。

相比而言，汉代京房的易学诠释带上了汉代今文

经学的神学气息，而邵雍的易学诠释则体现了宋

代理学吸纳佛老之后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更为精致

的理论体系。

二、道教视野中的象数易学模式与义理诠释

相较于儒家对易学的诠释最终指向内圣外王

的价值理想，道教对易学的诠释则是围绕着其羽

化成仙理论展开，而且同样是借助易学的象数模

式展开其道教化的义理论证，且在天人合一的认

知观念基础上，将复杂幽微而又难于言说的丹道

理论简洁、形象地表述出来。其中最为典型的即

是 《周易参同契》这部经典中对传统易学的道教

化诠释①。

《周易参同契》主张 “修丹与天地造化同

途”②，藉由象数易学的道教化诠释，融大易、

黄老与丹学理论于一炉，以 “拟诸其形容”的方

式把道教金丹炼养理论形象地通过卦爻象表现出

来。《参同契》所体现出来的这种道教易学诠释，

借助了象数易学模式，以推阐幽微难言的道教金

丹理论。无怪乎朱熹曾说：

《参同契》本不为明 《易》，姑借此纳甲之

法，以寓其行持进退之火候异时……然其所言纳

甲之法则今所传京房占法，见于火珠林者是其遗

法，所云甲乙丙丁庚辛者，乃以月之昏旦出没言

之，非以分六卦之方也。此虽非为明 《易》而

设，然 《易》中无所不有，苟其言自成一家，可

推而通，则亦无害于 《易》。③

朱熹此言肯定 《参同契》实为借易理以阐发

道教教理的理论创发，同时也对易学诠释路向的

多种可能性给予了肯定，其原因在于 “《易》中

无所不有”。

《参同契》基于天人同构的逻辑基础，阐述

道教易学视域中的世界图式、天人合一的可能与

方法，并借用纳甲说、卦气论等象数模式，对传

统易学展开道教丹道理论方向上的诠释。

首先，《参同契》提出了以乾坤坎离四正卦

为框架的宇宙图式。《参同契》基于易象模写天

地这一认知路向，认为易理即是对天道之模拟，

循此而行则与天道相通，进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

界。在此基础上，天地是一大宇宙，人体则是一

小宇宙，要解决人的丹道炼养问题，首先需明晓

天地的运转模式。因此，《参同契》开篇即用乾

坤卦代表天地，离坎卦代表日月，构建了一幅以

易象为表意形式的动态宇宙图式。其开篇提出：

乾坤者，易之门户，众卦之父母。坎离匡

廓，运彀正轴。牝牡四卦，以为橐龠，覆冒阴阳

之道。尤上 （工）御者，准绳墨，执衔辔，正规

矩，随轨辙，处中以制外，数在律历纪。④

天地是一大鼎炉，人体同样是一鼎炉；日月

经行天地之间，生成四时昼夜冷暖变化，而人体

内之呼吸往来，推动体内发展变化。基于此种逻

辑同构，《参同契》藉由四正卦易象与易理组成

的动态模式，来说明天地和人体的运行与变化，

并进而引申出，人若通过纳甲法、卦气论等象数

易学模式来掌握天地之间的阴阳消长、四时往复

以及一年十二月二十四节气的变化，进而遵循天

地之理，自我调节炼养，便能使丹道合于天道，

人天合一，最终证成金仙。

其次， 《参同契》在其宇宙图式的基础上，

进而藉象数易学模式阐发人天合一的修仙理论。

在其宇宙图式中，离坎二卦象征日月之用，而天

地间的变化正是日月运行所致。

《易》谓坎离者，乾坤二用。二用无爻位，

周流行六虚。往来既不定，上下亦无常。幽潜沦

匿，升降于中。包裹万物，为道纪纲。以无制

３９

①

②

③

④

作为一种传统宗教，道教神仙思想与哲学理论的建构

均在很大程度上与易学相互渗透，而道教的理论发展从神仙信

仰、科仪符法、伦理戒规以及修仙方法等层面均不同程度运用

到了易学思想。今人詹石窗指出，从道教思想体系上看，“如果

不联系易学，那也是无法从广度与深度上揭示道教思想体系的

本质的”，“道门中人不光是要对 《周易》作出解释，更重要的

还在于把它作为一种基础典籍应用到道教信仰理论体系的各个

方面去”。（詹石窗：《易学与道教思想关系研究》，厦门：厦门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导论》第７页。）被称为 “万古丹经

王”的 《周易参同契》，从理论体系与深度上看，以易学思想诠

释、建构道教内丹修炼理论最具规模，故本文选取 《周易参同

契》作为考察对象。

［五代］彭晓： 《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序》， 《道

藏》第２０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
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３１页。

［南宋］朱熹注、黄瑞节附录： 《周易参同契》卷首，

《道藏》第２０册，第１１８页。
［唐］无名氏注：《周易参同契》卷上，《道藏》第２０

册，第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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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器用者空。故推消息，坎离没亡。①

在其宇宙图式中，乾天在上，坤地在下，犹

如鼎炉，而坎月与离日所代表的阴阳二气，流行

其间，一切幽隐潜在的变化，万物之终始，皆在

其中。天地、人体、丹炉三者一理，因而这种藉

由卦爻象数展开的理论诠释最终指向人自身。就

人自身而言，人生天地间，首为乾，腹为坤，呼

日吸月，与天地同一阴阳。离为心火，坎为肾

水，坎离匡郭，水火既济。一身之生理变化，阴

阳升降，皆在人体中。以鼎炉言之，投入之药物

有铅汞之别，古人认为铅以太阴月华而生，汞以

太阳日精而生，均为日月的灵气，天地之至宝。

铅汞等药物在鼎炉中烧炼，周天运行，交相制

服，一如日月相合，龙虎相交，皆不离天地阴阳

之理。总之，《参同契》是将象数易学模拟出的

宇宙论运用于炼丹术，把宇宙阴阳二气发展变化

的法则，视为内在的人体精气 （坎离）运行变化

的法则，或视之为鼎炉中铅汞合成金丹的过程。

再次，《参同契》围绕着其所提出来的世界

图式与天人合一的修仙理论，将丹鼎、药物、火

候等道教炼养中原本幽微难明的核心理论问题，

形象而严密地阐发出来，最终使易道与黄老、仙

道三家合一。为此，《参同契》展开系统而又繁

杂的象数推演，来阐发丹道理论以指导修仙实

践。在 《参同契》中，对火候的模拟与推演最具

指导性：

月节有五六，经纬奉日使。兼并为六十，刚

柔有表里。朔旦屯直事，至暮蒙当受。昼夜各一

卦，用之依次序。既未至晦爽，终则复更始。日

月为期度，动静有早晚。春夏据内体，从子到辰

巳。秋冬当外用，目 （自）午讫戌亥。赏罚应春

秋，昏明顺寒暑。爻辞有仁义，随时发喜怒。如

是应四时，五行得其理。②

按历法规律，五日为一候，六候为一月。月

亮绕地球一周为三十天，正好是个月节。白天是

太阳经天，夜晚是反射着太阳光的月亮经天，这

样一个月有三十昼和三十夜，合计为六十。正好

可配六十四卦中除代表天地日月而不用的四正卦

之外的六十卦。按传统易学中的六十四卦顺序，

每月初一清晨屯卦值事，黄昏则是蒙卦受命，如

此顺延下去，月底三十日清晨为既济卦，三十日

的黄昏则是未济卦。如此循环往复，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卦与卦的易象正好相反，代表晨昏演

变背后的一阴一阳之道；同时，在易象上则是对

月亮盈亏过程的形象化描述，而且更是对金丹炼

养火候的形象展示。又如，在阐发丹道炼养中的

火候时，《参同契》对原本代表天地运行间阴阳

变化的十二消息卦与人体内的 “周天火候”结合

起来，并配以十二地支，表示炼养过程中火候行

持中的阴阳转换刻度。于此，十二消息卦，前六

卦代表阳长阴消，为 “进阳火”阶段，以喻阳气

在体内的积聚与壮大。物极必反，阴阳往复，当

此阳盛之际，阴气随即发动。因此，十二消息卦

中后六卦表示阴长阳消，为 “退阴符”阶段，以

喻体内用阴气温养滋润阳气阶段。兼以十二地支

所表示的时空观念，表达不同时刻气机在体内不

同部位的运转状态。这种以十二消息卦所表述出

来的对丹道炼养火候的把握，不仅涉及时间、空

间与炼养者的自身体质状况；同时还是一个能动

的系统，即火候的出现与把握，不但与外在时空

等条件有关，更与炼养者自身体内阴阳调理与变

化有关，如所谓的 “活子时”的出现，则是出现

在体内因阴阳变化导致 “坎离异位”的一种状

态。

总之，在 《参同契》所体现出来的道教对易

学的诠释中，借助易象与纳甲、卦气论等象数易

学模式，《参同契》将原本幽微难明的道教丹炼

养道理论形象而又严密地阐发出来③。象数易学

４９

①
②
③

同上，第９７页。
同上，第９６—９７页。
《参同契》的纳甲法为月相纳甲，与京房的纳甲法不

同。京房提出的纳甲法，即将天干纳入 《周易》的八卦之中，

与八卦爻象匹配，进而按规律布于六十四别卦之中，以揭示阴

阳消息变化之义。因为十天干以甲为首，所以称为纳甲。《参同

契》则将之与月相变化结合，故又称月相纳甲。其内容是依照

每月月相出现方位的变化消长，结合八卦爻象变化将十天干纳

于八卦之内。其中记载：“三日出为爽，震受庚西方；八日兑受

丁，上弦平如绳；十五乾体就，盛满甲东方。蟾蜍与兔魄，日

月气双明。蟾蛉视卦节，兔者吐生光；七八道已讫，屈折地下

降。十六转受统，巽辛见平明；艮直与丙南，下弦二十三；坤

乙三十日，东北丧其明；节尽相禅与，继体复生龙。壬癸配甲

乙，乾坤括始终。” （［唐］无名氏注： 《周易参同契》卷上，

《道藏》第２０册，第９７页。）可见，《参同契》中的月相纳甲主
要用八经卦配天干以形象模拟月相的阴阳变化以指导人的丹道

炼养实践，而京房的纳甲法则主要配于六十四别卦以推演他的

纳甲筮法。实际上京房的纳甲筮法在占验实践中更多的是用纳

支法，即不但配天干，更与地支结合成六十甲子进行分配。同

样是 “纳甲”，两家用法与目标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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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在道教理论的阐发下，进而成了论证其丹道

理论的理论工具，而这种易学诠释所体现出来的

义理则是道教义理。

三、佛教视野中的象数易学模式与义理诠释

相比于儒道对传统易学的诠释，在借重象数

易学模式的规模与幅度上，佛教远不及前两者。

一方面，传统佛教有自己一套较为成熟的演说系

统，有其精致的思辨体系；另一方面，传统佛教

对易学的诠释，多立足于借儒说佛。因儒家在传

统文化中影响之大，对易学重视之高，故在传统

佛教思想者眼里，解易说佛，即是诱儒知佛，更

是藉此扩大佛教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影响。明

代?益老人 （智旭）的 《周易禅解》就是较为

典型的一例①。

?益生于明末儒家心学盛行、狂禅流弊而佛

学相对沉寂的时代，以弘扬佛教为志向，出儒入

佛，解易说佛，以禅解易，意在诱儒知佛，进而

达到自己弘传佛法的目的。《周易禅解》之序毫

不避讳地表明了自己以禅解易的目的：“吾所由

解易者，无他。以禅入儒，务诱儒以知禅耳。”②

以禅解易，远没有?益说的 “以禅入儒”这

么简单。 《禅解》以天台佛学为旨归，会通禅、

净、律诸宗，强调参禅、念佛、止观乃是因应众

生根器之别而提出的成佛之方便法门③，进而指

出从根本上言，天台教观与禅、净、律 “三者非

异”，试图清理佛教在明代流传中暴露出来的偏

颇 （尤其禅宗不重实修与慧解，专求顿悟的弊

端）。因此， “禅”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 “禅”

宗，更是强调定慧双修、止观双运的完整佛法。

以禅解易是典型的以佛解易。但总体而言，《周

易禅解》不像儒道二教那样强烈突出天人合一的

传统思维模式，而且比附性强，系统性差。

在佛性问题上，?益首先以乾元诠释佛性。

在他看来，孔门 《易传》的宗旨乃是 “孔子借

释彖爻之辞，而深明性修不二之学”④；不但如

此， 《易经》六十四卦皆为圣人 “约心观释”，

由易象法天象，效天之刚健自强，进而 “以修合

性”。他说：

六十四卦大象传，皆是约观心释。所谓无有

一事一物而不会归于即心自性也，本由法性不

息，所以天行常健。今法天行之健而自强不息，

则以修合性矣。⑤

解释乾卦彖传时，他指出乾元即佛性：

（乾卦彖传）统论一传宗旨。乃孔子借释彖

爻之辞，而深明性修不二之学。以乾表雄猛不可

沮坏之佛性，以元亨利贞表佛性本具常乐我净之

四德。佛性必常，常必备乎四德，竖穷横遍，当

体绝待。故曰大哉乾元。试观世间万物，何一不

从真常佛性建立？设无佛性，则亦无三千性

相。⑥

乾元刚健有常，佛性遍满恒存，法天之刚

健，“以修合性”，则会证到自足遍在的佛性，因

此佛性即乾元。 “佛性常住之理，名为乾元”⑦，

此处以乾元喻佛性，即以乾元诠释佛性。“一切

万物皆资始于乾元，则罔非乾道变化”⑧，在此

基础上，综论易、儒、佛，会通儒佛心性论。他

指出：

《佛顶》二十五门，无一门非圆通； 《华严

·入法界品》，无一法非解脱……一尘法界，即

无边法界，法界本来无外故也。云抟之法界不

大，蜩鸠之法界不小。以此解 《易》，具凡十界

５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以易解佛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有，当时的支遁、慧远、

梁武帝等人均不同程度以佛子立场涉及易学，但尚不具规模。

至隋唐佛教宗派创立，易佛交涉渐深。李通玄在华严宗立场上

以易解佛，其 《新华严经论》即为代表，僧一行则依汉代象数

易学中的卦气说制大衍历，宗密、无住等禅师则更加深入及易

学与佛教心性修养论，而石头希迁仿 《周易参同契》作禅宗

《参同契》更加深入及卦爻象的发挥。隋唐三教并行，以易会通

儒释道实属必然，但这段时期在易学基础上会通佛儒的努力，

比附性较强，甚至牵强。至宋儒多以理学为立场论易学与佛教，

但规模与深度既不及此前的隋唐佛子论易，也无法与明清时期

以四大高僧为代表的佛子论易相比拟。?益老人 （智旭）的

《周易禅解》是佛子论易的代表，其言说规模与深度远迈隋唐佛

子与宋儒，更兼涉儒佛以及佛教各宗 （即不仅限于禅宗一脉，

优于李通玄单纯以华严解易的理论表述），故本文选此为代表展

开探讨。

［明］?益： 《周易禅解·序》， 《周易禅解》，扬州：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１９９８年，第４页。
这一应机相教的因应说，源自 《法华经》 “会三归一”

说，其对天台宗与禅宗影响尤深。?益在 《禅解》中经常用这

一手法来比拟儒家易学与佛教教理，为自己的新解寻找立论基

础。

［明］?益：《周易禅解》卷１，第２５页。
同上，第２７页。
同上，第２５—２６页。
同上，第４１页。
同上，第２４—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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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如，权实之要，五时八教，施设之方，总入一

卦一爻。卦爻之法界不少，界如权实之法界不

多。①

在他看来，传统易学中的象数模式只是范围

天地万物法性的一种手段，卦爻象则是其外在的

表现形式。这种论说实则将儒家在易学心性方面

的诠释，归结到佛教 “心物相即”的理论基础

上②。由此，他强调 “惟学佛然后知儒，亦惟真

儒乃能学佛”③，最终在本体论层面上达到了他

以易会通儒佛的目标。

进而，?益指出证成佛性的路向与方法：

知其始亦佛性，终亦佛性。不过因于迷悟时

节因缘，假立六位之殊，位虽分六，位位皆龙，

所谓理即佛，乃至究竟即佛。乘此即而常六之修

德，以显六而常即之性德，故名乘六龙以御天

也。此常住佛性之乾道，虽亘古亘今不变不坏，

而具足一切变化功用。故能使三草二木各随其位

而证佛性。既证佛性，则位位皆是法界，统一切

法无有不尽。④

效法乾元所示现的天道，即证成佛性之佛

道。在此，卦爻象与卦爻辞成为?益借以诠释佛

教的修行问题的工具。例如，他借乾卦六爻对天

道的象征意义，对应佛教修证中由凡夫至佛果的

不同位次，即 “六即”；通过将乾卦六阳爻与菩

萨六即位比附解说，以此诠释众生由无明而证成

佛性的精进之路。因此，《易经》中的象数模式、

《易传》中的哲理言辞，皆被?益归为佛教修行

之方便法门。在方法上，?益借对卦爻象的解释

来诠释佛教修行之心法。例如，他在诠释 《剥》

卦上艮下坤时，因其卦象上九一阳爻统五阴爻而

据此卦象喻指世道与佛理：

六爻约世道，则朝野无非阴柔小人，惟一君

子高居尘外；约佛化，则在家出家，皆以名利相

縻，惟一圣贤远在兰若；约观心，则修善断尽，

惟一性善从来不断。⑤

在具体修证细节上，?益还借易卦六爻之间

的比应关系，诠释由于所具定慧果位不同，相互

之间存在 “相应”或 “对治”的关系。如，他

在对 《解》卦的诠释中指出：

观心释六爻者，六三即所治之惑，余五爻皆

能治之法也。初以有慧之定，上应九四有定之

慧，惑不能累，故 “无咎”。九二以中道之慈，

上应六五中道之定，而六三以世间小慧小定，乘

其未证，窃思乱之，故必猎退狐疑，乃得中直正

道。六三依于世禅，资于世智，起慢起见，妄拟

佛祖。故为正道之所对治。九四有定之慧固能治

惑，以被六三见慢所负，且未达中道，故必待九

二中道之慧，始能解此体内之惑。六五以中道之

定，下应九二中道之慧，慧能断惑，则定乃契理

类。上六以出世正定，对治世禅世智、邪慢邪

见，故 “无不利”。⑥

?益借助易象以喻佛教修证之心法，将修行

过程中不同层次与所面临的问题通过卦爻象形象

地展现出来。不难看出，这种诠释实则是以佛理

诠释易理，并对易卦爻象与爻辞有所分别与取

舍，因而带有很大的牵强附会性⑦。在这种诠释

路径下，传统易学则成了?益诠释佛教教理的一

种注脚。

?益还借重宋代以来新发展的图书易学模

式，与大乘佛教的修证方法相配合，以此藉由象

数诠释佛理⑧。如，他将正念、六度、三学等思

想，通过卦爻辞贯通到义理诠释中，藉由易学图

式形象地劝导人们一心向佛，诚意修行。又如，

他用传统易学中的河洛之数及方位，诠释佛教之

十波罗蜜：

又约十度修德者，一是布施，六是般若，此

二为福慧之主。如地生成万物，故居下。二是持

戒，七是方便。此二为教化之首。如天普覆万

物，故居上。三是忍辱，八是大愿。此能出生一

切善法，故居左。四是精进，九是十力。此能成

就一切善法，故居右。五是禅定，十是种智。此

６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明］?益： 《灵峰宗论》，曹越主编，孔宏点校，北

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９２页。
从理论表述上看，这一论述也打破了佛教内部华严、

唯识、天台以及禅宗在佛性论上的界限与分歧，即包括儒家易

学在内对本体的诠释无非遍满乾坤的佛性。

［明］?益： 《灵峰宗论》，曹越主编，孔宏点校，第

４６１页。
［明］?益：《周易禅解》卷１，第２７页
［明］?益：《周易禅解》卷４，第２１２页。
［明］?益：《周易禅解》卷５，第３１７—３１８页。
这一点，可在?益对六十四卦的解释中有所选择和针

对性表现出来，因而也不难理解他对有些卦爻象与爻辞解释得

较为详细，有的则相对简略甚至不去解释。

藉由图书易学模式诠释心性论是宋儒对道教易学的吸

收与发展，?益在此显然受到了宋儒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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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统御一切诸法，故居中。实则界界互具，度度

互摄。盖世间之数，以一为始，以十为终。华严

以十表无尽。当知始终不出一心一尘一刹那

也。①

?益将十波罗蜜组合为五对，然后再将河图

所示方位与十数一一对应，揭示易理即佛理。这

一诠释，对佛教外人士，尤其熟知易学图书模式

的儒家来说，藉由已知的易理来理解佛理，确实

开辟出一条便捷之路。而这正是?益以禅解易、

诱儒知佛的用心所在。

可以看出，汉宋以来的象数易学模式是?益

在 《周易禅解》中借以阐发佛教理论的工具。在

这一过程中，传统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与象数比

拟的理论方法，都为?益所借重。相较于李通玄

单纯以华严为立场，用周易象数模式比附佛教教

理，?益的这种比附在理论深度上更深入，而且

他将儒、易、佛在心性论上的会通，在理论效果

上实现了对佛儒在心性论与修养论方面的有效对

接。这是?益的易学诠释优于李通玄的地方。但

与教外相比而言，他对传统易学的诠释，在规模

与深度上远不及儒道二教，尤其是其借用易学的

象数模式来诠释佛理的幅度相对狭隘与局促。而

且，在整个以禅解易的诠释过程中，传统易学中

的易象工具与易道义理，仅是被选择性地用来当

作佛教教理的诠释注脚。因此，确切地说，《周

易禅解》并非完整意义上的易学诠释，而是有所

选择地把易学当作诠释佛教义理的思想资源，以

此为引儒入佛的方便法门。

四、小结

综上所述，儒释道三教从对象数模式的借用

到最终引申出各家义理，易学诠释实则是一种理

论建构，只是三教各自的立足点不同，因而对易

学资源的吸收、诠释各有侧重。传统易学诠释具

有以下特色：

第一，传统易学诠释中，儒、道二教藉由易

象推演天道，进而由天道诠释、指引人道，最终

借助义理易学来建构自身理论。诠释幅度与深度

最具规模的当属儒家对传统易学的诠释，尤其是

借重象数易学模式，最终引申出义理易学来建构

自身理论体系的学术特色。相比而言，儒家对易

学的诠释更具理论创发性。

第二，传统易学诠释中，对象数易学模式诠

释得最为详尽的当属以 《参同契》为代表的道教

易学。而且这种诠释，为传统易学的发展开辟了

新的思想空间。

第三，不同于儒、道对传统易学的诠释，佛

教对易学的诠释，既不成规模，又欠缺深度，更

缺乏系统性。因此，以 《周易禅解》为代表的佛

教对易学的诠释特色，即以易学象数模式与义理

思想来比附佛教理论展开阐发。在这一诠释过程

中，传统易学成了佛教教理的注脚与佐证。一方

面，佛教的这种易学诠释确实起到了引导儒门知

佛的实际效果；另一方面，这种诠释很难为易学

发展再开辟新的空间。同时，这种对易学的佛理

化诠释不必环环相扣于传统的天人合一这一思维

模式。因此，佛教对易理、易数的诠释在取其需

要的选择性诠释过程中，直接越过了对天人合一

的论证，基于佛性的遍满常住直接展开乾元即佛

性、易道即佛理的佛教化诠释。

第四，三教的易学诠释，表面上看似同象数

而别义理，实则遵循了易学自身的诠释模式，即

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推演路向。只是各家因应自身

理论需要对传统易学象数有所取舍，并藉由易学

诠释来建构自身教内理论体系。而在此种理论建

构与阐发中，易学自身独具的兼具形象与抽象的

表述方法与认识模式，加之自身兼具言、象、意

的表述特色，使各家在诠释中均可由形下而形

上，贯通天道与人道，从而使得易学在传统文化

尤其是儒释道三教的诠释中成为必须借重的理论

工具与思想资源，易学诠释因而也在传统的经典

诠释中成为一种较具代表性的理论表述模式。这

种贯通形下世界与形上世界、言象意三者一体的

论说模式，也是传统文化中较为典型的一种认知

模式。

（责任编辑　杨海文）

７９

① ［明］?益：《周易禅解》卷１０，第５８３—５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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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中的司法文化


叶鹏煌

【摘要】《周易》作为群经之首，为诸子百家、后世儒生所熟知，其中的易理更是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在 《周易》体

系之中，法律是圣人体悟天地之道、为崇德广业的目的而作，其实施是为了使百姓日益迁善。为此，司法官须具备中

正、刚柔并济之德，拥有明于经训、通晓法律、审慎断案以查得情实、谨慎用刑不留狱的能力，从而使案件得到恰当

解决。

【关键词】《周易》；司法官；中正；刚柔并济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３）０６－００９８－０７

　　在 《周易》的体系中，圣人观天之垂象，近

取诸身，远取诸物，作八卦以 “拟诸其形容，象

其物宜”①，因此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

之道”②。由于人和自然万物都是阴阴二气交感

而化生，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变化规律是一致

的。这意味着圣人设卦取象而成的 《周易》，既

包含天地化生万物之理，又蕴含万物在天地间生

生不息之道，还暗含人类社会运作的原理。因

此，圣人作 《易》，给予人类行为规范和准则，

使人的行为能够合乎自然，应乎天地，使人不会

违背造化、孕育、养育人生命的天地本身所具有

的规律。圣人通过 《易》以传达天地造化万物生

生不息之德和刚健自强、厚德载物、仁厚爱人的

精神修养，即 “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

也”③。简言之，圣人作 《易》是为了道济天下。

一、《周易》中司法官之德

既然法律是圣人体悟天地之道，为崇德广业

而作，若操持法律的司法官员没有德行，岂能达

成崇德广业的目的？为达到该目的，《周易》注

重司法官 “当位” “中正”，阴阳刚柔相济，庄

重自持、坚贞不屈、刚健自强、厚德载物、仁厚

爱人之德。

（一）司法官须有中正之德

以卦而言， 《讼》卦九五爻象曰： “讼，元

吉，以中正也。”④王弼曰： “用其中正，以断枉

直，中则不过，正则不邪。”⑤ 《讼》九五爻为讼

之主，阳刚中正，不过不邪，公正不偏，高居尊

位，有听讼者明断曲直之象，因此元吉。听讼者

应当是正直中正的人，如此才能公平、公正地息

争讼、平民情。不仅是 《讼》卦，刘沅认为

《噬嗑》卦六五爻为治狱之主，柔而得中，因此

《噬嗑》一卦的卦辞为 “利用狱”⑥，即有利于

刑狱的进行。《讼》《噬嗑》二卦之五爻为断讼、

决狱之主，即断讼决狱之主均居于中正之五爻，

意味着司法官应当具备中正之德。

以爻而言，《噬嗑》一卦，初爻无位，为受

刑之人，而中间四爻均为用刑之象⑦。 “六二，

噬肤，灭鼻，无咎。”六二柔顺中正，当噬嗑之

时，有用刑顺当无碍之象；其当位居中，能谨守

中道，如噬嗑而不贪其味，犹如用刑谨慎而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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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故能无咎害。 “六五，噬干肉，得
"

金，贞

厉，无咎。”六五阴柔失位，以柔乘刚，犹如咬

干肉而难以下咽，有施用刑罚未能使人尽服之

虞。但六五柔和得中，又高居阳刚尊位，内具阳

刚之质，若能固守贞正以防危厉，则可治狱而无

咎害。 《讼》之九五爻为断讼之主，其爻辞为

“讼，元吉”①，即九五阳刚中正，高居尊位，有

中正之德，为大人听讼以明断曲直之象，至为吉

祥。 《噬嗑》之六二为无咎，六五亦为无咎，

《讼》之九五为元吉，此正是前文所言之中和思

想，即纵使不当位，但只要居二五之位，亦为

吉，或即便不为吉，也无凶险。

《噬嗑》之六二、六五以中正而无咎，《讼》

之九五以中正而元吉，对于司法官而言，中正意

味着所居之位不偏不倚，居于中位，即应守其身

而正其心。与此相反，《噬嗑》“六三，噬腊肉，

遇毒；小吝，无咎”②，即六三阴柔失位而不中，

当噬嗑之时，有用刑无方，致受刑者不服而生怨

之象，犹如咬腊肉而其肉坚硬且味苦而不堪入口

之象。因此，六三有小憾惜。六三用刑无方，致

受刑者不服而生怨者，乃在于其居位不得当。

“立心不可不正”③，司法官须无有私曲，允

执厥中，心怀王道公理，不因私废公。邱浚说：

“刑狱之事实关于天，典刑者惟一循天理之公而

不徇乎人欲之私，权势不能移，财利不能动，如

此用刑者无愧于心，受刑者允当其罪，吾之心合

天之心矣。”④ 因此，在中国法律传统中，司法

的理想状态并非是权力的分立制衡以及司法官作

为利益相关人的回避，而是司法官依靠道德自

律，秉公执法、不顾私情。《左传》昭公十四年

记叔向的弟弟叔鱼审理邢侯和雍子争夺田地一案

便是显著的例子⑤。雍子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叔

鱼，因此叔鱼枉法判邢侯败诉，邢侯在朝廷上杀

了叔鱼和雍子。韩宣子询问叔向应如何断案，叔

向并不偏袒自己的弟弟而认为叔鱼贪赃枉法，应

把叔鱼和雍子的尸体陈列示众。

（二）司法官须固守正道

《噬嗑》之六二、六五之所以能无咎，不仅

仅是由于其所居之位为中，而且因为六二柔顺中

正而能谨守中道，六五柔居阳刚之位而能固守贞

正以防危厉。易言之，二者之无咎乃因为固守正

道、谨慎防厉。六五为用狱之主，其固守正道则

更为重要，亦即西汉廷尉张释之所言： “廷尉，

天下之平也，壹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

所错其手足？”⑥

固守正道、谨慎防厉显著地体现于 《噬嗑》

之九四爻，其爻辞为： “噬干絁，得金矢；利艰

贞，吉。”⑦ 九四阳居阴位，不中不正，当噬嗑

之错，有施用刑罚而难以顺利之象，犹如咬带骨

之肉块而触骨难断。所幸其居近君之位，秉性如

金矢般刚直，施刑如用金矢刺干絁，虽然坚硬但

终能实现。九四阳居阴为失位，但其固守正道如

如金矢般刚直，因此获得了吉祥。

司法官应当率先遵守礼法、严格律己，才能

顺利施行法度政令；若司法官不守礼节、不尊法

度，甚至破坏法律，法律将不被人们遵守而形同

虚设。为此，传统法律文化十分重视司法官的道

德形象，在行政司法中要求处处严于律己、洁身

自爱、廉洁奉公⑧。推崇法家思想的秦朝亦十分

重视司法官的正直谨慎之德，《睡虎地秦墓竹简

·为吏之道》载：“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

谨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

赏罚。”⑨

（三）司法官须刚柔相济

《周易》以 《噬嗑》一卦阐述司法官决狱用

刑之道，其彖传云 “噬嗑而亨，刚柔分，动而

明，雷电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

９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 《周易正义》，第４９
页。

同上，第１０２页。
［清］汪辉祖：《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北京：中华

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３页。
［明］邱浚：《大学衍义补》，林冠群、周济夫校点，第

９５４页。
［周］左丘明撰、 ［晋］杜预注、 ［唐］孔颖达正义：

《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３３７—
１３３８页。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８册，北
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２３１０页。

［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第１０３
页。

胡仁智：《论儒家法律文化对两汉郡县官吏司法活动的

影响》，《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北

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８年，第２８１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３年第６期

用狱也”①，意即噬嗑之所以能亨，乃是 《噬嗑》

卦象下为雷上为火，下卦雷为阳表震动而上卦离

为阴表文明②，二者分处上下体，刚柔并济。

刚柔并济是 《周易》涉及决狱断刑之卦的基

本精神。在六十四卦的象传中，言及刑罚之事者

有四个卦，分别是 《噬嗑》、 《贲》、 《丰》、

《旅》。

《贲》卦象传曰： “山下有火，贲。君子以

明庶政，无敢折狱。”《丰》卦象传曰：“雷电皆

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 《旅》卦象传曰：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

狱。”③ 《旅》的卦象为山上有火，山为艮为阳，

火为阴；《丰》的卦象为上雷下火，雷为阳，火

为阴；《贲》为山下有火，亦为一阳一阴。由此

可知，从卦象看，《周易》涉及决狱断刑之卦均

强调刚柔并济。以爻而言，刚柔并济亦体现在

《噬嗑》六五爻上。程颐认为六五以柔居五为不

当，而利用狱，乃是由于治狱之道全刚则伤于严

暴，过柔则失于宽纵，因此以六居五，以柔处刚

而能得于中④。

阴阳刚柔相济反映在道德修养上，便是君子

刚健自强、厚德载物、仁厚爱人之德。

《乾》卦象传曰：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⑤ 乾为天，天道运行刚健强壮并永不衰竭。

君子者当效法天道刚健强壮之德，秉持正气，奋

发有为。对于司法官而言，其职责在于依法断

案，秉持公正。司法官在审理案件之时不免要面

对穷凶极恶或奸诈狡猾之徒，或会受到当权者乃

至皇帝的干预而不能依法断案。因此司法官不能

缺乏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的气节，若无刚正不阿的品行则不能维护法律的

公正。此外，如果司法官没有刚毅之德，就没有

威慑力，因此也就不能禁民为非。小人之道，不

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

《震》卦辞曰： “亨，震来鑔鑔，笑言哑哑。震

惊百里，不丧匕鬯。”孔颖达说：“震之为用，天

之威怒，所以肃整怠慢，古迅雷风列，君子为之

变容，施之于人事，则威严之教行天下也。故震

之来，莫不恐惧……物既恐惧，不敢为非，保安

其福，遂至笑语之盛也。”⑥ 司法官需要用威严

行教化于天下，整肃人心，使人敬畏而不敢为非

作歹。

司法官虽依法断案，严守律法，但亦须具有

柔顺之德。《坤》卦为柔顺之至，但其精义在于

刚而能柔，含刚健于内而行柔顺于外。《坤·象》

曰：“君子以厚德载物。”⑦ 君子者，应有柔顺之

美德，宽怀大度以容载万物。 《师·象》曰：

“君子以容民畜众。”⑧ 在依法断案、严格守法之

时须有柔顺之德，以仁义之心爱民，矜怜体察民

之疾苦，参赞天地化育。汪辉祖说：“先儒有言，

一命之士苟留心于爱物，于物必有所济。身为牧

令，尤当时存此念。设遇地方公事不得不资于民

力，若不严察吏役，或又从而假公济私，扰累何

堪？故欲资民力，必先为民惜力，不惟弭怨，亦

可问心。”⑨ 备受赞誉的司法官通常采取诉讼外

的方式对案件加以解决，在维持父子、兄弟亲情

以及乡邻情感的同时避免民众陷于讼累。

二、《周易》中司法官的能力

圣人制定规范设定法律，其目的是为崇德广

业，因此需要操持法律的司法官员具备德行。有

德之圣人君子，当通晓天地之道、兴衰动乱之理

与聚人理财正辞之义，因而不可没有才干和能

力。《周易》中圣人君子之能，首先是穷理尽性，

深明阴阳刚柔仁义而通天下之道；其次，由于道

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

０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第１０１
页。

《周易》的八经卦有阴阳之分。除了乾坤二卦为纯阳纯

阴之卦外，根据物以稀为贵，阴爻多之卦为阳卦，即震、坎和

艮；阳爻多之卦为阴卦，即巽、离、兑。故 《噬嗑》卦下为震

为阳，上为离为阴。

［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第１０５、
２２５、２２９页。

［明］邱浚：《大学衍义补》，林冠群、周济夫校点，第

８５２页。
［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 《周易正义》，第１０

页。

同上，第２０９页。
同上，第２７页。
同上，第５１页。
［清］汪辉祖： 《学治续说》， 《学治臆说 （及其他二

种）》，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９年，第４页。



《周易》中的司法文化

相易，不可为曲要。唯变所适”①，因而君子须

有知几知变之能。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②，简言之，成就功

业，需要深通天下至理并知几知变化之道。

《系辞》曰 “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

业”③，即将易之道施加于天下民众就叫做事业。

对于司法官而言，进行其事业首先必须在深通天

下至理的基础上，即明于经训，通晓法律之意；

其次，为了正确实施法律，需要断案审慎以查得

情实；再次，为达到小惩大诫之效，应审慎用刑

而不留狱。

（一）明于经训，通晓法律

司法官应该知禁，即 《噬嗑》卦象传所言之

“明罚敕法”。程颐曰：“先王观 （噬嗑）雷电之

象，法其明与威，以明其刑罚，敕其法令。法

者，明事理而为之防者也。”④ 法者为平日所定

之罚，罚者为一时所用之法。邱浚言：

人君象电之光以明罚，象雷之威以敕法。盖

电之光非如日星之明有恒而不息，焰然而为光于

时倾之间，如人之有罪者或犯于有司，则当随其

事而用其明察以定其罚焉，或轻或重必当其情，

不可掩蔽也，否则非明矣。雷之威岁岁有常，鑔

鑔之声震惊百里，如国家有律令之制，违其式而

犯其禁，必有常刑，或轻或重，皆有定制，不可

变渝也，否则非敕矣。夫法有定制，而人之犯也

不常，则随其所犯而施之以责罚必明必允，使吾

所罚者与其一定之法，无或出入，无相背戾，常

整饬而严谨焉。⑤

君主施政当先辨明刑罚之轻重，整饬法令之

得失。作为司法官，自然应该将法律熟知于心。

“律例不可不读”⑥，“全部律例不可不熟筹于胸

中”⑦，这是作为司法官的必要素质。但只通晓

法律并不足以成为理想中的司法官，《大学衍义

补》记胡寅说：“惟明于经训者，乃能用法。徒

贵习法之熟而无保国化民之本，是李斯所以亡秦

者也。”⑧

司法官所要通晓的不仅是关于法律适用的知

识，还须深谙法律所承载的价值。“夫礼之所去，

刑之所取，为士者果能知道，又自与法律冥合。

若其不知，但日诵徒流绞斩之书，习锻炼文致之

事，为士已成刻薄，从政岂有循良。”⑨ 法律虽

然是对人情进行矫治和控制，但不是违逆人情，

而是顺人情并以使人迁善为目的。汪辉祖言 “法

礼顺人情”瑏瑠，因此先哲之经、先王之训和法律

之意是相通的。经训教人以仁、智、勇、义之

心，育人以忠恕、礼敬之道；法律则禁民为背礼

之事，止人起奸邪之心。二者一正一反，相互为

用。

司法官作为掌握法律惩处之权的官员，须懂

得经训，教民于未犯刑之先，以礼乐教导于民，

并以身作则加以引导，即 《贲》卦象传所言

“君子以明庶政”瑏瑡。民犹犯刑，才能施刑，否则

便是不教而杀的虐政。

（二）断案审慎，力求查得情实

程颐言 《噬嗑》说利用狱者，其卦象 “有

明照之象，利于察狱也。狱者，所以究治情伪，

得其情，则知为间之道，然后可以设防与致刑

也”瑏瑢。其卦刚爻与柔爻相间，刚柔分而不杂，

为明辨之象。明辨是察狱之本。雷震于下而离火

照于上，照与威并行乃是用狱之道。能照则无所

隐情，有威则不敢不畏。

审断案件应当审慎求得情实，这也是 《丰》

卦之意。《丰》卦是雷威在上，火明在下，是用

法之时，须先明晓案件情实曲折，然后才能动威

用刑于上，故 《丰》卦象传曰：“君子以折狱致

刑。”审断刑狱，应专用情实，不得师心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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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第３１５
页。

同上，第２８５页。
同上，第２９２页。
［明］邱浚：《大学衍义补》，林冠群、周济夫校点，第

８５３页。
同上。

［清］汪辉祖： 《学治说赘》， 《学治臆说 （及其他二

种）》，第６页。
［清］王又槐：《办案要略·论命案》，华东政法学院语

文教研室注译，北京：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５页。
［明］邱浚：《大学衍义补》，林冠群、周济夫校点，第

９５８页。
同上，第９６２页。
［清］汪辉祖： 《学治续说》， 《学治臆说 （及其他二

种）》，第６页。
［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第１０５

页。

［明］邱浚：《大学衍义补》，林冠群、周济夫校点，第

８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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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臆断以文饰其所审断之刑案。折狱者须有无

敢折狱之心，战战兢兢，谨慎细致，哀虚实之

情，查知其中的是非曲折，如此才能得刑罚轻重

之中，不淫不滥。孔颖达注： “断决狱讼，须得

虚实之情；致用刑罚，必得轻重之中，若动而不

明，则淫滥斯及，故君子象于此卦而折狱致

刑。”①

朱熹曰：“噬嗑明在上，是明得事理。先立

这法在此，未有犯的人留待异时之用，故云明罚

敕法。《丰》威在上，明在下，是用这法时须是

明见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动于上，必有过错

也。”②

刑狱须审慎求得情实，断讼亦不例外。《讼》

卦辞曰：“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

大人，不利涉大川。”为人之有所争讼，乃因其

诚信被窒塞所致，惟争讼之事，心中应有所惕

惧，适可而止，切勿争之过甚，则可获得吉祥，

若争讼不休，将有凶险。利于出现有德君子以决

讼，不利于冒险行事而招致祸难。程颐曰：“讼

者，求辨其曲直也，故利见于大人。大人则能以

其刚明中正决所讼也。”③ 《讼》之九五爻为断讼

之主，其阳刚中正，高居尊位，有中正之德，为

大人听讼以明断曲直之象，故至为吉祥。因此听

讼亦须明断曲直，明辨是非。

（三）谨慎用刑不留狱

《旅》卦象传曰： “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

留狱。” 《旅》下卦为艮，上卦为离。程颐曰：

“火之在高，明无不照，君子观明照之象，则以

明慎用刑。明不可恃，故戒于慎。明而止，亦慎

象。观火行不处之象，则不留狱。狱者不得已而

设，民有罪而入，岂可留滞淹久也。”④

刑狱之事，不可稽留而动经岁时。贝卡利亚

认为：“犯罪与刑法之间的时间间隔得越短，在

人们心中，犯罪与刑法这两个概念的联系就越突

出、越持续，因而，人们就很自然地把犯罪看做

起因，把刑罚看做不可缺少的必然结果……只有

使犯罪和刑罚衔接紧凑，才能指望相联的刑罚概

念使那些粗俗的头脑从诱惑他们的、有利可图的

犯罪图景中猛醒过来。”⑤ 但决狱用刑不可拖延，

不仅出于惩罚及时性的考虑，还因为需要体谅被

害人、被告人及其亲属的心情。涉案的当事人或

悲痛或恐惧，其亲属也是不得安宁，如若不尽快

结案，生活便无法回归正常的秩序。不仅是刑事

案件需要尽快决断，民事案件也不可拖延。户婚

田土虽然只是细故，但如耽搁拖延，也会让人翘

首期盼，耽误生产。

君子用刑不留狱，但不能为求快速结案而用

刑急促苛刻，须仔细斟酌、因恶施罚。 《大畜》

卦六五爻辞曰： “
#

豕之牙，吉。”⑥
#

为去势之

雄猪，凶暴刚躁之性已除，其牙已不足惧。“君

子法
#

豕之义，知天下之恶，不可以力制也。则

察其机，持其要，塞绝其本原。”⑦ 用刑的目的

在于惩恶而使民无犯，但用刑须因时因事而定，

不可一味强调重刑严惩，须用刑公允，使受刑者

心服，如此方能塞其本原。 《贲》卦象传曰：

“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程颐曰： “折狱

者，人君之所致慎也，岂可恃其明而轻自用乎？

乃圣人之用心也为戒深矣。折狱者专用情实，有

文饰则没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狱也。”何为

“不敢折狱”？不加以谨慎勘验仔细审查便轻易草

率断案，便是 “敢折狱”。 “不敢折狱”即 《尚

书·康诰》所言：“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

时，丕蔽要囚。”⑧ 要囚是指须求得案件情实和

供述以断刑狱，但即便求得情实，也必须反复思

量方可断案。

案件未审理清楚则须有不敢折狱之心以小心

谨慎求得真情，避免造成冤滥；审理完毕之后，

则不可多做停留而迟延不判，以免无辜者被羁押

或有罪者得不到有效的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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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易》中司法之效果

前述在 《周易》体系之中，司法官持法断案

的目的是为了使百姓日益迁善，对于道德败坏的

小人则通过小惩以求其大诫，但只对积恶不改之

人施以重刑。然而案件的裁判有胜则必然有败，

胜者愉悦而败者不快，司法官持法断案如何才能

使百姓日益迁善呢？

《周易》中，案件分为两类，其一为争讼，

其二为刑狱。争讼之事反映于 《讼》卦之中。

《序卦传》曰： “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①

郑玄注曰： “讼，犹争也。饮食之会，恒多争

也。”② 其卦上卦为乾天，下卦为坎水，上刚下

险，内险而外健，上以刚制下，下以险伺上，险

与健相持，各欲求胜。讼因此而起。其卦辞曰：

“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

利涉大川。”③ 孔颖达曰： “凡讼者，物有不和，

情有乖争而致其讼。凡讼之体，不可妄兴，必有

信实被物止塞，而能惕惧，中道而止，乃能得

吉。终凶著，讼不可长也。”④ 刘沅曰：“讼非得

已，当自惕于中，则吉。苟欲终其讼，必凶。”⑤

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两个基本观点：

其一，讼非得已，当惕于中。初六爻辞为：

“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初六爻与九四内外

相应，九四阳刚，来而在言语上冒犯或中伤阴柔

的初六爻，初六见犯乃讼，是不得已而讼。由于

初六爻能辨事理，终能知所进退，所以能有吉之

结果。刘沅曰： “言不永所事，非但初六柔懦，

以讼事本不可长。虽小有言，其辩自当明，故终

吉。”⑥ 九二爻辞曰：“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

三百户，无眚。”二爻为阴位，阳爻居之则失正，

且与九五爻不能相应，因此必将失利，即 “不克

讼”，于是只能逋逃而归。凡讼起于争，贪以求

得，反失其所有者。九四爻辞曰： “不克讼，复

即命渝。安贞，吉。”九四为阴位，九四处之为

失位，不中不正，有陷于争讼之象。但九四有初

六之应，初六柔顺无所争讼，而上又不敌九五，

因此无可争讼，于是只能回归真理，听从于九

五，安顺守成，因此可以获得吉祥。九四爻能获

得吉祥，在于它能够改变初衷，接受主讼者，即

九五爻的意见，化讼为和，才不迷失其所为。人

惟不安于命，故欲以人力争讼。九二爻虽争讼，

但及时悔悟逋逃以免于凶。九四爻则安己之命，

因此能得贞吉。因此，综上所言，讼非不得已不

进行，须避免与人争端，力争在争端仍然小的时

候通过辨明而解决。即使身处讼中，也不可不安

己分，应慎重持身，或逋逃以求保全，或听从主

讼者的意见和解。简言之，对于争讼，应该有一

份惕惧之情。如此，才有卦辞所说的 “中吉”。

其二，讼不可妄兴，不可长，终讼则凶。如

果争讼不止，或许会有所得，但始终是凶象。上

九爻辞曰：“或锡之靋带，终朝三褫之。”上九以

阳刚居讼之极，有健极而强讼不止之象。或许能

因为争讼取胜而获赐高官厚禄，亦将终日为厚赐

不保而忧惧。象曰：“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

强与人争讼，或许会有所得，但取之非其道，自

然不受人敬仰，并且因为不道而居之不安，时刻

担心它会被褫夺。如九二爻、九四爻沉溺于讼中

不可自拔，亦将不保其家或失去贞吉的结果。讼

卦六三爻辞曰：“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

无成。”三为阳位，六三阴柔居之为失位，有不

能争讼之象。无贪求之心，因此没有争讼之象。

六三虽居位不正，但能戒其应。

《讼》卦教人息讼，更体现在九五爻。辞曰：

“讼，元吉。”九五阳刚中正，高居尊位，有中正

之德，有听讼者明断曲直之象。因此九五为讼之

主，不过不邪，公正不偏，因此讼元吉，即象传

所言 “讼，元吉，以中正也”。李光地曰： “九

五有大人之德，故未讼则感之而化，已讼则就之

而直。”⑦

因此，《周易》主张作事谋始，力求避免争

讼，通过辨明事理而将纷争止于细小之时，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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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第３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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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应当安于己分，乐天知命，不纵情恣欲，因

贪而争从而陷于争斗之中。如果持身克己，讼事

仍无可避免，也应当存惕惧于心，不可图非分之

物，安于性命，如此才能有吉利之结果。司法官

则应以其中正之德辨明是非，以自身之德为表

率，诉诸伦理之情和道德之义加以教化，从而平

息纠纷。

对于刑狱，司法官通过小惩以求其大诫而使

道德败坏则迁于善，唯对于积恶不改之人施以重

刑，亦即用法平允，切忌深刻。那么，如何通过

小惩以实现大诫？

《大畜》之六五爻为 “
#

豕之牙，吉”。六

五阴柔得中，高居尊位，于大畜之时①，应于九

二而能畜止之，以柔止刚应治本为先，犹如雄猪

之去势，雄暴刚躁之性已除，其牙则不足惧，故

可获吉祥。君子者应效法畜
#

豕之义，知天下之

恶不可力制，应察其机持其要，塞绝其本原，即

无须刑罚严峻而恶自止，也实现了小惩大诫。

如何察机而小惩？如前所述，由于道屡迁，

“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

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②，因而君子须有知几

知变之能。《周易》重 “时变”，强调因时制宜，

因此须区别时机与事宜，不可一味追求循法严

厉、用刑深刻，须针对不同案件进行权变，有所

宽缓。《中孚》卦象传曰：“君子以议狱缓死。”③

中孚卦下兑泽、上巽风，风行水上，则风有所

感，水无不受，犹如诚信之感人，无所不至。君

子观之悟知当广施诚信之德，乃至于慎议刑狱，

宽缓死刑。杨万里曰：“《中孚》之感，莫大于

好生不杀。议狱者，求其人中之出，缓死者，求

其死中之生也。”④ 即便不是死刑，司法官对于

其他犯刑狱的罪犯亦需要有恻隐之心，体现为

《解·象》所言：“君子以赦过宥罪。” 《解》卦

下坎水、上震雷，有雷雨交作万物更新之象。君

子观察之，悟知当赦免百姓过失，宽宥其罪恶，

以体现开明宽大之仁爱。清朝袁枚曾审理过一桩

“抢米案”：乡民因饥荒而抢劫米商之粮。袁枚认

为乡民是出于无奈，不同于平常的盗劫，因而从

宽释放了乡民⑤。这是以悲天悯人的情怀，以通

融权变的方式去处理案件，从而使案件得到恰当

地解决。

司法官持法断案是为使人们日益迁善，举而

措之天下之民于天地之道，顺应自然规律，从而

达到崇德广业的目的。对于争讼，《周易》首先

教导作事谋始，力求避免争讼，通过辨明事理而

将纷争止于细小之时，教导君子应当安于己分，

乐天知命，不纵情恣欲，避免因情欲之争而陷于

争斗之中。若讼非得已，则要求司法官于案件的

处断过程中，秉持阳刚中正之德，明断曲直，明

辨是非并行教化于听讼断案的过程之中，使民众

明礼仪、知廉耻并因此安于本分。对于刑狱，

《周易》要求司法官审慎查得情实，在判决中小

惩以求大诫，唯对于积恶不改之人施以重刑，但

即便如此，《周易》认为用刑不必严峻苛刻，当

察其机持其要，塞其本原，强调因时制宜，区别

时机与事宜，不可一味追求循法严厉、用刑深

刻，须针对不同案件进行权变，有所宽缓。

综上所述，在 《周易》体系中，法律是圣人

体悟天地之道，为崇德广业而作。为达成此目

的，操持法律的司法官员须具备 “中正”、阴阳

刚柔相济、庄重自持、坚贞不屈、刚健自强、厚

德载物、仁厚爱人的品德，并且能够明于经训、

通晓法律之意，在审慎查得情实的基础上进行断

案，并做到审慎用刑而不留狱。《周易》要求司

法官明断曲直，明辨是非并行教化于听讼断案的

过程之中，使民众明礼仪、知廉耻，要求用刑不

必严峻苛刻，当察其机持其要，强调因时制宜，

使案件得到恰当解决，达到 “小惩大诫”的目

的，如此便实现了崇德广业。

（责任编辑　杨海文）

４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大畜》下乾天、上艮止，故有天在山中之象。物莫有

如山之稳定，亦莫有如天之宏大者，天在山中则所畜者大，故

有大畜之意，涵盖畜聚才德、畜止乾健、畜养贤人等意。

［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第３１５
页。

同上，第２４３页。
［清］李光地：《周易折中》，李一忻点校，第７５７页。
金人叹、吴果迟： 《断案精华———大清拍案惊奇》

（上），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１０—１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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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记》袭 《易》考


黄晓萍

【摘要】《乐记》的形成受 《周易》深刻影响，这一问题可以采用文献学方法进行论述，对二者文献的沿袭进行梳理。

《乐记》或秉承 《周易》思想，或用其词句，甚至整段抄袭其段落，并主要通过直接引用 《周易》的字、词、句、段

落的方式，因袭 《周易》的思想命题来论证自己的礼乐思想。《乐记》把 《周易》的自然宇宙之学重构为社会人事之

学，在中国音乐美学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乐记；周易；礼乐；阴阳

中图分类号：Ｊ６０－０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３）０６－０１０５－０５

　　 《乐记》是中国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集大成

者，对后世有很大影响。丘琼荪认为：“历代音

乐理论，又多不出 《乐记》一书之范畴。”①它的

出现并非一人一时之作，而是在撷取先秦诸子言

乐之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因此与先秦典籍联

系紧密。正如蔡仲德所言：“为提出一套完整的

音乐美学思想，《乐记》必须对诸子百家进行批

判总结，故其于儒、墨、法、道、阴阳、杂各

家，或有所批判，或有所吸收，或采用其文字，

或继承其思想，态度各不相同。”②

古代典籍中，与 《乐记》关联的有 《韩非

子》、《吕氏春秋》、《周易》、《诗经》、《论语》、

《尚书》、《左传》、《荀子·乐论》、《史记·乐

书》以及 “三礼”等十几种。与 《乐记》关系

最明显、后世关注最多且疑惑也最多者，则为

《诗》、《易传》、《荀子·乐论》、《史记·乐书》

四部③，其思想或被 《乐记》吸收，或受之影响

而成。尤其是 《乐记》与 《周易》的关系得到

众多学者关注，认为 《乐记》的形成受 《周易》

的深刻影响。本文即是对 “《乐记》袭 《易》”

说的梳理与考辨。

《周易》经传在中国学术史上居重要地位，

在汉代被称为 “群经之首”，魏晋时被列为 “三

玄”之首，其博大的思想对中国古典哲学、文艺

理论均有很深影响。故 《周易·系辞下》云：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四库全书总目

提要·经部·易类一》也说到 《易》对乐律理

论的涵盖：“《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

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

炉火，皆可援 《易》以为说。”因此后来 《乐

记》在成书过程中，不可避免受 《周易》影响，

或直接引其词句，或秉其思想，甚至整段抄袭其

段落。

《乐记》与 《周易》的关系早为前贤哲人所

注意，多有论述，有 《乐记》 “袭 《易》”④及

“酌采 《系辞》”⑤之说。如：

（《乐记》某些文字）差不多和 《易·系辞

传》完全相同。（郭沫若）⑥

两篇所述，内容如此多同，语句如此相似。

《系辞》论 《易经》，其文是天衣无缝。 《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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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 “《乐记》袭 《易》考”（２０１１ｊｙｔｙ１３５）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晓萍，湖北通城人，（咸宁４３７１００）湖北科技学院 （原咸宁学院）音乐学院教授。

①　丘琼荪：《〈乐记〉论辩》，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７１页。
②　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３２３页。
③　王!

：《〈礼记·乐记〉研究论稿》，广州：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０９年，第５２页。
④　王玉德、姚伟钧、曾磊光：《神秘的八卦——— 〈周易〉研究纵横观》，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４８页。
⑤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７９年，第１３页。
⑥　郭沫若：《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１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４８９页。
⑦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第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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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礼乐，其文有抄袭牵改之迹。然则是 《乐记》

作者酌采 《系辞》，事甚明显。（高亨）⑦

《乐记》和 《易传》的关系，比子思的 《中

庸》等篇要密切的多。 《易传》特别是 《系辞》

的理论观点，已为 《乐记》的音乐学说所吸收和

应用，体现在各个方面。（李学勤）①

《乐记》中，就有整段与 《周易》雷同的文

字，对此，历来有 “《乐记》袭 《易》”的说法。

（王玉德）②

从中国古代乐论的角度看，受 《周易》影响

最深，援 《易》以为说最多的，则为 《乐记》。

它的乐本论、乐象说和乐简观，分别与 《周易》

阴阳之道、易象理论和易简学说有直接的渊源关

系。（李平）③

学者从各方面对二者作过比较研究，主要

有：王
$

的 《〈礼记·乐记〉研究论稿》分析

《乐记》对 《易传》数、象思维方式的运用；赵

东栓认为 《易传》和谐观直接关照和启示了

《乐记》的艺术和谐观④；张义宾对 《乐记》两

个重要思想来源 《荀子》和 《周易》进行分析，

认为二者的观点在 《乐记》中没有建立起合理的

内在逻辑，存在相互游离现象，并充分肯定 《周

易》对 《乐记》的重要影响，认为 《乐记》的

许多美学思想 （如礼乐的本体论、发展论）均以

《易传》哲学为理论基础⑤；李平论述了 《周易》

阴阳之道与 《乐记》乐本论的提出、观物取象与

乐象说之间的关系⑥，并论述了 《周易》阴阳之

道与 《乐记》关于音乐本源问题、易象与乐象、

易简原则与乐简理论等命题⑦；黄伦生认为 《周

易》与 《乐记》都包含自然宇宙、社会人生与

卦乐之间的三重对应关系⑧。这些研究都注意到

“《乐记》袭 《易》”问题，但并没有对二者文献

的沿袭作详细论述，对 《乐记》从哪些方面对

《周易》 “酌采”没有进行全面梳理。为何有的

地方是承其思想，有的是采其词句，有的却整段

采用？整段引用中个别字句的改编是出于何种考

虑？ 《乐记》所袭 《周易》之语在本书处何地

位？《乐记》所采 《周易》之语在 《周易》中处

何地位？本文即是在对前人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

上，对这些问题进行论述。

《乐记》对 《周易》的继承表现在内外两方

面：从内来说，《乐记》继承 《周易》某些重要

思想；从外来说，《乐记》直接因袭 《周易》某

些词、句、段落。笔者曾在 《〈乐记〉对 〈周

易〉思想的继承》一文中对 《乐记》继承 《周

易》的某些重要思想做了细致的论述，本文则对

《乐记》继承 《周易》的外部文字结构再做进一

步阐述。

《乐记》对 《周易》外部文字结构的因袭，

表现在直接引用或加以改造 《周易》的字、词、

句、段落，并通过这种方式，因袭 《周易》的思

想命题来论证自己的礼乐思想。

一、采其语句而有所改造

《乐记》对 《周易》因袭最明显的在于整段

引用。《系辞上》云：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

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

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

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

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

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⑨

《乐记》的表述则为：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

矣；动静有常，小大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

分，则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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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从考古学、文献学看 〈周

易〉》，长春：长春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９０页。
王玉德、姚伟钧、曾磊光：《神秘的八卦——— 〈周易〉

研究纵横观》，第１４８页。
李平：《〈周易〉与 〈乐记〉》，《周易研究》１９９５年第

２期，第６３页。
赵东栓：《〈易传〉的哲学体系与 〈乐记〉的文艺理论

体系》，《孔子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２期，第７２页。
张义宾：《〈易传〉对 〈乐记〉音乐美学思想的影响

———兼谈 〈乐记〉中两个相互游离的美学观》， 《周易研究》

２００２年第４期，第３２页。
李平：《〈周易〉与 〈乐记〉》，第６３—６９页。
李平： 《论 〈周易〉对中国古代音乐理论的影响》，

《孔子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３期，第７６页。
黄伦生： 《论 〈周易〉与 〈乐记〉中的三重对应关

系》，《学术论坛》１９８９年第５期，第３６页。
李学勤主编：《周易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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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地气上齐，天气下降，

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震，奋之以风

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

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①

很明显， 《乐记》非完全引用 《周易》，而

是有更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１．把 《周易》自然宇宙哲学重构为社会人

事哲学

《周易》讲天地、乾坤、阴阳之学，认为天

地有尊卑之别、人有贵贱之分，客观地描述了自

然与社会的结构形态，主要说明自然与社会结构

具有某种客观统一。《乐记》则把这种结构形态

与封建礼教观念联系起来。《乐记》论述世俗世

界的等级礼乐制度，主要借助天地、乾坤、阴阳

这种自然结构来说明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天然合

理性。故 《乐记》引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时，改 “乾坤”为 “君臣”，以君比附于天，以

臣比附于地，以此确立人间等级秩序；改 “变化

见矣”为 “如此，则礼者天地之别也”，改 “日

月运行，一寒一暑”为 “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

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都

是从原来天地阴阳变化，转化为人间上下高低的

等级秩序。《乐记》主张 “先王有上有下，有先

有后，然后可以有制于天下”，还有所谓 “宫为

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乐在

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敬在族长乡

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
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

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

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

也”②，都是把 《周易》的自然宇宙哲学重构为

封建等级观念的社会人事哲学的具体化。

２．对 《周易》自然宇宙哲学的进一步阐释

《乐记》改 “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为

“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

这是对 《周易》自然宇宙哲学内部的进一步阐

释。《周易》哲学以天地理念为基础，延伸出多

个对立统一的命题，天、阳、乾、刚比为一类，

地、阴、坤、柔比为一类。同样，“刚则阳爻也，

柔则阴爻也。刚柔两体，是阴阳二爻，相杂而成

八卦，递相推荡”③，说明八卦由阴阳二爻组成。

八卦即阴阳与天地相比类， 《乐记》改 “刚柔”

为 “阴阳”，改 “八卦” （即阴阳）为 “天地”，

其意义相类，并增加 “地气上齐，天气下降”一

句，以进一步阐释 《周易》 “刚柔相摩”之意。

同时，《乐记》认为在自然万物的运行中形成一

个矛盾的统一体，而 “艺术”即 “乐”，也包含

着由矛盾、变化而达到和谐统一的道理。“阴阳

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

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

乐者天地之和也。”④ 这里更明确说明 《乐记》

对 “乐”的认识，更具有一层朴素的唯物论和辨

证法的色彩。

３．文献的不同记载
《周易》的 “卑高以陈”在 《乐记》中有两

种版本的文献记载： 《礼记》之闽、监、毛本、

石经、岳本、嘉靖本、卫氏集说本为 “已”，坊

本为 “以”。《石经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

宋本九经、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刘叔刚本并

作 ‘已’。”⑤

二、引用其语句

《乐记》的 “乐著大始，而礼居成物。著不

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

也”一句，是袭 《系辞上》的 “乾知大始，坤

作成物”。孔颖达对 “乾知大始”释为 “以乾是

天阳之气，万物皆始在于气，故云知其大始也”，

对 “坤作成物”释为 “坤是地阴之形，坤能造

作以成物也。初始无形，未有营作，故但云知

也。已成之物，事可营为，故云作也”。《乐记》

句中，“著”为 “处”意，“大始”为百物始主

即天，如孔颖达云 “乐象于天，天为生物之始”。

“乐著大始”即乐居于天，并以天为法则。 “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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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李学勤主编：《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０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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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５８页。
李学勤主编：《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

第１０９５页。
同上，第１０９４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３年第６期

居成物”，在孔颖达看来是 “礼法于地，言礼以

禀天气以成于物”①，即礼居于地，并以地为法

则。礼乐处于天地之间，以天地为法则。

又如 《系辞上》曰：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

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

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

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

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

《乐记》亦是如此：

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

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

备，天地官矣。

及夫礼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

乎鬼神，穷高极远而测深厚。

孔颖达疏云：“礼法动静有常，乐法阴阳相

摩，是礼乐行乎阴阳，阴阳和，四时玉烛，应于

礼乐，是礼乐行乎阴阳。”②

不难看出，二者同样以天地为准则，遵循阴

阳间的动静交合及天地间的生生化化之道，归根

结底就是宇宙的变化规律，体现着天地间的秩序

与和谐，强调礼乐不仅与阴阳相类比，也与阴阳

相交融。

《乐记》在礼乐思想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发挥、

阐释。 《乐记》袭 《周易》，把天地、乾坤、阴

阳思想类比于礼乐，乐类比乾，礼类比坤。故袭

《周易》“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句时，易 “乾”

为 “乐”，易 “坤”为 “礼”，易 “知”为

“著”，易 “作”为 “居”。乐由天作，礼以地

制。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的源泉

是 “天地”，这种观念明显受到了 《易传》的影

响，因为 “天”与 “地”是 《易传》理论体系

中两个基本的范畴。

三、以因袭其重要命题的字、词来阐释

《乐记》在因袭 《周易》哲学思想时，不可

避免地引用其字、词，以构建礼乐思想。首先，

大量引用单字，主要有象、度、数、道、神、

易。其次，大量引用其名词，如圣人、阴阳、鬼

神、上下、先后、屈伸、俯仰、进退、内外、明

幽、天地、刚柔、动静、中外、同异、德艺、顺

逆、盈减、舒疾、繁痔、终始、寒暑。这些被

《乐记》的文艺理论体系所把握的概念范畴，都

是 《易传》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概念，也是支撑

《易传》哲学体系的概念范畴，可见 《周易》的

对立统一辩证思维对 《乐记》的影响。 《乐记》

出现如此多与 《周易》相同之字、词，并非偶然

使之，而是因 《乐记》袭 《周易》的重要哲学

思想，不可避免地直接引用与其相关的哲学概

念、命题。

分析完 《乐记》袭 《周易》的重要思想与

词、句、段落后，我们必须考虑的是， 《周易》

这种理论、语句用于 《乐记》后，能否达到

《乐记》作者所要的目的？有人说 《乐记》与

《易传》的雷同之处，绝非表面上的拙劣抄袭，

而是经过不断思索、继承、总结、发挥的结果。

作为一部儒家系统的文艺理论著作，《乐记》把

“乐 （文艺）”这个要素单独提出来，考察它与

宇宙万物的反映，尤其是考察它与人之间的相互

作用③。关于 “天尊地卑”的因袭，张岱年认

为：“《系辞》在这里讲天地和万物的秩序和变

化，写得比较自然。《乐记》此段从天地讲到礼

乐，讲得比较牵强，看来是 《乐记》引用 《系

辞》的文句而稍加改变。”④ 二者到底是否吻合，

本文拟从两方面加以论述：

首先，《乐记》因袭 《周易》的那些哲学思

想，在 《周易》、《乐记》中分别处于何种地位？

亦即，《乐记》仅是因袭 《周易》哲学思想的细

枝末节，还是其思想根本？ 《乐记》把从 《周

易》因袭来之思想置于何种位置，是把它作为建

构自己礼乐思想的基石，还是置于无关宏旨之

处？

通过以上论述， 《乐记》主要因袭 《周易》

之 《易传》，包括天人感应思想、对立统一与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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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记》袭 《易》考

易的辩证思想以及简易思想。《易传》思想主要

有本体论、辩证法、人生思想与政治思想四个方

面：在本体论上，太极是天地根源；在辩证法思

想上，肯定变化的普遍性、永恒性，肯定对立面

的互相转化是最根本的规律，变化的根源在于对

立面的互相作用，如 “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一阴一阳之谓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

易”；在人生理论方面，宣扬刚健有为的人生观，

以天人协调为最高理想，把扩充知识 （“精

义”）、改进物质生活 （“利用安生”）与提高品

德 （“崇德”）三方面结合起来；在政治思想方

面，主要强调上下分别和变通思想①。对比二

者，我们可知 《礼记》因袭 《周易》特别是其

《易传》时，对其主要思想都进行了借鉴。 《乐

记》把 《周易》有关自然宇宙之学重构为社会

人事之学，其礼乐思想正是封建社会宗法、等级

制度的主要基石；把 《周易》天人感应思想内化

为礼乐与天地、贵贱的关系，则为等级制度的确

立提供合理性；而其崇德思想为礼乐制度的维持

提供保证。《乐记》把 《周易》思想用于自己礼

乐思想的构建上，兹不一一列举。

其次，《乐记》因袭 《周易》哲学思想，与

《乐记》已有的思想是否抵牾？以音乐起源问题

为例，《乐记》存在 “物动心感”说和 “天地、

阴阳”说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音乐的

产生是外物把人内心之情引发出来，外化为乐。

“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

也。”第二种观点把礼乐的起源归为天地、阴阳

思想，乐起源于天。 “乐由天作，礼以地制。圣

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这来源于 《周

易》，前文已有论述。张义宾认为，《乐记》“物

动心感”说来自 《荀子》。《乐记》中，《周易》

与 《荀子》这两种观点处于游离状态，没有充分

糅合，没能建构为有机的理论整体②。

出现这种情况，与 《乐记》的成书背景有

关。它是 “共采 《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而

成的，在融汇各家思想时不免有所疏漏。《乐记》

的形成非一时一人之功，自战国至秦汉，后儒不

断对其增补、加工。所以，《乐记》在因袭 《周

易》时，不可避免与其本身思想出现抵牾。

四、结语

《乐记》因袭 《周易》思想，把 《周易》自

然天地的宇宙学说内化为社会人事的礼乐制度：

或采其思想，将其重要哲学概念、命题加以延

伸；或直接引用 《周易》的词、句、段落，甚至

整段引用，为符合自身理论体系的构建，对其个

别字句予以改编。《乐记》通过这种方式，因袭

《周易》的思想命题来论证自己的礼乐思想，把

《周易》的主体思想用于自身的理论建构，作为

主要的理论支持。

了解这些音乐思想，能使我们对当下的音乐

现象作出正确判断。中国音乐乃是根植于中国文

化及审美意向的结果，受 《周易》“简易”思想

的影响，形成 “大乐必易”的音乐审美标准，而

不去追求演奏技巧、音乐形态复杂的 “繁手淫

声”之乐。在 《周易》“崇德”思想影响下，中

国音乐历来主张德与艺、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

一，尤其强调内容的重要性。这一音乐思想对我

们当今的音乐创作及音乐评论都有重要的借鉴意

义。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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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生命之择

——— 《孟子·告子上》“鱼与熊掌”章疏释


郭美华

【摘要】从生命哲学角度来理解 《孟子·告子上》“鱼与熊掌”章，“舍生取义”显示的是经过想象性故事情境以获得

道德纯粹性体验。它并不突出抽象的普遍原则与先天道德本体，而是强调了在心事相融的具体行事活动中主体的能动

选择及其自由行动，乃是生命存在的真正道德性所在。道德与生命并不处在一种简单的对峙中，相反，生命本身构成

了道德自身道德性的基础，二者统一融摄于生命及其更好的绵延展开过程中。

【关键词】道德；生命；想象性故事情境；道德纯粹性；具体行事；明觉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３）０６－０１１０－０８

　　在 《孟子·告子上》第１０章，孟子以 “鱼

与熊掌”之论，类比论证生命存在与道德应当之

关系，提出 “舍生取义”的主张。论者一般以

为：孔子已提出 “杀身成仁”——— “志士仁人，

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

公》１５·９），孟子的 “舍生取义”发展了孔子

“杀身成仁”的道德至上论。就此而言，孔孟似

乎认为道德与生命直接对峙，在二者之间，符合

道德的选择是舍弃生命而追求道德。但从生命哲

学的角度看，为后世所强化了的道德优于生命的

道德至上论论调，确乎显露出思维的片面性。究

实而言，就道德与生命的关联而论，生命存在本

身是道德之所以可能与必要的本然前提，无生命

则无道德可言；而道德之所以可能与必要，也正

在于其更有利于生命的存在及其继续存在。因

此，单纯地说道德与生命对峙，因而在二者之间

只能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是不妥当的。恰当的

理解应当是说 “有道德的生命高于无道德的生

命”，而非简单地说 “道德高于生命”。如果不

是从生命出发理解道德，反而从脱离了生命的道

德来评价生命，那就是一种特别的谬误：“道德

倘若不是从生命的利益出发，而是从本身出发进

行谴责，它便是一种特别的谬误。”①

一、以想象性故事情境凸显道德纯粹性体验

就日常生活常态而言，鱼乃饮食之美味。在

特定时代，鱼作为美味似乎并未成为一般人饮食

之常物，即在孟子本人所设想的理想王道仁政社

会中，亦只是五十者可以衣布帛、七十者可以吃

猪肉 （《梁惠王上》１·３）。由此而言，在饮食
场景中鱼与熊掌兼具，就更为鲜有了。而将鱼与

熊掌加以区别且在一定意义上对立起来，并设想

二者不可兼得、只能选择其一：“鱼，我所欲也；

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

掌者也。”（《孟子·告子上》１１·１０）这显然是
一种美学意义上的想象情境。在实际的情境中，

也许是基本生活需求的物质资料比如稻梁黍麦

菽，与超过基本生活需求的更高口味追求，比如

大鱼大肉之间的对立与抉择：获取更多满足基本

生活需求的基本食粮以使得生活更长久稳序地展

开，还是短暂满足口味的瞬时快乐而牺牲长久的

温饱需求以选择一顿大鱼大肉？孟子不从基本生

活需求的长久而稳定的满足与短暂奢侈追求之间

的关系出发来进行讨论，即是为着过滤现实苦难

因素，而渲染一种纯粹的想象性情境，凸显在其

０１１





本文为上海高校一流学科 （Ｂ类）建设计划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规划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１１ＣＺＸ０３７）、上海
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 （１０ＹＳ９２）的中期成果。

作者简介：郭美华，四川富顺人，哲学博士，（上海２００２３４）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暨中国传统思想研究所副教授。
①　 ［德］尼采：《偶像的黄昏》，周国平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３３页。



道德与生命之择

中进行选择所牵涉的纯粹性体验①。

随之，孟子所举 “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

生，弗得则死，鯺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

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

之”（《孟子·告子上》１１·１０）之境，更是一
种美学意义上的想象之境。在此，不必诉诸于野

蛮而残忍的特定历史时期来理解，仅仅在常识所

理解的日常境域中，一颗野山枣、一片瓦砾之水

可以让人之生命继续活下去的情景，并非常人之

所能实际遭遇者。严格言之，如此想象性情境，

仅仅对特定人群 （平素有着无忧的衣食满足且获

得相当教养者阶层）才有其意义———可以想见，

真正濒临生死存亡的穷困者，是不会以精神之高

贵来拒斥箪食豆羹的。而万钟之得与否，更非常

人所能遭遇；将关乎生死存亡之际的箪食豆羹之

不受，与悖于礼义之万钟而受相对比，无疑有着

更多的美学渲染之意②。

无论就鱼与熊掌兼具而二者不可得兼的情境

而言，还是就箪食豆羹决定生死而不取与万钟不

辩礼义而取之的对比之境而言，孟子都是在过滤

现实牵扯而凸显纯粹性之境，其目的在于追求一

种道德上的纯粹性体验，即在远离现实物欲之忧

的情境下，让明觉在想象的单纯对峙中得以清晰

化自身，以彰显自身之所以能明觉并由此作出相

应的选择。这是生命存在展开自身的一个基本体

验，即撇开日常所需的纠缠而纯粹化自身。

然而，生命经验总是与行动融为一体的。行

动有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面向。在孟子判断为

“失其本心”的言说中，其所谓 “过去”，并非

严格意义上的实际行动及其结果，而是一种纯然

的想象情景；而其所谓 “现在”，亦非切实处境

中的行动及其结果，亦是纯然想象之境：“乡为

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而为之；乡为身死而

不受，今为妻妾之奉而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

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 （《孟子·告子

上》１１·１０）以一种想象性的情景作为 “过

去”，并以之与想象性的 “现在”之境对比，衬

托蕴于其间的行动及其选择的背离，这意味着一

种道德纯粹性经验的可能性。

在道德领域，过去与现在以及将来的分际，

基于切实的行动与相应的明觉以及二者的相融，

才能得以确定。孟子所谓箪食豆羹之决定生死而

不取，与万钟不辩礼义而取之，在想象性的纯粹

之境中，凸显着纯粹道德性的可能性及其体验。

如此想象性情境，并非纯粹的观念或概念之间的

思辨演绎或沉思。所以，这里我们称其为想象而

非称其为思辨。如此情境是想象性的，其所想象

是故事性的，而非思辨性的。在孟子所渲染的想

象性故事之境中，明觉之心与想象性故事具有相

融一体的统一性。然而，由想象性故事情境如何

过渡而进入对现实的关照呢？“过去” （乡）之

“不受”，是想象性故事情境；“现在” （今）之

“为之”，亦是想象性故事情境。在此两种想象性

故事之境的时间间距之间，孟子提出了 “诘问”：

“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

识穷乏者得我与？”（《孟子·告子上》１１·１０）
如此 “反诘”，似乎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方式，自

然而然地将想象性故事情境引向对 “现实”的关

照。“反诘”以回溯自身内在体验的方式，将现

实经历与想象性情境泯而为一。反诘所内涵的反

身体验，消融了想象与现实的界限，并进而扭转

了想象性故事与现实之境的关联，将过去之想象

性故事情境视为 “实有”，而现在之想象性故事

情境被视为 “实有的缺乏”。从而，过去之不受

作为某种实有的纯粹精神性体验，在与之对照

中，现在之 “为之”显示了某种精神性缺失———

在想象性的 “过去的故事”中，事情本身与精神

的觉悟体验不相分离，觉悟着的精神决断着事情

之当与不当；而于想象性的 “现在的故事”中，

事情之为与精神对其当与不当的觉悟判断，颟顸

相离，在缺乏了自身精神觉悟引导与制约的状态

下，事情冥行妄为而不止歇。这就是 “失其本

心”： “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１１１

①

②

孟子曾对食色与礼 （道德规范）的轻重关系进行讨论，

其基本点就是将食色与礼置于生命的整体存在中来加以考量

（《告子下》１２·１）。礼仪之轻与食色之重的言说，其间的意味
就不再是纯粹想象性境域了。

实际上，在故事与现实中，往往有人由贫贱而飞升为

富贵，也有人由富贵而坠退为贫贱。在贫贱与富贵的转化中，

如后文所述，人无疑亦能展现某种德性———即随行事活动之变

化 （具体表现之一为富贵贫贱之转化）而持久保持自觉的一贯

之行，如舜所展现的：“舜之饭糗茹草也，若将终身焉。及其为

天子也，被?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尽心下》１４·
６）不过，在此，孟子将箪食豆羹之不取与万钟不辨礼义而取之
对比，显然区别于关于舜的 “历史性事实陈述”的意蕴，而更

多展现为想象性的故事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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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告子上》１１·１０）孟子通过反诘浑融
想象性故事情境与现实行事，以曲折的方式，凸

显出一个道德困境：在想象性故事中能体验到的

道德纯粹性，进入到现实生命的取舍之中，很难

得以持存。而想象性故事情境与现实行事之间的

如此曲折，也让我们能更为真切地理解 “本心”，

明了它并非是某种先天的绝对本体。

想象与事实的模糊或浑融，表明了对理智认

知倾向的疏远，而注重其象征性含义以及由此引

起的内在体验。“舍生取义”作为想象与事实浑

融的情景，首先指向充满象征意涵的内在体验，

而非作为一种脱离事实的普遍主义道德原则，这

些道德原则往往源自单纯的理智认知的执取，与

生命的活生生的继续前行相悖。“舍生取义”作

为 “象征性的内在体验”，实质也就是一种具体

个体的道德纯粹性体验。 《孟子》书中， “舍生

取义”的道德纯粹性体验，在 “大丈夫气概”

与 “万物皆备于我”之境、 “取之左右逢其原”

之感以及 “善信美大圣神”等体验之类的叙述

中，得到全方位的印证。

因此，如果将 “舍生取义”作为特定道德主

体的生命体验，我们就能避免将鱼从饮食需求中

加以舍弃，就能避免将抽象的普遍规范作为否定

生命的根据 （从而扬弃普遍性规则及其人格典范

表征的宰制，张扬生命本身的自由展开）。

二、生命存在的 “更好继续”

基于能动的自觉选择

欲生恶死是人生之常情，亦是生命展开的基

本动力。生命本质上就是生命的继续或不断前

行。然而，生命的继续前行，总是舍故趋新。在

一定意义上，单纯说生命的本质就是生命的不断

前行，并未彻达本质的生命。生命的继续前行与

不断展开，并非生命的单纯延展，而是生命的不

断递进与提升。所以，严格而言，生命的本质是

生命不断地更好地前行。“更好地前行”就是有

道德的生命的展开，或生命合于道德地展开。生

命存在的困境就在于，生命的展开必然要求更好

地展开，而已然展开的生命却并非总是更好的。

在过程的意义上来理解生命之 “更好的／地”，就
涵着对于生命之 “过去” “当下” “未来”的权

衡。过去基于记忆，当下呈现于关注，未来源自

期望①。记忆、期望融摄于当下之关注，彰显着

存在历程的内在意识体验维度。在孟子，过去与

未来融于 “想象中”，与当下行动一体相续，涵

摄能动的选择而充盈着内在的体验。

鱼与熊掌的比喻，引出生死与义的取舍。鱼

与熊掌在想象性故事情景中同时兼具，虽则二者

都能满足人之食欲，常人之情也大多会 “兼食

之”（当然不能忘却大多数人也许无与于锦衣玉

食，从而根本无从想象 “鱼与熊掌”的兼具）。

但孟子想象了一个困境：如果鱼和熊掌同时在餐

桌，而二者只能选择其一，如何抉择？根据口味

美感、营养价值或使用价值的高低，回答很简

单：舍鱼而取熊掌。做出如此取舍的前提是熊掌

在价值上优越于鱼。换言之，对于饮食过程或饮

食之生来说，熊掌更好地满足于其展开。然而，

在此舍鱼而取熊掌的取舍选择中，人们可能更多

地单纯注目于熊掌之相对于鱼的 “优越性”，仅

仅注目于被选择的 “价值更高的熊掌”，而忽略

了更为基本的生命体验———即对于鱼与熊掌价值

之别的生命理解及对鱼与熊掌做出的能动选择本

身。被选择的熊掌之所以重要，首先不在于熊掌

被抽象地规定为具有价值优先性，而在于它能被

选择者能动地选择出来。而每一能动的选择，都

相应着内在意识的体验。脱离具体选择者的能动

选择及其选择体验的 “熊掌价值”，本身具有某

种虚幻性。只有当其在充盈着体验的能动性选择

中被选择之际，其更高的价值才具有真正的实在

性。简言之，充满体验的能动选择本身，优先于

被选择的熊掌本身，是其真实的根据。

所以，当孟子由鱼与熊掌的取舍类比引申而

至于生与义的取舍时，就不能单纯注目于片面的

“舍生取义”之规定，而更需留意于 “所欲有甚

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的反思性体验：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

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

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

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

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

２１１

① ［古罗马］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北京：商

务印书馆，１９９４年，第２５５—２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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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

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

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孟

子·告子上》１１·１０）
如果仅仅关注 “被选择的熊掌”之重要性或

者仅仅关注被选择的熊掌本身，在类比的意义

上，舍鱼取熊掌，相应地就是舍生取义。撇开鱼

与熊掌在饮食实践以及在更为广泛的生命活动之

能动选择和体验中的关联，将熊掌孤立而片面地

突出出来，相应地，也就撇弃了对于生与义的更

为广泛的关联，将义孤立而片面地突出出来。如

此理解，就单纯地将 “道德上的应当”（义）看

得重于 “生命之生”，二者在不可得兼的冲突与

对峙中，就将舍弃生命之绵延持续而选择道德之

应当。

然而，如此理解 “舍生取义”，它作为生存

困境中的道德选择，本身将是一个悖论且是一个

非道德的选择。舍生取义作为选择，必然由有生

命之主体担当；而舍生如果先行被选择而践行，

那么，舍生作为生命的消失，必然使得取义丧失

了抉择的主体或担当者。舍生取义就其本质而

言，是根本无法作为真实的可能被选择，更遑论

付诸行动。因此，孟子所谓 “所欲有甚于生者”、

“生而有不用也”，不能在狭隘的单一而静态的意

义上理解其中所谓之生。所谓 “所欲有甚于生

者”与 “生而有不用也”，所谓 “所恶有甚于死

者”与 “患有所不辟”，恰好显露出一个生命的

实情，那就是生命本身具有多样性的可能。在多

样性的可能中，有些可能能被选择，有些可能不

能被选择。那么，在生命存在及其继续前行中，

生命的多样性可能，哪些可能能被现实、哪些可

能不能被实现，其区分的标准是什么呢？生命自

身不能以自身之外的东西为目的，它自己的当下

之在及其继续前行就是自身的目的；它也没有自

身之外的别物为标准，它自身之在及其继续前行

就是标准。换言之，决定生命的多样性可能能否

得以实现的标准，就是生命本身能否更好地继续

存在。因此，生命的能动而自觉的展开，就是

“有所为”与 “有所不为”、“有所用”与 “有所

不用”的自觉抉择与行动。孟子明确说：“人有

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离娄下》８·８）
“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尽心上》１３·１７）无为其所不为，对应于为
其所为；无欲其所不欲，对应于欲其所欲。这是

先秦儒家中庸之为德的核心所在，即生命存在首

先在于它能动地区划自身之所取与所舍，并坚持

行其所取而不行其所舍。

取舍基于能动的选择。具有能动选择能力的

主体，在其行动中经由自主的选择与能动的行

动，造就自身的规定性。在孟子对人之道德性的

论述中，突出地强调了能动的选择对于道德性生

活的本质性：

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

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

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

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

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尽心下》１４·２４）
于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作出一个抽象的理智

结论，将仁义礼智信作为人之本质规定性，而将

眼耳口鼻身之感受作为非本质的规定性。我们要

理解到，君子可以能动地选择以某些方面为自身

之性，能动地舍弃某些方面而不以之为性，这才

是生命存在更为本质之处。依照萨特的观点而

言，就是选择和行动的存在活动先于、并造就人

的本质：“存在先于本质……是说首先有人，人

碰上自己，在世界上涌现出来———然后才给自己

下定义。”① 因此，理解领悟人的生命，重要的

首先不是某种抽象独存的价值、原则、规定被外

在地选择出来，而是人能在生命活动中能动去做

选择、能动地坚持选择而行动，并在持续不已的

生命活动本身中领悟、体验并自得于 （陶醉于、

沉醉于）自身对于自身生命的如此选择与行动的

能动的展开。在能动的选择中，生命存在有一个

基于此能动选择的内在的升进，即由所欲进于所

乐，由所乐进于所性的进展过程：

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

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

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

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衎

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

３１１

① ［法］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

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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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心上》１３·２１）
君子以能动的选择及其行动而造就、确定自

身之性 （君子所性），意味着更深刻的、更为真

实的存在之乐，即以自为肯定的方式越来越 “更

好地继续生存”是生命本身真正的乐；而真正的

乐恰好也就是自为肯定的生命存在之绵延继续；

本质的乐与生命的本质在此具有某种生存论循环

的意味。

三、失其本心即明觉与行事的割裂

本文开端的想象性情境———鱼与熊掌一体呈

现之境，将鱼和熊掌不可兼而有之的 “想象性困

境”引向 “舍生取义”的选择；而本文末端的

想象性情境———箪食豆羹死而不受与万钟不辩礼

义而受之的 “想象性困境”，则引向 “失其本

心”的评断。在两个想象性情境之间，有一大段

“论理式的议论”：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

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

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

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

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

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

者，所恶有甚于死者。（《孟子·告子上》１１·
１０）

如上文所述，“生而有不用”与 “患有所不

辟”突出的是生命存在中的选择权能，选择的根

据在于生命存在及其更好地继续。孟子使用两个

反问来突出 “生而有不用”与 “患有所不辟”

的主张：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

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

患者，何不为也？（《孟子·告子上》１１·１０）
两个反问豁显了某种生存情态：生命自身及

其延续，其多样可能性的实现，基于能动的选

择，而能动的选择基于对生命自身的明觉。明觉

与生命的统一，是生命的本质。“可以得生而有

不用”，“可以辟患而有不为”，内蕴着 “生而有

必用”与 “辟患有必为”，用与不用，为与不

为，都是行动和事情。明觉于生命，其实质就是

明觉于生命之展开中的具体事情、具体行为，因

明觉而有为与不为、用与不用的具体选择与行

动。对于人的生命存在而言，“行事”概念在孟

子哲学中具有核心的意义。人的存在及其过程并

不是天命的外在表现或工具化实现，而是人通过

自身的具体行事而自我实现：“天不言，以行与

事示之而已矣。”（《万章上》９·５）
只要生命存在，生命就有明觉之心或心之明

觉；反之，心之明觉总是对于生命之领悟或明觉

之心总是领悟于生命本身。生命与明觉的统一，

一定意义上就是行事与明觉的统一。明觉与事情

的统一，是生命展开的基础，是生命历程的本

质。而一旦明觉与事情的统一被阻断，则或者事

情在冥妄之中盲行，或者明觉在空无内容之中枯

寂。如前已述，在孟子通过想象性故事情境的诘

问中，想象性故事情境与现实浑然一体，突出了

明觉与事情的相融一体。但是，并非每一个人都

能持存明觉与事情的相融一体，很多人都可能丧

失，只有贤者才能不丧： “非独贤者有是心也，

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孟子·告子上》

１１·１０）
这种明觉与事情相融一体的丧失，即是心之

明觉与事情的割裂或背离，孟子称为 “失其本

心”：

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而为之；乡

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而为之；乡为身死

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

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孟子·告子上》

１１·１０）
“过去”之不受，即有着对于行事的觉悟而

对单纯欲望加以自觉的限制与否定 （身死不外乎

是寡欲在想象性故事情境中的一种形象性说法）；

现在之 “为之”而 “不可已”，则是事情丧失了

觉悟，从而失去了对肉体欲望加以自觉的克制与

否定。所谓本心，在此有两层意义值得重视：一

是觉悟或在事情中的觉悟，二是自觉的自身限制

与否定。“过去之不为”，也就是在事情与明觉浑

融统一的整体中，不为身体性欲望所裹挟，它表

明生命本身的道德纯粹性获得了某种对于单纯身

体欲望的优胜，而能自觉地约束自身，乃至于遏

绝身体性欲望本身也能选择不去做；“现在之为

之不已”，即为 “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

识穷乏者得我”所萦绕而失却了基于觉悟的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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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严格言之，所谓失其本心，是心之觉悟或

觉悟之心，在事情的展开中丢失了或缺席了，使

得事情表现为冥行妄作。换言之，失其本心就是

生命活动或行事失去了内在觉悟。由此而言，失

其本心的意思，并不如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是心

自身丢失了自身，而是事情本身失去了其本来应

有之心之觉悟或觉悟之心。当把心作为某种脱离

事情的精神本体，认为失其本心是在事情中丢失

了先天本体，这样的理解，是悖于孟子的本旨

的。

在孟子，心与事的关系，是作为整体的生命

活动绵延展开过程相融互摄的统一体。《公孙丑

上》第２章有句话说：“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勿忘，勿助长也。”据焦循，“正”作止解：“盖

正之为止，即是已止之止。”① 必有事焉而勿止，

首先是事情本身的绵延展开不断绝。相对于心可

能具有的觉悟力量，不止歇之行事具有本体论意

义上的地位。心只有融进不间断的行事，才成其

为心；事也只有在心渗透其间，才成其为人之所

行。心与事相融，一方面，心外无事，要求不间

断的具体行事必须有心的渗透，即 “心勿忘”

（行事而心忘，即是冥妄之行）；另一方面，事外

无心，要求心不能脱离不间断之行事而抽象孤立

地使用，即 “勿助长”（心脱离事而外在强加自

身所虚构的物事于事情，即所谓自私用智）。从

实质上看，“忘”和 “助长”都是 “失其本心”

的表现———前者离心言事而冥行妄作，后者离事

言心而枯寂玄思。

孟子对于将心之觉悟隔绝于行事的倾向特别

警觉，称之为 “造作的理智”：

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

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

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离

娄下》８·２６）
所谓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即是顺水自身之

道而让其流淌，并不是脱离水的自然流淌之外，

悬设一个水的本质，来规范水、来改造水，如鲧

的行水方式。相应地，所谓智的造作或造作的理

智，就是智脱离其现实的本原而在自身虚构悬设

关于生命的本质或普遍性，反过来扭曲生命存在

本身。孟子反对智脱离生命存在之实而造作，但

并不轻视智之内在于生命存在的意义。领悟智在

生命存在中的真正意义，必须基于心与事的相融

互摄之统一。

在心与事相融互摄的统一体中，觉悟与行动

浑融，内蕴着生命存在自身的最高的自我肯定，

即 “乐而忘我之在”：

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

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

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

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离娄上》７·２７）
仁作为人之安宅广居，义作为人之正道大

路②，即是具体行事活动之不断绝或生命绵延不

绝之展开。事情切近而平易，但有内在之觉悟，

自有其自觉之克制与约束 （礼）；自觉的自我持

存与自我克制，是整体生命过程中同一觉悟的两

个方面，由此生命抵于其自身肯定而忘我陶醉的

最高状态：“肯定生命……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类

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穷竭而欢欣鼓舞……

成为生成之永恒喜悦本身。”③ 在不绝的生命展

开中，生命展开自为目的，超绝言诠而自为肯

定。这一肯定展开为一个过程： “可欲之谓善，

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

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

（《尽心下》１４·２５）生命之神圣与生命之快乐，
在孟子哲学中是一体的，任何偏废的理解都是不

准确的。

四、道德与生命之对峙消融于生命

存在的整体过程

综上而言，在孟子的文本中， “舍生取义”

作为生死之际的生命考量，似乎突出了生命与道

德处于某种对峙之中。然而，这种表面上的对峙

式理解，脱离了生命历程以及生命体验的连续

性。孟子提出了乡与今 （过去与现在）的行动对

比，他的诘问是：乡 （过去） “不”如何如何

５１１

①

②

③

［清］焦循： 《孟子正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０４年，第２０４页。
《离娄上》７·１０： “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

也。”《尽心下》１３·３３：“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
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德］尼采：《偶像的黄昏》，周国平译，第１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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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过去经历中的否定性价值的否定性选择），

今 （现在）却如何如何 “做”（现在对于否定性

价值的肯定性选择），在今昔之对比中，“现在”

的负价值行动何以不能止歇呢？在孟子的诘问

中，反衬的是过去事件中，行动与生命领悟的一

体本身，作为一种自身延展的过程，自然而必然

地体现为现在行动与生命领悟的一体相融。这是

生命自身的可理解性所在。换言之，生命的可理

解性在于其自身的连续性，或者是明觉与事情

（或行动）在绵延展开中的相融。而其不可理解

性恰好在于：在过去与现在 （乡与今）的事情连

续性中，欠缺明觉的生命体验或丢失了明觉之

心。

表面上，鱼与熊掌、生死与义 （道德）的对

峙仅仅是一种非事实的想象性情景。然而，如此

想象性不仅仅是一种纯粹性的彰显，它自身还在

双重维度上涵着生命自身的切实历程：一方面，

这一想象本身就是 “即事而显”的，它并非是一

种单纯的封闭式内省，而是对于 “事情”之应该

如何行的精神 “实验”；另一方面，对于事情的

想象，本身植根于想象展开的更为深远而广泛的

生命经验及其过程。

人的生命本身，只有通过生命的完整的历史

过程才能得以解答。生死之际与道德应当之间的

对峙，即是生命完整过程中的展开环节，二者同

样归属于生命的整体过程本身，并且同样以促进

生命继续前行为归。生命的完整过程，是事情与

事情在深层意义上的连续不绝。事情的连续性，

实质上就是行动的连续性。行动的连续性，即是

行事 （选择与坚持）与明觉的统一。所以，此所

谓深层意义，即是事情之连续获得明觉的领悟。

忽略生命的整体及其过程，而片面地注目于

道德与生命的表面对峙，将导致道德的反生命倾

向。在后世关于道德与生命之关联的理解中，以

理欲对峙为形式，道德原则之反生命本质成为一

种醒目的倾向。在戴震的犀利批判下，这得到了

揭露：

呜呼，今之人其亦弗思矣！圣人之道，使天

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后儒不知情

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

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

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圣贤之道

德，即其行事，释老乃别有其心所独得之道德；

圣贤之理义，即事情之至是无憾，后儒乃别有一

物焉与生俱生而制夫事。古之人学在行事，在通

民之欲，体民之情，故学成而民赖以生；后儒冥

心求理，其绳以理，严于商韩之法，故学成而民

情不知、天下自此多迂儒，及其责民也，民莫能

辩，彼方自以为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众也！①

道德之达情遂欲，即是道德之使得生命更好

地继续；而以理杀人，则是道德之与生命在本质

上的背离，成为生命存在的反面。生命之展开及

其继续展开，就是行事之不断；生命之更好地继

续展开，就是事情之得其无憾。道德及其原则，

如果脱离具体行事而独立存在，就易于走向生命

的反面。在戴震看来，但凡 “以理为 ‘如有物

焉，得于天而具于心’，未有不以意见当之者

也”②。以意见当理，其间的转折即是，将个人

独己的体验与认识伪装成为天下万物万民普遍而

公共之理义原则 （道德原则），与自身所处之优

越地位相勾结，为保护自身利益而责杀、侵夺处

境相异者之利益：

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

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

之，虽得，谓之逆。于是天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

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下，而在

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

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呜呼！③

强调道德而至于情欲之遏绝乃至于生命之丧

失，无疑是道德的反面，是极其不道德的。在尼

采看来，“每一种健康的道德，都是受生命本能

支配的”，“道德倘若不是从生命的利益出发，而

是从本身出发进行谴责，它便是一种特别的谬

误”④。道德之为了生命自身，这是道德自身的

道德性所在；一种否决生命的道德，本身就是不

道德的。

实际上，生命存在自身内涵着丰富多样性，

在其继续前行中，不仅仅是 “更好地”展开，而

且是更多地、更丰富地、更深邃地展开。从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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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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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清］戴震：《与某书》，《孟子字义疏证》，北京：中

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１７４页。
［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理”条，第４页。
同上，第１０页。
［德］尼采：《偶像的黄昏》，周国平译，第３１、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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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更丰富”与 “更好”的统一来看，生命存

在之内，并不能从彼此排斥性的对峙或矛盾来理

解理欲甚至善恶。生命存在的展开及其继续，需

要对于自身之欲乃至恶进行宽容，而非直接地对

抗乃至灭绝之：

人必须学会容忍自己，也容忍自己那些身上

被他视为坏的和堕落的爱好。人不可直接对这些

爱好进行斗争，而是必须学会间接地克服它们，

把精神投入到他的良心认为善的及适合的、为他

所接受的任务中去。

在完成自身所理解、接受了的善的、适合的

任务过程中，领悟 “有一个较高的价值，实现这

个价值就使人忘掉恶，而且这个价值还吸引着人

的精力”①。此即马克斯·舍勒所谓 “勿抗恶”

的思想，它意味着 “转移”与 “提升”的统一，

而非灭绝 （情欲）与保存 （道德）的对峙。生

命之存在及其继续前行，情欲之得其适当的满

足，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基础；然而，生命更好

地、更多地展开，生命内在之领悟的升华，不能

局限于情欲，而需要转化———转移并提升自身，

才得以可能。

王船山就强调孟子以鱼与熊掌、生与义对

举，并非是要遏欲、绝欲以断生，而是突出明觉

领悟于欲之当与不当、生之可与不可。船山认为

将得生避患当作人欲来说：

则是遏人欲于不行者，必患不避而生不可

得，以日求死而后可哉？孟子以鱼与熊掌配生与

义，鱼虽不如熊掌之美，然岂有毒杀人而为人所

不可嗜耶？若夫人欲，则鸟喙之毒而色恶、臭恶

而不可入口者矣。孟子于此，原以言人之本心纯

乎天理。即在人所当欲之生、当恶之死，亦且辨

之明而无所苟；而况其为非所当欲、非所当恶

者，曾何足以乱之哉！若论在所当得，则虽宫

室、妻妾、穷乏得我，且未是人欲横行处，而况

欲生恶死之情！……饮食之人，人皆贱之。饮食

之于人，其视宫室、妻妾、穷乏得我，缓急利

害，相去远矣，讵可以饮食之人贤于富贵之人

耶？是知宫室、妻妾、穷乏得我，以至得生避

患，唯不知审，则可以为遏抑天理之具，而成乎

人欲。固不可以欲生恶死即为人欲之私，而亦不

当以宫室、妻妾、穷乏得我，与生之可欲、死之

可恶，从利害分缓急也。②

因此，就船山的理解而言，从生命存在及其

展开的整体过程来审视，生命与道德并非简单

的、抽象理智中的非此即彼的对峙，而是统一融

合于生命自身的更广、更深的丰富性历程。孟子

说：“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离娄下》

８·２３）所以，舍生取义并非单纯地否定生命而
坚守超绝的道德原则，舍生取义本质上是一种要

求更好地生活的引导性论述。宋儒所谓 “义在于

生则生，义在于死则死”，失之简单，将道德之

义超越于生命反而陷于非道德了。

在道德与生命对峙的扭曲理解中，常易于陷

入将道德规范脱离生命现实从而毁弃生命本身根

基的错误泥潭。这一点为孟子所明确反对。对时

人交口称赞的陈仲子以其兄不义而不食其食的

“正直”一事 （《滕文公下》６·１０），孟子评判：
“仲子，不义而与之齐国而弗受，人皆信之，是

舍箪食豆羹之义也。人莫大焉亡亲戚君臣上下，

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尽心上》１３·
３４）亲戚君臣上下，就是 “立于安宅广居”与

“行于正道正路”的生存活动所在。以某种脱离

这一生存活动的抽象普遍规范来扼杀生存活动本

身，为孟子所否定。如果说 “得齐国”是得大利

以厚生，陈仲子的道德操守即是不以义则不得其

利以养其生，这个生，仅仅是片面的、丧失根基

的小体或身体之生。因之， “不义而不受齐国”

所象征的 “不义而舍生”仅只是 “德之小者”，

更是 “生之小者”。相反， “亲戚君臣上下”作

为大者，则是 “德之大者”与 “生之大者”的

统一，意味着生命与道德在生命活动自身中的相

融。

由此言之，不能简单地在道德与生命的冲突

与对峙的意义上来理解孟子的 “舍生取义”，我

们需换一种更为深刻的眼光来领悟其意。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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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马克斯·舍勒： 《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李伯杰

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５５页。
［明］王夫之： 《读四书大全说》， 《船山全书》第６

册，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０７９—１０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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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二程 “感而遂通”的思想

———兼论斯洛特的 “移情”概念


申绪璐

【摘要】《易传·系辞》中提出的 “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是宋明理学思想建构的一条重要文本。本文通过对二程

“气之感应”、“天人相通”以及 “心之感通”等概念的分析，解析二程 “感而遂通”思想的理气论架构。尤其是二程

提出的 “感则只是内感”，文章将着重分析并揭示其理论意义。最后文章还将从二程的感通思想出发，对当代西方德

性伦理学家迈克尔·斯洛特的 “移情”思想予以辨析。

【关键词】二程；感应；感通；移情；理气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４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３）０６－０１１８－０６

　　 《易传·系辞》中提出的 “寂然不动，感

而遂通”，是宋明理学思想建构的一则重要文本。

周敦颐 《通书》以诚、神解释： “寂然不动者，

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①张载将感通概念与

性结合，提出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体”②。

对于张载将感通与性相结合的观念，杨立华认为

“张载人性概念的观念内涵即是通”③，“性指向

超越的感通”④，“‘性’作为超越自身有限形气

的本质倾向，自然 ‘不能无感’，也自然能感而

遂通”⑤。贡华南亦认为： “张载以形而上的

‘性’作为 ‘感’的根据，从而把 ‘感’的意义

扩展到一般存在论。”⑥感通是人性的特殊之处，

唐君毅指出不同于佛教之空理，儒家 “性理”的

重要属性即在于感通⑦。以上理解皆强调从本然

之性的层面出发，用感通描述心性之功能以表明

性对于气质的超越性。

在强调感通作为形而上概念的同时，亦须注

意感通一词具有的形而下的气之基础。乔清举认

为，在传统的中国思想中，感通现象的发生正是

“以气为基础，表现为 ‘通气’”⑧。贡华南也指

出，从字源学的角度来看， “感”源于 “咸”，

本身即蕴涵 “皆”与普遍性之意⑨。在张载那

里，为了说明天地万物感应的普遍性，张载提出

“有两则须有感”⑩，“天性，乾坤、阴阳也，二

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万物，所受虽不

同，皆无须臾之不感，所谓性即天道也”瑏瑡。在

张载看来，万物相感之普遍性，即在于万物禀受

之气有所不同，故 “无须臾之不感”。感通概念

的复杂性，即在于其同时兼具形而上之理与形而

下之气的双重内涵。二程对于感通概念的理解，

在周敦颐、张载的解释基础上，又有更加具体的

辨析。本文将立足于二程理气论的思想架构，分

别从 “气之感应”、 “天人相通”以及 “心之感

通”三个方面，对感通概念的不同层次予以剖

析。最后，围绕当代德性伦理学的代表人物麦克

尔·斯洛特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ｌｏｔｅ）所强调的 “移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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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二程 “感而遂通”的思想

（Ｅｍｐａｔｈｙ）概念，本文还将立足于二程的感通思
想予以辨析。

一、气之感应

二程提出：“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

已，更有甚事？”① 同张载一样，二程强调天地

万物之间感应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在二程那里，

“感与应”首先是气之层面的概念。简单来说，

感即是气之相遇交感。天地之间气有不同，则不

同之气必然会相遇相交，皆可称为 “感”。

“一阴一阳之谓道”，此理固深，说则无可

说。所以阴阳者道，既曰气，则便是二。言开

阖，已是感，既二则便有感。所以开阖者道，开

阖便是阴阳。②

“既二则便有感”，与张载所说 “有两则须

有感”是一样的，都强调因气之不同，故何时何

处皆存在着感。气有阴阳则必有感，阴阳开阖即

以气之相感为前提。不过二程同时指出，阴阳二

气相感的缘起在于气之不同，但所以相感的根据

在于道，亦可言之为理。可以说，感是以本然之

理为根据的气之感。

气之交感是必然发生的，有感则必然有

“应”，这亦是理之当然。简单来说，“应”即是

在气之交感时所引起的现象。伊川指出：“有所

感必有所应，自然之理也。”③ 对于有人被霹雳

震死的现象，伊川从气之感应的角度进行解释。

问：“人有不善，霹雳震死，莫是人怀不善

之心，闻霹雳震惧而死否？”曰：“不然，是雷震

之也。”

“如是雷震之，还有使之者否？”曰： “不

然。人之作恶，有恶气，与天地之恶气相击搏，

遂以震死。霹雳，天地之怒气也。如人之怒，固

自有正，然怒时必为之作恶，是怒亦恶气也。怒

气与恶气相感故尔。且如今人种荞麦，自有畦

陇，霜降时杀麦，或隔一畦麦有不杀者，岂是此

处无霜，盖气就相合处去也。”④

伊川首先否定弟子的看法，即不善之人被霹

雳震死，是闻霹雳之声恐惧而死。紧接着弟子又

提问，霹雳震死不善之人，那么其背后是否存在

一个主宰者。伊川从气之相感应的角度出发，断

然否定所谓主宰者的存在。伊川认为，人之作恶

遂有恶气，而霹雳为天地之怒气。人之恶气与天

地之怒气相遇相感，遂有恶人之死。对于气之感

应，伊川又举出另外一个例子。比如霜降之时，

有的荞麦会因此而死，而旁边一块土地上的荞麦

却不受影响。伊川认为，这就在于不同土地的地

气不同，地气与霜降之气相感，导致有些土地上

的荞麦因此而亡。可见对于各种自然现象的解

释，二程的一个基本立足点是气之感应。

气之感应是天地之间的普遍现象，亦是万物

生成的基本前提。二程认为天地万物之生成、人

类社会的道德之亨与功用之成，皆离不开气之交

感。二程指出：“天地不相遇，则万物不生；君

臣不相遇，则政治不兴；圣贤不相遇，则道德不

亨；事物不相遇，则功用不成。遇之道，大矣

哉！”⑤ 这里所谓的相遇，即相感。在二程看来，

万物化生、道德亨通皆以气之相遇相感为前提。

进而伊川提出：“圣人之生，亦天地交感，五行

之秀，乃生圣人。”⑥ 伊川从五行之秀气交感的

角度解释圣人之生，在破除神秘主义的同时，进

一步强调气之感应的重要性。

在二程的感应思想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就是二程通过气之感应来解释梦的形成：

夫众人日有所思，夜则成梦，设或不思而

梦，亦是旧习气类相应。⑦

问：“日中所不欲为之事，夜多见于梦，此

何故也？”曰：“只是心不定。今人所梦见事，岂

特一日之间所有之事，亦有数十年前之事。梦见

之者，只为心中旧有此事，平日忽有事与此事相

感，或气相感，然后发出来。”⑧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一现象人们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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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宋］程颢、程颐： 《二程集》， 《河南程氏遗书》卷

１５，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１５２页。
同上，第１６０页。
［宋］程颢、程颐： 《二程集》， 《河南程氏遗书》卷

１８，第２２８页。
同上，第２３７页。
［宋］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粹言》卷１，

第１１７２页。
［宋］程颢、程颐： 《二程集》， 《河南程氏遗书》卷

１５，第１５９页。
［宋］程颢、程颐： 《二程集》， 《河南程氏遗书》卷

２３，第３０７页。
［宋］程颢、程颐： 《二程集》， 《河南程氏遗书》卷

１８，第２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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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认同。但是对于 “不思而梦”的出现，伊川指

出此则在于气之感应。二程认为，气之感应是必

然发生的，甚至 “人梦不惟闻见思想，亦有五藏

所感者”①。在二程看来，不只人心与外物有所

感应，人之五脏属气，同样会与外物有所感应。

因此，对于事与事、气与气相感应，即使人在白

天没有察觉，也会在梦中出现。

感应是气之层面的概念，天地之间气有阴

阳、五行之不同，因此气之感应是必然发生的。

万物之生长、消亡，皆与气之交感有关。甚至对

于梦的出现，二程亦是通过人与外物之气相感应

以进行解释。二程借助气之感应说明梦之形成，

在破除 “不思而梦”的神秘性之同时，强调了天

地之间气之感应是无条件地必然发生的。

二、天人相通

自西汉董仲舒以降，天人感应的思想不断地

以各种形式在社会中延续。对于天人之间相感应

的存在，二程并未断然否认。伊川说：“匹夫至

诚感天地，固有此理。”② 但是，二程感应思想

的最大特点，是强调 “理”与个人之 “诚意”

在天人感应过程中的作用。

在祭祀之时与祖先相感通，二程在指出此只

是气之感应的同时，亦强调祭祀时子孙之诚意的

重要性：

古人祭祀用尸，极有深意，不可不深思。盖

人之魂气既散，孝子求神而祭，无尸则不飨，无

主则不依。故 《易》于 《涣》、《萃》，皆言 “王

假有庙”，即涣散之时事也。魂气必求其类而依

之。人与人既为类，骨肉又为一家之类。己与尸

各既已洁齐，至诚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飨

之。③

“物生则气聚，死则散而归尽”④，这是二程

气化死生的基本观点。气之参和交感则人生，人

死之后魂气离散。二程认为在祭祀之时，用尸可

以使祖先涣散之魂气再次聚集， “求其类而依

之”，故而子孙与祖先有了气之感应的可能。此

外，为了感通之实现，二程特别要求子孙 “至诚

相通，以此求神”。在二程看来，子孙有至诚之

心，则必表现为至诚之气。而且祖先之气与子孙

为同类，因而气类相应，感通自然可能发生。明

道又指出：“‘祖考来格’者，惟至诚为有感必

通。”⑤ 虽然气之感应是必然的，但二程同时强

调，感而有 “通”，则需要个体之诚意才能相通。

重视诚的工夫，张载亦曾提出：“屈信相感而利

生，感以诚也。”⑥ 那么如何理解诚呢？在二程

那里，人心诚敬的状态，又归结于理上而言：

卜筮之能应，祭祀之能享，亦只是一个理。

蓍龟虽无情，然所以为卦，而卦有吉凶，莫非有

此理。以其有是理也，故以是问焉，其应也如

响。若以私心及错卦象而问之，便不应，盖没此

理。今日之理与前日已定之理，只是一个理，故

应也。至如祭祀之享亦同。鬼神之理在彼，我以

此理向之，故享也。不容有二三，只是一理也。

如处药治病，亦只是一个理。此药治个如何气，

有此病服之即应，若理不契，则药不应。⑦

二程指出，卜筮之能应，祭祀之能享，其背

后的根据为理之存在。卦辞中含理，故卜筮能应

验。祖先之理与我为同一个理，故祭祀能享。二

程又以药之治病作比喻。药能治病，亦可以说是

药与病气相感应的结果。但是能否治病的关键，

则在于药理是否与病理相契。卜筮以及祭祀之时

的感通，其背后的根据皆在于理之感通。二程认

为，人与天地之间的气之感应是必然的，但是若

要在气之感应时得到希望的结果，则有赖于理之

感通。“若以私心及错卦象问之，便不应。”此处

的 “不应”，即理之不通。若要理能相通，则人

不能有私心，即所谓 “诚”的状态。因此，只有

个体无私心，才能与天地鬼神以理相通。二程以

气解释祭祀过程中的感应，并强调个体之诚的重

要性，以理感通等观念，皆为后来的朱熹所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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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二程 “感而遂通”的思想

承，并成为朱熹鬼神论的一个重要内容①。

在二程那里，天人相通指的是理之贯通。从

二程理气论的思想来看，作为天地万物之本源的

理只有一个。人与天地之气相感应之时，人心之

理与外物之理相吻合，此即为通。只有人心之理

与外物之理相通，人的行为才可以称为合于规范

的或者道德的，进而才有可能对理想的结果有所

期待。但是人心之理与外物相通必须借助人心之

气与外物相感，故而在此过程中，人心之理即有

可能为气禀所拘而不能完全与外物之理相吻合，

换言之，人心之理不能完全显现。可见，二程所

谓的 “至诚相通”，正是针对如何能够让内心之

理不受气禀所拘而完全显现所提出的。如何能够

在与外物相感之时达到理之贯通，这是儒者修养

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心之感通

二程的感通思想具体到个人，主要体现为心

之修养的工夫问题。“感”是指气之相感。若仅

仅就感而言，不仅人心，五脏属气，皆与外界有

所感应。但是，若具体到 “感通”，则只能指心

而言。“通”是指理之贯通，在理学的思想体系

中，作为本体的天理落实到个人，仅存在于人心

之中。因此，所谓感通，指的就是人心之理的感

通。二程曾经说： “心所感通者，只是理也。”②

伊川的 《与吕大临论中书》言：“心一也，有指

体而言者，寂然不动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

遂通天下之故是也。”③

伊川认为，《易传·系辞》的 “寂然不动”、

“感而遂通”正对应心之体、用两个方面。心之

本体即是理，“寂然不动”是对理之本来状态的

描述。“感而遂通”指心之用，即心之本体理的

发用。二程指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此

已言人分上事，若论道，则万理皆具，更不说感

与未感。”④ 感通只是人事层面的概念，即人心

中之理与外物的感通。对于本然之道来说，因为

感是气之层面的概念，故而天地万物之本源的

“道”，无所谓 “感与未感”。

对于 “感”的解释，二程还有看似矛盾的提

法，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即 “感非自外”， “感

则只是内感”：

“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备，元

无欠少，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父子君臣，常理

不易，何曾动来？因不动，故言 “寂然”；虽不

动，感便通，感非自外也。⑤

“寂然不动”，万物森然已具在； “感而遂

通”，感则只是自内感。不是外面将一件物来感

于此也。⑥

以上两则材料中，二程指出所谓的天理 “寂

然不动”，是指天理恒常不变、不生不灭的状态。

万物分殊之理皆由此本然之天理而来，因此可以

说本然之天理 “元无欠少”， “万物森然已具

在”。但是，对于 “感而遂通”的 “感”，二程

却特别强调 “感非自外”， “感则只是自内感”。

这样的提法似乎与上文所讨论的，“感”是形而

下的气之感应的论述相冲突。在理学的思想中，

气是形而下层面的外在概念，一般很难说气之相

感是自内感。如此说来，要理解 “感非自外”，

就不得不跳出字面意思，从二程的整个思想体系

出发进行解释。

由上文对 “感应”概念的论述可知，二程认

为天地之间气之感应是必然发生的。人之五脏皆

属气，故五脏与外物之间亦必然地存在感应，包

括心在内的五脏与外物之感应皆可看作外在的气

之感应。不过，心的特殊性在于心包含理，理是

人之行为符合规范、符合道德的根据。心与外物

相感的特殊之处在于，人应当在心之感应的过程

中，使心中之理与外物相通，以此保证人之行为

的规范性与道德性。虽然 “感而遂通”指的是人

心之理与外物相通，但是人心之理的贯通必须借

助人心之气与外物相感。人心之气禀有清浊，所

以在气之感应的过程中，人心之理有可能被气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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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有关朱熹的鬼神观念及其感通思想，可参见吴震：《鬼

神以祭祀而言———关于朱子鬼神观的若干问题》， 《哲学分析》

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宋］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２

下，第５６页。
［宋］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９

《与吕大临论中书》，第６０９页。
［宋］程颢、程颐： 《二程集》， 《河南程氏遗书》卷

１５，第１６０页。
［宋］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２

上，第４３页。
［宋］程颢、程颐： 《二程集》， 《河南程氏遗书》卷

１５，第１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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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拘而不能与外物相感通，从而导致了恶的行

为。因此，所谓的 “感而遂通”，关键就在于人

心与外物相感之时，人心之气清明以使心中之理

能够贯通。二程针对 “感而遂通”提出的 “感

非自外”、 “只是自内感”的说法，就是要强调

“感”的关键和根据在于人心内之理能与外物相

通，而非仅仅是外在的气之感应。心内之理为人

生而具有，并非由外而来，因此二程才说 “不是

外面将一件物来感于此”。 “自内感”正是指心

内之理感而遂通，朗现于外。

感应是指气之感应，二程最为重视的则是在

人心与外物相感之时，人心的内在之理能够发现

而与外物之理相贯通。事实上，二程 “感而遂

通”思想所强调的，与已发、未发问题是相同

的。二程指出，已发、未发的关键在于 “感于外

而发于中”：

问：“喜怒出于性否？”曰：“固是。才有生

识，便有性，有性便有情。无性安得情？”又问：

“喜怒出于外，如何？”曰：“非出于外，感于外

而发于中也。”①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中也者，言寂然

不动者也。故曰 “天下之大本”。 “发而皆中节

谓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 “天

下之达道”。②

对于 《中庸》所谓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

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伊川肯定喜怒哀

乐之情出于人之性的基本观点。性乃人生而本

有，性发于外为情，情之根本在性。对于 “喜怒

出于外”的说法，伊川明确指出情 “非出于

外”，乃是 “感于外而发于中”。伊川的这一表

述，与上文所说的 “感非自外”、 “感则只是自

内感”，其形式是一致的。感与情的发生，缘于

人心与外物相遇。但是感与情的根据，却在于人

心之内的理与性。

对于感与情的关系，伊川提出 “禀于天谓

性，感为情”③。天理落实于人，称之为性。《中

庸》的 “未发之中”与 《易传》“寂然不动”是

一样的，都是对本体之理的描述。 “寂然不动”

表示本体之理恒常不变，“中”则表示本体之理

无所偏倚。与之对应，《中庸》的 “发而中节”，

正可以说是对本体之理 “感而遂通”的另一种表

述。情之所发必然针对具体的事物，外在的事物

与心相遇相感，是情之产生的前提，故伊川指出

情之发为 “感于外”。但是，情之发的根据在于

性，情乃性之所发，所以伊川又强调情是 “发于

中”。与之相同，伊川强调 “感而遂通”中 “感

则只是自内感”，亦是要说明感通的根据不在外，

而是内心之理。比较而言， “感于外而发于中”

的提法更好地体现了二程感通思想的真正内涵。

二程指出：“人心不能不交感万物，亦难为

使之不思虑。”④ 如何能够在人心不间断地交感

万物之际，做到心中之理感而遂通、发而中节，

这是学者修养的一个主要问题。对此，二程强调

学者当 “至诚相通，以此求神”⑤，即学者首先

保持内心诚敬的状态，从而在心与外物交感之

时，人心能够不受私欲杂念之侵挠，以使心中之

理感而遂通，发而中节。综上所述，在二程的理

气论思想框架中，“感应”是气之感应，是无条

件地必然发生的。 “感通”则侧重于理的层面，

即在与外物相感之时，人心之理发而与外物相

通。在二程看来，只有人心之理与外物相感通，

才会发而中节，才能保证个体行为的正当性。

四、移情与感通

“感通”概念依然为当代儒家学者所重视，

为了克服现代文化的主客对立问题，唐君毅特别

强调 “主客感通”，认为 “主客感通境之为一通

主客而超主客之分别”，关键在于 “吾人之心灵

生命与境有感通”⑥。本文对二程 “感而遂通”

思想的关注，最初有感于当代西方德性伦理学家

迈克尔·斯洛特有关 “移情” （Ｅｍｐａｔｈｙ）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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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宋］程颢、程颐： 《二程集》， 《河南程氏遗书》卷

１８，第２０４页。
［宋］程颢、程颐： 《二程集》， 《河南程氏遗书》卷

２５，第３１９页。
［宋］程颢、程颐： 《二程集》， 《河南程氏遗书》卷

２４，第３１２页。
［宋］程颢、程颐： 《二程集》， 《河南程氏遗书》卷

１５，第１６８—１６９页。
［宋］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１，

第７页。
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 ５５３、５５４页。相关论述亦可参见黄冠
闵：《主体之位：唐君毅与列维纳斯的伦理学思考》，《南京大学

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论二程 “感而遂通”的思想

的论述①。心理学上的移情现象，一般是看作美

学概念，表示在审美的过程中，主体将自己的情

感投射于外在的对象。随着心理学研究的发展，

心理学者注意到移情不仅表现于审美活动，在道

德活动方面，当人们看到或了解他人不幸之时，

同样会流露出怜悯与同情。斯洛特立足于情感主

义美德伦理，认为道德的行为及其判断均可基于

“移情”概念，先秦儒家的孔孟以及宋明的二程

和王阳明亦均有类似论述。尤其为斯洛特所重视

的，就是传统儒家有关 “万物一体”的思想。基

于此，本文从理气论的架构对二程的感通概念进

行考察，并且认为儒家的感通概念与斯洛特所论

述的移情概念恰恰可以交相发明。

斯洛特强调，人心有一种能力可以感受到他

人的痛苦。对于这种现象，斯洛特使用 “移情”

概念予以论述。斯洛特进而认为，“移情”现象

的产生，是人们做出道德行为的前提和动力。这

样一种感情如果能够得到充分发展，可以作为一

切道德行为和判断的基础。斯洛特自己亦指出，

其所强调的 “移情”，与 《孟子·公孙丑上》所

说的人 “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

心”是一致的。这样的 “恻隐之心”不只针对

他人，对于其他生物的痛苦亦会同样产生。例如

《孟子·梁惠王上》所载齐宣王不忍牛之觳觫，

乃至周敦颐不除窗前草这样一种万物一体的精

神，都可以看作是 “移情”的表现，亦是道德行

为的一个重要基础。

事实上斯洛特所讨论的 “移情”，更多的是

对应二程所谓的 “感应”概念。在二程的理气论

思想体系中，天下古今皆是一气流通。气有阴

阳、五行，故气之间的相互感应是必然发生的。

人对于其他人、其他生物之痛苦的感受，正是一

种气之感应，而且这样的感应是无条件地必然发

生的。人在感受他人之痛苦时所产生的恻隐之

情，孟子称其为 “善之端”。在宋明理学家们看

来，善之端正是内心德性的发现处。在气之感应

时内心德性的发动，同样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必然

发生的。如王阳明曾经指出，即使是盗贼，“唤

他做贼，他还忸怩”（《传习录·卷下》）。可见，

在人心与外物相感应之时，必然会出现一种合乎

道德的情感，这种现象可以说正是斯洛特所强调

的 “移情”。不过在宋明理学的思想中，这种在

气之感应时出现的合乎道德的情感，只可以说是

善的表现，而不能作为善的根据。在理学的思想

体系中，善的根据一定是理而不能是气。

正如孟子所指出的，作为善之端的恻隐之情

还需要扩充。斯洛特亦认为，人感受他人痛苦的

能力必须得以发展，才能有合乎道德的行为和判

断。但是，二程对于这种气之层面的感应更加谨

慎。现实中，能够感受到他人的苦乐这是一定

的，但是在感受他人痛苦之时，又有可能产生幸

灾乐祸之情；或者在感受到他人的欢乐时，亦有

可能产生嫉妒之心。可见，无论在何种情况下，

这些气之层面的感应都不能说是道德的。因此二

程着重强调理之层面的 “感通”，即我们在感受

到他人之苦乐时，如何使内心之天理 （德性）不

受气禀所拘而发现出来，这才是最为重要的，同

时也是道德的行为和判断得以产生的惟一途径。

气之感应是理之感通的前提，但是作为道德行为

产生的根据，则在于内心之理与外物相通。

综上所述，表现为对他人同情和关怀的 “移

情”，是斯洛特情感主义美德伦理学的基础。同

样孟子所强调的人皆有 “恻隐之心”，亦是儒家

道德学说一个主要依据。但是，与斯洛特将 “移

情”看作一切道德行为之根据有所不同，儒家仅

仅将恻隐之情看作内在之性 （理）的表现，与天

理相一致的内在之理才是道德行为的基础，道德

行为的产生即内在之理与所感的外物之理相贯

通。如何将个体的道德情感转化为具有社会普遍

性的道德行为，这是学界对斯洛特美德伦理思想

质疑的主要方面。对于儒家学者来说，将道德情

感落实于道德行为，即做到 “感而遂通”，亦是

学者为学修身的重要目标。由此可见，将个体内

在的德性转化为外在的、具有社会普遍性的道德

行为，是任何以德性为中心的伦理学思想所必须

面对的重要问题。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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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本文对于二程感通思想的论述，对于斯洛特所强

调的 “Ｅｍｐａｔｈｙ”一词，相对于目前所使用的 “移情”译法，

“感通”或许更能体现其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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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心性之学而行事功之业

———王阳明 “用心”与 “用兵”思想初探

王丽霞

【摘要】王阳明承继明王朝 “武定祸乱，文致太平”的传统治理理论，在除寇平叛的用兵生涯中，从其 “良知”学出

发，“收心”期以 “全胜”、“同心”得以 “用兵”、“攻心”倡之 “义战”，终以 “破心中贼”为旨而收 “破山中贼”

之效，以文儒之资，功比开国元勋，成就其 “立功”之业。

【关键词】良知；破心中贼；破山中贼；立功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３）０６－０１２４－０５

　　王阳明作为明朝大儒，倡 “万物一体”之

论①，不欲杀戮为主，同样 “引儒入兵”，承继

“武定祸乱，文致太平”的传统治理理论，以

“满街皆是圣人”的理念，“破心中贼”为旨归，

“如虔，如楚，如闽，如粤，四郊力穑，清夜弦

歌，而边圉之患除。如豫州，如江州，如桐城，

如淮甸，千里肃清，万夫解甲，而社稷之忧

释”②。胡松将他的用兵思想归之于 “良知”学

的推广应用， “故其当大事，决大疑，夷大难，

不动声色，不丧匕鬯，而措斯民于衽席之安，皆

其 ‘良知’之推致而无不足，而非有所袭取于

外”③。唐文治论阳明用兵，亦称： “故凡用兵

者，不独为我计，当为人计，为民计；不独哀矜

我之士卒，我之人民，当哀矜敌之士卒，敌之人

民。皆一点良知之发也。”④

王阳明以 “破心中贼”而最终 “破山中

贼”，成就其 “立功”之功业⑤，并受到所经之

地百姓的欢迎和拥戴，“师至南康，百姓沿途顶

香迎拜。所经州、县、隘、所，各立生祠。远乡

之民，各肖像于祖堂，岁时尸祝”⑥。曾任明内

阁首辅的费宏赞王阳明是 “夫公以文儒之资，生

承平之世，蹈疏逖之踪，当盘错之会，天枢全斗

极之光，地维扫豺狼之穴，玺书频奖，茅土加

封，一时遭际，可以风励群工矣”⑦。后人有评

价王阳明事功之业为 “盖较之开国元勋，若非同

事，而拟其奠安社稷，则与同功”⑧，“夫公之事

功，如日月之丽天，容光皆照”⑨。

一、“收心”与 “全胜”

王阳明以少胜多平 “漳州寇”，劝降首领而

定 “横水、左溪寇”，擒贼擒王平 “縳头寇”，

旬月而定 “宁藩之乱”，不费一兵一卒定 “思田

寇”，不两月而平百六十年为乱的 “八寨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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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王丽霞，河北行唐人，（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①　王阳明的 “万物一体”思想，参见陈立胜：《王阳明 “万物一体”论：从 “身—体”的立场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８年。
②　 ［明］费宏：《阳明王先生报功祠记》，《王阳明全集》第３９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４８０页。
③　 ［明］胡松：《刻阳明先生年谱序》（二），《王阳明全集》第３７卷，第１３６２页。
④　唐文治：《阳明学术发微》第１卷，第９页，转引自陈立胜：《王阳明 “万物一体”论：从 “身—体”的立场看》，第１０３页。
⑤　关于王阳明以 “破心中贼”为指导，最终 “破山中贼”的思想内涵，已为研究阳明学的学者所公认。林金树曾明确提到：“王

守仁提出用封建伦理道德消灭 ‘心中贼’，‘存天理，去人欲’，正人心；并身体力行用政治手段和军事力量消灭 ‘山中贼’，镇压农民起

义军，为维护明王朝的统治立下了汗马功劳。”（林金树：《中国古代思想史》（明清卷），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４页）
⑥　 ［明］钱德洪、王汝中：《年谱一》，《王阳明全集》第３３卷，第１２４７页。
⑦　 ［明］费宏：《阳明王先生报功祠记》，《王阳明全集》第３９卷，第１４８０页。
⑧　 ［明］任士凭：《江西奏复封爵咨》，《王阳明全集》第３９卷，第１５０９页。
⑨　 ［明］邵廷采：《和平县重修王文成公祠碑记》，《王阳明全集》第４０卷，第１５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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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虑之妙，用兵之神，可证王阳明 “尤智计绝

人，用兵最神秘”①。王阳明自称 “善用兵者，

因形而借胜于敌；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

穷；胜负之算，间不容发，乌可执滞”②，“务在

防隐祸于显利之中，绝深奸于意料之外，万全无

失”③。但众学者考诸王阳明研读兵法的资料，

止存收于 《王阳明全集》中的 《武经七书评》

一篇。徐光启评定王阳明之兵法思想为：

明兴二百五十余年，定鼎有青田策勋，中兴

称阳明靖乱。二公伟绩，竹帛炳然。乃其揣摩夫

《正合》、《奇胜》、《险依》、《阻截》诸书，白

日一毡，青宵一炬，人间莫得而窥也。嘉靖中，

有梅林胡公筮仕姚邑，而得 《武经》一编，故阳

明先生手批遗泽也。丹铅尚新，语多妙悟，辄小

加研寻。后胡公总制浙、直，会值倭警，遂出曩

时所射覆者为应变计，往往奇中，小丑遂戢。则

先生之于胡公，殆仿佛黄石与子房，而独惜是书

之未见也。④

王阳明 “讨逆藩，平剧寇，功名盖天地，智

略冠三军，不过出此编之绪余而小试之耳”⑤。

由此推断，王阳明所评兵书，或可不止于 《武经

七书评》一篇，但可惜王阳明秉持一贯 “恐文字

害人心”的想法， “青宵一炬”，后人不得窥其

全貌。

在王阳明评定的 《武经七略》中，可看出王

阳明极其重视 “谋”，认为战争的胜负之关键在

于 “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因神明妙用全在校量

计画中，“孙子开口便说 ‘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此中校量计画，有多少神明妙用在，所谓 ‘因利

制权’， ‘不可先传’者也”⑥。王阳明认为，

“兵凶战危，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而 “‘上

兵伐谋’，第校之以计而制胜之道而已”⑦。若战

前能为之谋，则是 “握算于未战者”，可 “不战

而屈人之兵”，这是 “真能先为 ‘不可胜’，以

‘立于不败之地’者，特形藏而不露耳”⑧。能够

做到校计索情，方能知虚实，从而避实击虚，因

敌取胜⑨。阳明将之称为 “不动心”之 “术”，

“用兵何术，但学问纯笃，养得此心不动，乃术

尔。凡人智能相去不甚远，胜负之决不待卜诸临

阵，只在此心动与不动之间”瑏瑠。

王阳明认为在征战中要能取得胜利，关键不

在于兵力之强弱，而在于能否得 “心”。 “处军

相敌”，是行军时事，得民心之关键的 “行令教

民”，是未战之前需要做的工作，行令教民应行

于处军相敌之前，“然先处军而后相敌，既相敌

而又无武进，所谓 ‘立于不败之地’，而兵出万

全者也”瑏瑡，可无战而不胜。从王阳明大量的公

移、告示、告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 “行令教

民”是文武并用、礼法相成，既有肯定人的正常

欲望的正当性，反思为官者的失职不当之处，以

“理”、“情”为入手，表示理解，给予改正的机

会，同时又辅以武力之威胁，以举国之兵、举朝

之粮饷，定可将乱平于日后，既示弱又示强。

王阳明智虑超人，用兵如神，在征战中，剿

抚并用，以收获民心、破敌为重，而不以斩首为

务，有着浓厚的全民、活民思想。在平南赣之乱

中，“已获渠魁，其余解散党与，平日罪恶不大，

可招纳者，还与招纳；不得贪功，一概屠戮”、

“宜抚恤者，即加抚恤；宜处分者，即与处

分”瑏瑢。平宸濠之乱时，大赈城中军民，以安宗

室、民众之心，“虑宗室郡王将军或为内应生变，

亲慰谕之，以安其心。出给告示，凡胁从皆不

问，虽尝受贼官爵，能逃归者皆免死，能斩贼徒

归降者皆给赏。使内外居民及乡导人等四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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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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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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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刘廷元： 《新建伯王文成公》， 《国朝名臣言行

录》第４卷，台北：明文书局印行，１９９１年，第５７０页。
［明］王阳明：《案行广东福建领兵官进剿事宜》，《王

阳明全集》第１６卷，第５３４页。
《案行漳南道守巡官戴罪督兵剿贼》，《王阳明全集》第

１６卷，第５３５页。
［明］徐光启：《阳明先生批武经序》，《王阳明全集》

第４１卷，第１６０５页。
［明］孙元化：《阳明先生批武经序》，《王阳明全集》

第４１卷，第１６０６页。
《武经七书评·始计第一》， 《王阳明全集》第３２卷，

第１１８５页。
《武经七书评·攻谋第三》， 《王阳明全集》第３２卷，

第１１８５页。
《武经七书评·军始第四》， 《王阳明全集》第３２卷，

第１１８５—１１８６页。
《武经七书评·虚实第六》， 《王阳明全集》第３２卷，

第１１８６页。
［明］钱德洪：《征宸濠反间遗事》，《王阳明全集》第

３９卷，第１４７３页。
《武经七书评·行军第九》， 《王阳明全集》第３２卷，

第１１８７页。
《剿捕漳寇方略牌》， 《王阳明全集》第１６卷，第５３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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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以解散其党”①。又在与宸濠的鄱阳湖之战

中，顺水而下十几万个免罪牌，以破宸濠之兵的

必战之心，使兵士归降，既坏宸濠之兵力又全士

兵之性命。晚年平定思田之乱时，不役一兵一

卒，不费斗粮，只宣扬朝廷恩德，就使卢苏、王

受归降，“臣等是以叹服王守仁不惟能肃将天威，

实能诞敷天德也”，“仁义之用，两得之也”②。

二、“同心”与 “用兵”

王阳明 “惟用兵最神秘”，其用兵之道是

“习战之方，莫要于行伍；治众之法，莫先于分

数；所据各兵既集，部曲行伍，合先预定”③，

认为 “兵贵善用，岂在徒多”④。在用兵上，王

阳明讲究官兵同心、兵贵 “拙速”、严军纪、明

赏罚。王阳明认为，善用三军之兵者，“携手若

使一人”，将、兵如出一心， “使人人常有 ‘投

之无所往’之心，则战未有不出死力者，有不

战，战必胜矣”⑤。为保证这一点，王阳明一方

面严军纪，肃军威，保证军事指挥权的绝对权

威；另一方面厚赏罚，励人心，严明纪律。

王阳明 “既至南、赣，先严战御之法”，

“一违节制，以军法从事”⑥。在征漳南时，对

“轻率骤进”的南康县县丞舒富、 “临阵溃奔”

的经历王祚，“不肯发兵应援”的信奉知县黄天

爵、千户郑铎、巡捕副千户朱诚，“不出兵邀击”

的龙南县知县蓝凤、捕盗主簿周政等 “量加督

责”，“令戴罪堤备，各自相机行事，勉图后功，

以赎前罪”⑦，对 “临阵不前”、“先行溃败”的

南康县百长钟德升等 “查勘的确，处以军法”⑧，

“所领兵众，有退缩不用命者，许领兵官军前以

军法从事；领兵官不用命者，许总统官军前以军

法从事”⑨。颁布二十多项 “斩”令和军令瑏瑠。

如果官军不听军令、骚扰地方、军前逗留观望、

畏首不前的，“就行照依本院钦奉敕谕事理，治

以军法”瑏瑡，“敢有仍前人怀一心，互有异同，以

致误事，定行罪坐所由，断依军法斩首，的不食

言”瑏瑢，“如或纵弛怠忽，致有疏虞，军令具存，

罪亦难贷”瑏瑣。

为保证军令的贯彻，王阳明非常注重权利在

军队中的运用。他认为虽然 “权”是 “大利大

害”之物，“小人窃之以成其恶”，但若 “君子

用之”，则可济善。由此， “固君子之不可一日

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瑏瑤。王阳明指出，

要想让君子救天下之难，济天下之事，就要授之

以 “权”，否则 “不操之以权，是犹倒持太阿而

授人以柄，希不割矣”瑏瑥 无法成事。在平定漳南

叛乱之后，王阳明即上疏请求给予 “旗牌”，

“假臣等以赏罚重权，使得便宜行事”，从而

“事无掣肘，可以伸缩自由，相机而动”，“量其

罪恶之浅深而为抚剿，度其事势之缓急以为后

先”瑏瑦，方可期以成功。在兵部尚书王琼的支持

下，王阳明于正德十二年 （１５１７年）九月由
“巡抚”南赣汀漳等处事务改授为 “提督”南赣

汀漳等处军务，授旗牌八面幅瑏瑧， “提督军务，

抚安军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便宜处理

“一应军马钱粮事宜”，并可据情赏罚文武官

吏瑏瑨。

为使 “兵识将意，将识士情，庶职任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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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黄绾：《阳明先生行状》， 《王阳明全集》第３８
卷，第１４２０页。

［明］霍韬：《地方疏》，《王阳明全集》第３９卷，第
１４６４、１４６５页。

《兵符节制》，《王阳明全集》第１６卷，第５４１页。
《案行漳南道守巡官戴罪督兵剿贼》，《王阳明全集》第

１６卷，第５３６页。
《武经七书评·九地第十一》，《王阳明全集》第３２卷，

第１１８７页。
［明］黄绾：《阳明先生行状》， 《王阳明全集》第３８

卷，第１４１０页。
《参失事官员疏》， 《王阳明全集》第 ９卷，第３０１—

３０２页。
同上，第３０２页。
［明］钱德洪、王汝中：《年谱一》，《王阳明全集》第

３３卷，第１２４３页。
斩令和军令的内容，详见 ［明］王阳明：《征剿横水桶

冈分委统哨牌》，《王阳明全集》第１６卷，第５４８—５５６页；《行
岭北道申明教场军令》，《王阳明全集》第３１卷，第１１６３—１１６４
页。

《行吉安府知会纪功御史牌》，《王阳明全集》第３１卷，
第１１２８页。

《督责知府伍文定等同心剿贼牌》， 《王阳明全集》第

３１卷，第１１３０页。
《督剿安义逆贼牌》，《王阳明全集》第３１卷，第１１５７

页。

《寄杨邃庵阁老》 （二），《王阳明全集》第２１卷，第
８２０页。

同上，第８２０—８２１页。
《攻治盗贼二策疏》， 《王阳明全集》第９卷，第３１５

页。

《交收旗牌疏》，《王阳明全集》第１０卷，第３３５页。
《换敕谢恩疏》，《王阳明全集》第１０卷，第３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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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急可用”①，王阳明非常重视军队的训练，他

认为 “兵不素练而徒恃机谋，不能力战，一时偶

幸成功，非万全策”②，“习伏众神，巧者不过习

者之门。兵之用奇，全自教习中来”③。在军队

的训练上，起营房，给口粮，厚犒赏，严惩罚，

在保证军队有足够的军用物资和设施的同时，训

练兵士能够严守纪律，听从指挥，“如此则号令

素习，自然如身、臂、手指之便；恩义素行，自

然兴父兄子弟之爱；居则有礼，动则有威，以是

征诛，将无不可矣”④。

在严军纪的同时，王阳明亦重视赏罚对官兵

所起的震摄作用，如果没有赏罚，“其何以齐一

人心，作兴士气”⑤。他认为赏罚要发挥功用，

关键是 “罚”要行于 “临阵封敌之时”， “赏”

要行于 “寻常用兵之际”， “所统兵众，有能对

敌擒斩功次，或赴敌阵亡，从实开报，覆勘是

实，转达奏闻，一体升赏。至若生擒贼徒，鞫问

明白，即时押赴市曹，斩首示众；庶使人知警

畏，亦与见行事例决不待时，无相悖戾”⑥，赏

罚如此 “宜乎人心激劝，功无不立”⑦，“赏罚既

明，人心激励；盗贼生发，得以即时扑灭；粮饷

可省，事功可见矣”⑧。因此，王阳明多次行文

犒赏官军、土目⑨，同意士兵分奉养家， “以慰

其一念孝亲之诚”瑏瑠，犒送归省的兵士瑏瑡，严惩违

背军纪的将官等瑏瑢， “其管领兵快人等官员，不

拘文职武职，若在军前违期，并逗留退缩者，俱

听以军法从事”瑏瑣。严赏罚，其目的还是惩恶劝

善，安政抚民，“夫刑赏之用当，而后善有所劝，

恶有所惩；劝惩之道明，而后政得其安”瑏瑤。

三、“攻心”与 “义战”

王阳明 “引儒入兵”，其 “攻心”为上、

“义战”为实的用兵思想，淋漓尽致地体现于平

定宁王宸濠之叛。正德十四年 （１５１９年）六月
十四日，宁王朱宸濠以 “太后密旨，起兵监国”

之名，杀都御史孙遂、按察司副使许逵等官，起

兵反叛，直取南京。宁王起兵后，因事涉明王朝

内部皇权之争，且前有燕王朱棣 “靖难”成功称

永乐皇帝、反对者被 “诛十族”之借鉴，江西一

省之官或持兵观望，或依附宁王。王阳明连上两

疏，定宁王此举为 “谋反”瑏瑥，是 “上逆天道，

下犯众怒”瑏瑦，因此 “神人共愤，法所必诛”瑏瑧。

王阳明同时以 “天下之事莫急于君父之难”、

“义不忍舍之而去”，“未受命”而倡义兵，“号

召义勇”、 “收合涣散之心，作起忠义之气”、

“进不避嫌，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于

主”瑏瑨，运筹帷幄，以平叛保国。在给江西、福

建各省官员的公移中，王阳明屡次申明宁王尚为

藩王时残害亲王，剥夺民人，致他人宗族覆灭，

倾家荡产，强取人子女，因此人 “皆恨入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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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瑥

瑏瑦

瑏瑧
瑏瑨

《批都指挥李翱操演哨守官兵呈》， 《王阳明全集》第

３０卷，第１０９７页。
［明］邵廷采： 《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 《王阳明全

集》第４０卷，第１５５２页。
《武经七书评·兵教上第二十一》， 《王阳明全集》第

３２卷，第１１８９页。
《预整操练》， 《王阳明全集》第 １６卷，第５４２—５４３

页。

［明］钱德洪：王汝中：《年谱一》，《王阳明全集》第

３３卷，第１２４３页。
《申明赏罚以励人心疏》， 《王阳明全集》第９卷，第

３０８页。
同上，第３０７页。
同上，第３０８页。
《奖励福建守巡漳南道广东守巡岭东道领兵官》，《王阳

明全集》第１６卷，第５３８页； 《奖励湖广统兵参将史春牌》，

《王阳明全集》第１６卷，第５５６—５５７页； 《犒赏福建官军》，

《王阳明全集》第１７卷，第５８５—５８６页；《批议赏获功阵亡等
次呈》，《王阳明全集》第３１卷，第１１５８页；《奖劳督兵官牌》，
《王阳明全集》第３０卷，第１１１２页；《奖劳永保二司官舍土目
牌》，《王阳明全集》第３０卷，第１１１４—１１１６页；《行右江道犒
赏卢苏王受牌》，《王阳明全集》第３０卷，第１１１７页；《奖劳剿
贼各官牌》，《王阳明全集》第３０卷，第１１２０页。

《批左州分俸养亲申》， 《王阳明全集》第３０卷，第
１１００页。

《犒谕都康等州官男彭一等》，《王阳明全集》第１８卷，
第６２５页；《犒送湖兵》，《王阳明全集》第１８卷，第６２８—６２９
页；《犒劳从征土目》，《王阳明全集》第１８卷，第６４９页。

《案行漳南道守巡官戴罪督兵剿贼》，《王阳明全集》第

１６卷，第５３５—５３６页； 《钦奉敕谕切责失机官员通行各属》，

《王阳明全集》第１６卷，第５３９—５４１页；《案行分守岭北道官
兵戴罪剿贼》，《王阳明全集》第１６卷，第５５５—５５６页。

《钦奉敕谕提督军务新命通行各属》，《王阳明全集》第

１６卷，第５４６页。
《绥柔流贼》，《王阳明全集》第１８卷，第６５０页。
《飞报宁王谋反疏》、 《再报谋反疏》， 《王阳明全集》

第１２卷，第３９１—３９３页。
《案行南安等十二府及奉新等县募兵策应》，《王阳明全

集》第１７卷，第５７３页。
《告示在城官兵》，《王阳明全集》第１７卷，第５８１页。
以上皆引自 《飞报宁王谋反疏》，《王阳明全集》第１２

卷，第３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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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怒而不敢言”①，既已谋反，谋危宗社，天下

荼毒，就是反贼， “人人得而诛之，复何所

惮”②。宁王灭亡之期，指日可待。朝廷之发兵

进行征剿，亦是应民心顺民怨。实际上此时的王

阳明几无兵可调，“因户部奏革商税，南、赣屯

聚之兵，无所仰给，已放散”③，周围官兵又多

持观望态度，无一应战，至宁王被王阳明擒获

后，“四邻之援，至今尚未有一人应者，人之相

去，岂不远哉”④、“宁贼之变，远近震慑，阅月

之余，四方之援，无一人至者”⑤，因此王阳明

只能借 “义”之名征调民兵平藩， “尔等义民，

正宜感激忠义，振扬威武，为百姓报雠泄愤，共

立不世之勋，以收勤王之绩，毋得稽迟观望，自

取军法重究”⑥。宁王之叛，是国家存亡之关键，

成败在旦暮之间，“呜呼！主忧臣辱，主辱臣死，

凡有血气，孰无是心；况各官忠义自任，刚大素

闻，必将奋臂疾驱，有不容已”⑦，号召军、兵

起兵反宁王，共靖国难，“给与各兵行粮，不分

雨夜，兼程前来，共勤国难”⑧，各官 “务以国

家大难为心，尽心竭力，共图殄贼，毋以休致自

嫌”⑨。福建之兵闻难即赴赣与战，无疑给予阳

明极大的支持和信心，“独闽兵闻难即赴，此岂

惟诸君忠义之激然，亦调度方略过人远矣”瑏瑠。

王阳明在调集军队后，一方面对军队加以约

束，不令犯民，“军兵人等务要严为约束，毋令

侵扰，敢有违犯退缩，许以军法从事”瑏瑡；另一

方面表明此次征剿宸濠之叛 “惟首恶是问”，而

其他从逆官员则是因受宁王胁迫，不得已而为

之，因此一意执迷不悟的 “杀无赦”，投首以诚

的从轻发落，“探得各官见今在城闭门自讼者有

之，临城巡闸者有之，出入府库运筹画策者有

之，此皆大义未分，孤立无助，揆之法理，固不

容诛，推之人情，实为可悯”，“敢有从恶不悛，

执迷不悟，拒敌官兵者，必杀无赦。仍具改正缘

由，亲赍投首，以凭施行，毋得迟违，自取族

灭”瑏瑢；赈济地方人民，激心忠义，“仍将地方人

民加意赈恤，激以忠义，抚以宽仁，权举有司之

职，以理庶事”瑏瑣；安葬宁府中自焚而死的侍从

宫眷，彰朝廷睦之仁，“虽宁王背逆，罪在不

赦，而朝廷睦之仁，何所不至”瑏瑤。

同时，王阳明大行 “间谍之计”，使宁王朱

宸濠疑兵不发，“（宸濠）果于袷衣絮中搜得公

文，遂疑不发”瑏瑥；王阳明又与龙光伪造与宁王

谋士李士实、刘养正的往来书信，令宁王对谋士

李士实、刘养正，将领凌十一、闵廿四等产生怀

疑， “宸濠又疑李士实、刘养正，不信其谋”，

“宸濠由是愈疑刘、李，刘、李亦各自相疑惧，

不肯出身任事。以故上下人心互生疑惧，兵势日

衰”瑏瑦，最终擒宁王宸濠于樵舍。 “守仁以书生，

民非素属，地非统辖，兵非素练，饷非素具，徒

以区区忠义，号召豪盓，仓卒调度，誓死讨

贼”瑏瑧。王阳明的弟子王龙溪叹曰：“人徒知其成

擒之易，不知谋定而动，先有以夺其心也。”瑏瑨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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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示在城官兵》，《王阳明全集》第１７卷，第５８１页。
《调取吉水县八九等都民兵牌》， 《王阳明全集》第１７

卷，第５７６页。
《与二位周侍郎手札》，载于钱明：《〈阳明学的形成与

发展〉附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９６页。
《与周文仪手札》， 《王阳明全集》第 ３２卷，第１２０４

页。

《与世亭侍御手札》，载于钱明：《〈阳明学的形成与发

展〉附录》，第２９６页。
《调取吉水县八九等都民兵牌》， 《王阳明全集》第１７

卷，第５７６页。
《预备水战牌》，《王阳明全集》第１７卷，第５７７页。
《咨两广总制都御史杨共勤国难》， 《王阳明全集》第

１７卷，第５７３页。
《牌行吉安府敦请乡士夫共守城池》，《王阳明全集》第

１７卷，第５７９页。
《与世亭侍御手札》，载于钱明：《〈阳明学的形成与发

展〉附录》，第２９６页。
《策应丰城牌》，《王阳明全集》第１７卷，第５７５页。
《示谕江西布按三司从逆官员》， 《王阳明全集》第１７

卷，第５８１、５８２页。
《牌行抚州府知府陈槐等收复南康九江》， 《王阳明全

集》第１７卷，第５８５页。
《牌行江西二司安葬宁府宫眷》， 《王阳明全集》第１７

卷，第５８２—５８３页。
［明］黄绾：《阳明先生行状》， 《王阳明全集》第３８

卷，第１４１７页。
［明］钱德洪：《征宸濠反间遗事》，《王阳明全集》第

３９卷，第１４７０页。
［明］王得春： 《浙江巡抚奏复封爵疏》， 《王阳明全

集》第３９卷，第１５１０页。
［明］王畿：《读先师再报海日翁吉安起兵书序》，《王

阳明全集》第４１卷，第１５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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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 “犹太人问题”

———重提马克思早期思想演变中的一桩 “公案” 聂锦芳　１
""""""""""

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 ［德］布鲁诺·鲍威尔／著　李彬彬／译　１５
"""

理解西方公民身份理论：理想、权利与现实 夏瑛　２３
"""""""""""""""

时空构造－不平衡发展－差异与正义

———哈维基于过程辩证法的生态社会主义政治学图绘 付清松　２９
""""""""

人之生命存在方式探赜

———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人性根源 郑永廷　曹春梅　３４
"""""""""""

中国革命中的阶级分析、底层收益与社会再造

———基于对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农村调查报告的分析 吴重庆　４０
""""""""

社会人、经济人与政治人：合作化运动中的乡村政治精英 李飞龙　５４
""""""""

建国初期毛泽东移风易俗的经验和启示 王　颖　５９
""""""""""""""""



在世存在的畏与爱：舍勒对 《存在与时间》的解读 钟汉川　６５
""""""""""

海德格尔对保罗书信的现象学阐释

———加拉太书阐释作为导论 王　坚　７１
"""""""""""""""""""

知识定义与默会知识

———从 “盖梯尔问题”谈起 陈晓平　７８
""""""""""""""""""

盖梯尔反例为什么重要？

———与曹剑波商榷 尹维坤　８４
"""""""""""""""""""""""

传统易学诠释中的象数模式与义理指向 宋锡同　９１
""""""""""""""""

《周易》中的司法文化 叶鹏煌　９８
"""""""""""""""""""""""

《乐记》袭 《易》考 黄晓萍　１０５
"""""""""""""""""""""""

道德与生命之择

——— 《孟子·告子上》“鱼与熊掌”章疏释 郭美华　１１０
"""""""""""

论二程 “感而遂通”的思想

———兼论斯洛特的 “移情”概念 申绪璐　１１８
""""""""""""""""

以心性之学而行事功之业

———王阳明 “用心”与 “用兵”思想初探 王丽霞　１２４
""""""""""""

期刊基本参数：ＣＮ４４—１０７１／Ｂ＊１９８５＊Ｑ＊１６＊１２８＊ＺＨ＊Ｐ＊ ￥１０＊２０００＊１８＊２０１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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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ｔｈｅ“ＪｅｗｉｓｈＰｒｏｂｌｅｍ”：
ＡＷｅｌｌｋｎｏｗｎ“Ｃａｓｅ”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ＹｏｕｎｇＭａｒｘ ＮｉｅＪｉｎｆａｎｇ　１

%%%%%%%

Ｔｈ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Ｊｅｗｓａｎｄ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Ｆｒｅｅｄｏｍ ＢｒｕｎｏＢａｕｅｒＴｒａｎｓ．ＢｙＬｉＢｉｎｂｉｎ　１５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Ｉｄｅａｌｉｓｍ，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ＸｉａＹｉｎｇ　２３

%%%%%%%%%%%%%%%%%%%%%%%

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Ｊｕｓｔｉｃｅ：
Ｈａｒｖｅｙｓ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ｃｏ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ＦｕＱｉｎｇｓｏｎｇ　２９

%%%%%%%%%%%

Ａｎ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ｏ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ｎ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ａｘｉｓ

ＺｈｅｎｇＹｏｎｇｔｉｎｇ＆ＣａｏＣｈｕｎｍｅｉ　３４
%%%%%%%%%%%%%%%%%%%%%%%%%%

ＳｏｃｉａｌＣｌａｓｓｅｓ，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Ｒｅｖｅｎｕ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ｓＦｉｅｌｄＳｔｕｄｙｏｆＲｕｒａｌＡｒｅａ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ｖｉｅｔ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Ｗｕ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４０
%%%%%%%%%%%%%%%%%%%%%%%%%%%%%%%%%%

ＳｏｃｉａｌＢｅｉ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Ｂｅｉｎｇ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Ｂｅｉｎｇ：
Ｏｎｔｈｅ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ｏｆＲｕｒ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ｌｉ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Ｃｈｉｎａ

ＬｉＦｅｉｌｏｎｇ　５４
%%%%%%%%%%%%%%%%%%%%%%%%%%%%%%%%%%%

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ｓ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Ｃｕｓｔｏｍｓ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ｉｅｒＹｅａｒｓ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Ｃｈｉｎａ ＷａｎｇＹｉｎｇ　５９

%%%%%%%%%%%%%%%%%%%%%%%%%%%%

ＡｎｇｓｔａｎｄＬｏｖｅｏｆＤａｓｅｉｎ（Ｂｅ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ＯｎＳｃｈｅｌｅｒｓＲｅａｄｉｎｇｏｆＢｅｉｎｇａｎｄＴｉｍｅ ＺｈｏｎｇＨａｎｃｈｕａｎ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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